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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研究背景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時代的變遷，市場變化與人力結構的改變，多數長期被迫

排除在勞動市場外的失業人口，經常受限於實質資源的缺乏、先天

或後天環境所困，甚至徘徊在無法自費學習工作技能得以脫貧的無

限輪迴中。在如此惡性的循環，帶來的不僅是長期失業人口就業動

機低靡外，也替社會帶來許多不安定感，因而出現「封閉」及「社

會排除」的現象。 

舉例來說，由於本身的年齡或健康受限，甚至是因後天家庭環

境所困，中高年齡、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等皆有較高可能性成為長

期失業人口，故欲藉此研究案分析及結果協助弱勢失業者增加職場

經驗，重拾職場信心與熱忱。 

101年度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長期失業者求職共計1萬4,057

人次，推介就業共計 7,286 人次。然而，這些數據證實台灣已有針

對長期失業人口做就業諮詢之相關服務，故欲再做深入調查，並與

其他主要國家之歷年相關政策、法規、方案等做比較分析，藉此能

提供台灣規劃就業促進政策或措施之參考。 

長期失業人口不僅是社會中需要受關照的族群，也是更需給予

實質協助及各種服務管道帶領其走入勞動市場的族群，有鑑於此，

本研究以調查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之實際需求、排除就業障礙，以

及建立就業服務模型為出發點，以利後續提供就業促進方案及規劃

之參考。最後，除了本研究案資料與數據分析外，欲透過各種主題

探討、深入訪談以及國外文獻分析，得以建構完整的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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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台灣雖在 101年度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長期失業者求職共計

已達 1 萬 4,057 人次，推介就業共計已達 7,286 人次，但仍需不斷

改善並補強。本研究計畫同時運用量化與質化的研究方式，在質化

研究方面，除各別對雇主及個案訪談外，也將邀請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之專業服務人員作全面意見調查，探討的議題從就業服務之實際

需求到排除就業障礙等之問題。 

本研究目的可歸納如下： 

1. 了解台灣與其他主要國家長期失業者之基本勞動表現、就

職基本概況與尋職過程。 

2. 透過主題探討了解台灣與其他主要國家對長期失業者之協

助就業相關政策與措施。 

3. 透過主題探討了解台灣與其他主要國家長期失業者之人力

運用政策方案與模型。 

4. 比較分析台灣與其他主要國家長期失業者就業與尋職概況

並提出協助就業之方案與規劃。 

5. 比較分析台灣與其他主要國家對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與訓

練課程之人力運用政策方案與模型。 

6. 綜合研究成果，提出政府促進就業的專業人力分配之建

議。 

7. 綜合研究成果，整合台灣統計數據等相關資料及深度訪談

結果建立就業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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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資料蒐集與文獻比較分析 

第一節 台灣 

一、基本勞動表現 

由台灣勞動參與率觀之，自 2001 年開始勞動參與率呈逐年

上升趨勢。王玲、樓玉梅、范瑟珍、趙偉慈（2009）表示自 2001

年政府開始推動各項就業促進政策，以及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比

例提升，因此使得勞動參與率呈正向增加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 

勞動參與率定義：（就業者與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圖 2-1 台灣歷年勞動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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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率方面，OECD 定義就業率為「工作年齡人口（即 15-64

歲民間人口）在調查標準週內從事至少 1 小時有酬工作或從事 15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占該年齡層民間人口之比率」。然

而行政院主計總處未特別針對就業率提出定義，但對於「就業者」

定義係指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從事有酬工作者，或從事 15 小

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為利於各國比較，本研究採用 OECD 之定義計算台灣就業率。

由台灣就業率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台灣就業率於 2002 年開始逐

年上升，2008 年下半年因全球金融風暴衝擊國際經濟景氣，因此

台灣經濟成長遽降，2009 年就業率亦顯著下降，近五年則又開始

逐年回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 

就業率定義：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之比率 

圖 2-2 台灣歷年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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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失業率統計數據觀之，可發現隨著 2002 年後經濟景氣轉

佳，以及政府採行若干促進就業的措施之後，失業率逐年下降。

而在 2008 年下半年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台灣失業率急速上

升。隨著 2009 年年中之後景氣開始復甦，失業率亦從 2009 年的

高峰逐漸回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 

失業率定義：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 

圖 2-3 台灣歷年失業率 

由台灣歷年平均失業週期之失業者比率觀之，歷年來台灣失

業者平均失業週期皆以「5-13 週」比率最高。自 2009 年開始，

平均失業週期為「27-52 周」的失業者比率顯著上升，顯示 2008

年下半年受全球金融風暴影響，台灣人平均失業週期有拉長之趨

勢。 

其中失業期間為「53 週以上」者，即為失業達一年及以上之

長期失業者，由統計數據可發現，台灣長期失業者占所有失業者

的比例約為一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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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 

失業週期定義：為 15 歲以上失業者失業或尋職之期間 

圖 2-4 台灣歷年失業週期比率 

以台灣長期失業率數據觀之，2010 年以後大環境經濟轉佳，

經濟成長率呈正成長，但由於失業率變動常落後於經濟成長率，

因此長期失業率至 2011 年才有明顯改善，2013 年繼續下降至

15.6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5 台灣歷年長期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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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失業者特性、情形及成因 

由 2008 年至 2013 年長期失業者統計資料可發現，男性長期

失業率歷年來皆較女性為高，且在 2008 年至 2010 年期間，男性

長期失業比率成長的幅度亦較女性為多。顯示在長期失業人口特

徵方面，男性長期失業率比女性嚴重，且惡化的速度比女性明

顯。 

劉文浩（2004）指出，台灣男性的長期失業問題比起女性要

嚴重，可能原因有二，一為社會傳統觀念已婚婦女不須出外就業，

二為結構性失業問題，由於工業部門釋放大量藍領失業人口，但

基層服務業的擴張卻無法吸納，原因在於相較於女性，男性較有

進入「服務性質」的工作障礙，且中高齡的男性對於服務性質工

作也較有抗拒心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6 台灣歷年長期失業率按性別分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男性 9.20% 10.40% 11.98% 10.51% 10.07% 9.51%

女性 5.44% 5.47% 6.17% 5.87% 5.90%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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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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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年至 2013 年的長期失業人口統計中，可發現歷年來

台灣長期失業者以「25-54 歲」年齡層者為多，而 15-24 歲青年長

期失業者所占之比例原皆超過一成，但自 2010 年開始則呈逐年

下降趨勢，2013 年則又回升至 12.1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2014） 

圖 2-7 台灣歷年長期失業者各年齡層占比 

此外，亦依不同年齡級距區分為：15-24 歲、25-44 歲及 45-64

歲等三個年齡層，觀察 2005 年至 2013 年的長期失業人口統計情

況。可發現歷年來台灣長期失業者以「25-54 歲」之年齡層為多，

其次是「45-64 歲」之中高齡者。亦發現 45-64 歲之中高齡長期失

業者 2005 年後之比例有逐漸下降現象，但於 2009 年與 2010 年

時比例略微上升，而自 2011 年開始則又呈逐年下降之趨勢，至

2013 年比例下降至 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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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2014） 

圖 2-8 台灣歷年長期失業者年齡層占比 

就青年長期失業率來看，可發現 2005 年台灣青年長期失業

占所有失業者的比例為 2.48%，2006 年則大幅下降。自 2009 年

後青年長期失業率也逐年下降，2012 年下降至 1.35%，2013 年則

又回升至 1.90%。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 

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定義：15-24 歲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9 台灣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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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之長期失業率近年來縱使有所下降，但由台灣歷年長期

失業者各教育程度占比觀之，可發現長期失業者為「大專及以上」

教育程度的比例於 2008 年首次超越「高中（職）」所占的失業比

例，之後更逐年攀升，至 2012 年占比已達 49.42%，而教育程度

為「國中及以下」者的比例則有下降之現象。顯示現今長期失業

者已不再是傳統印象中的「低學歷」者，長期失業者高學歷化已

成台灣現今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2014） 

圖 2-10 台灣歷年長期失業者各教育程度占比 

就有無從事過工作觀察，歷年來長期失業者中，初次尋職者

約占二成左右，非初次尋職者約占七成。2012 年初次尋職者的比

例較過去兩年有明顯提升，而初次尋職者多為甫畢業未有工作經

驗之青年，顯示青年成為長期失業者比例有增加趨勢。 

30.08% 25.15% 23.82% 22.46% 22.26% 19.16% 20.09% 16.82% 14.52% 

38.34% 
36.98% 40.46% 37.68% 37.26% 39.09% 36.92% 

33.76% 
31.27% 

31.58% 
37.87% 35.72% 39.85% 40.48% 41.75% 42.99% 

49.42% 54.21%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國中及以下 高  中  (職)   大專及以上 



 

1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2014） 

圖 2-11 台灣歷年長期失業者有無從事過工作占比 

由歷年統計數據可發現，曾有工作經驗的長期失業者，失業

原因以「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比例最高，直至 2012 年失

業原因為「對原有工作不滿意」之比例（33.3%）首次超過「工

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33.1%），顯示過去長期失業者以「非

自願性」失業的比例較高，而今長期失業者為「自願性」失業的

比例大幅提升。 

整體而言，因為台灣高學歷化的影響，「大專及以上」畢業

人數增加，且其要求勞動條件相對較高，造成高學歷高失業率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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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2014） 

圖 2-12 台灣歷年長期失業者失業原因占比 

李易駿（2011）分析 1997-2008 年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數

據後指出，長期失業者風險人口為年齡介於 30-54 歲、已婚族群，

其餘人口基本變項僅集中部分年度達顯著相關，顯示部分變項對

長期失業的解釋效果相對不穩定，顯示經濟景氣波段仍是影響長

期失業與否的重要因素。 

李易駿（2012）提出台灣長期失業者重返勞動市場的障礙有

個人資本障礙與資源障礙、性別障礙、年齡障礙、照顧家人的就

業障礙、過去的職場事件限制求職之範圍。 

個人資本與資源障礙包含：人力資本障礙、財務資本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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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源障礙。人力資本障礙包含教育技術、體力，及與體力相

關的生理功能、性別與年齡。財務資本則是因長期失業者有立即

的經濟需求，未有足夠的財務資本供其提升就業力，抑或沒有良

好的財務信用，因此無法申請創業貸款。交通資源方面，長期失

業者若沒有機動交通工具，其所可以找工作的空間是受限制的，

以致於當住家附近範圍內沒有適當的職缺時，也就沒有就業的機

會。 

過去的職場事件限制求職之範圍則是因部分長期失業者有

過就業經驗，而就業期間或曾經經歷的事件，如：人際互動、企

業文化及企業制度、與雇主之互動等，會促使長期失業者修正對

於職場的期待，也因此限制了求職的空間。 

李健鴻（2009）也指出長期失業者在失業過程中形塑出三項

特徵，第一是長期失業者非自願性的隔離在勞動市場範圍之外，

導致「長時間無能力」再就業；第二是長期失業者社會資本低，

無能力與就業市場聯結，尋職能力下降；第三是長期失業者的焦

慮心理，造成社會生活適應困難。此三項特徵由失業過程中形塑

而來，更進而加深長期失業者與勞動市場的隔離性。 

三、長期失業者尋職行為、態度及價值觀 

在尋職行為方面，由歷年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數據可發現，

失業達一年以上之長期失業者，其最主要的尋職管道為「應徵廣

告、招貼」，其次為「託親友師長介紹」，第三為「向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求職」。 

由歷年變化可發現，長期失業者利用私立就服機構的比例有

上升趨勢，託親友師長介紹之方式則有下降情形，而長期失業者

參加國家考試之比例則於 2012 年明顯上升。而長期失業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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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就服機構來尋職的比例約佔一成左右。就統計數據觀之，長

期失業者的尋職方式組成比重與整體失業者相似。 

 

圖 2-13 台灣歷年長期失業者最主要尋職管道占比 

長期失業者心理狀態方面，李易駿（2012）研究發現長期失

業者在長期失業期間，會出現與社會脫節、日益萎靡而跨不出去

的情況，包括對面試會感到害怕，甚至不敢去面試，以及期待面

試失敗。 

李健鴻（2009）發現，多數台灣長期失業者在失業的過程中，

在生計出現困境時，會藉由從事不穩定工作以暫時紓解生活經濟

來源中斷的生存問題，然而不穩定工作包含「工作時間」、「工作

收入」、「工作保障」不穩定等因素，從事不穩定工作產生的影響

作用，即是帶來工作不安全感風險，導致長期失業者在從事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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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作時，雖然有工作但卻認為自己很可能隨時失去工作的「擬

失業者意識」。 

在青年長期失業族群方面，李健鴻（2008）認為青年長期失

業者由於對就業市場認知資訊不足或不明確，導致個人對於就業

市場的瞭解，出現偏差或刻板印象，進而影響其面對特定職業與

職場時之工作態度與觀念。而青年長期失業者對就業市場迷思，

除了表現在設定偏高的期望薪資之外，還有對於就業市場雇主設

定招募條件的認知不足，此外再加上在家庭的經濟支持下，往往

會設定偏高的期望薪資，使得年輕尋職者易於淪為長期失業者。 

四、台灣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法規或相關政策探討 

過去，因經濟不景氣所造成的循環性失業是許多國家失業率

上升的主因之一。然而，近幾年台灣產業漸以資本密集與技術密

集為主，由於這類產業勞動投入係數低，其產值增加雖可使經濟

成長率上升，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卻相對有限，使得經濟成長率與

失業率的連動關係越來越不明顯，這類失業問題又稱為「結構性

失業」，其並非單靠改善經濟景氣就能解決。因此，自 2001 年起

政府以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為主軸，政府開始積極推動各種長、短

期的相關政策與配套措施。 

目前勞動部所辦理之就業服務計畫包含職業訓練、就業服務、

創業協助三大項（詳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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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勞動部辦理之就業服務計畫 

項目 措施內容 

職
業
訓
練 

提升勞工基礎數位能力研習計畫（學習券） 

補助原住民團體辦理原住民地區職業訓練計畫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 

補助辦理照顧服務職類職業訓練 

補助辦理照顧服務職類－托育人員職業訓練 

委外職前訓練計畫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充電起飛計畫-補助在職勞工參訓 

充電起飛計畫-協助事業單位辦理在職訓練 

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 

明師高徒計畫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推動事業單位辦理職前培訓計畫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就
業
服
務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就業促進實施計畫 

培力就業計畫 

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臨時工作津貼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計畫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業服務計畫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實施計畫 

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計畫 

視障按摩業者穩定就業及職場協助補助要點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促進視覺功能障礙者就業計畫 

推動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實施計畫 

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臨時工作津貼 

青年就業讚計畫 

進用身心障礙者加值輔導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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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措施內容 

現場徵才活動 

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僱用獎助措施 

創
業
協
助 

家庭暴力被害人創業貸款補助 

特殊境遇家庭創業貸款 

微型創業鳳凰計畫 

在 2009 年以前，就業促進方案皆以「身分別」作為區分就

業協助資源提供之對象，因長期失業者未屬於就業服務法二十四

條所列之特定對象，故許多非屬特定對象之長期失業者，無法得

到就業促進之資源。 

2009 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修正「就業服務法」，將「獨力負

擔家計者」及「長期失業者」納入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特定對象

之一，提供相關就業服務或津貼措施，使其權益保障更臻完善。

「就業服務法」修正擴大適用對象，除將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

的「負擔家計婦女」修正為「獨力負擔家計者」，並增列第 6 款

「長期失業者」，定義為連續失業期間達 1 年以上，且辦理勞工

保險退保當日前 3 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 6 個月以上，並於最近

1 個月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即屬「長期失業

者」，可與原就業服務法二十四條訂定的其他特定對象，共同優

先獲得政府提供的資源，包含跨域就業津貼、臨時工作津貼、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就業推介媒合津貼等就業

促進津貼。 

針對青年族群，政府於 2007 年開始陸續推動「青年就業促

進方案」、「協助青年就業接軌方案」，以協助青年從校園接軌至

職場為主軸，強化青年職涯探索、職場體驗、就業媒合、創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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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專長培訓，並針對青年長期失業者加強就業促進服務。2014

年所推動的「促進青年就業方案」，由勞動部協同教育部、原民

會、農委會、經濟部等各部會，辦理就業促進措施整合工作。其

中由勞動部主辦之計畫包含：雙軌訓練旗艦計畫、產業人才投資

方案、明師高徒計畫、青年就業讚計畫等。 

五、台灣長期失業者之人力運用政策方案與模型 

目前針對長期失業者，各就業服務中心提供職涯諮詢、就業

促進津貼、職業訓練、就業協助等就業促進服務。在就業協助部

分，為促進長期失業者就業，就業服務中心可運用就業促進工具

如下： 

(一)臨時工作津貼 

臨時工作津貼為提供特定對象失業者短期之就業安置並發

給津貼之計畫。當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求職登記，且經就業諮

詢並推介就業後，有於求職登記日起 14 日內未能推介就業、有

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 60%，或工

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 30 公里以上者)等情形，就服中心便可

指派其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臨時工作津貼。其補

助額度自 103年起每小時新臺幣 115元，每月最高發給 176小時，

最長以 6 個月為限。 

(二)缺工就業獎勵 

為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製程或特殊時程行業從事工作，紓

緩特定製程或特殊時程行業缺工情形，並兼顧穩定失業勞工就業

以及降低台灣聘僱外籍勞工之目的，故推行「缺工就業獎勵」補

助措施。失業勞工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予雇主，並於推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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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起 7 日內，將就業與否回覆卡送達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且於

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滿30日以上、平均每週工時達35小時者，

於受僱期間得領取津貼。此計畫共補助一年半，第 1~6 個月補助

五千元，第 7~12 個月補助六千元，第三 13~18 個月補助七千，

每人最長發給 18 個月。 

(三)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係為建構民間團體促進就業之夥伴關

係，透過具創意性、地方性及發展性之計畫，如文化保存、工藝

推廣、照顧服務或環境保護等，改善地方之整體居住環境及生活

條件，促成在地產業發展，帶動其他工作機會，以引導失業者參

與計畫工作，重建工作自信心，培養再就業能力，所訂定的促進

就業方案。 

計畫類型區分為經濟型與社會型：  

1.經濟型計畫：是由民間團體依據地方發展特性，辦理具有

財務收入機制及產業發展前景，並能提供在地失業者就業管道之

計畫。  

2.社會型計畫：民間團體所提為能改善生活環境，增進社會

公益，且具有就業促進效益之計畫。 

此計畫制度設計是在促進就業的前提下，透過民間團體之提

案，培養其再就業能力，重建失業者工作自信心。社會型及經濟

型計畫期間以 1 年為原則。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進用人員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需求，每人

每小時補助新臺幣 115 元至 125 元，每月以工作 20 小時至 176

小時為原則，依核定之工作時數計算每月補助額，並補助其勞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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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之雇主負擔部分。 

(四)僱用獎助措施 

政府為增加雇主僱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推介失業勞工之

意願，提供雇主獎助以促進失業勞工穩定就業。獎助金額依就業

對象身分有別，僱用長期失業者，每人每月補助為新臺幣 1 萬 2

千元。 

(五)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為協助就業弱勢者就業準備與就業適應，補助民間團體或事

業單位，提供職場學習及再適應之機會，協助其重返職場，因此

施行「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計畫津貼發給對象包含雇主與

求職者雙方，在正常工時情況下，雇主之「用人單位管理訓練津

貼」之補貼額度為每人每月 5,000 元，個案每人每月 1 萬 9,273

元；在部分工時情況下，工作每週不得超過 35 小時，雇主之補

貼額度為每人每小時 25 元，個案補貼每人每小時 115 元。本計

畫每次補助期間最長為三個月；屬重度身心障礙之個案，得延長

至六個月。 

(六)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為提升事業單位僱用十五歲以上二十九歲以下青年之意願，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提供青年務實致用之職業訓練，以增加青年之

就業機會。青年就業旗艦計畫主要有 3 種類型，包括「接軌型」、

「扎根型」及「成長型」。接軌型是指由有用人需求的訓練單位

所辦理的工作崗位訓練；扎根型是由發展署所屬分署與有用人需

求的訓練單位共同規劃訓練課程，再由分署自辦實體專班訓練，

訓練單位（例如事業單位）辦理工作崗位訓練；成長型是指 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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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訓練單位，依據產業用人需求，共同規劃辦理實體專班訓練

課程與工作崗位訓練。 

於津費補貼方面，工作崗位訓練，補助每一指導人員每日六

百元，每月以二十日為上限，並依實際訓練期間計算；實體專班

則依經費編列標準。實體專班訓練及工作崗位訓練期間，自實際

開訓日起算，各以三個月為限。 

(七)青年就業讚計畫 

為鼓勵未就業青年強化技能及提升就業能力，以促進就業，

青年就業讚計畫提供年滿 18 歲至 29 歲，未在學而有就業意願初

次尋職或失業達 3 個月的本國籍青年申請，符合資格之青年經資

格認定後即可參加所屬計畫課程，補助期間以二年為限，最高可

補助 12 萬元。 

(八)明師高徒計畫 

明師高徒計畫是指透過經驗豐富之資深師傅帶領參訓青年

學習技能，以師徒緊密之教導互動，協助徒弟於實務訓練環境建

構職涯發展及就業能力。計畫訓練對象為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年

滿十五歲以上二十九歲以下，非在學之未就業青年。計畫訓練期

間由師徒雙方依訓練職類、學習歷程等條件議定，且每月訓練時

數應達一百小時以上，師傅指導 1 名徒弟每月補助 5,000 元，徒

弟每月補助 1 萬元，最長補助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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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 

一、基本勞動表現 

由英國歷年整體勞動力參與率來看，2001 年後勞動參與率呈

逐年上升趨勢，顯示英國勞動市場活絡程度逐年攀升。勞動參與

率攀升現象除了因英國於 2000 年開始評估及修正實行性別主流

化相關政策及措施，使得英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有顯著提升（鄭

津津，2006）之外，政府推行鼓勵中高齡勞工持續工作之政策亦

是原因之一。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勞動參與率計算方式：（就業者與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圖 2-14 英國歷年勞動參與率 

20 世紀初期，由於英國產業結構產生改變，致使失業人數持

續上升，1996 年英國政府將原先單純的失業保險方案，轉變為「求

職者津貼」（Jobseekers Allowance）此類積極性之勞動市場政策，

並加強年輕及長期失業者之就業安全保障（林煥柏，2010a），在

經歷勞工政策變革後，2001 年後英國失業率開始下降，就業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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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然而 2008 年遭逢金融風暴影響，全球失業問題逐漸惡化，

2009 年英國就業率驟降，失業率亦開始逐年攀高。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就業率定義：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之比率 

圖 2-15 英國歷年就業率 

由歷年失業率統計數據可發現，2001 年以來英國失業率皆維

持在 5%上下，受金融風暴影響，自 2009 年起英國失業率首度超

過 7%，縱使自 2009 年下半年後，大環境景氣開始復甦，英國就

業率開始回升，但失業率仍未見下降，持續微幅攀升。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失業率定義：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 

圖 2-16 英國歷年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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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業週期占比方面，可發現 2009 年英國失業週期為一個

月以下的失業者比例大幅減少，而 2010 年失業週期達 12 個月及

以上的比例急遽增加，近三年來長期失業者占所有失業的比例皆

超過三成，顯示自 2010 年開始，英國便面臨嚴重的長期失業問

題。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失業週期定義：為 15 歲以上失業者失業或尋職之期間 

圖 2-17 英國歷年失業週期占比 

OECD 將失業持續 12 個月及以上的失業者，定義為長期失

業者。由下圖可以發現英國於 2001 年開始，長期失業比率顯著

下降，2005 年開始長期失業比率呈現一段微幅上升的趨勢。由於

2008 年 9 月金融海嘯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使得 2010 年長

期失業比例驟升至 32.64%，2013 年長期失業比例更達到近十年

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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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18 英國歷年長期失業比率 

二、長期失業者特性、情形及成因 

由 2001 年到 2012 年的英國長期失業者統計中，亦可發現歷

年來長期失業者以男性居多，且於 2009 至 2010 年期間，男性長

期失業率大幅增長。另一方面，英國近年來以零售、金融服務、

公共服務等行業最受金融危機所影響，此類行業又以女性就職比

例較高，在景氣影響下，從而導致女性長期失業率亦逐年升高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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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19 英國歷年長期失業率按性別分 

2001 年至 2013 年的長期失業人口統計中，可發現歷年來長

期失業者以「25-54 歲」年齡層者為多，但「15-24 歲」青年長期

失業者的比例呈現逐年上升趨勢，2009 年因金融危機影響，青年

長期失業者占比達 29.39%，至 2012 年「15-24 歲」年齡層的長期

失業者占比已突破三成。顯示近年英國青年長期失業問題已逐漸

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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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圖 2-20 英國歷年長期失業者各年齡層占比 

由 OECD 統計數據可以發現，英國青年長期失業率呈逐年上

升情形，且在 2008 年至 2009 年期間，由於經濟不景氣的影響，

更惡化了年輕人長期失業的問題，自 2009 年開始青年長期失業

率大幅提升，至 2012 年已達 10.45%，由此可見青年長期失業率

十年來增長了一倍之多。Prince’s Trust（2013）指出，長期失業

將導致年輕人進入貧窮、無家可歸及沮喪憂鬱等惡性循環，若年

輕人失業率持續上升，英國將面臨年輕人就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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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定義：15-24 歲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21 英國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比率 

進一步探討青年失業者（Youth Long Term Unemployment）

的特性，由 OECD 歷年統計資料可發現，英國 15-24 歲的失業達

一年及以上的男性較女性為多。自 2009 年以後，男性及女性青

年長期失業率成長幅度皆大幅提升。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3） 

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定義：15-24 歲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22 英國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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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青年長期失業的原因有許多，根據 Lee et al.（2012）訪

談英國 London、Glasgow、Ashington 三地 28 位 16-24 歲的長期

失業者發現，青年長期失業者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為缺乏工作

經驗，其他還包含缺乏證照、勞動市場疲軟、交通時間成本考量、

有犯罪紀錄、社會階級歧視、表達能力不佳、找工作態度不夠積

極等。Lee et al.（2012）更從訪談中歸納出三種青年長期失業者

輪廓： 

1. 找工作態度積極，但由於缺少證照、缺乏工作經驗，因此

無法順利找到工作。 

2. 通常與父母居住，未領取福利津貼，找工作態度較隨性，

對工作挑選再三，但多未對工作深入了解。 

3. 因為經濟弱勢而造成尋找工作的多重阻礙。 

在地區方面，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 2013 年 11 月統計，長期

失業率最高地區為 North East（36.2%），而失業率最低的地區為

South West（24.6%）。North East、Yorks & Humber、West Midlands

及 London 等地區高失業率的原因為公共部門的裁撤，而民間企

業的職缺數亦無法填補此空缺；此外，金融服務業職缺的減少，

也是造成長期失業率上升的原因（Wearden & Curtis, 2010, 

December 15；Walsh,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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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 11 月統計失業一年以上且申請求職津貼人數 

資料來源：Tables in the Regional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 Release,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 (December 2013) 

圖 2-23 英國各地區長期失業者比率 

以長期失業者上一份從事之職業統計來看，可以發現歷年來

長期失業者失業前從事「非技術工及體力工」的比例最高。而 2013

年統計，前一份工作為「銷售及顧客服務」的長期失業者比例增

加幅度最多，同樣 Walsh（2012）也認為在英國景氣低迷之際，

金融業、零售業及公共服務業為衝擊較大之行業，因此職缺減少

比例亦較多。 

North
East

North
West

Yorkshire
and The
Humber

East
Midlands

West
Midlands

East of
England London South

East
South
West Wales Scotland

2011年 16.2% 17.2% 18.1% 16.8% 20.6% 17.4% 19.4% 15.6% 12.3% 16.5% 19.1%

2012年 31.5% 26.9% 29.9% 26.7% 30.3% 26.6% 29.0% 24.3% 23.9% 27.0% 28.4%

2013年 36.2% 30.0% 34.4% 31.9% 34.0% 28.8% 32.0% 26.0% 24.6% 30.8%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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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 7-9 月長期失業者統計資料(未經季節調整) 

資料來源：All and long-term unemployment by occupation of last job, Labour Market Statistic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 (December 2013) 

圖 2-24 英國長期失業者上一份工作職業比率 

三、長期失業者尋職行為、態度及價值觀 

有關於英國長期失業者對於尋職的認知、態度、行為方面，

Lindsay（2010）針對英國 Glasgow 城市訪談 220 位於加值就業中

心登記尋職之長期失業者，統計結果發現，除了報紙廣告之外，

一般失業者尋職主要透過加值就業中心 Jobpoints 資料庫、加值就

業中心諮詢員等管道、親友社交網絡、直接接觸雇主、工作相關

社群網絡等方式尋職；而長期失業者透過工作相關社群網絡及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經理人員及主管 2.2% 3.3% 3.0% 3.3% 3.0% 2.7%

專業人員 1.6% 2.7% 2.3% 2.7% 2.6% 2.5%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2.7% 3.6% 3.6% 3.5% 3.5% 3.4%

行政及文書人員 3.6% 5.0% 5.0% 5.4% 5.1% 4.3%

專業技術勞動人員 4.2% 7.4% 5.8% 6.4% 5.7% 5.4%

個人服務 3.9% 4.6% 5.0% 4.7% 5.4% 5.1%

銷售及顧客服務 7.4% 8.8% 10.0% 10.5% 8.8% 10.1%

機械設備操作 5.2% 9.8% 9.1% 7.7% 7.8% 6.6%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9.7% 12.7% 11.8% 12.3% 11.8%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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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觸雇主方式尋職的比例顯著較少。然而，研究指出多數失業

尋職者無法建立基本與工作相關的人際網絡，長期失業者更是被

排除在此網絡之外，由於工作相關的聯繫可提供更具價值的尋職

資訊，在尋職網絡受限的情況下，更將加深長期失業者的劣勢。 

相較於一般求職者，長期失業者較不會將人際管道視為主要

的尋職方式，且長期失業者透過人際管道成功找到工作的比例亦

顯著較少。除此之外，相較於一般求職者，長期失業者較少有同

類型工作的聯繫網絡，更有甚者，有五分之一的長期失業者表示

自己主要的尋職網絡為其他長期失業者。 

Lindsay（2010）的研究結果也發現長期失業者參與社交活動

的頻率顯著少於一般求職者，證實過往研究闡明長期失業者有

「退出社會、減少對社會期望的傾向」，顯然失業者減少正式與

非正式的社交程度，和失業狀態有強烈的相關性。由此可見，長

期失業者的尋職行為、價值觀和一般求職者有所差異，若要解決

長期失業者之問題，除了提升工作需求等結構性因素外，對於微

觀的長期失業者心理狀態、尋職行為，亦應提供相關政策予以協

助，以順利輔導其就職。 

四、英國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法規或相關政策探討 

英國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之重

點為維持失業者與勞動市場的連結（labour market attachment），

英國政府於 1997 年開始，將「解決長期失業問題」訂立為勞動

市場政策目標，尤其是聚焦於 18-24 歲年輕人長期失業問題，以

及戮力將就業支援擴展到中高齡勞工等政策。 

英國於 1998 年 4 月啟動的新協定計畫是工黨政府「從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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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作」（Welfare to Work）政策中的關鍵部分，以幫助求職者返

回工作崗位。該計畫係建立在求職者津貼制度基礎之上，並且針

對不同年齡層、不同失業狀況之特定失業者，如：25 歲以上長期

失業者、青少年、中高齡者、單親家長、身心障礙者、失業配偶

等，提供符合其需求之就業協助計畫，設立求職者津貼制度（林

煥柏，2010b）。 

表 2-2 英國新協定計畫內容介紹 

計畫類型與

起始時間 
服務對象 

參加

方式 
計畫內容 

青年新協定

計畫(1998.4) 
18-24 歲，已領取求職

者津貼六個月以上者 
強制

參加 

第一階段：為期十六週的深度就業

諮詢，與個人諮詢員規劃個人工作

行動方案 
第二階段：為期十三週，依個人需

求安排職業訓練、工作體驗與創業

輔導等 

單親新協定

計畫(1998.4) 

家有大於五歲孩子的

單親家長，且領取求

職者津貼三個月以上 

自願

參加 
依照個人需求提供工作建議，並提

供托兒服務資源的相關資訊 

25 歲以上新

協 定 計 畫

(1998.6) 

25 歲以上，領取求職

者津貼 18 個月以上

者 

強制

參加 

第一階段：為期十六週的深度就業

諮詢，與個人諮詢員規劃個人工作

行動方案 
第二階段：為期十三週，依個人需

求安排職業訓練、工作體驗與創業

輔導等 

配偶新協定

計畫(2000.4) 

伴侶已失業六個月以

上，其配偶每週工時

未滿 24 小時者 

自願

參加 

依照個人需求提供工作建議、職業

訓練，以及托兒照顧資源與相關津

貼申請資訊 
50 歲以上新

協 定 計 畫

(2000.4) 

50 歲以上，領取求職

者津貼滿六個月以上

者 

自願

參加 
依照個人需求提供工作建議、技能

訓練與相關津貼申請資訊 

身心障礙者

新協定計畫

(2000.4) 

已領取相關失能津

貼，且具工作意願者 
自願

參加 

依照個人需求提供工作建議、技能

訓練、工作體驗與相關津貼申請資

訊 
資料來源：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2010）New Deal: Extra support to find work, London: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p4-14；轉引自陳彥蓁（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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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英國為有效整合失業給付與就業服務，進一步將提

供就業服務與核發失業給付津貼的業務加以合併，除了中央政府

將「教育與就業部」改制為「工作與年金部」（Department of Work 

and Pension），並在各地新設立「加值就業中心」（Jobcentre Plus），

該中心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工作與年金部」統籌負責管理。 

自 2006 年起，英國確立「工作優先」（Work First Approach）

的長期失業政策取向，並由「加值就業中心」（Jobcentre Plus）負

責執行，加值就業中心的就業服務人員經過與長期失業者的深度

就業諮商後，負有法定職權，能夠與長期失業者簽定「個人化就

業協定」（Individual Employment Deal），其中規定長期失業者必

須配合的尋職事項，長期失業者若在簽約後未遵行，則就業中心

有權減少或甚至取消尋職者津貼（Jobseeker Allowance）的給付，

藉以促使長期失業者能夠積極尋職，達成再就業的目標(李健鴻，

2012)。 

2007 年 7 月，英國政府發表了《社會福利綠皮書》指出未來

求職者津貼及各項新協定計畫的政策方向：向各界就業支援專家

購買個人化的就業服務、每項計畫須可因應每位求職者的個別需

求。 

2009 年開始，英國政府將既有的求職者津貼制度及新協定計

畫修訂為求職者制度及彈性新協定計畫(Jobseekers Regime and 

Flexible New Deal, JRFND)，JRFND 計畫中闡明，當失業勞工前

往加值就業中心求職，中心的個人諮詢員將進行就業諮詢，並從

中發覺該求職者進入就業市場之障礙。該階段可幫助個人諮詢員

瞭解其是否有進入就業市場之需求，或轉介為自營作業者，並告

知領取求職者津貼之各項請領條件。透過諮詢，如該求職者之基

本或就業技能與就業市場可能存在有相當之落差，將進行所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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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健康檢定（skills health check），之後求職者則進入四個階段（林

煥柏，2010b）。 

資料來源：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2007）In work, better off: next steps to full employment, London: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p81. 

圖 2-25  JRFND計畫內容示意圖 

其中 JRFND 計畫中的第四階段「彈性新協訂計畫」（Flexible 

New Deal Plan）是針對失業滿一年者推出的新計畫，用於取代原

先青年新協定計畫及 25 歲以上失業者之新協定計畫。以下簡介

各階段運作方式： 

1. 第一階段：自行求職（Self-help） 

第一階段的服務對象為「請領求職者津貼期間三個月內

者」，於首次面談，諮詢員亦將藉由技能檢測來深入瞭解求職

求職 
診斷 自行求職 引導求職 協助入口 

12 個月 0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工作 

第四階段 

彈性新協定計畫 

新進 
求職者 

升級條件 

快捷途徑 
之求職者 

加值就業中心 由專門服務提供者

提供個人化支持 



 

36 
 

者之就業技能是否有算術、語言及口語上之困難，以便轉介其

接受基礎技能訓練來提升其就業能力。此外更評估新進失業者

需求，提供尋職管道、當地勞動市場資訊，以及外界提供的職

業訓練與就業協助方案等資訊。 

中心將透過兩週一次的求職審核（review）及查考，以確

認其就業狀況，根據求職者個人狀況之轉變，諮詢員亦可隨時

提供相關之就業服務。 

求職者於請領津貼 6至 8週期間，需參加約 1個小時的「回

到工作」團體座談，該座談之目的主要係闡明求職者應有之權

利義務，且有助於求職者瞭解加值就業中心提供之各項服務，

並展開其就業行動計畫。 

2. 第二階段：引導求職（Directed job search） 

第二階段的服務對象為「請領求職者津貼三到六個月者」，

在本階段，加值就業中心將再次檢視或修改求職者所簽訂的求

職者協定，以確認中心是否需提供額外之協助，且所有本階段

之求職者將被要求擴大其尋職範圍，包括：較遠的工作地點、

較低工資的工作、較長工時等求職者原本不願意前往的工作。 

此外，求職者將連續 6 個星期參加求職審核，在第 5 次的

求職審核後，就業諮詢員認為其就業能力處於弱勢地位的求職

者，必須進行兩次額外的求職審核，以確認該求職者是否需要

額外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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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階段：支援性求職（Supported job search） 

求職者申請津貼六個月後，求職者將進入新協定計畫之

「入口」（Gateway）階段。本階段求職者將接受個人諮詢員正

式的檢驗、認定，並擬定改善其就業能力之「回到工作（back 

to work）」計畫，藉由計畫中的各項活動改善就業力及提升就

業機會。 

在這個階段，過去曾經請領過較長期間之津貼，或在就業

上遭遇特別的困境的求職者，將獲得更密集的就業服務，針對

長期失業者也會循快捷途徑（fast-tracked）提早提供「入口」

方案。另外，求職者的工作技能也是進入「入口」階段的重要

參考依據。針對那些讀寫能力、數學能力及語言能力有障礙者，

加值就業中心將鼓勵他們參加合適的訓練課程。 

4. 第四階段：彈性新協定計畫（flexible new deal） 

彈性新協定計畫適用對象為失業滿 12 個月之長期失業者，

當求職者經歷 12 個月加值就業中心的相關計畫仍無法就業，

加值就業中心將轉介其進入彈性新協定措施。此時求職者必須

參加來自公部門、私部門或第三部門相關專家所提供的「回到

工作（return to work）」計畫。彈性新協定計畫之外部服務提

供者將確認個別求職者之需求，並依照他們的需求來規劃各種

就業支援措施。這些外部服務提供者將與求職者一同進行就業

支援行動，俾使其可順利找到並維持穩定就業，或轉為自營作

業者，而外部服務提供者將在達成這些成果後，獲致政府給予

之報酬。 

該 特 定 的 就 業 服 務 措 施 可 能 在 特 定 的 就 業 區

（Employment Zone）內提供工作機會，並要求雇主必須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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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者維持法規訂定之基準勞資關係，其中可能包含最少兩週

的定期契約、初步及深入評估就業相關需求、具挑戰性的個人

就業行動計畫等。而本階段之求職者將被強制簽訂並參與此計

畫。 

除此之外，為了確保每位求職者都可以獲得政府最低程度

的協助，彈性新協定計畫將提供全職（full time）的就業活動，

例如：職場體驗或社區工作。外部就業服務提供者將被要求確

保在階段四之前未成功就業之求職者，需強制參加一段期間的

全職活動。少數於階段四無法成功尋職者，將被重新由加值就

業中心提供服務，並循快捷途徑（fast-tracked）導引其至「入

口」（Gateway）階段接受輔導。 

英國政府在 2011 年 6 月 10 日公布新的就業支援政策「工作

計畫」（work programme），「工作計畫」係針對長期失業者訂定之

國家型計畫，為加值服務中心短期就業服務的延續支援，計畫以

請領就業與生活補助津貼等給付者為對象，將前工黨政府辦理之

各種就業支援計畫整合，並委託給民間企業或非營利組織。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將依年齡及失業狀況，區分支援對象為 9

個群組，並根據其給付請領期間等條件，把這些申請者推介給各

計畫承包業者。其中針對 25 歲以上長期失業者族群，將強制其

參與工作計畫，如果計畫結束仍無法就業，欲再請領求職者津貼

等相關給付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將再持續給予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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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工作計畫支援對象群組及計畫進入時間點 

群組 對象 計畫開始時間 參加義務 

1 18-24 歲求職者津貼申請者 給付請領 9 個月後 強制 

2 25 歲以上求職者津貼申請者 給付請領 12 個月後 強制 

3 
求職者津貼申請者─申請人本身

條件非常不利就業，必須提早參

加計畫 
給付請領 3 個月後 

視狀況決定是

否強制參加 

4 
求職者津貼申請者─經就業與生

活補助津貼之工作能力審查，認

定為具工作能力者 
給付請領 3 個月後 強制 

5 
領取就業與生活補助津貼，短期

間無法找到適合工作之申請者 
隨時 自願 

6 
領取就業與生活補助津貼，預期

三至六個月內能找到適合工作

者 

自工作能力評估後

開始 
強制 

7 
由領取無工作能力津貼移轉至

領取就業與生活補助津貼者 

當申請者預期三到

六個月內可找到適

合工作後，隨即可領

取 

視狀況決定是 
否強制參加 

8 
領取無工作能力津貼與所得補

助者（僅限英格蘭地區） 
隨時 自願 

9 
領取求職者津貼之更生人（自

2012 年 3 月轉介者） 

當更生人出獄後三

個月內提出申請，立

即生效 
強制 

除了國家型計畫外，英國亦有服務長期失業者之地方型計畫，

多由地方政府實施。以 Glasgow 地方政府為例，Glasgow 實施「充

分就業區倡議」計畫（Full Employment Areas Initiative），主要是

透過挨家挨戶拜訪、街頭與當地網絡尋訪的方式，找出阻礙失業

者重返職場的因素，尋訪對象主要是領取無工作能力津貼、單親

父母及其他消極福利者。其實施方式主要由社區鼓舞（community 

animators）團隊取得失業者的信任，協助失業者建立自信心、溝

通能力，以及辦理模擬面試等提升個人軟實力等，藉此促使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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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突破失業惡性循環狀態，重返職場（Lindsay, 2010）。 

在英國其他地區，亦實行類似整合供需方的勞動力市場的政

策如「居住區工作基金」（Working Neighbourhoods Fund, WNF），

居住區工作基金為一提供地方政府解決當地貧困地區無工作者

（包含未積極求職者）、低工作技能者、企業所需資源的方案。

在企業端方面，WNF 用於扶植新成立企業、支持社會企業、提

供福利財務解決方案。 

在供給端方面，WNF 主要用於協助加值就業中心、工作與

年金部提供之求職主軸服務，並且加強提供相應資源，包含家庭

支持、工作指導、開發求職者、協助求職者解決健康與身障之就

業問題等（詳見圖 2-26）。促進長期失業者就業部分，以

Stoke-on-Trent 城市為例，其與商業總會合作，鼓勵中小企業提供

長期失業者面試保障名額，由專家提供弱勢長期失業者（身心障

礙者、少數族群）就業支持。 

圖 2-26  WNF 支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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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國長期失業者之人力運用政策方案與模型 

「工作計畫」為國家型長期失業者支援計畫，其以雙層商業

模式運作，每個地區之公開招標的得標廠商（prime contractors），

可再將業務委託給地區之各專業企業或非營利組織（specialist 

sub-contractors），來辦理支援業務。工作計畫運行模式詳見圖 2-27，

其中包含有以下 5 個關鍵要素（Maddock, 2012; Newton et al, 

2012）： 

1. 主要契約承包商模式（A prime-provider model） 

英國政府為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因此將以往超過 700

家的合作公司，縮減至 18 家的主要契約承包商，依區域劃

分招標，再由得標廠商將業務委託予其他業者。因此主要契

約承包商將管理旗下承包商之供應鏈。 

2. 基於成果之付費模式（Outcome-based funding） 

基於成果之付費模式注重成果的持續性，外部服務提供

者在求職者參與計畫後可領取委託費（attachment fee），當

求職者持續就業達到一段時間後，外部服務提供者則可領取

工作成果款項（job outcome payment），其後求職者持續就

業每四週，則可再領取持續就業款項（ sustainment 

payment）。 

此外，2013 年工作計畫更改原先付費一致的模式，改

採差別取價方式，針對計畫參加者的協助難度給予承包商不

同的費用價格。儘管如此，研究人員仍指出，在巨大商業壓

力及資源有限的環境下，業者挑選較易輔導就業的案例以獲

取費用的情況仍會出現（Butl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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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現競賽（Ongoing performance competition） 

此計畫將申請者隨機分配到各個外部服務提供者，其後

針對服務表現較好的承包商，將分配較多的求職申請者數量

作為獎勵；而表現較差，或是僅達最低限度的目標門檻的外

部服務提供者，則將分配到較少的求職申請者。 

4. 服務規範最小化（Minimum Service prescription） 

工作計畫中，僅由勞動與年金部訂定外部服務提供者最

低的成果達成標準，而對於服務提供與安排則無過多的介入

與干涉，外部服務提供者可視他們所得到補助，提供相應的

服務標準支持自己的協助就業模式，或提供更符合求職者需

求的個人型計畫。 

5. 契約延展（Larger, longer contracts） 

業務委託契約由原來的五年延長至七年，此舉可增加市

場的穩定性，並且能增加外部服務提供者的能力與專業度，

鼓勵外部服務提供者投資以發展協助就業之創新方式。 

在「工作計畫」中，勞動與年金部針對 3 家曾承攬彈性新協

定計畫，部會易於掌握求職情況、求職環境等訊息之主要契約承

包商，訂定績效目標，且契約載明部會有修訂目標之權利；而針

對其餘因不同地理區域影響，無法有效掌握相關訊息以訂定目標

的承包商，則未設定最低限度達成目標，而是以競爭與定價激勵

措施來維持每個外部服務提供者服務之穩定度。 

此外，每個外部服務提供者需提供預設最低績效目標予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DWP)參考，部會每個月會與主

要承包商討論表現及改進項目，若有未達標準的情形，則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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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改進計畫。 

「工作計畫」的服務提供模式因各外部服務提供者而異，基

本上可包含以下服務階段（Newton et al., 2012）： 

1. 轉介與參與（handover and engagement） 

當有長期失業者前往加值就業中心申請津貼時，加值就

業中心之服務人員須將潛在工作計畫參與者移轉予工作計

畫之外部服務提供者。然而轉介的效率不佳及個案資訊聯繫

不佳為此過程中最被詬病之因素，DWP 及加值就業中心為

此提出 warm handover 方式，由長期失業者、加值就業中心

服務人員、工作計畫服務人員進行三方會議，以達到無縫轉

介之成效。 

2. 評估（assessment） 

外部服務提供者通常以轉介的資訊做為評估之基礎，再

搭配評估工具及諮商，依結果將計畫參與者分類。評估可以

電腦或紙本方式進行，評估項目可分為四大項： 

(1) 管道（access）：尋職資源、履歷、電子信箱、銀行

帳戶 

(2) 意向（outlook）：參與者對於找工作的信心、出差意

願、期望的每日工時 

(3) 技術（skill）：技術、證照、可轉用技能 

(4) 能力（Capacity）：健康、體能、生活狀況的穩定性 

外部服務提供者的分類依據多仍延用加值就業中心使

用之 RAG （Red/Amber/Green）分級系統，RAG 分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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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紅色」代表多重就業障礙，「黃色」代表部分就業障礙，

「綠色」則代表準備好就業。 

3. 未工作支持（out-of-work support） 

此階段提供計畫參與者之協助，多視其就業準備度與所

面臨的就業障礙安排個人行動計畫，其行動計畫包含協助方

案、執行時間、接受服務之密集程度等，除此之外，此階段

所安排之協助也會因不同外部服務者而有所不同。 

此階段主要以一對一固定服務人員諮詢顧問的方式為

主，會面頻率至少兩周一次，針對就業準備度不同的民眾，

會談所涵蓋的面向有所不同，對於就業準備度高的民眾，會

談內容包含建議、自傳履歷撰寫、實際面試演練；對於就業

準備度低的民眾，則會談多聚焦於信心建立、協助尋找方向、

轉介職訓等。 

其他服務則由專家、短期服務提供者、次承包商提供藝

術治療、健康管理、就業力培訓、工作安排、特定領域職訓

等協助，就業服務人員可視個案情況，轉介給不同的單位予

以協助。 

4. 工作支持（in-work support） 

「工作計畫」較其他就業服務計畫不同之處，在於支持

性就業之協助。然而支持性就業的服務模式依不同外部服務

提供者而異。 

大部分外部服務提供者在個案工作上任初期，會以電話

追蹤關懷方式來解決計畫參與者之問題及提供慰問。其他服

務模式則羅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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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服人員會進行「工作維持評估」（work sustainment 

assessment），若評估為離職高風險個案，則會由就

服人員親自聯繫追蹤；若評估為離職低風險個案，

則會交由工作支持團隊協助聯繫。 

(2) 外部服務提供者會設立「就業專區」（Employment 

Zones），由就業專區的諮詢人員於晚間、假日讓計

畫參與者以免費專線進行「後續諮詢」。有部分服務

提供者以網站方式提供後續諮詢服務。 

(3) 在工作初期六個月內，外部服務提供者會定期舉辦

工作坊、提供面對面會談服務，甚至可以諮詢技能

加值培訓等服務。 

(4) 針對特殊需求提供額外支持，例如：協助身障者合

理的調整其工作環境，促使個案能獨立、快速作業。 

(5) 在工作初期若有緊急財務需求，就服人員也會引介

其他資源提供財務協助。 

2014 年 4 月，英國政府公布「協助工作」（Help to Work）計

畫，此計畫針對長期失業者所推出之強制措施，若拒絕參加則無

法領取相關福利，參加「工作計畫」（Work programme）兩年未

順利就業者亦同樣需參與「協助工作」計畫（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4）。 

「協助工作」計畫沒有截止期限，長期失業者必須參加此計

畫直到順利就業，長期失業者在計畫期間，必須密集的接受就業

協助，計畫所提供的選擇方案如下： 

1. 每日至「加值就業中心」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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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者必須每天向「加值就業中心」報到，與就服

人員討論如何重返工作崗位、參加活動改善基礎技能等。藉

由此方式來建構長期失業者就業動機、動能。 

2. 社區實習工作 

對於沒有工作經驗的長期失業者，將安排至社區實習工

作，工作包含：公共空間園藝、為老人備餐、於社區咖啡店

工作、維護古蹟及紀念建築，此方案為無償工作，需一星期

工作達 30 小時且至少達六個月，每周提供至少四小時作為

長期失業者尋職之用。藉由實習方式能促使長期失業者學習

全職工作所需技能。 

3. 強化「加值就業中心」的支持 

針對有多重、複雜就業障礙的長期失業者，加值就業中

心之就業服務人員將投注更多時間協助，且將擁有更多彈性

運用各種資源，如：提供職業訓練、個案初期差旅費用、面

試治裝費，且會與當地機構橫向連結，提供工作經驗分享與

工作機會。 

針對青年長期失業問題，英國政府也曾提出多項計畫以提供

年輕人更多的就業機會（ACEVO, 2012 ; Lee et al., 2012）： 

1. 青年契約薪資補貼（The Youth Contract Wage Subsidy） 

政府提供預算補貼工作計畫中的雇主，雇主每僱用一年

輕人超過六個月即可獲得約 2,275 英鎊的補助。藉此提高雇

主聘僱年輕人的意願。 

2. 第一階段計畫（First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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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工作計畫中，外部服務提供者可能因輔導其就業

之成果報酬不夠高，致使青年失業者在工作計畫的兩年內未

獲得充分的協助，無法順利就業。ACEVO 提出了「第一階

段」計畫，保證參與工作計畫一年仍未能順利就業的青年，

可獲得六個月的兼職工作，並提供工作成果款項激勵服務提

供者支持青年尋職者穩定就業，以防止「鎖定」（lock in）

效應產生。 

「第一階段」計畫中，六個月的兼職工作能提供年輕人

就業市場經驗、雇主推薦、打破長期失業狀態等益處，且兼

職的性質允許年輕人同時參與培訓及尋找工作。 

3. 真正工作保障計畫（Real jobs guarantee） 

工黨提出提供「真正工作保障」計畫，提供 18-24 歲失

業一年以上的年輕人六個月的工作機會，並提供 4,000 英鎊

的預算作為企業提供培訓之用，使年輕人在計畫結束後能尋

找下一個可替換的工作。 

4. 未來就業補助基金（The Future Jobs Fund） 

此計畫是特別為18至24歲長期失業領取求職者津貼的

青年人而設，提供失業的年輕人一個為期半年，每星期至少

25 小時工時的工作機會，而政府將提供雇主薪資補貼。此

計畫程序首先是召募雇主參與計畫，進而將雇主提供之職缺

轉予當地的加值就業中心刊登，而應徵者履歷則再由加值就

業中心轉交雇主，交由雇主面試並決定是否錄取。此計畫有

效的促進長期失業青年就業，以 Greater Manchester 都市為

例，75%的計畫參與者於計畫結束後順利就業（Fishwick, 

Lane & Gardiner, 2011）。  



第貳章 國內外資料蒐集與比較分析 

48 
 

計畫完成 
參加者將參與工作計畫

104 週，在此期間，參加

者可離開、變更津貼或就

業，加值就業中心將持續

追蹤其情形 

參加者在 104 週期間，不

可重新轉介參與計畫 

 
 

按成果付費 
 
 
 
 

工作成果款項 持續就業款項 
計畫參加者依其群組有不同

的就業期間規定，在達成就業

期間規定後，服務提供者將收

到工作成果款項 

計畫參加者依其群組有不同

的持續就業款項領取規定 

就業期間中斷兩日曆天，且未

返回領取補助津貼，仍符合領

取持續就業款項資格 

委託 
服務提供者會主動

聯繫轉介者，並將

其註冊為工作計畫

之委託案 

從轉介至委託流程

的平均時間為 16

天，約有 2%的轉介

/自願加入計畫者，

未被註冊為委託案 

 
 

轉介 
加值就業中心將

轉介津貼申請者

參與工作計畫 

申請者情況將決

定其參與的進入

階段與性質 

 
 
 加值就業中心轉

介求職者津貼及

就業支援津貼申

請者參加「工作計

畫」 

 領取無工作能力

津貼及所得補助

者，可自願參加

「工作計畫」 

 工作計畫會將申

請者區分為九個

群組，並將他們隨

機分配給所在區

域的外部服務提

供者 

工作計畫支援對象群組 3-8 

 

 

 

 

就業 13 週以後將支付工作

成果款項 

求職者就業 13 週以後，持續就業每

四週將支付持續就業款項，至多可

領 20 次（群組 7 至多可領 26 次，

群組 8 至多可領 13 次） 

工作計畫支援對象群組 1、2、9 

 

 

 

 

就業 26 週以後將支付工作

成果款項 

求職者就業 26 週以後，持續就業每

四週將支付持續就業款項，至多可

領 13 次（群組 9 至多可領 20 次） 

 當參加者死亡，或經由加值

就業中心轉介至其他服務

提供者，工作計畫便提早結

束 

 申請者完成計畫時，服務提

供者可索取最後合格結果

款項 

 在 104 週的工作計畫後，若

求職者仍未找到工作，則需

重回加值就業中心 

 求職者工作超過 104 週，工

作成果款項仍會繼續發放

予服務提供者，然而若就業

中斷兩日曆天以上，便終至

發放，即便求職者未領津貼

亦同。 

 在申請者加入之

際，DWP 將會依申

請者之群組給予

服務提供者不同

費率的委託費 

 服務提供者致力

於協助申請者尋

找工作及持續就

業 

資料來源：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3). Work programme Official Statistics to Sept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71077/work-programme-statistical-release-dec13.pdf  

圖 2-27 工作計畫運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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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 

一、基本勞動表現 

自 2001 年開始德國經濟成長進入停滯期，國內需求疲軟並

且勞動參與力持續低迷，直至 2003 年德國開始實施《議程 2010》

（Agenda 2010）後，全面改革國內勞動市場情況，因而勞動參與

率逐年提升。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勞動參與率計算方式：（就業者與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圖 2-28 德國歷年勞動參與率 

由歷年統計可以發現，德國就業率自 2003 年開始逐年提升，

縱然在 2008 年爆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德國整體就業率仍不

見下降情形。德國經濟專家協會認為，就業人數成功提升之因在

於德國經濟 2003 年之後對勞動市場、企業稅制的徹底改革，使

德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顯著提升（Sachverständigenra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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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就業率定義：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之比率 

圖 2-29 德國歷年就業率 

杜伊斯堡-埃森大學勞動暨專業研究所（IAQ）研究表示，1990

年兩德統一後至 2005 年這段期間，總體失業率趨勢性的向上攀

升，此外加上 2003 年開始進行勞動市場改革，改革的結果將使

福利受惠者人數被歸類於失業者統計數據中，因此 2005 年時失

業人數一度達到 490 萬人的高峰（IAQ, 2013）。 

爾後因為經濟情況的好轉與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失業率在

2006 年開始下降。縱然在 2008、2009 年正值國際金融風暴席捲

全球，德國藉由縮短工時、臨時工與減少加班等措施來避免大規

模裁員等措施因應，因此對德國失業率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而

在此同時，德國經濟也迅速地恢復，近年來德國有效地控制失業

人口在 300 萬左右。 

從 2009 年起，德國勞動市場漸趨穩定，德國在這十年來的

確成功提升就業率，推論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哈茲勞動市場改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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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執行，但就業率的增長主要是因為兼職工作（part-time）的

增加，如 mini-job 等邊際工作（geringfügige Beschäftigung）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失業率定義：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 

圖 2-30 德國歷年失業率 

在失業週期方面，OECD 德國歷年勞動統計資料顯示，在所

有失業週期的失業者中，「失業 12 個月及以上」者占比最多，皆

維持於五成左右，「失業 1 個月以下」占比最少，皆低於一成。 

然而，失業週期為「1 個月以下」、「1 個月以上~3 個月以下」

的失業民眾占比有逐年微幅上升之趨勢，失業週期為「12 個月及

以上」之占比則自 2007 年開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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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失業週期定義：為 15 歲以上失業者失業或尋職之期間 

圖2-31 德國歷年失業週期占比 

OECD 將失業持續 12 個月及以上的失業者，定義為長期失

業者。歷年來德國長期失業者比率皆維持在五成左右，由於產業

結構調整，勞工技能與就業市場不吻合、機構與勞動市場缺乏靈

活性，以及整體經濟成長率下滑等原因，自 2002 年開始長期失

業比率便開始上升，使得德國長期以來的勞動力市場呈現結構性

失業現象，在經濟成長及哈茲方案的改革下，長期失業者比率於

2007 年後開始下降（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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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32 德國歷年長期失業比率 

二、長期失業者情形、成因及特點 

根據 OECD 歷年統計數據可發現，德國男性長期失業者占所

有失業者的比例高於女性。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33 德國歷年長期失業率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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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長期失業者中，歷年皆以「25-54 歲」年齡層占比最

多，其次為「55 歲以上」年齡層，表示中高齡族群往往被貼上低

教育與低技能水準的標籤，就業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大幅度減

少。青年族群方面，自 2003 年開始青年長期失業者占比逐漸增

加，近年來則維持在 8%左右的比例（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圖 2-34 德國歷年長期失業者各年齡層占比 

由 OECD 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德國青年長期失業率自 2001

年逐漸提升，2003 年開始實施《議程 2010》政策方案後，長期

失業人口的減少大約在 2007 年才見成效。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

德國青年長期失業率明顯低於其他國家，同時也低於歐盟的平均

值（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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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定義：15-24 歲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35 德國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比率 

由歷年德國青年長期失業者統計數據可以發現，男性長期失

業青年於 2003 年、2005 年急遽上升，較女性長期失業者上升幅

度為高。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3） 

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定義：15-24 歲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36 德國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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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族群方面，德國有移民背景者（指沒有德國國籍者或非出

身在德國境內而在 1949年後移民德國者，或其父母任一方為1949

後移民德國者）淪為長期失業者的機率，是沒有移民背景者的兩

倍，有移民背景者很大部分從事低技術的勞動工作。但近年來移

民族群長期失業率已逐漸下降（Engels, Köller, Koopmans, & 

Höhne, 2011）。Klinger & Rothe（2009）也認為移民族群因為社經、

文化或語言問題，造成移民族群就業困難、成為長期失業者之因

素。 

 
資料來源：Sonderauswertung Mikrozensus,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2) 

圖 2-37 德國長期失業者比率依是否有移民背景區分 

在地區方面，根據德國勞動局 2008 年至 2013 的統計數據可

發現，長期失業率最高的地區皆為布萊梅（Bremen）。伯特曼基

金會 Bertelsmann Stiftung（n.d.）認為布萊梅的高失業率問題，起

因在於尚未解決的就業結構性變化。布萊梅經濟過去以來仰賴於

航運與貿易，然而在工業興起後此地區產生就業結構變化，儘管

國家仍高額補貼船廠，但這些船廠已不再獲利，也使許多工作機

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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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是勞動市場、社會政治中的特殊問題，由上述統計

數據可發現，德國以男性、中高齡、移民族群等人口變項為長期

失業者之高占比族群，鉅觀的失業原因主要為產業結構變化造成

的結構性失業問題。 

就微觀觀點而論，德國《焦點》雜誌（Focus）在 2013 年六

月的刊物中分析了主要導致長期失業的原因為缺乏職校結業文

憑與健康條件限制。在長期失業下許多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例如

自尊心受創以及所導致的自我封閉、債務與家庭問題。除此之外，

北萊茵-威斯伐倫州（Nordrhein-Westfalen）韋塞爾縣（Wesel）的

就業中心主任穆勒（Michael Müller）認為，造成長期失業主要原

因有健康因素、不足的專業資格或是債務問題。 

Koch & Kupka（2012）闡明，縱然德國整體長期失業率降低，

但2005年至2010年間，長期失業者中弱勢群體的占比不斷上升，

其中由低技能勞工、中高齡與有健康問題者所組成。綜合

European Commission（2012）、Eichhorst & Thode（2011）、Thomsen

（2008）等研究，將長期失業者之成因羅列如下： 

1. 低技能 

根據 2011 年歐盟統計局之數據，德國中等技能勞工失

業率為 5.8%，而低技能勞工失業率（13.4%）是高技能勞工

的五倍（2.5%）之多。2007 至 2011 年間德國中等與高技能

勞工失業率大幅度下降，而低技能勞工失業率下降有限。報

告中亦顯示德國長期失業者中有近五成為缺乏正式職業訓

練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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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問題 

2010 年統計德國約有 23%的長期失業者有健康問題，

雖然在 2005至 2010年間，長期失業者人數已經減少了 42%，

但其中有健康問題者卻只減少 29%。Thomsen (2008) 研究

亦指出，長期失業者身心理健康若獲得改善，找到工作的機

會將會提升。 

3. 照護責任問題 

Thomsen (2008) 對德國短期、長期失業者進行電話調

查，研究結果發現，長期失業者需要照護幼童及病弱老人的

比例，顯著高於短期失業者，其中又以女性占絕大多數。 

4. 物質濫用 

物質濫用意指對菸、酒、藥物等濫用，Thomsen(2008)

研究發現相較於短期失業者，物質濫用較易在長期失業者身

上發現，且有物質濫用問題多為男性之長期失業者。 

5. 債務問題 

根據 Thomsen (2008) 研究，其結果發現相較於短期失

業者，債務問題較易在長期失業者身上發現，且有債務問題

的多為男性之長期失業者。 

三、長期失業者尋職行為、態度及價值觀 

Behrend（2008）研究德國長期失業者後發現，長期失業者會

因為多次的求職失敗經驗而產生「自我低估」的情形，進而因為

自我貶抑造成再次的求職失敗，最後更加深長期失業者對自己的

負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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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職者尋職行為方面，2008 年調查發現，大部分的德國領

取失業金 II 的民眾（絕大多數為長期失業者）只在自己的家鄉找

工作，有 72%的民眾表示無法想像自己要到其他地方找尋工作，

顯見對於長期失業者而言，其尋職的地區流動性是相當小的

（Bernhard et al., 2009）。 

德國工商會（IHK）在南圖林根州（Südthüringen）的調查發

現，當地大多數的企業認為長期失業者是較缺乏工作動力與毅力。

調查指出，所有到目前為止從未僱用長期失業者的公司之中，67%

認為長期失業者缺乏工作動力，51%則認為是缺乏毅力。而其他

的原因諸如認為求職者的舉止行為不當、知識過時與求職文件的

質量等問題。 

四、德國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法規或相關政策探討 

德國原本施行以失業給付、失業救濟為主的消極勞動市場政

策，但自 1970 年代以來，德國長期失業問題隨著景氣不佳情形

愈來愈嚴重，其原因在於德國勞動力市場的活動力不夠，另一則

是工作媒合的手續繁瑣又曠日廢時，加上在德國長期失業者所享

受的失業福利成為他們求職的主要障礙（陳蓓，2011）。 

長期失業的問題導致財政上對於社會救助以及失業補助等

項目上的負擔日益加重，且產生排擠效應，相對的減少其他需要

救助對象所能獲得的資源，因此開始轉向著重職業訓練、就業服

務與工作創造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陳蓓，2011；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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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德國勞動市場政策體系 

政策形式 主要目的 相關制度內涵與措施 

積極型 
勞動市場

政策 

1. 減少失業人口，

降低失業率 
2. 社會弱勢族群保

障均衡 
3. 改善勞動市場上

之勞動力供需 

就業媒合、職業教育位置媒合與職業介紹 
接受推介就業與創業促進 
企業在職訓練（FbW） 
職業技術訓練（TM） 
補貼性就業/勞動關係（SubB/SubA：例如 
ABM-創造就業措施、漢堡長期失業者整合

計畫） 
身心障礙勞工職業重建 
其他個別促進措施 

新興策略 
勞動市場彈性化 
經濟成長政策以創造就業 
強化接受就業媒合義務 

消極型 
勞動市場

政策 

彌補失業導致之所得

減少；補償性給付 

短期與中期失業之工資替代給付（第一失

業給付） 
長期失業者與無失業給付請求權者之生活

補助（早期：失業救助、目前：第二失業

給付） 
因雇主破產導致失業之工資替代給付：破

產津貼 
因雇主暫時性減少工時導致所得減少之工

資替代給付；短工津貼 
建築業暨特定產業受季節影響導致停工之

冬季津貼 
為降低勞動市場負荷所發放之提前退休津

貼與中高齡勞工 
資料來源：林佳和（2012）。金融危機下的德國勞動市場對策：理解與判讀的嘗試。就業與勞動關

係季刊，2（1），102-120。 

德國推動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有兩項重要的法令依據（賴穎萱，

2011）： 

1. 社會法典第三篇（SGB III） 

SGB III 的重點訴求在於預防或減少給付給失業者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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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支持，SGB III 第一條即指出提供失業者就業機會比被動

提供救助金更為重要。而 SGB III 另一項重要制度為提升勞

工和雇主的自我負責意識，求職者需把握每一次的就業機會，

並把握每一份適合的工作；雇主則必須採取 SGB III 的政策

工具以避免員工停工，並盡速通報地方勞工局空缺的職位，

員工亦不能在找到新工作前辭去現有工作，避免失去其領取

社會救助的權利。 

在 SGB III 第 18 條《長期失業》條規定：「失業一年以

上為長期失業者，而以長期失業為要件之給付，於五年內有

下列情形之失業中斷期間，不列入計算：1.依社會法典第 2

篇所為之積極勞動促進措施或進入職場扶助期間，2.母性保

護法所稱之疾病、照護需求、僱用禁止期間，3.照顧與教養

須監護之兒童或照顧須照護親屬之期間，4.最長 6 個月之受

僱就業或獨立營業期間，5.法律上禁止僱用之期間，6.無法

證明之短暫失業中斷，依職業介紹文件無法證明之無關緊要

的失業中斷，得以釋明代之。 

可見德國政府根據國際通用的定義，將「失業一年以上」

視為長期失業者的認定標準，但是對於長期失業者的給付協

助要件，是基於「協助長期失業者維持基本生活」的立場，

明列出各種「失業中斷期間」的例外情況，以避免因為「失

業中斷期間」而取消對於長期失業者的給付。 

2. 工作積極法（Job-AQTIV-Gesetz） 

Förden und Forden（積極支持與需求）為工作積極法的

口號，改法著重於失業者之積極促進、訓練、投資與就業安

置。失業者接受勞動市場融入措施後，有義務積極尋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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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接受所有的工作機會。 

德國政府欲藉由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改善、預防結構性失業與

長期失業問題，以下為主要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面向（European 

Commission, 2012）： 

1. 提供培訓給社會弱勢團體 

德國施行的雙軌制教育有助於培訓失業者至就業間的

過渡，然而，有移民背景與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年輕人沒有太

多的機會進入培訓系統參與技職訓練。因此，德國政府設立

了「轉換系統」（transition system），該計畫主要是由就業中

心、公立醫療機構或職業學校舉辦，讓沒有受正規技職教育

與訓練的年輕人可以得到培訓機會。職前準備措施

（Berufsvorbereitende Maßnahmen）在近年來扮演重要的角

色並簡化進入技職教育系統的阻礙。 

此外，針對貧困地區亦實施特別計畫，如教育經濟社區

運作計畫（Bildung, Wirtschaft, Arbeit im Quartier, BIWAQ），

致力促進長期失業者與青年就業及參與職業訓練。 

2. 薪資補貼 

此措施是為了要補償當雇主聘用難以安置的求職者

（difficult-to-place jobseekers）時所衍生的生產力問題。其

主要目標是幫助失業者融入長期的工作中。工作前景

（JobPerspektive）為針對至少兩項就業障礙的長期失業者而

施行之小型計畫，提供薪資補貼給雇主（Koch & Kupka, 

2012）。 

3. 直接創造就業 



 

63 
 

哈茲法案實施的「一歐元工作」不僅提供了薪資補貼也

連帶地創造就業機會，其餘如 Kommunal Kombi 也是直接創

造就業的小型計畫，其針對高長期失業率的地區，提供資金

予企業提供符合公共利益之工作，促使長期失業者進入職

場。 

五、德國長期失業者之人力運用政策方案與模型 

2003 年至 2005 年間，德國政府針對長期失業問題，提出調

整社會救助內容、培訓和促進再就業的社會改革方案─哈茲法案

（Hartz-reforms），哈茲法案以勞動市場的彈性需要提升與增加低

薪行業為前提來施行，法案內容詳述如下（Bouvard, Rambert, 

Romanello, & Studer, 2013；Räisänen et. al, 2012；陳蓓，2011；楊

偉國、格哈德‧伊林、陳立坤，2007）： 

1. Hartz I 法案 

Hartz I 法案於 2003 年 2 月起實施，其主要為促進尋職

者職業訓練與失業者回歸工作之措施，內容包含： 

(1) 設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Personal-Service-Agenturen，

PSA)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下的派遣機構，每個地方

的勞工辦公室須至少和一個以上的派遣公司簽約，

為長期失業者提供就業服務。 

PSA 必須依就業服務準則以及集體協商的勞動

契約內容，仲介在其處登記的失業者，以附有期限

的勞動契約派遣勞工至企業端。此措施希望失業者

能夠通過臨時性工作與市場進行接觸，提高其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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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最終獲得長期就業的機會。 

(2) 提供失業者就業促進券 

政府提供失業超過六個月者就業促進券，失業

者可自行選擇訓練課程，或憑此券委託私人就業服

務機構協助找工作。 

(3) 重新定義「合適的工作」 

Hartz I 更嚴格的規定求職者需配合就業服務人

員，而失業期超過一年的失業者應接受任何合法的

工作，無論失業者是否滿意工作內容和薪資，若拒

絕工作需由求職者提出證明，法律亦明確規定失業

者不能以新工作比失業前的工作差為理由拒絕。 

(4) 降低勞動派遣限制 

Hartz I 取消派遣最高兩年契約期間之限制，且

提供企業派遣勞工無須比照正職員工支付薪水、給

予福利之可能性。 

2. Hartz II 法案 

Hartz II 法案於 2003 年 4 月實施，推行個人創業

（Ich-AG）、微型工作（Mini-job）、小型工作（midi-job）等

促進就業方案。個人創業（Ich-AG）方案鼓勵失業者創辦小

型企業，此方案補助期限長達三年，每年遞減補助金額。微

型工作指的是月薪 400 歐元以下的工作，從事這種工作的勞

動者可以免除繳稅和社會保險繳費的義務，小型工作則是月

薪 850 歐元以下的工作，其只需缴纳 4%-21%的税額。 



 

65 
 

3. Hartz III 法案 

Hartz III 法案於 2004 年 1 月實施，主軸為聯邦就業局

的再造及改善媒合作業，Hartz III 全面調整聯邦就業局組織

結構，聯邦就業局在各邦成立權限機構，地方勞工局則以就

業中心方式滿足民眾需求。另一方面，Hartz III 提高就業輔

導人員的比例，力求就業中心成為高效率、顧客導向之服務

機構，將長期失業者以專案方式進行輔導，其餘的失業者則

分類以不同策略協助。 

4. Hartz IV 法案 

Hartz IV 法案於 2005 年 1 月實施，其將舊有的三種不

同方式的社會保障制度：失業金(Arbeitslosengeld)，長期失

業補助(Arbeitslosenhilfe)以及社會救助金(Sozialhilfe)結合成

兩種新的失業補助方案，稱為失業金 I (Arbeitslosengeld I)

與失業金 II(Arbeitslosengeld II)。勞動者在失業後可領取失

業金 I (原來的失業保險)，領取時間縮短到最長 12 個月( 55

歲以上的失業者為 18 個月)。沒有資格領取失業金 I 者，或

領取失業金長達 12 個月的長期失業者即可領取失業金 II。 

失業金 II 附帶條件為與聯邦就業機構或市府就業服務

處等簽訂契約，失業金 II 領取者只要身體和精神能夠達到

工作的要求，即不應拒絕該機構提供之工作，否則會受到降

低失業金的懲罰。 Hartz IV 亦推出「一歐元工作」

（one-euro-jobs），失業者將至非民營企業工作，提供工作的

單位每小時只需要付勞工工資 1 歐元，同時失業者仍可領取

失業金 II，藉此能強迫領取第失業金 II 的人持續在工作狀態

中，最後能返回正常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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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德國主要減少長期失業的推力便是經濟成長與哈

茲法案改革，其對提高長期失業者就業率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European Commission, 2012）。除了哈茲法案改革之外，德國亦

有其他針對長期失業者推動之就業促進計畫： 

1. 漢堡模式（Hamburger Modell） 

漢堡模式主要是針對長期失業者、低技能者至多十個月

的暫時性薪資補貼。其目標為促進長期失業者、低技能者進

入勞動市場，透過補助雇主與勞工雙方來創造在額外的工作

機會。 

漢堡模式適用對象為長期失業者、無職業教育畢業之證

照者，以及嚴重健康限制的失業者，其資格條件為領取失業

救濟金、失業救濟或社會援助之對象。 

補助額度為每月 250 歐元，雇主與受僱者皆有（全職者），

兼職者則雙方各 125 歐元。除此之外，雇主會收到價值最高

至 2000 歐元的消費券，以提供必要的教育與技能給新聘用

的員工。 

2. 雙軌制(Duale Ausbildung) 

雙軌制指的是學校教育與公司培訓相結合，學徒制是正

規教育結構的一部分，通常在完成義務教育後開始學徒制教

育。在為期三年或四年的時間裡，同時涉及僱傭關係和正常

上學活動。在項目結束時，學徒通過最終考試而畢業，在考

試時他們須證明對該職業的理論和實踐有所了解。而事實證

明，雙軌制可以幫助年輕人在勞動市場上旗開得勝，也由於

採用雙軌制的關係，德國的青年失業率相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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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雙軌制的關鍵特色： 

(1) 政府(聯邦層次)、雇主和工會代表共同決定培訓內

容。 

(2) 各公司選擇自身的培訓方式。 

(3) 培訓費用由政府和雇主分擔(政府主要負擔學校培

訓部分，而雇主則負責在企業的培訓費用)。 

(4) 學徒的薪資較低—通常只有於同樣工作的合格工

人平均薪資的 25%至 45%。 

(5) 薪資和工作條件通過集體談判協議來確定，並規定

具體的最低學徒薪資。 

(6) 學徒完成書面考試和實際操作測試後發給資格證

書，考試由三方外聘考官出題和評分。 

(7) 主管機構(以商會為多)頒發全國承認的證書。 

(8) 畢業後，可向其現任雇主或申請至其它地方工作。 

而雙軌制也能對於長期失業進行有效預防，其具體措施

為在青年失業達到 6 個月、成人失業達到 12 個月之前，會

為每個失業者提供重新開始的機會，包括培訓、再培訓、工

作實踐、工作安置或者其他就業性措施計畫，藉由培訓促進

長期失業者和不積極就業者踏入勞動市場。 

3. 前景在企業計畫（Perspektiven in Betrieben） 

為了使長期失業者能夠直接到企業中並就業，並促使長

期失業者融入職場，波昂就業中心設計前景在企業計畫來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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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區域內的社會關懷企業。波昂就業中心對僱用有多種適應

障礙的長期失業者之企業給予薪資補貼，補貼期限最長達三

年，補貼額度採每年遞減模式。 

前景在企業計畫服務對象為： 

(1) 大於或等於 35 歲 

(2) 有明確的就業動力 

(3) 在過去的五年沒有正式的工作，且失業兩年以上 

(4) 無職業教育畢業之證照者 

(5) 有健康的限制 

前景在企業計畫明訂，在員工就業或錄取前，雇主可以

以實習方式來評估員工適任程度，實習期間最長達兩個星期。

在員工實習和就業初期，都會有一個固定的雇主端教練伴隨

教導。 

4. 50 歲加值前景計畫（Perspektiven 50 plus） 

德國聯邦勞動及社會部（BMAS）針對 50 至 64 歲的長

期失業者提出了50歲加值前景計畫（Perspektiven 50 plus）。

此計畫對象為 50~64 歲的長期失業者，幫助他們重返勞動市

場。整個計畫按照區域來設置，目前有 78 個就業協議

（Beschäftigungspakte），每一個都是以區域特色來設計，也

有 400 個社會救助所（Grundsicherungsstellen）參與此計畫。

就業協議主要是社會救助所的集合，轉化成適應各區域的概

念。除了社會救助所之外，其他的參與者諸如商會、協會、

地方政府、社會夥伴（Sozialpartner，指在工資、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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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談判中勞資一方的代表或團體）來共同合作。就業協議主

要由德國聯邦勞工及社會部技術與資金支援，整個計畫持續

到 2015 年。 

在 2011 年，近 70000 名老年長期失業者通過此計畫而

媒合取得工作。其成功的要素主要如下: 

(1) 就業服務所良好訓練與低工作量 

(2) 取代被動的諮詢方式（如 Empowerment），而採用

主動取向的方式，其重點在於，一個人可以做什麼

和有什麼資源可以使用，而非一個人不能做什麼與

有哪些缺陷 

(3) 提供具彈性的措施，除了傳統勞動市場政策外，如

再進修、提升就業能力措施，還有心理諮詢服務（特

別是成癮或債務問題） 

(4) 求職者導向的媒合 

(5) 成功媒合到穩定的工作後仍有多達六個月的追蹤 

 
  



 

70 
 

第四節 瑞典 

一、基本勞動表現 

瑞典的勞動表現與勞動市場政策向來是許多國家參考、學習

的對象。瑞典是世界上最早採用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簡稱 ALMP)的國家，在 1940 年代就開始

執行各種 ALMP 計畫。1980 年代，歐洲各國大多遭遇失業率日

趨嚴重的問題，唯獨瑞典能保持較低的失業率；但到了 1990 年

代，瑞典的經濟也面臨了衰退，失業率逐年提升，因此瑞典政府

也開始重新檢討、調整勞動市場政策。 

由歷年統計可以發現，21 世紀初期，瑞典的勞動參與率有些

微下滑的趨勢，直到 2005 年之後，才又逐漸提升；但在 2008 年

左右，因為金融風暴的影響，使得勞動參與率又些微的下滑，直

到 2010 年，又開始逐年提升。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勞動參與率計算方式：（就業者與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圖 2-38 瑞典歷年勞動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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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業率方面，與勞動參與率有一致的變化。2001 年至 2004

年之間，瑞典的就業率逐年下降，到了 2004 年，就業率又開始

止跌回升，直到 2009 年與 2010 年受到金融風暴影響，瑞典的就

業率又出現下滑現象；但在金融風暴過後，整體經濟開始復甦，

瑞典的就業率又開始提升。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就業率定義：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之比率 

圖 2-39 瑞典歷年就業率 

2001 年至 2013 年之間，整體而言，瑞典的失業率呈現成長

的趨勢；21 世紀前 3 年，失業率都在 6%以下，然而，到了 2012

年，失業率已經逼近 8 %，12 年之間，失業率成長了約 3%。 

進一步比較可知，2009 年及 2010 年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

失業率大幅攀升，達到 8.32%與 8.58%，其後因為景氣的復甦，

失業率才又些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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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失業率定義：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 

圖 2-40 瑞典歷年失業率 

在失業週期占比方面，將失業 1 個月與 1 個月以上至 3 個月

以下兩者合併，可以發現瑞典的失業週期以 3 個月以下的比例最

高，在 2009 年之後約占五成左右的比例。 

在失業週期達 12 個月及以上方面，從 2007 年以來，呈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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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2005 年及 2006 年無統計資料 

失業週期定義：為 15 歲以上失業者失業或尋職之期間 

圖 2-41 瑞典歷年失業週期占比 

以 OECD 定義持續 12 個月以上的失業者為長期失業者來觀

察，瑞典的長期失業比率在 1998 年達到高峰，將近 40%，之後

就開始逐年下滑。2001 年時，長期失業率降為 22.34%；2008 年

金融風暴影響之前，長期失業比率已降至 12.78%。在 2009 年之

後，長期失業比率又有些微提升，2013年長期失業比率為 17.01%，

相較其他國家而言，長期失業比率明顯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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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2005 年及 2006 年資料取自 eurostat（May 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42 瑞典歷年長期失業比率 

二、長期失業者情形、成因及特點 

瑞典政府定義為持續失業達 27 週以上者為長期失業者（與

OECD 定義不同），根據瑞典統計局（Statistics Sweden）於 2011

年底的統計資料可知，瑞典的長期失業比率約為 34%，約有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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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性長期失業者平均失業週期為 33 週，女性長期失業者平均

失業週期為 29 週（Statistics Sweden, 2011）。 

再以 OECD 的長期失業者定義來看，亦可發現男性長期失業

比率高於女性的現象。2001 年至 2013 年期間，男性長期失業比

率約在 20%左右，而女性長期失業比率則變動較大，大約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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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urostat（May 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43 瑞典歷年長期失業率按性別分 

從年齡層來看可以發現，55 歲以上的長期失業者占比從 2001

年的 35.64%逐年下降至 2013 年的 21.65%。而 15-24 歲及 25-24

歲的占比則有明顯升高的趨勢，顯示瑞典長期失業者有年輕化的

趨勢。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2005 年及 2006 年無統計資料 

圖 2-44 瑞典歷年長期失業者各年齡層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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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24 歲的青年長期失業率方面，從 2001 年的 1.80%，逐

年成長到 2010 年的 2.18%；近年則都維持在 2.0%左右的比例，

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瑞典的青年長期失業問題較不嚴重。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2005 年及 2006 年無統計資料 

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定義：15-24 歲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45 瑞典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比率 

進 一 步 探 討 長 期 青 年 失 業 者 （ Youth Long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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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歲的失業達一年及以上的男性較女性為多。從 2007 年以後，

青年長期失業率中的男性與女性呈現分岐的發展趨勢，男性在青

年的長期失業率中的比率逐年提升，而女性的比率卻逐年降低。 

1.80% 1.89% 

1.48% 

1.90% 

1.28% 1.29% 
1.54% 

2.18% 
2.02% 2.05% 

1.89%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77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2005 年及 2006 年無統計資料 

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定義：15-24 歲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46 瑞典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性別比率 

除了性別與年齡的差異之外，瑞典統計局的分析發現，出生

地不同，則長期失業比率也有明顯差異。根據瑞典統計局的分析，

外國出生者的長期失業比率約為 43%，本國出生者的長期失業比

率僅為 30%（以持續失業 27 週以上者計算），顯示國外出生的瑞

典民眾有明顯較高的長期失業比率（Statistics Swede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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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克魯努貝里省（Kronoberg）的長期失業比率則為前三高，依序

分別為 44%、42%、40%；由此可知，瑞典不同區域的長期失業

狀況有明顯的不同。 

三、長期失業者尋職行為、態度及價值觀 

在瑞典的就業服務體系中，並未將長期失業者列為特定對象，

由於瑞典的社會福利與生活環境皆佳，因此外來的移民人口眾多，

而外來人口因為語文、文化的問題，無法順利就業，因此許多失

業問題討論經常圍繞在瑞典出生民眾與移民人口之間的討論。 

在瑞典的長期失業者研究中發現，多數的長期失業者認為他

們只能一直在有問題的職務中找尋工作，所以工作才會不穩定

（National Institute for Working Life, 2004）。2011 年第三季的瑞典

《勞動力調查》（Labour Force Survey，LFS）曾經針對長期失業

者進行專題分析，結果發現有 90%的長期失業者想要尋求全職的

工作，其中男性想要找尋全職工作的比例高達93%，比女性的80%

高出許多。 

 

圖 2-47 瑞典不同性別長期失業者尋職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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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三季的瑞典《勞動力調查》針對成為長期失業者之

風險進行分析，有以下幾點發現： 

1. 失業初期就登記為失業者或失業初期就領取社會福利津貼

者，變成長期失業者的機會將明顯增加。 

2. 失業初期就已被僱用，會大幅降低成為長期失業者的機會。 

3. 失業初期就被僱用者，其中收入較高者再成為長期失業者的

機會較收入較低者低。 

4. 無論是瑞典出生的民眾或是外來移民，失業初期就登記為失

業者且領取社會福利津貼，都增加成為長期失業者的風險，

但是外來移民增加的機會尤為明顯。 

5. 在失業初期就被僱用，其後成為長期失業者的機會大為減少，

無論是瑞典出生的民眾或外來移民都有一樣的效果，但是瑞

典出生的民眾效果較為明顯。 

6. 對瑞典出生的民眾而言，收入較高成為長期失業者的機會較

低，但對外來移民而言，則沒有此一差異。 

整體而言，在瑞典《勞動力調查》的分析中顯示，外來移民

成為長期失業者的機會較高，而對已就業的外來移民而言，一旦

失業之後，成為長期失業者的機會也高於一般的瑞典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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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瑞典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法規或相關政策探討 

瑞典政府的勞工部負責勞動力市場政策、工作條件和地區政

策事務。其下設三個業務司局，其中勞動力市場政策司主管勞動

力市場與就業政策、就業訓練、臨時公共工作、失業保險、工資

談判和勞動力市場方面的制定法律、預算等工作。相關的立法或

各預算規劃均由該司進行研究起草或審核，而勞動力市場政策及

其執法則主要是由國家勞動力市場管理局負責。 

瑞典勞動力市場管理與服務系統的主要工作包括(1)職業諮

詢與指導；(2)求職者與職位空缺之間的匹配；(3)提供特殊的就業

機會；(4)促進職業訓練和轉職訓練；(5)失業及保險金領取的資格

認定；(6)身心障礙者的職業能力測試與康復；(7)職業和勞動力市

場的統計與研究等等。 

瑞典勞動力市場政策措施有媒合措施、供給導向措施、需求

導向措施和失業保險。媒合措施包括安置服務、尋找工作活動和

職業諮詢，由就業服務中心提供。供給導向措施包括各種不同的

職業訓練，以增強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而職業訓練可由職業訓練

中心或其他教育體系來提供，或由企業內部培訓來達成。在需求

導向措施方面，則包括為就業市場中處於弱勢的勞動者提供臨時

性公共工作和安置他們進入企業工作或試工，並對其進行工資補

貼，這類型的服務通常是針對長期失業者所提供。 

需求導向措施則為求職者創造進入市場的機會，包括薪資補

貼、公共保護性就業等。而失業保險則是針對有加入工會者進行

保障，為工會失業者提供一定期限的失業救濟金。 

近年來，瑞典針對長期失業者主要提供的服務措施包含：(1)

工作與發展方案（Job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2)薪資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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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e-subsidised employment）；(3)補貼型再就業（Nystartjobb）。

以下分別針對上述措施進行說明： 

1. 工作與發展方案（JDG） 

工作與發展方案主要目的在協助長期失業者重新進入職

場，在此方案中，不僅包含工作的媒合，也整合了職業訓練與

工作實習，透過訓練與工作經驗的累積，讓失業者更容易重新

進入職場。只要滿足以下其中一下條件者，即可申請本方案

（Debono, 2012）： 

(1) 正在領失業救濟金，而且領了 300 天以上。 

(2) 有 18 歲以下小孩的父母，可以選擇加入 JDP 或可

以延長 150 天繼續領失業救濟金並持續找工作。 

(3) 在兼職工作期間，領了 75 天的救濟金，單身，有

18 歲以下小孩，因為監護或探視的緣故，有部分或

全部時間與你同住 

(4) 在就業中心登記為求職者，連續 14 個月，但未領

取失業保險基金的救濟金。 

(5) 已經參加青年就業計畫 15 個月以上。 

(6) 曾經被判刑過（僅限於某些案件）。 

(7) 年滿 25 歲且曾參加工作生活計畫（working life 

programme）。 

(8) 曾參加某些新的活動但這些活動已經停止。 

凡是參加工作與發展方案者，都會先經過求職輔導、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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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求職預備措施等服務，接受過上述服務之後，即可選擇以

下措施進行服務： 

(1) 職場體驗 

(2) 職能復健 

(3) 深度職能復健 

(4) 勞動市場訓練 

(5) 創業協助 

如果參加本方案後，在 90 週之後仍然沒有找到工作，則

本方案會指派一個失業者及失業者服務窗口認為適當的工作，

讓失業者去試工，以取得相關的就業經驗、證明、資訊

（Arbetsförmedlingen, 2013）。 

2. 薪資津貼 

薪資津貼主要適用於工作能力受損之失業者，其中亦包含

長期失業者。為了提高雇主僱用工作能力受損之失業者意願，

只要雇主僱用一位被認定工作能力受損之求職者，則瑞典政府

每個月最高補助雇主 16,700 克朗（約相當台幣 76,400 元），最

高可連續補助 4 年（Arbetsförmedlingen, 2012）。 

3. 補貼型再就業（Nystartjobb） 

瑞典政府在 2007 年開始採行補貼型再就業措施，讓僱用

長期失業者的雇主可以獲得補貼。其補助對象為： 

(1) 失業長達 1 年以上之失業者 

(2) 年紀介於 20 至 25 歲且失業達 6 個月以上之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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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此一措施最大的創新在於：補貼的金額與失業者的失業週

期數成等比率增加，也就是說，雇主僱用失業越久的失業者，

可以獲得的補助越多（Debono, 2012）。 

根據 Liljeberg、Sjögren 與 Vikström（2012）的研究發現，

補貼型再就業措施確實讓 17%的長期失業者回歸到就業市場；

但是研究亦發現，補貼型再就業措施對於求職動機較強的失業

者較有幫助，對於求職動機不高的失業者而言，幫助不大。 

五、瑞典長期失業之人力運用政策方案與模型 

瑞典斯德哥爾摩市為協助失業者由領取福利支助者順利

就業，因此成立「瑞典斯德哥爾摩市求職廣場就業服務」，以

「個案管理」模式提供失業者求職服務。該機構經費來自難民

基金與歐洲社會基金，服務對象則以定期領取失業者支助金、

瑞典新移民與 16-24 歲失業青年為主。 

求職廣場提供失業者就業服務的運作模式有以下五大階

段： 

1. 社會秘書將求職者轉介到求職廣場。 

2. 每位求職者搭配一位個人工作教練（job coach），工作教練

須在 5 日內利用相關測驗來評估求職者的就業能力，在了

解求職者的求職方向及技能之後，雙方共同擬定未來就業

計畫，當遇到問題時，可利用外部支援解決。 

3. 接著透過工作媒合者（matcher）協助求職者覓得合適的工

作機會或工作經驗安置（work experience placement），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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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者的功能即在於給予失業者支持，經常協助求職者意

識到自己的優點與長處，找到其就業關鍵成功因素。 

4. 一個求職團隊主要由求職者、工作教練和工作媒合者三人

組成，該團隊會與求職廣場的資訊科技教師及學習／職業

指導顧問合作。 

5. 當求職團隊協助求職者找到工作或工作經驗安置時，求職

者的復原過程開始。 

此外，求職廣場就業服務亦會與雇主合作，雇主負責列舉

公司的文化價值與雇用標準等資料，工作媒合者則協助雇主找

到符合公司需求的求職者（吳宏南、張維倫、邱鈴婷、溫維鈞、

許家偉，2012）。 

另一方面，瑞典政府為改善青少年失業問題優先採取青少

年就業計畫，其提出的相關措施有下面五點（Nordic Social 

Statistical Committee Copenhagen, 2011）： 

1. 就業與發展保證（Job and Development Guarantee） 

瑞典政府在 2007 年推行「工作與發展保證」計畫，該計

畫主要針對久未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民眾，主要分為三大階段，

首先，第一階段包含導引求職者找到工作，以及 150 天的活動

協助和發展經費補助；第二階段為工作訓練，該階段的活動場

所主要在工作現場或教育機構；最後，若求職者超過 450 天仍

未找到理想工作，該計畫會直接提供一個就業機會給求職者。 

2. 青少年就業保證（Job Guarantee for Young People） 

青少年就業保證計畫於 2007 年推出，主要服務的對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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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 歲青少年，青少年在 3 個月內未找到工作者即可參加該

計畫。計畫的前三個月會對青少年求職者進行評估、給予就業

指導以及協助求職找尋工作；接著，該計畫會提供工作訓練、

教育、協助創業或工作修復的相關活動。 

3. 勞動力市場訓練（Labour Market Training） 

為增加求職者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勞動市場訓練主要提供

各式各樣的職業培訓，使求職者具備相當的工作能力。訓練時

間長短依求職者個人背景而異，但至多不超過 6 個月。另外，

參加此計畫的求職者不得低於 25 歲。 

4. 準備計畫（Preparatory Initiatives） 

參加勞動力市場訓練、計畫在大學研習或成人訓練前，需

要學習其他基本知識的 25 歲以上求職者為此計畫的主要服務

對象。準備計畫的課程包含尋找工作的課程、如何選擇職業以

及協助因身體有損傷而降低就業能力的失業者。此計畫大約為

期 6 個月。 

5. 實習（Practice） 

實習是要增加求職者找到工作的可能性，透過在工作領域

實習求職者可以找到職業定位、職業訓練、獲得工作經驗以及

維持或增進專業技能，該計畫同樣約維持六個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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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日本 

一、基本勞動表現 

由日本歷年整體勞動參與率來看，從 2004 年後日本勞動參

與率呈逐年上升趨勢，至 2007 年時突破 80.0%後，日本的勞動參

與率則大約維持在80%~81%左右，2011年因為發生東北大地震，

使得勞動參與率略為下降，但 2012 年則又呈現上升情形。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勞動參與率計算方式：（就業者與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圖 2-48 日本歷年勞動參與率 

在就業率方面，日本就業率在 2002 年開始逐年上升，直到

2008 年因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影響，失業問題惡化，才呈現下降情

形，2010 年上升後，在 2011 年因為受到東北大地震影響，就業

率因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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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就業率定義：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之比率 

圖 2-49 日本歷年就業率 

由歷年失業率統計數據可發現，2004 年以來日本失業率降至

5%以下，而後逐年下降，直至 2008 年開始受金融風暴影響，失

業率開始攀升，2009 年開始失業率又超過 5%，直至 2010 年才開

始逐漸下降。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失業率定義：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 

圖 2-50 日本歷年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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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業週期占比方面，可發現 2002 年日本失業週期一個月

以下的比例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失業週期達 12 個月及以上的比

例則有漸增的情形，近三年來長期失業者占所有失業的比例更接

近 40%，顯示失業者的失業週期有越來越長的情形。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失業週期定義：為 15 歲以上失業者失業或尋職之期間 

圖 2-51 日本歷年失業週期占比 

OECD 將失業持續 12 個月及以上的失業者，定義為長期失

業者。由下圖可以發現日本於 2001 年開始，長期失業比率開始

上升，2002 年長期失業者比率超過 30%以後，長期失業者比率則

大多維持在 30%左右。但從 2010 年開始長期失業比例驟升至

37.58%，2013 年長期失業者比例更創近年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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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52 日本歷年長期失業比率 

二、長期失業者特性、情形及成因 

由 2001 年到 2013 年的日本長期失業者統計中，可發現歷年

來長期失業者以男性居多，但從 2010 年開始，男性和女性長期

失業率皆呈現大幅增加的情形。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53 日本歷年長期失業率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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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長期失業者的年齡分布上，日本 2001 年至 2013 年的長

期失業人口統計中，可發現歷年來長期失業者以「25-54 歲」年

齡層者為多，大約在 63%~64%左右。但從歷年的趨勢可發現，

2001 年「55 歲以上」長期失業者的占比達 34.52%，但從此開始

逐年下降，至 2013 年只占 23.58%，而「25~54 歲」長期失業者

則有逐年上升趨勢，顯示日本長期失業者有低年齡化的趨勢。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圖 2-54 日本歷年長期失業者各年齡層占比 

由 OECD 統計數據可以發現，日本青年長期失業率在 2004

年達到高峰，而後逐年下降，自 2009 年開始至 2012 年又開始呈

現逐年上升的情形，2013 年則呈現下降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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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定義：15-24 歲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55 日本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比率 

進 一 步 探 討 青 年 長 期 失 業 者 （ Youth Long Term 

Unemployment）的特性，由 OECD 歷年統計資料可發現，日本

15-24 歲失業達一年及以上的男性較女性為多。僅 2011 年女性青

年長期失業率有大幅上升之現象，男性青年則呈現下降的趨勢，

使得兩者之間的差距呈現縮小的情形。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定義：15-24 歲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56 日本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性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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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失業者的成因方面，玄田有史（2011）認為從由於產

業結構的改變，使得男性失業率較女性來得高。1998 年以後日本

製造業、建設業所需的就業人口持續減少，造成男性就業不易；

另一方面，經濟成長停滯時，服務業仍持續擴張，其中醫療及福

利領域的就業機會顯著增加，對於擁有製造業、建設業高度技能

的男性而言，一旦失業就難以找到工作。醫療、照護等就業領域

轉換需要經過一段時間訓練，在產業間移動不是那麼容易，因此

造成男性長期失業的人口大增。此外，由於長期的經濟衰退，以

及 2008 年雷曼兄弟事件所造成的金融風暴等原因，使得企業僱

用正式職員的比例減少，改為僱用非正式或派遣員工，剛自學校

畢業的學生也因此被迫以低工資或非正式僱用的方式工作。 

加護野忠男（2011）則指出長期失業者增加的第一個原因是

經濟衰退，使得失業者在經過一年後仍找不到工作；第二個原因

則是企業僱用政策的改變，開始以派遣員工來取代正式員工；第

三個原因則是求職者的求職意識所造成，55 歲以上求職者主要是

以非正式僱用工作為主，25 歲至 44 歲間的求職者則因為日後工

作的時間還很長，比起非正式員工，這群求職者更嚮往的是正式

僱用的職務，然而事實上正規僱用的職缺正在減少，這群求職者

因想找到理想中的正職工作，因而需要拉長求職的時間。 

三、長期失業者尋職行為、態度及價值觀 

為了解長期失業者的求職行為，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於 2004 年針對失業一年以上的長期失業者進行調查，總計回收

了 524 位樣本（Japan Institute for Labour Policy and Training, 

2006）。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長期失業者最主要找工作的方式乃透過

「報紙報告」（82.2%）、其次為「求職雜誌」（78.8%）、接著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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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網路搜尋」（68.3%）、「民間職業介紹所」（43.3%）、「親人、

朋友介紹」（35.9%）。 

在就業諮詢的經驗上，有 55.9%的受訪者曾接受過就業諮詢，

另有 18.2%受訪者表示「想接受，但還沒有」，25.9%的受訪者「沒

有想過要接受就業諮詢」。而曾有就業諮詢經驗的受訪者，離職

後曾接受「10 次以上」就業諮詢的比例最高，占 32.3%，接著依

序為「3~5 次」（28.1%）、「1~2 次」（24.1%）、「6~9 次」（15.5%）。 

而認為就業諮詢有幫助者占 77.9%，其中包括「非常有幫助」

（18.8%）以及「有一點幫助」（59.1%）；認為「沒有幫助者」占

22.1%。進一步詢問認為有幫助的受訪者，認為就業諮詢對個人

帶來主要幫助為「對撰寫工作經歷、履歷表有幫助」（42.5%）、「能

表達煩惱或不安、對精神安定有幫助」（31.5%）、「對自己想做的

工作或類別更明確」（26.4%）、「對自己的求職能力更明確了解」

（24.4%）。 

而長期失業者在面試時，主要會強調自己「曾做過的工作內

容與職業別」（76.8%）、接著依序為「為工作展現的意志與熱情」

（36.0%）、「努力的性格」（42.1%）；他們認為在找工作過程中最

主要遇到的困難為「年齡限制嚴格」（62.0%）、「找不到希望的職

業類別或工作」（59.3%），以及「希望待遇不符」（33.6%）。 

另外，有 67.7%的長期失業者表示為了得到工作，曾想過選

擇降低工作條件標準，其主要會選擇降低的工作條件為「酬勞（薪

資、紅利）等」（83.9%）、「職業別或工作內容」（41.2%）「工作

時間、休假日」（38.0%）、「兼職或約聘」（30.1%）。另有 14.5%

的受訪者表示不會降低工作條件；17.7%的受訪者表示根本沒有

設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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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長期失業者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面臨的困難為「生活

費中斷、需要趕快找到工作」（57.3%）、「被不確定是否能找到工

作的恐懼支配」（55.7%）、「常感到疲倦或無力」（34.6%）。 

調查報告中也提到由於長期的經濟衰退，因此沒有安定就業

的機會，造成求職者不停地轉職，導致長期失業者人數眾多。由

於面試時求職者的動機、態度、印象、個性、工作經驗、能力、

及進公司後的期待等，皆可能會被企業詢問，而長期失業者由於

沒有相當程度的專門知識或技術；且因較久未就職，所以求職者

較無法理解雇主期待什麼樣的回答與特質，因此造成長期失業者

大多在面試時無法突破這些障礙而無法成功取得工作機會。 

四、日本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法規或相關政策探討 

日本從 2000 年開始注意到青年就業之問題，並開始推動青

年就業的相關措施。日本厚生勞動省在 2004 年的勞動經濟白皮

書中，提及人口結構改變所帶來的挑戰，並希望可以創造一個人

人皆可工作（where everyone can work）的社會，人力資源的發展

被認為是未來政策的重要關鍵（Duell, Grubb, Singh,& Tergeist, 

2010）。 

2008 年下半年美國金融風暴引發全球金融海嘯，為因應金融

海嘯帶來的影響，日本政府自 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4 月陸續推

動各項就業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全面立即減輕民眾焦慮政策方

案」、「支持民眾每日生活之相關措施」、「保障民眾每日生活之立

即性政策套案」、「因應經濟危機之政策套案」四大部份，茲將其

各部份中的細部措施整理如下（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2009；陳燕卿，2009；吳基安、賀麗娟、陳世昌、吳淑

瑛，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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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立即減輕民眾焦慮政策方案，包括以下相關措施： 

(1)協助非正規工作者（non-regular workers）之僱用政策：包

括協助派遣工作者穩定就業、擴大協助飛特族等青年成為

正式員工、為參加職業訓練者建立訓練期間的生活保障、

成立非正規工作者就業支持中心、透過工作卡系統協助成

為正職員工。 

(2)中小企業就業安全之支持性措施：提高中小企業薪資補助

比率、擴大失業者訓練。 

(3)支持女性就業之措施：增設婦女公共職業安定所（Mothers’

Hello Work），協助婦女再就業。 

(4)協助高齡者就業：擴大補助範圍，補助企業試用高齡者，

鼓勵企業僱用 65 歲以上工作者。 

(5)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延長補助中小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

之補貼期間，由 1 年至 1 年半，增加協助身心障礙者之專

門人員。 

(6)確保長期照顧服務人力：雇主僱用無經驗之長期照護人員，

將給予雇主薪資補助。 

2.支持民眾每日生活之相關措施，包括以下對策： 

(1)家計緊急支援對策：降低失業保險費。 

(2)強化就業安全網：強化對年紀較大飛特族（25-39 歲）之

僱用支援制度，設置特別獎勵金，給予薪資補助，鼓勵企

業僱用；增設「非正規工作者就業支持中心」；提高職業

訓練者之生活安全津貼；擴大中小企業緊急僱用安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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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僱用調整補助金的適用範圍；設立特別補助金，支持

失業者在地穩定就業；加強實施失業者職業訓練。 

(3)確保生活對策：擴充照護人力穩定就業之補助、建立為照

護勞動者備齊工作設備之獎勵金、擴大中小企業的育兒補

助、創設僱用身心障礙者獎勵金。 

3.保障民眾每日生活之立即性政策方案，包括以下措施： 

(1)家務及每日生活支持措施：補助企業持續提供因經濟不景

氣被迫離職之員工免費住宿；提供失業者低利貸款、盡可

能對無住所之勞工給予援助。 

(2)就業安全計畫：提高「僱用調整補助金」，企業若將派遣

員工納為正式勞工，將可獲得補貼。 

(3)再就業支持計畫：提供短期就業機會（6 個月內）給非正

規工作者、中高齡失業者；對於就業困難之特定對象，提

高其促進就業補助金額；提供長期訓練以促進就業安全。 

(4)因應企業內定後取消之對策：與企業協商，防止企業內定

之取消；企業若僱用被取消內定但未再就業之勞工，將可

獲得補助金。 

(5)強化就業保險系統：放寬非正規工作者之就業保險給付。 

4.因應經濟危機之政策方案，包括以下措施： 

(1)擴充僱用補助金：提高雇主僱用調整補助金比例、員工定

額補助，以避免雇主解僱員工、提高大型企業教育訓練補

助。 

(2)協助再就業及發展職業技能：以「緊急人力資源發展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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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支持基金」支持職業訓練，使無法申領僱用保險失業給

付之失業者（如青年、非正式員工離職者、長期失業者）

可獲得職業訓練津貼。鼓勵中小企業增加就業機會，提供

企業實習型僱用補助、職場體驗之僱用補助。協助長期失

業者再就業，委託民間職業介紹所辦理長期失業者之再就

業諮詢服務。擴充職業訓練支援措施，以強化職業能力開

發；強化公共職業安定所之功能。 

(3)創造就業機會對策：增加緊急工作創造方案基金。 

(4)保護派遣人力、內定取消及外籍工作者之措施：保護派遣

人力，避免提早解僱；因應內定被取消之對策，包括公佈

取消內定的企業，提供尚未內定學生的就業諮商；提高身

心障礙者就業津貼之比例；協助外籍工作者就業所需之諮

商、翻譯人員、就業準備訓練等。 

(5)住宅暨生活支援：提供失去工作與住所者家庭津貼及貸

款。 

日本 15-24 歲、25-34 歲的青年失業率皆高於整體失業率，從

2003 年開始連續 5 年下降，但 2008 年受到金融海嘯影響，2009

年至2010年青年失業率又開始上升，而至2011年失業率雖降低，

但青年失業率仍高於整體失業率（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2012），使得日本近年來相當重視青年失業問題，致力於

透過不同的政策措施希望解決青年失業問題。 

日本青年求職有「內定」之傳統，意指企業與畢業生之間正

式僱用前的約定。由於此傳統，使得日本青年在高三、大四畢業

前較容易求職，大多數畢業生一畢業就能馬上就職，否則未來由

於需跟其他年齡的工作者競爭，在求職上會更為困難。由於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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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之後，內定率降低，日本為使畢業青年能順利就業，因此於

2010 年修訂「青年僱用機會確保方針」，將就職內定條件由應屆

畢業生擴及畢業 3 年內之青年。此外，為鼓勵企業僱用已畢業 3

年內之青年，提供發放僱用獎勵金之誘因（曹毓珊、蔡玫君，

2012）。 

不僅如此，飛特族（freeter）與尼特族（NEET）亦為日本近

年來亟欲解決之青年問題，飛特族指 15-34 歲之畢業青年，主要

特質包括以下三類：1.從事部份工時或臨時工作的工作者；2.尋

找部份工時或臨時工作的失業者；3.想要找部份工時或臨時工作

的非勞動力人口，但不包括從事勞動或在學的青年。根據統計，

2011 年時日本的飛特族人數約有 176 萬人，其中 15-24 歲有 83

萬人，而 25 至 34 歲有 93 萬人。而尼特族（NEET）則指 15-34

歲未就業、未在學、未在接受訓練的青年。日本尼特族在近年來

大約都維持在 60萬人左右（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2008、2012a；曹毓珊、蔡玫君，2012）。 

而為解決青年就業之問題，日本相關的措施如下： 

1.公共職業安定所（Hello Work）針對剛畢業及飛特族提供就

業協助：公共職業安定所設置青年支援角落，針對飛特族

提供個別服務，協助其成為正規工作者。 

2.青年求職咖啡館（Job café）：為地方政府所設立的青年一

站式服務中心，對象以學生、飛特族及失業青年為主，由

地方政府委託民間辦理，希望提供多元之青年就業服務。

與 Hello Work 以就業為導向，強調介紹工作、開發職缺不

同，青年求職咖啡館主要以就業諮詢服務為主，協助青年

了解自己的性向，提供職業諮詢、研習或職場體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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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就職後的支持。 

3.工作卡制度（Job Card）：主要以未就業之青年、飛特族及

已婚之二度就業者為對象，工作卡上記載持有者之學歷、

經歷、訓練、證照及職能評估等資料，持有者可於職涯諮

商後參加符合其需求的職業訓練，希望透過職業訓練，加

強就業能力，協助受訓者順利找到工作，或協助非正規員

工轉換為全職員工。 

4.地區青年支援站（Local youth support station）：主要以 15-39

歲輟學及尼特族、怯志青年為對象，提供心理諮商與分析、

溝通訓練、生活和學習支持，希望強化青年自立，協助青

年重返學校或就業。 

由以上日本的勞動政策可知，日本在協助長期失業者再就業

方面委託民間職業介紹所辦理長期失業者之再就業諮詢服務。根

據統計，日本在 2012 年長期失業者超過 100 萬人，而在日本東

北大地震的影響之下，失業者的失業期間可能會再延長。因此日

本政府希望可以運用民間的力量，委託民間職業介紹所提供長期

失業者的再就職支援服務，包括：職涯輔導、提供就業講座、就

業支援等（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2012b）。 

五、日本長期失業者之人力運用政策方案與模型 

日本的民間職業介紹所在提供長期失業者的再就職支援服

務，主要乃透過以下六步驟，希望幫助長期失業者再就業： 

1.協助了解自我和現況：首先，透過評估工具協助長期失業

者了解自我，並使其了解目前勞動市場的特點，評估如何

透過其優點找到適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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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工作經驗，選擇合適的職業：了解求職者從工作至今

曾經從事過哪些產業、職業類別，以及工作內容，以選擇

合適的職業。 

3.協助製作履歷表：協助求職者製作適合的履歷表。 

4.培養面試技巧：透過模擬面試，使求職者能熟悉面試過程，

了解面試所需注意事項，培養面試技巧。 

5.進行就業媒合：依據求職者所希望的工作條件，提供合適

的工作機會，進行就業媒合，並提供面試所需的協助，如：

協助了解企業所需的人才、陪伴面試等。 

6.就職後的協助：為協助求職者可以順利待在新的工作，當

在新工作環境面臨問題，亦會提供協助，解決問題。 

此外，雖然日本未針對青年長期失業者有特別的方案，但其

針對青年、飛特族的工作卡制度，培養工作者就業能力的模式亦

值得進一步參考。在全球化帶來的產業經營環境衝擊下，日本傳

統的終身僱用制度式微，派遣勞動、非正式工作型態的勞工人口

漸增，協助欠缺正式職員經歷之勞工累積足夠的勞動履歷，進而

取得更好的就業機會，即為成為日本政府努力的工作重點之一，

而工作卡制度（Job Card system）即成為規劃推動的政策工具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2008）。 

工作卡制度為一職業職涯諮商、職業訓練、就業媒合的整合

式就業促進機制，源自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為改善從事

非典型工作的飛特族青年日益增加的問題，而於 2007 年 2 月首

次提出工作卡的政策，同年 12 月在「工作卡制度最終報告書」

中提出應同時發展細緻深入的職業生涯規畫諮詢、記載訓練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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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卡，以及企業實習與學校學習的實踐型訓練三方面的制

度。 

日本厚生勞動省於 2008 年 6 月公布工作卡制度的全國推進

基本計畫，希望能透過此制度解決日本勞動力短缺和勞動者缺乏

職業能力的問題。2010 年 6 月，日本內閣決議將工作卡視為一項

社會基礎設施來推動執行，期望在 2020 年時達到 400 萬人使用

工作卡的目標。 

工作卡制度主要的對象是剛畢業離校未就業之青年、飛特族

青年、已婚之二度就業者。工作卡上記載持有者之學經歷、訓練

紀錄、擁有的證照、職能評估等資料，以作為尋職者在找工作時

用以證明自己職業能力的文件。 

工作卡的擁有者在第一階段將先接受職涯諮詢，了解目前的

工作經驗、證照等，以評估所需的職業訓練；第二階段，則針對

就業能力與職業不符合者，將其推介至企業參加符合其需求的訓

練方案，包括在職訓練（ On-Job-Training）與工作外訓練

（Off-Job-Training）等。第三階段則針對訓練的結果進行評估。

希望透過職涯諮詢及工作卡製作過程，將工作者的職務經歷表、

學習及訓練紀錄表、證照一覽表、求職表（Career Sheet，含就業

目標、志向及職涯諮詢紀錄）以及評價表等完整紀錄，以呈現求

職者的完整履歷，亦協助求職者思考自身特質、所需專長、能力

及就業期待，幫助欠缺正式職員經歷之求職者順利就職或成為正

式員工（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2008）。 

茲將工作卡制度整理於下圖（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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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7 日本工作卡制度 

工作卡制度可讓工作卡持有者參與雇主舉辦之職業訓練課

程，以培養就業技能及實務經驗與知識，並可在結訓後進行就業

推介至正式的工作，根據統計，結訓青年留在訓練企業的就業率

高達 85%。另外並增加職涯諮商師，以協助雇主順利將非正規員

工轉換為全職員工。而工作卡制度還有一些協助非典型工作者的

配套措施：包括提供派遣人員、飛特族、無家可歸者諮商與工作

安排服務，以及飛特族的工作輔導、無家可歸者房屋租金借貸服

務；接受職業訓練者於受訓期間可領取生活安全津貼；另外還在

東京、愛知、大阪建立 3 個非正規工作者就業支持中心，提供單

一窗口服務，協助其找到穩定全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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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南韓 

一、基本勞動表現 

由南韓歷年整體勞動參與率可發現，2001 年時整體勞動參與

率只有 68.11%，2003 年後逐年上升，至 2005 年突破 70%，除了

2008 年與 2009 年因受到金融海嘯影響，而有所下降之外，2010

年開始南韓勞動參與率呈現上升趨勢，於 2013 年達 71.97%，為

近年來新高。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勞動參與率計算方式：（就業者與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圖 2-58 南韓歷年勞動參與率 

南韓的就業率與勞動參與率的趨勢大致相同，2003 年因南韓

國內不景氣之影響，就業率有所下降，而後呈現逐年上升趨勢。

直至 2008 年遭逢金融風暴影響，因而下降之外，近年亦呈現逐

年上升趨勢，2013 年就業率達 69.72%，南韓政府更提出希望在

五年內達到就業率 70%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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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就業率定義：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之比率 

圖 2-59 南韓歷年就業率 

由歷年失業率統計數據可發現，南韓除了在 2001 年時失業

率為 4.0%之外，近年來的失業率皆控制在 4.0%以下，2009 年、

2010 年因受金融風暴影響，呈現上升情形，從 2011 年開始失業

率又開始下降。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失業率定義：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 

圖 2-60 南韓歷年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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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業週期占比方面，可發現南韓失業週期以 1~3 個月的失

業者比例占絕大數，大約占了六成左右，失業週期為 6~12 個月

之間占不到一成，失業達一年以上的失業者比例更不到 1.0%，顯

示南韓失業者的失業週期相當短。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失業週期定義：為 15 歲以上失業者失業或尋職之期間 

圖 2-61 南韓歷年失業週期占比 

OECD 將失業持續 12 個月及以上的失業者，定義為長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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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工或領日薪的非典型就業約高達三成，這也使得南韓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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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62 南韓歷年長期失業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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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進行統計，了解南韓長期失業者之特性。 

由 2001 年到 2013 年南韓失業週期在 6~12 個月間的性別統

資料中可發現，以男性居多，大約占 1.0%左右，而女性占比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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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此處長期失業率乃指失業週期 6-12 月間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63 南韓歷年長期失業率按性別分 

若以年齡來看，2001 年至 2013 年的南韓失業週期在 6~12 個

月間的人口統計中，以「25-54 歲」年齡層者最多，其次為「15~24

歲」。而從歷年趨勢來看，「55 歲以上」年齡層失業週期在 6~12

個月的比例則從 2001 年的 5.8%上升至 2013 年的 11.33%。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此處以失業週期 6-12 月間的人口數進行計算 

圖 2-64 南韓歷年長期失業者各年齡層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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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青年失業率方面，由資料可知，南韓 15-24 歲的青年失

業率較整體的失業率高出許多。近年來南韓的整體失業率大約在

3%左右，但青年失業率在 2001 年~2006 年時大約在 10.0%左右，

而 2008 年~2013 年則約在 9.0%左右。 

 

圖 2-65 南韓歷年青年失業比率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在失業週期方面，由 OECD 統計數據可以發現，南韓青年失

業週期在 6~12 個月間的比例在 2004 年時大約為 2.15%，而後逐

年下降，至 2008 年時青年失業週期在 6~12 個月的比例占比不到

1.0%，近年來均維持在 1.0%以下。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此處青年長期失業比率：指 15-24 歲失業週期 6~12 個月間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圖 2-66 南韓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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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長期失業者比例相當低的原因，應與其勞動市場彈性化、

以及正職就業機會不足，企業大量僱用非典型勞工相關，使得求

職者失業一年內即可找到工作，但這也帶來了就業不穩定的問

題。 

三、長期失業者尋職行為、態度及價值觀 

為了解長期失業者的求職行為、態度及價值觀，南韓勞動部

於 2009 年時針對長期失業者進行調查，調查對象為失業期間達 6

個月以上的求職者，總共訪問了 526 位長期失業者（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2009）。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有 69.8%的長期失業者在最後一次離職

後，曾為了找工作而有求職行為，另有 30.2%的受訪者在離職後

則沒有再進行求職活動。而有進行求職的長期失業者，最主要找

工作的方式為「親人、朋友介紹」（60.4%）、其次為透過「網路

搜尋」（53.4%）、接著依序為「報紙、求職刊物分類廣告等」（45.0%）、

「透過前一工作認識的人打聽消息」（31.9%）；而在就服機構的

使用情形方面，透過「公共就服中心」的比例為 22.0%，透過「民

間職業介紹所」的比例為 8.8%。 

而在沒有進行求職活動的原因方面，由於離職後沒有繼續求

職者以女性居多，因此最主要的原因為「家庭、育兒等因素」

（31.4%）、其次依序為「沒有符合期望待遇或勞務條件的工作」

（22.0%）、「為了順利求職，正在補習班或機關上課中」（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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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7 南韓長期失業者離職後沒有求職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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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機調整自己的希望待遇」（21.7%）。 

而長期失業者在面試時，主要會強調自己「曾做過的工作內

容與職業別」（53.7%）、接著依序為「曾工作過的企業」（45.4%）、

「為工作展現的意志與熱情」（36.0%）；其認為在找工作過程中

最主要遇到的困難為「希望待遇不符」（66.0%）、「找不到希望的

職業類別或工作」（48.2%），以及「希望的工作時間不符」

（44.4%）。 

另外，有 41.3%的長期失業者表示為了得到工作，曾想過選

擇降低工作條件標準，其主要會選擇降低的工作條件為「酬勞（薪

資、紅利）等」（42.4%）、「工作時間、休假日」（20.7%）、「職業

別或工作內容」（11.5%）。 

 

圖 2-68 南韓長期失業者考慮選擇降低工作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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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長期失業者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面臨的困難為「生活

作息不正常，早上起床不容易」（34.4%）、「常感到疲倦或無力」

（16.2%）、「生活費中斷，需要趕快找到工作，心情很焦急」

（14.4%）、「被不確定是否能找到工作的恐懼支配」（13.7%）。 

 

圖 2-69 南韓長期失業者日常生活中所面臨之困難 

四、韓國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法規或相關政策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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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 年公布「促進就業綜合對策」，編列預算全力搶救失業危

機，為創造就業機會，增加給僱用弱勢對象之企業財務誘因，如

青年、長期失業者及負擔家計女性等。2010 年南韓政府將「創造

工作機會」列為經濟政策上的優先課題，並透過積極的勞動市場

政策，擴充民間創造工作機會的基礎。南韓勞動部為進一步加強

其就業政策管理功能，更於 2010 年 7 月 5 日將勞動部（The 

Ministry of Labor）改組為就業暨勞動部（ the 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為促使因全球金融風暴而惡化的就業情勢能早日改善，南韓

政府於 2010 年推出結構性創造就業對策，提高南韓經濟成長所

創造的就業機會；以及擴大彈性上班制度方案與人文科系大學畢

業生就業者職業訓練支援方案，以期讓更多人方便求職就業，做

為挽救失業的政策方案（黃定國，2010）。 

上述失業對策中，雖然在短期內降低失業率，但也隨之帶來

降低工作穩定性，薪資偏低等問題。2013 年時南韓政府提出希望

透過創造工作，改善工作品質，以建構一個「快樂工作」（Work 

Together, Happy people）社會，並且希望在 5 年內達到 70%就業

率的目標，其主要有五個政策目標，其下又有各自的政策任務，

茲將其整理如下表（MOEL, 2013；Korea Labor Foundation, 

2013）： 

表 2-5 南韓就業暨勞動政策 

目標 政策任務 

快樂工作 

 五年內就業率達到 70% 

 由政府各部門合作共同努力合作，從需求端

及供給端出發，制定工作藍圖 

 擴大育嬰假的年齡範圍；此外，為鼓勵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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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政策任務 

休育嬰假，計畫制定「父親月」，讓父親在

寶寶出生的三個月內，可有一個月的育嬰假 

 延長退休年齡，並增加僱用身心障礙者的員

額 

 改善工時過長的情形，促進多元的工作形式 

有希望的工作 

 公部門將致力於將非典型工作轉換為正職

工作 

 強迫大型企業必須揭露其所僱用不同類型

工作型式的勞工情形 

 保護不同型式工作者的工作條件 

 設立合理的薪資水準 

 支援中小企業持續成長 

更好的工作 
 透過成功就業方案來支援民眾 

 在不同的階段，提供適當的工作訓練 

健全且安全的工作環境 

 建立一個系統以防止和解決嚴重的職業意

外，建立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 

 加強促進就業穩定性，避免因應經濟因素所

造成的裁員 

具未來性且雙贏的勞工關係 

 政府將努力在提高勞參率、解決工作議題、

臨時性工作者，三者之間找到最適切的解決

方法 

在上述所提及的五個政策目標中，「更好工作」的政策核心，

即為成功就業方案 (Successful Employment Package Program, 

SEPP)，此方案目的乃為協助困難就業者就業，為其提供一系列

全面性、一站式的就業服務，包括職涯引導、工作諮詢、職業訓

練和工作媒合。工作方案主要的對象為低收入戶以及弱勢群體，

包括：無家可歸、北韓投誠者、弱勢青年、失業青年、長期失業

者與中高齡等，依據不同的對象而有不就的就業方案，茲將其整

理如下（Korea Labor Foundation, 2013；OEC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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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南韓就業相關方案 

方案 
Job Finding Success 
Package Program 

New Job Finding 
Program 

Youth Employment 
Service 

對象 
所有年齡的低收入者 
 所得低於貧窮線 
 無家可歸、北韓

投誠者、弱勢青

年、身心障礙者 

30-64 歲中高齡者 
 收到最後一次失

業補助後，失業仍

超過一個月 
 失業超過 6 個月

以上 

15-29 歲年青人 
 失業高中畢業青年 
 畢業後 6 個仍失業

的大學畢業青年 

而在青年就業方面，南韓青年失業率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之下，

亦開始大幅上升，使得青年失業問題成為南韓致力解決之問題，

政府亦提出因應青年相關措施，茲將其分述如下（徐德宇，

2012）： 

1.促進青年就業特別法：南韓為解決青年失業問題，所通過

的特別法案，確立政府扶助青年就業的原則，主要目的包

括：提供青年合適就業機會、根據企業需求培養青年人才，

訓練青年就業能力。 

2.「My Work, My Tomorrow」計畫：建構有助於就業的財政

及產業政策；辦理高中學生在職培訓或實習，以有效建立

教室到職場間的接軌；辦理高中學生至企業內部實習；擴

大提供就業服務相關資訊、設施，並增加激勵措施以鼓勵

中小企業友善員工。 

3.開放就業環境計畫（Plan for OpenEmployment Society)：希

望讓沒有大學學歷的青年也能取得合適的工作。透過在學

校設立青年就業服務中心和諮詢顧問，為學生量身定做職

業諮詢服務；並與當地中小企業配合，讓學生有獲得工作

經驗的機會。針對畢業生，則由學校、企業和就業中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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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舉行招聘會，建立就業訊息網絡；並擴大辦理「青年就

業成功計畫」（YES）：包含職業諮詢、培訓和就業媒合。 

4.青年在職訓練體驗計畫：包括「工作經驗體驗方案」：藉由

提供各種工作機會，增進其規劃未來職業生涯的能力。「觀

光產業青年實習方案」：僱用青年實習生從事旅遊業，以減

少青年失業。「中小企業職場體驗方案」：實地走訪中小企

業，提供 3 週之實地訓練體驗給相關學程領域的大學生。

其他還有「農場實習方案」、「大學生農場創業訓練方案」 

5.青年海外實習計畫：包括 3 至 10 個月的海外僱用訓練，以

及提供有意前往海外就業之失業者 6至 10個月的失業者海

外就業訓練，以及海外志願者方案、大專生海外實習方案。 

6.強化青年職業訓練：支持青年工作技能發展，擴大職業訓

練並規劃短期的公部門就業機會。 

7.青年就業促進津貼：雇主僱用新進青年、失業青年將可獲

得津貼。 

南韓在協助長期失業者的就業服務方案，主要是在成功就業

方案(Successful Employment Package Program)中，將長期失業者

納為服務對象，而失業期間超過 6 個月的失業者即可參與方案。

此外，為解決青年就業問題，方案中亦特別納入年紀在 15-29 歲

間，畢業後 6 個月未找到工作的青年。 

五、南韓長期失業者之人力運用政策方案與模型 

南韓在協助長期失業者、青年長期失業者的就服務方案為成

功就業方案，雖然對象不同，但計畫內容所包含的三個階段則相

同，以下則進一步說明成功就業方案運行模式（OECD, 2013；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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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 Yoon, , 2013）。 

第一階段：診斷和設立職涯方向（Diagnosis and career 

path-setting）：此階段的時間大約 3-4 周，目標是經由個人諮詢增

加失業者信心，並且渴望去工作。期間將進行個人諮詢、團體諮

詢、進行職涯心理評量、工作能力診斷等，以了解求職者基本工

作能力、社會溝通、自我控制、自我了解情形，以及工作技能、

找工作能力、對工作的認知等。協助求職者建立個人行動方案

（Individual Action Plan），如完成本階段，每個月最高有 20 萬韓

圜的津貼。 

就服中心將透過求職者的個人資料來了解求職者，如：年齡、

教育、經驗、工作證照、心理特質、工作偏好等，並依據其工作

能力和就業動機分成四種型式，以提供適當的協助，其分類如下

圖所示： 

 

圖 2-70 求職者分類 

第二階段：職業能力的改善（ improvement in vocational 
ability）：最長 6 個月，就服務中心將依據不同的需求，安排職業

類型 B 
高動機、低能力 
協助：職業訓練 

低就業動機 

高 
工作能力 

低 
工作能力 

類型 D 
低動機、低能力 
協助：深度諮詢 

類型 C 
高動機、高能力 
協助：就業媒合 

類型 A 
低動機、高能力 
協助：深度諮詢 

高就業動機 



 

118 
 

訓練、職場體驗、創業輔導、實習方案等，以提升個人工作能力。

第二階段每日有 1 萬 8 千韓圜，每月最高 28 萬 4 千韓圜的津貼；

若參加職業訓練，每月最高還有 11 萬 6 千韓圜的津貼，最多領

取 6 個月。 

第三階段：密集的工作安排（intensive job placement）：最長

2 個月，公共就服中心和簽約的私立就服機構將積極協助參與者

找到工作。就服中心將依據參與者的工作偏好、特性、以及前兩

階段之資料，進行職業媒合，並提供參與者面試指導、面試技巧

訓練、團體面試課程、陪伴面試等輔導。如果參與者成功就職，

將視任職期間的長短紿予成功就業津貼，最高補助到 100 萬韓

圜。 

茲將南韓的成功就業方案整理如下圖： 

 

圖 2-71 南韓成功就業方案模式  

一般申請者 

特定族群 

 

申請 

 個人諮詢 
 個人行動方案

設立 

診斷/ 
設立職涯方向 

 團體諮詢 
 職業訓練 
 提供短期工作 
 職場體驗 

職業能力改善 

 職業媒合 
 面試指導 
 陪伴面試 

工作安排 
就業

協助 

第三階段 

 

申請人 
就服中心 

評估是否為
合格申請人 

就業

津貼 

 

若成功就職，即依任職時間長短給予成功就業津貼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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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各國比較分析 

一、勞動表現比較分析 

（一）勞動參與率 

勞動參與率係指每百位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中，勞動力人數

所占的比率，就歷年各國勞動參與率觀之，可發現德國因 2003

年開始實施《議程 2010》，全面改革國內勞動市場情況，因此

勞動參與率開始提升，其他國家之勞動參與率則維持平穩微幅

成長之趨勢。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 

勞動參與率計算方式：（就業者與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比率 

圖 2-72 各國歷年勞動參與率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台灣 57.23% 57.34% 57.34% 57.66% 57.78% 57.92% 58.25% 58.28% 57.90% 58.07% 58.17% 58.35% 58.43%

南韓 68.11% 69.08% 68.83% 69.85% 70.31% 70.46% 70.61% 70.46% 69.93% 70.33% 70.85% 71.53% 71.97%

日本 78.30% 78.01% 78.02% 78.00% 78.58% 79.29% 80.26% 80.66% 81.01% 81.67% 80.99% 81.51% 83.08%

瑞典 80.67% 80.63% 80.36% 80.09% 81.58% 81.68% 80.62% 81.04% 80.71% 81.08% 82.09% 82.81% 83.63%

德國 72.20% 72.25% 72.07% 73.38% 74.79% 75.99% 76.73% 77.13% 77.61% 77.89% 78.64% 78.66% 79.20%

英國 77.26% 77.53% 77.72% 77.70% 77.78% 78.42% 78.13% 78.58% 78.50% 78.41% 78.76% 79.46% 79.96%

50.00%

55.00%

60.00%

65.00%

70.00%

75.00%

80.00%

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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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統計數據可發現，台灣歷年來勞動參與率相較於其他

國家為低，顯見台灣退離勞動市場的「非勞動力」人口占比較

其他五國為多。近年來韓國、日本、瑞典、英國的勞動參與率

皆有所上升，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勞動參與率之上升幅度較

此四國家為低。 

（二）就業率 

以各國歷年就業率觀之，可發現近年來日本的就業率為六

國中最高，而台灣就業率歷年來皆較其他國家為低。然而就整

體就業率趨勢而言，近年韓國、日本、瑞典、英國就業率皆呈

上升趨勢，台灣之就業率亦呈上升趨勢。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 

就業率定義：就業者占工作年齡人口之比率 

圖 2-73 各國歷年就業率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台灣 54.62% 54.37% 54.48% 55.10% 55.39% 55.66% 55.97% 55.86% 54.52% 55.05% 55.62% 55.88% 55.99%

南韓 65.38% 66.81% 66.38% 67.29% 67.69% 68.03% 68.33% 68.22% 67.38% 67.71% 68.43% 69.23% 69.72%

日本 74.35% 73.81% 73.94% 74.35% 75.12% 76.04% 77.14% 77.45% 76.94% 77.56% 77.33% 77.96% 79.71%

瑞典 76.62% 76.43% 75.73% 74.87% 75.33% 75.98% 75.66% 75.99% 74.00% 74.13% 75.70% 76.22% 76.91%

德國 66.54% 66.06% 65.39% 65.83% 66.45% 68.17% 70.10% 71.34% 71.62% 72.39% 73.98% 74.37% 74.99%

英國 73.60% 73.60% 73.96% 74.10% 74.16% 74.19% 74.00% 74.42% 72.45% 72.33% 72.61% 73.20% 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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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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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業率 

以各國歷年失業率觀之，可發現失業率下降最多者非德國

莫屬，足可見德國哈茲法案之成效，此外自 2009 年後，除了英

國之外，其他國家的失業率皆呈下降趨勢。而台灣失業率之趨

勢與韓國、日本等亞洲國家較為相近。 

然而，台灣之失業率並未較其他國家為高，但在就業率上

卻明顯低於其他國家，顯見台灣「低失業率、低就業率」之情

形背後，有許多人力資源未做充分運用，造成隱藏性失業之現

象（陳文豪，2012）。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 

失業率定義：失業者占勞動力之比率 

圖 2-74 各國歷年失業率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台灣 4.57% 5.17% 4.99% 4.44% 4.13% 3.91% 3.91% 4.14% 5.85% 5.21% 4.39% 4.24% 4.18%

南韓 4.00% 3.28% 3.56% 3.67% 3.74% 3.44% 3.23% 3.17% 3.65% 3.72% 3.41% 3.22% 3.12%

日本 5.03% 5.38% 5.22% 4.68% 4.41% 4.10% 3.88% 3.98% 5.03% 5.03% 4.52% 4.35% 4.06%

瑞典 5.02% 5.21% 5.76% 6.53% 7.67% 6.98% 6.15% 6.22% 8.32% 8.58% 7.78% 7.96% 8.03%

德國 7.83% 8.57% 9.27% 10.29% 11.15% 10.29% 8.64% 7.51% 7.73% 7.06% 5.92% 5.45% 5.31%

英國 4.74% 5.07% 4.84% 4.63% 4.65% 5.40% 5.28% 5.29% 7.70% 7.75% 7.82% 7.89%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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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6.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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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期失業率 

以各國歷年長期失業率觀之，可發現長期失業率最高的國

家為德國，但自2007年起德國之長期失業率已開始下降；日本、

英國則自 2009 年起，長期失業率開始上升。 

就統計數據發現，台灣長期失業率大都控制在 20%以下，

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長期失業率低於英國、德國、日本等國

家。就數據趨勢而言，台灣長期失業率趨勢與瑞典類似，近年

來呈微幅下降趨勢。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 

長期失業比率定義：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附註：瑞典 2005 年及 2006 年資料取自 eurostat（May 2014） 

圖 2-75 各國歷年長期失業率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台灣 14.39% 19.40% 20.78% 19.10% 17.28% 13.57% 13.91% 14.64% 15.87% 18.15% 16.38% 15.97% 15.64%

南韓 2.33% 2.46% 0.56% 1.09% 0.80% 1.08% 0.56% 2.73% 0.51% 0.33% 0.39% 0.29% 0.40%

日本 26.58% 30.84% 33.53% 33.66% 33.33% 32.96% 31.98% 33.33% 28.53% 37.58% 39.42% 38.49% 41.25%

瑞典 22.34% 20.93% 17.83% 18.92% 13.10% 14.70% 12.77% 12.07% 12.78% 17.27% 18.22% 17.54% 17.01%

德國 50.42% 47.86% 50.01% 51.82% 52.98% 56.38% 56.58% 52.52% 45.48% 47.35% 47.96% 45.45% 44.73%

英國 27.75% 21.69% 21.46% 20.55% 21.02% 22.30% 23.73% 24.10% 24.49% 32.64% 33.45% 34.80% 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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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青年長期失業率 

以各國歷年青年長期失業率觀之，可發現青年長期失業率

以瑞典最高，其次為英國，而南韓之青年長期失業率最低。自

2009 年開始，英國之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呈逐年增加趨勢，德國

之青年長期失業率則呈微幅下降之趨勢，而台灣之青年長期失

業率呈現逐年微幅下降之現象，但 2013 年時則呈現大幅上升之

現象。 

 
資料來源：OECD（September 2014） 

青年長期失業比率定義：15-24 歲失業長達一年及以上人口占所有失業人口之比率 

附註：瑞典 2005 及 2006 年，韓國 2010 年及 2012 年無統計資料 

圖 2-76 各國歷年青年長期失業者比率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台灣 2.48% 1.79% 1.79% 2.00% 2.05% 1.73% 1.48% 1.35% 1.90%

南韓 0.11% 0.09% 0.08% 0.96% 0.03% 0.01% 0.04%

日本 4.44% 3.66% 3.47% 3.77% 3.30% 4.20% 4.24% 4.56% 4.12%

瑞典 10.62% 11.33% 12.62% 13.54% 12.02% 12.92% 12.41%

德國 5.06% 5.02% 5.08% 4.66% 4.38% 4.13% 3.84% 3.69% 3.60%

英國 5.34% 5.46% 6.60% 7.00% 7.05% 8.81% 9.59% 10.45%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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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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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失業相關政策與服務模式比較分析 

本研究綜合分析英國、德國、瑞典、日本、南韓等五國長期失業

相關政策與服務模式，並將各國之政策與服務模式之特點與台灣現有

之就業服務措施比較，分析異同之處，如下表所示： 

表 2-7 各國長期失業相關政策與服務模式特點比較 
國家 長期失業相關政策與服務模式 與台灣比較分析 

英國 

工作計畫（Work Program） 
 25 歲以上長期失業者強制參加計畫 
 業務委託各地區企業或非營利組織協助 
 服務流程: 

1. 長期失業者、加值就業中心、工作計畫服

務人員進行三方會議 
2. 評估尋職資源、意向、技術、能力 
3. 安排個人行動計畫 (協助方案、執行時

間、接受服務密集度) 
4. 評估離職風險與後續諮詢 

 長期失業者成功就業將提供持續就業津貼 
協助工作計畫（Help to Work） 
 長期失業者強制參加該計畫 
 就業服務人員投注更多時間與資源協助 
 計畫提供之選擇方案: 

1. 每日至「加值就業中心」報到 
2. 社區實習工作 

未強制長期失業

者參加就業服務

計畫 
未與服務對象簽

訂處遇計畫，未

要求求職者需負

擔一定之義務 
未提供就業補助

獎勵 
推介成功後的服

務有限 
 

德國 

Hartz IV 法案 
 領取失業金 II 之長期失業者須簽定強制簽

訂，拒絕就業服務機構提供之工作會受到降

低失業給付之懲罰 
漢堡模式（Hamburger Modell） 
 補助雇主與勞工雙方，創造額外工作機會 
 政府提供消費券予雇主，雇主可提供必要的

教育與技能給新聘員工 
前景在企業計畫（Perspektiven in Betrieben） 
 給予僱用多種適應障礙之長期失業者薪資補

貼，補貼為期三年，補貼額度每年遞減 
 員工就業或錄取前，雇主可以實習方式評估

員工適任程度，實習及就業初期有固定之雇

未強制長期失業

者接受工作機會 
漢堡模式類似「職

場學習及再適應

計畫」 
無專門針對中高

齡者實施之就業

促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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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長期失業相關政策與服務模式 與台灣比較分析 
主端教練伴隨教導 

50 歲加值前景計畫（Perspektiven 50 plus） 
 針對 50~64 歲之長期失業者實施 
 求職者導向的媒合 (例如:低工作量職務) 
 提供進修、就業能力提升措施，以及物質成

癮、債務問題心理諮詢服務 
 成功媒合到穩定就業工作後仍有多達六個月

的追蹤 

瑞典 

工作發展方案（JDG） 
 服務流程 

1. 求職輔導、諮商 
2. 求職預備措施 
3. 職場體驗、職能復健、勞動市場訓練、創

業協助 
4. 90 週之後仍未找到工作則指派試工 

薪資津貼 
 僱用長期失業者每月最高補助雇主 16,700 克

朗，最高可連續補助 4 年 
補貼型再就業（Nystartjobb） 
 補貼金額與失業者的失業週數成等比例增加 

未有試工之就業

服務安排 
就業措施之補貼

金額沒有依失業

者失業週數等比

例增加之規定 

日本 

再就職支援服務 
 服務流程 

1. 協助了解自我和現況 
2. 了解工作經驗，選擇合適的職業 
3. 協助製作履歷表 
4. 培養面試技巧 
5. 進行就業媒合 
6. 就職後的協助 

工作卡制度 
 工作卡記載學經歷、訓練資歷、證照、職能

評估等資料，協助欠缺正式職員經歷之勞工

累積足夠的勞動履歷 
 實施方式: 

1. 職涯諮詢 
2. 針對就業能力不符職業目標者進行職業

訓練 
3. 針對訓練結果進行評估 

目前的推介卡僅

能一次性使用，傳

達的資訊過於簡

單，而日本之工作

卡能記錄個人職

務經歷、學習及職

業訓練紀錄、證照

一覽表、求職表

（含就業目標、志

向及職涯諮詢紀

錄）及評價表等，

完整呈現求職者

履 歷 的 相 關 紀

錄，而台灣之推介

卡則無法提供雇

主這些充足的求

職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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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長期失業相關政策與服務模式 與台灣比較分析 

南韓 

成功就業方案 
 失業超過 6 個月以上即可參加此方案 
 服務流程: 

1. 診斷和設立職涯方向:此階段為期 3-4
週，進行個人諮詢、團體諮詢、職涯心

理評量、工作能力診斷，並建立個人行

動方案，完成此階段可獲得 20 萬韓圜的

津貼 
2. 職業能力改善:此階段為其最長 6 個月，

透過職場訓練、職場體驗、創業輔導、

實習方案提升工作能力，此階段每月最

高可領 28 萬 4 千韓圜的津貼 
3. 密集的工作安排：此階段最長達 2 個月，

提供職業媒合、面試指導、陪伴面試等

輔導 

未提供求職者完

成服務階段之津

貼 
 

綜合上述比較五國之長期失業相關政策與服務模式，可發現各有

其特點，可提供日後參考。英國的工作計畫為強制 25 歲以上長期失

業者參加，且委託各地區企業或非營利組織協助，透過長期失業者、

加值就業中心、工作計畫服務人員進行三方會議，評估求職者尋職資

源、意向、技術、能力等並安排個人行動計畫。德國提供針對中高齡

之長期失業者實施之 50 歲加值前景計畫，係以求職者導向的工作媒

合，同時提供進修、就業能力提升措施，以及物質成癮、債務問題心

理諮詢服務，此外，於成功媒合中高齡長期失業者穩定就業後，仍有

多達六個月的追蹤，持續給予關懷與協助，以提升工作之穩定性。 

瑞典之補貼型再就業措施，讓僱用長期失業者的雇主可獲得補貼，

且此措施最大的特點為補貼的金額與失業者的失業週期數成等比例

增加，即雇主僱用失業越久的失業者可以獲得的補助越多。日本的工

作卡則完整的記載學經歷、訓練資歷、證照、職能評估等資料，協助

欠缺正式職員經歷之求職者累積足夠的勞動履歷制度。南韓成功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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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模式有診斷和設立職涯方向、職業能力的改善、密集的工作安排

等三個階段，且求職者完成每個階段有津貼補助。以上皆為不同國家

依其國情與長期失業者之情況，提供不同的就促措施與計畫，協助長

期失業者重返職場。



 

128 
 

第參章 研究範圍、架構、方法、步驟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工作主要分為台灣與國外資料蒐集、量化調查（長期失

業者調查、雇主調查）、質化研究（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會）。在

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的搭配上，首先透過深度訪談以發展量化調查之

問卷，其後在問卷調查完成後，則綜合調查結果與國外案例，召開焦

點團體座談會，以廣納各方意見、收斂研究成果。 

 

圖 3-1 計畫架構 

深度訪談 

模式建構 

綜合分析 

國內、外資
料蒐集 

焦點團體
座談 

文獻檢閱 

長期失業者
問卷調查 

雇主問卷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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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質化研究方法 

一、深度訪談 

為了深入了解長期失業者之就業需求與困境、雇主進用長期失業

者之考量、就業服務人員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之運作現況等，以利

提出長期失業者的就業服務模式、建立職涯輔導模式，本研究以深

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深入了解雇主、長期失業者、就業服

務人員等受訪對象的實務經驗及深層感受。 

（一）訪談對象 

本次受訪對象包含企業雇主、長期失業者及就業服務人員，企業

雇主共訪談 10 位，包含曾僱用長期失業者之雇主，及未曾僱用過長

期失業者之雇主；長期失業者共訪談 10 位，包含已就業者及未就業

者；就服人員共訪談 19 位，包含全台五大就業服務中心或相關就業

服務站、直轄市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服人員，詳見附錄一。 

（二）訪談大綱 

依據本案之目的與探討問題，針對企業雇主、長期失業者及就業

服務相關人員三種受訪對象之訪談架構與大綱，如下表所示： 

1.企業雇主之訪談架構與大綱 

表 3-1 雇主訪談架構與大綱 

架構面向 
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 

之雇主訪談大綱 

不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 

之雇主訪談大綱 

僱用意願 

 您對於長期失業者有什麼看法？ 

 您對於僱用長期失業者為員工的意願為何？ 

 您願意/不願意僱用長期失業者之原因或考量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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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面向 
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 

之雇主訪談大綱 

不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 

之雇主訪談大綱 

工作態度與就

業能力期待 

 您認為長期失業者應具備的工作態度為何？ 

 整體而言，您覺得長期失業者要進入您的事業機構，需要哪些就

業能力或條件？ 

 若了解長期失業者具備您所需求的就業能力或工作態度後（例

如：經過職訓或推介之長期失業者），您會不會有意願讓長期失

業者到貴公司進行短期就業體驗（實習、試工）或提升您的僱用

意願？為什麼？ 

面試/僱用經驗

與相關評價 

 您是經由何種管道僱用長期失業

者？是否經過就服機構推介？ 

 僱用長期失業者的期間約有多

長？長期失業者主要工作內容為

何？ 

 您面試長期失業者時主要會提出

哪些問題？ 

 就您的僱用經驗來說，您對於長期

失業者的工作評價為何？有什麼

優點？或需要加強改善之處？ 

 您有沒有僱用長期失業者後覺得

不適任的經驗？原因為何？ 

 您是否有面試過長期失

業者的經驗？ 

 您所面試之長期失業者

來源為何？是否經過就

服機構推介？ 

 您面試長期失業者時主

要會提出哪些問題？ 

 就您的面試經驗來說，

您對於長期失業者的評

價為何？有什麼優點？

或需要加強改善之處？ 

促進僱用 

意願 

 目前政府有規劃僱用長期失業者的獎助措施，您了解這項措施或

曾經申請過嗎？您對這樣的措施有什麼看法，優、缺點為何？ 

 您覺得僱用獎助措施是否有提升您僱用長期失業者的意願？為

什麼？ 

 您認為除了僱用獎助外，還有哪些或政策措施方式可能會提升您

僱用長期失業者的意願？ 

（例如：職前就業體驗、擴大僱用獎助比例、樹立長期失業者成

功就業之標竿典範……） 

其他建議 
 您認為推介過程有無需要加強改善之處？ 

 針對促進長期失業者就業的議題，您有什麼其他的看法或建議？ 

2.長期失業者之訪談架構與大綱 

長期失業者之訪談架構中，主要包含其就業需求、就業困

境、就業型態、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其他建議等面向；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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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推介且目前有就業之長期失業者，特別詢問其求職方法、認

為自己能找到工作之關鍵因素等；而針對經推介但目前未就業

之長期失業者，則更進一步就其尚未找到工作之原因、遭遇之

求職困難等加以詢問，茲將長期失業者之訪談架構與大綱整理

如下表： 

表 3-2 長期失業者訪談架構與大綱 

架構面向 
經推介且目前有就業之 

長期失業者訪談大綱 

經推介但目前沒有就業之 

長期失業者訪談大綱 

就業需求 

 您失業前的工作為何？什麼

原因造成失業？ 

 您認為受到哪些因素影響，造

成前陣子您處於長期失業的

情況？ 

 您的就業動機為何？ 

 您考量的就業需求、條件有哪

些？例如：工作地點、薪資、

環境…… 

 您期望的工作內容為何？ 

 目前的工作是否與您的期望

相符合？ 

 您曾經嘗試過的求職方法有

哪些？ 

 哪種求職方法協助您找到目

前的工作？ 

 您目前是否在求職中？待業

時間約有多長？ 

 您失業前的工作為何？什麼

原因造成失業？ 

 您的就業動機為何？ 

 您考量的就業需求、條件有哪

些？例如：工作地點、薪資、

環境…… 

 您期望的工作內容為何？ 

 您曾經嘗試過的求職方法有

哪些？ 

 您對相關求職方法的評價為

何？ 

 如果雇主為長期失業者開放

短期試工或實習機會，您有意

願參加嗎？ 

就業困境 

 您在求職時，曾經遭遇過哪些

困難？是否請求就服機構協

助？處理情形如何？ 

 您認為自己能找到目前工作

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在找工作過程中，什麼事情讓

您感到最受挫折？是否尋求

解決方法？ 

 您認為自己尚未找到工作的

原因可能有哪些？ 

 您在求職時，曾經遭遇過哪些

困難？是否請求就服機構協

助？處理情形如何？ 

 在找工作過程中，什麼事情讓

您感到最受挫折？是否尋求

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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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面向 
經推介且目前有就業之 

長期失業者訪談大綱 

經推介但目前沒有就業之 

長期失業者訪談大綱 

 您在失業期間，與家人的關係

如何？有無改變及影響？ 

 您在失業期間，與家人的關係

如何？有無改變及影響？ 

就業型態 

 您目前主要的工作內容是什

麼？工作時間情形如何？ 

 您目前的工作適應情形如

何？對工作環境、待遇等感到

滿意嗎？原因為何？ 

 您過去曾經做過哪些工作？

主要工作內容、工作時間情形

如何？離職因素為何？ 

 您過去的工作經驗中，工作適

應情形如何？ 

就業服務與

職業訓練 

 您知道政府有哪些就業服務措施？您曾經接受過哪些就業輔導或

參與哪些就業方案？您覺得效果如何？ 

 您失業期間的經濟收入來源為何？您求職時是否申請相關津貼補

助？對求職過程中的幫助為何？ 

 您是否聽過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有無實際參與經驗？評價如何？ 

 您曾經接受過哪些職業技能訓練？是否有取得相關證照？您覺得

職業技能訓練的效果如何？ 

 您希望政府提供哪些就業及職業訓練措施來幫助長期失業者就

業？ 

其他建議  針對促進長期失業者就業的議題，您有什麼其他的看法或建議？ 

3.就業服務相關人員之訪談架構與大綱 

針對就業服務相關人員之訪談大綱，其設計主軸在於公立

就服機關之服務人員在輔導長期失業者就業之流程與相關措施

運作方式，以及了解長期失業者就業之困境等。因此，此部分

訪談大綱之具體架構面向包括：輔導長期失業者個案類型、輔

導長期失業者就業運作方式與面臨問題、推介長期失業者就業

時面臨之問題困境、推介長期失業者就業後所面臨之問題困境、

使用促進就業之輔導機制遭遇的困難或特殊經驗、其他建議等，

茲將就業服務相關人員之訪談架構與大綱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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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就業服務相關人員訪談架構與大綱 

架構面向 訪談大綱 

輔導個案類型 
 曾經接受您輔導就業之長期失業者大多具有什麼樣的特質？ 

 就您的觀察，長期失業者求職時考量之需求主要有哪些？ 

輔導運作方式

與面臨問題 

 提供長期失業者就業諮詢時，您主要會採取哪些方式來了解長期

失業者之需求與能力？諮詢過程中，有沒有什麼特殊經驗，或較

常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困難？ 

 推介長期失業者就業與媒合雇主時，您通常會評估哪些條件？採

取何種態度或方式協助媒合？推介或媒合過程中有沒有什麼特

殊經驗，或較常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困難？ 

 推介長期失業者參與職業訓練時，您通常用何種方式協助長期失

業者？有沒有什麼特殊經驗，或較常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困難？ 

 推介長期失業者參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時，有沒有什麼特殊經驗

或較常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困難？ 

 面對有創業意願的長期失業者，通常會給予哪些協助？ 

 當長期失業者處於職訓期間或待業情況時，是否協助申請就業相

關津貼或補助？有沒有什麼特殊經驗，面臨之問題、困難為何？ 

推介就業時面

臨之問題困境 

 在推介長期失業者就業時，常遇到來自長期失業者的問題或困難

有哪些？目前如何解決相關問題？ 

 在推介長期失業者就業時，常遇到來自於雇主的問題或困難有哪

些？目前如何解決相關問題？ 

推介就業後所

面臨問題困境 

 在推介長期失業者就業後，您是否曾遇過來自雇主的問題或抱

怨？目前如何解決相關問題？ 

 在推介長期失業者就業後，您是否曾遇過長期失業者工作適應不

佳等情形，有沒有什麼特殊經驗，或面臨什麼樣的問題、困難？ 

促進就業之輔

導機制 

 針對推介長期失業者就業時，運用相關就業促進工具（如職場學

習及再適應計畫、僱用獎助措施等）時，有什麼特別的經驗或問

題？ 

 雇主普遍對僱用獎助措施的反應如何？有什麼問題產生？又目

前如何解決相關問題？ 

 長期失業者普遍對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的反應如何？有什麼

特別的經驗或問題？ 

其他建議 

 您認為現行一案到底的就業服務流程，有無需要改善之處？如何

改善？ 

 針對促進長期失業者就業的議題，您有什麼其他的看法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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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為深入了解長期失業者之就業困難與就業型態、就業服務

模式、獎勵就業政策措施等議題，透過質化研究之焦點團體訪談，深

入了解專家學者、行政機關人員、民間團體代表、雇主、長期失業者、

學校職涯輔導人員等對象的經驗及多元的意見，提供未來就業服務模

式、政策制定參考之依據。 

（一）訪談對象 

本研究針對「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四個不同地

區分別邀約不同類型的代表出席，共進行四場焦點團體座談會，

同時邀請不同類型之與會者針對「長期失業者之就業困難與就業

型態」、「就業服務模式」、「獎勵就業政策措施」等主題進行討論，

以深入了解產、官、學界代表之意見。「北部」、「中部」、「南部」、

「東部」四場焦點團體座談會每場有專家學者 1 位、行政機關人

員 2 位、民間團體代表 1 位、雇主 1 位、長期失業者 2 位及學校

職涯輔導人員 1 位，共計 8 位與會者，四場共計 32 位與會者參

與討論，詳見附錄二。 

（二）訪談大綱 

1.就業困難與就業型態 

 就深度訪談的經驗發現，部分長期失業者因工作期待與就業能

力、市場現況不符而無法順利就業，請問您認為該如何解決此

問題？ 

 請問，您是否有成功媒合、推介長期失業者就業之經驗？您認

為長期失業者求職成功之關鍵因素為何？ 

 請問，雇主進用或拒絕僱用長期失業者之原因為何？您認為應

該如何增進僱用意願？ 

2.就業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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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您認為就業服務如何促進長期失業者就業？（例如：求

職協助的內容、可運用的就促工具、與政府或民間相關單位之

合作方式、就業服務人員的專業技能、服務案量與服務績效指

標…） 

 請針對本研究初擬之「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模式」給予建議，

及其調整之處？（例如：分流、服務時間、就業促進措施、團

體輔導／工作坊、職訓或研習辦理之配套、其他資源之連結、

對求職者義務之規範…） 

 請問，您認為日本的「工作卡」制度適用於台灣長期失業者就

業服務模式嗎？工作卡制度可以效仿之處？ 

3.獎勵就業政策措施 

 請問，您認為現今有關促進長期失業者就業措施有哪些需要刪

減？或保留、調整？或合併？或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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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量化研究方法 

為探究合宜之就業服務模式，本研究針對長期失業者及企業雇主

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長期失業者之求職概況、所需協助就業措施，

及企業雇主之意見。 

一、長期失業者問卷調查 

（一）調查對象 

本研究認定之「長期失業者」採廣義之定義，係指連續失業

期間達一年(53 週)以上之失業者，不限定受訪者辦理勞工保險退

保當日前 3 年內，保險年資合計須滿 6 個月以上之條件。 

（二）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採集中式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CATI）進行隨機抽樣之電話訪問。

由曾參與本公司大型電話訪問調查表現優秀且具有多次電話訪

問經驗之績優訪員，輔以詳實的訪員訓練，並於規定時段統一進

行訪問，同時為了有效控制訪員及確保樣本之品質，調查過程中

設有督導員及配有監聽監看系統，務期使有效度及可靠度均達最

高。 

（三）調查日期與時間 

調查期間為 103 年 8 月 20 日至 103 年 9 月 5 日，而訪問時

間為每日 9:00 至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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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效樣本數與抽樣誤差 

本次長期失業者調查回收 500 份有效樣本，在 95%信賴水準

下，抽樣誤差不超過 4.37%。茲將抽樣誤差計算之方法詳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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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抽樣誤差（Sampling Error）。 

Z：標準化分數。在 95%信賴水準之下，α = 0.05，Z 值為 1.96。 

p×q：在二次抽樣分配下，p 為獲得成功樣本機率，q 為失敗機率，p=1-q。

p×q 為獲得成功樣本之最大可能機率值，p×q=
2
1

2
1
× 。 

N：母體數；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102 年人力資源調查資料顯示，失業

達一年(53 週)以上者達 74,738 人。 

n：本次調查樣本數。 

（五）抽樣設計 

本研究採用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為使本次長期失業者調查樣本和母體之各層(各縣市)配置一致，

故依據委託單位所提供之抽樣清冊進行比例配置，惟臺北市之樣

本比例較小，故將臺北市之樣本數提高至 30 份，使其在樣本中

得到足夠的反映。 

調查名單經刪除重複樣本後共計 24,591 筆，依各就業單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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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數量進行樣本分層配置如下： 

表 3-4 長期失業者樣本配置 

就服單位 登記求職之長期失業者數 占比 樣本數 

臺北市 702 2.9% 30 

高雄市 5,700 23.2% 112 

北基宜花金馬區 4,018 16.3% 79 

桃竹苗區 4,561 18.5% 90 

中彰投區 2,593 10.5% 51 

雲嘉南區 4,396 17.9% 86 

高屏澎東區 2,621 10.7% 52 

加總 24,591 100.0% 500 

（六）接觸狀況 

長期失業民眾之調查共撥出 5,176 通電話，完成 500 份有

效問卷，成功訪問率為 9.66%，詳細的接觸紀錄表如下所示： 

表 3-5 長期失業者問卷調查接觸紀錄 

接觸狀況 頻次 百分比 

成功 成功訪問 500 9.7% 

未成功 
拒訪 644 12.4% 
非合格受訪者1 1,120 21.6% 

其他因素 

無人接聽/忙線中 2,018 39.0% 
樣本電話錯誤（空號/缺號/傳真） 632 12.2% 
受訪者當時不在/外出/出差 262 5.1% 

總計 5,176 100.0% 

                                                      
1 非合格受訪者包括：非最近三年內找過工作超過 1 年(含)之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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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卷內容 

本研究之問卷內容綜合調查研究目的與預期效益，同時參

考各項就業意向調查、就業力調查等相關研究以及深度訪談發

現等，將主要面向區分為「失業情形、原因」、「個人特質與就

業能力」、「就業期待」、「與就業中心接觸經驗與所需服務」、「基

本資料」等，問卷之架構如下表所示： 

表 3-6 長期失業者調查問卷架構 
面向 題項 

篩選題  近三年內，是否曾找工作超過 1 年(含) 

失業情形、原因 

 目前就業與否 
 是否曾透過就業中心的推介成功就業 
 前一份全職工作 
 前一份工作離職原因 
 失業期間主要從是什麼活動 
 失業期間的經濟壓力程度 
 失業期間的經濟壓力來源 
 失業期間主要的經濟來源 
 求職期間家人抱持的態度 

個人特質與就業

能力 

 預期多久可以找到工作 
 是否能一天工作達八小時 
 就業能力評估 
 求職時主要遇到的困難 
 降低工作條件的程度的意願程度 

就業期待 

 想要找的工作產業別 
 是否有預設的工作類型 
 希望從事的工作職務 
 希望待遇 

與就業中心接觸

經驗與所需服務 

 求職期間至就業中心的頻率 
 求職期間就服人員提供哪些協助 
 就業諮詢的幫助程度 
 心理測驗的幫助程度 
 希望就業中心提供的服務 
 就業中心推介就業後所需的後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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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題項 

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婚姻狀態 
 是否有小孩 
 居住地區 
 特定對象身分 

二、企業雇主問卷調查 

（一）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為企業雇主，其中包含曾僱用長期失業者之企業，

以及未曾僱用長期失業者之企業。訪問對象以企業負責人為優先，

其次則為用人主管與人事主管。 

（二）調查方法 

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即本公司之雲端調查平台）進行電話訪問，輔

以傳真、Email 問卷。 

（三）調查日期與時間 

調查期間為 103 年 8 月 6 日至 103 年 8 月 20 日，而訪問時

間為每日 9:00 至 17:30。 

（四）有效樣本數與抽樣誤差 

本次調查預計至少回收 800 份有效樣本，在 95%信賴水準下，

抽樣誤差將不超過 3.5%。茲將抽樣誤差計算之方法詳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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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抽樣誤差（Sampling Error）。 

Z：在 95%信賴水準之下，α = 0.05，Z 值為 1.96。 

p×q：p 為獲得成功樣本機率，q 為失敗機率，p=1-q。p×q 為獲得成功

樣本之最大可能機率值，p×q=
2
1

2
1
× 。 

N：母體數。 

n：本次調查樣本數。 

（五）抽樣設計 

本研究以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根

據 100 年工商普查結果，依據各行業、地區之就業人口比例進行

樣本數配置，企業雇主調查名單綜合《台灣趨勢研究企業資料庫》

一般企業名單及曾僱用長期失業者之企業名單（就服機構曾有效

推介之企業），並分別從不同名單進行隨機抽樣。惟部分層次之

就業人數所占比例太小，故將金融業及東部、離島地區之樣本數

提高，使該層的特徵在樣本中得到足夠的反映。 

綜上所述，兩種名單總計將回收 800 份有效樣本，茲將各行

業之樣本數規劃整理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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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企業雇主問卷調查樣本配置 

地區別 就業人數 占比 應有樣本數 實際樣本數 

北部地區 4,358,844 54.4% 409 397 

中部地區 1,731,078 21.6% 163 158 

南部地區 1,790,956 22.3% 168 164 

東部及離島地區 136,194 1.7% 60 81 

總計 8,017,072 100% 800 800 

行業別 就業人數 占比 應有樣本數 實際樣本數 

製造業 3,364,001 42.0% 326 329 

金融業 385,507 4.8% 60 64 

服務業 4,267,564 53.2% 414 407 

總計 8,017,072 100% 800 800 

（六）接觸狀況 

企業雇主調查共撥出 2,130 通電話，完成 800 份有效問卷，

成功訪問率為 37.6%，詳細的接觸紀錄表如下所示： 

表 3-8 企業雇主問卷調查接觸紀錄 

接觸狀況 頻次 百分比 

成功 成功訪問 800 37.6% 

未成功 
拒訪 350 16.4% 
歇業 28 1.3% 

其他因素 

無人接聽/忙線中 172 8.1% 
樣本電話錯誤（空號/缺號/傳真） 195 9.2% 
受訪者當時不在/外出/出差 515 24.2% 
配額已滿 70 3.2% 

總計 2,1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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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問卷內容 

本研究之問卷內容綜合調查研究目的與預期效益，同時參

考相關調查之文獻資料與綜合深度訪談之發現，將主要面向區

分為「對長期失業者的看法與僱用意願」、「長期失業者僱用經

驗」、「就業促進措施的使用經驗」、「未來解決方案」、「基本資

料」等。問卷之架構如下表所示： 

表 3-9 企業僱用長期失業者意願調查問卷架構 
面向 題項 

篩選題 
 公司所在地區 
 行業別 
 員工人數 

對長期失業者的

看法與僱用意願 
 對長期失業者的僱用意願 
 影響公司僱用長期失業者之意願 

長期失業者僱用

經驗 

 是否曾經錄取、僱用長期失業者 
 對所僱用的長期失業者員工整體工作表現滿意度 
 未錄取長期失業者的原因 
 持續僱用/未來僱用長期失業者的意願 
 願意僱用長期失業者的原因 
 公司會考慮僱用長期失業者的職缺 

就業促進措施

的使用經驗 

 曾採用過哪些就業促進措施 
 對於就業促進措施的滿意度 
 沒有採用就業促進措施的原因 
 未來採用就業措施的意願 

未來解決方案 
 工作卡措施之重要程度 
 錄取長期失業者後希望就業中心提供之後續協助 

基本資料 
 職務名稱 
 職務類型 

三、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0.0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資料

之統計分析，該軟體為 SPSS 之較新版本，並非僅操作介面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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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融入許多民意調查、市場調查實務之分析功能。 

（一）樣本代表性檢定 

為了解回收之樣本分配是否符合母體分配，以確保推論之

有效性，故以卡方適合度考驗將樣本與母體進行樣本代表性檢

定，以了解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是否具有顯著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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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實際樣本數 

ei：期望樣本數 

（二）次數分配 

各題項之次數分析（Frequency Analysis），是由總體樣本對

問卷各題項之意見分佈進行整體分析，藉由次數、百分比所呈

現的數據，可了解受訪者對問卷各議題的看法與相關意見之整

體輪廓。 

（三）交叉分析 

以各相關議題與基本資料的交叉表來分析各類型受訪者對

各議題的看法與他們基本特徵間的關係。交叉表將採用卡方檢

定，以各交叉細格期望次數小於 5 之比例不超過 20%為前提，

檢視各題項是否因基本變項之差異而達到顯著之差異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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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j：實際樣本數 

eij：期望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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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分析 

第一節 深度訪談發現 

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摘要紀錄，將長期失業者特質與就業需求、

就業服務人員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之困境、雇主進用或拒絕長期失業

者之原因等結果歸納分析如下。 

一、長期失業者尋職困難因素 

（一）影響長期失業者尋職之內在因素 

1.長期失業者經常具備多重特定對象身分 

經訪談發現，長期失業者經常具有多重的特定對象身分，

絕大多數就服人員提及如婦女、中高齡者、原住民、生活扶助

戶、弱勢青少年、更生受保護人、身心障礙者等特定對象身分

者，往往伴隨有長期失業之情形。在多重特定對象身分之長期

失業者中，E7、E10、E14、E19 等就服人員表示，接觸的長期

失業者以中高齡、婦女身分為最多。 

E3 就服人員更提及，長期失業者除了常具備可判定之特定

對象身分外，亦有許多個案是「隱性的身心障礙者」，意即個案

本身有身心造成之就業障礙，但未達身心障礙判定之標準，如

口齒不清等，此類個案在就業能力上較一般求職者為差，因此

也會造成長期失業現象。 

2.長期失業者常有自信不足、自我了解不足、挫折忍受不足等特質 

大多數的就服人員提及，相對於一般求職者，長期失業者

多有怯志、自信心不足之情形，E7、E8、E11 就服人員提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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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失業者因為與職場脫節太久，所以對職場會害怕、對陌生未

接觸過的領域會退縮，隨著失業期間愈久，愈不敢進入職場，

E15、E19 就服人員認為長期失業者也因為自信心低落的緣故，

連帶造成人際互動能力薄弱、害怕改變現況，行動力不足等問

題。在訪談過程中，長期失業個案 C5 亦曾表示對於自己的外貌

缺乏信心，覺得雇主在聘用人選時會以貌取人。 

另一種情形則是長期失業者不清楚自己的方向，如同 E6、

E16 就服人員描述「很多長期失業者不了解自身的問題，常常說

自己什麼工作都願意做，但什麼工作都不能或不願意做」。E3、

E4、E6 更表示因為長期失業者本身對自我了解不足，因此希望

能藉由就業中心「確定自己能做什麼」。 

E4、E8、E12 就服員則認為長期失業者自信心不足、怯志

之心理狀態，導致其尋職動機薄弱，E11 就服員更提及因為自信

心不足，部分長期失業者會害怕未知環境，在面臨壓力時會任

性的逃避，因此有面試不到、錄取後未報到等情形發生。 

3.部分長期失業者的工作期待與就業市場現實不符 

E3、E10、E13、E18 等就服人員則提及長期失業者多有現

實感不足、較固著的問題，尤其是無急迫經濟壓力者對於工作

條件會特別堅持，無法認清自己的就業期待與本身的條件、現

實市場不符合。 

E9、E11 就服人員更提到長期失業者自信心低落，因此害怕

需複雜技能、責任較大之工作，傾向找單一、簡單、重複性高

以及自己熟悉有利的工作。長期失業個案 C5 也表示，因為過去

僅有工廠作業員的經驗，因此在求職時所找的仍是作業員之類

較單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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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工作內容的要求外，E3、E10、E18 就服人員表示，

長期失業者對於其他工作條件如交通距離、環境、薪資等也會

有所要求。就本研究訪談結果亦發現，長期失業者較堅持交通

距離需求，在 10 位長期失業受訪者中，有 7 位表示工作地點需

在住家附近，其原因多為家庭照護需求。 

（二）影響長期失業者尋職之外在因素 

1.部分長期失業者面臨工作技能、尋職技巧不足問題 

長期失業者工作技能與尋職技巧不足導致尋職困難，亦是

就服人員常遇到之情形。E10、E19 就服人員即表示因為學歷不

佳、或是沒有專業技能，往往導致長期失業者面試屢屢碰壁，

備嘗挫折感，也因此喪失自信心，然而此類型問題又以中高齡

者最為棘手，一則是中高齡者學習新事物的速度較慢，二則中

高齡者因體能狀況不及年輕人，較無法勝任勞力性質無須學經

歷及技能的產業。 

尋職技巧包含面試儀容、履歷撰寫、面試技巧等，E3、E4、

E12、E18 等就服人員表示部分長期失業者尋職技巧不足，對於

面試儀容不夠注重、與面試者應答狀況不佳，當遇到此類型長

期失業者時，就服人員都會指導求職所需注意狀況、協助模擬

面試、指導履歷撰寫。 

本次研究訪談中，長期失業受訪個案 D2 表示自己因為學歷

低，常遇到想應徵的工作但學歷不符合，個案 C3 也表示自己的

專業能力不符合所期待之工作，因而無法順利錄取，長期失業

受訪個案 C2 則表示自己除了學歷低因素造成求職不易外，不太

會寫履歷也是因素之一，個案 C1 則是認為自己想應徵資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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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但相關證照不多，因此在履歷呈現上非常吃虧。 

2.部分長期失業者因家庭照護需求而無法順利就業 

部分個案長期失業之原因為尋職受到家庭資源或家庭任務

之限制，這些求職者可能具有就業能力，但卻因無法配合假日

上班、輪班之工作時間而無法順利就業，特別是婦女或是家中

有需要照顧之幼兒、長輩的個案更是如此。 

本次研究訪談中，長期失業個案 C3 因為有家庭照顧需求，

希望找到工作時間固定、不需加班，且工作地點離家近之職缺，

個案 D3 同樣也因為希望多點時間陪小孩，所以希望找假日不需

上班且地點離家 10 分鐘車程之工作，個案 C4 也表示希望工作

地點離家近，可以就近照顧爸爸與奶奶。 

長期失業受訪個案 D5 也因為家中需照顧者多，有高齡 90

歲的婆婆、癌症末期的先生、一位患有輕度智能障礙的小孩及

一位就讀國中的小孩，因此希望找工作時間彈性，且工作地點

離家近的長期工作。 

3.部分長期失業者因債務問題而影響就業 

本研究訪談發現，部分長期失業個案因為債務問題而影響

其就業，其可能影響有二，一為個案在不希望被代扣薪資的情

況下，影響其就業意願，或只願意找未加保之工作；二則因為

雇主端認為有債務問題的員工會帶給公司困擾，因此進用意願

不高。 

就服人員 E11 表示，長期失業者有很大比例有債務問題，

因此不願意做有加保的工作，或寧願選擇不上班。就服人員 E4

表示近幾年遇到許多長期失業者有卡債問題，由於員工債務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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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會衍生扣繳薪水程序、法院通知、私人討債等狀況，因此雇

主僱用有債務問題之長期失業者意願不高。就服人員 E5 則表示

有債務問題之個案為較困難推介就業之族群。 

4.部分長期失業者有福利依賴之問題 

經訪談發現，E10、E15 等就服人員提及部分低收及中低收

入戶，因為有補助可以維持生活，害怕補助津貼因工作收入而

消失故不願意就業，或傾向找沒有加保的工作，另外 E4 就服人

員也提到低收及中低收入戶除了福利依賴問題，有時還合併有

家庭照顧問題，造成就業障礙。 

E19 就服員更提及由於低收/中低收個案長期未就業，會擔

心自己無法適應穩定的工作型態，因而不願改變現況踏入職場。

本次訪談對象 C5 即為領有中低收補助之長期失業個案，在未工

作期間多在照顧父母，其坦言因為離開職場太久，覺得自己與

社會、職場脫節，因此缺乏自信心。 

5.家庭支持與否影響長期失業者求職行為 

經訪談發現，長期失業者的尋職行為會因為家庭支持與否

而有所不同。本次訪談的長期失業個案 C1、C3 表示在自己失業

期間，家人皆持支持態度，要個案慢慢找，找自己喜歡的工作，

但隨著失業時間拉長，自己也會漸漸開始有壓力。而目前尚未

找到工作的個案 D1、D3 也表示至今為止家庭皆支持其找工作之

想法，也因為沒有迫切的經濟需求，所以就業壓力不會過重。 

另一方面，訪談個案 D4 坦言，失業期間沒有太大的經濟負

擔，但家人過度的關心造成自己很大的壓力，個案父親更提及

新聞報導有諸多職缺，為何會找不到工作的疑問，導致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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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陷入求職低潮期。 

部分長期失業個案在失業初期皆有家人支持，但於失業後

期在經濟壓力下不得不出面求職。訪談個案 D2 則提到被資遣初

期，因領有失業補助，且家中小孩正值需要照顧時期，故家人

支持其在家照顧小孩，但目前小孩已屆求學階段，經濟負擔愈

加沉重，所以目前家人急欲催促就業。個案 C5 亦表示失業初期

有哥哥支持家中經濟，但後期因哥哥工作不穩定經濟負擔加重，

因此家人希望其出面尋職。 

整體而言，家庭經濟狀況是促使長期失業者積極求職與否

之關鍵因素，在家庭經濟壓力尚可的情況下，家人對於個案皆

持正向支持態度。在家庭有經濟壓力的情況下，家人通常會給

予個案壓力，希望其出面工作。 

（三）特定長期失業族群之就業困難因素歸納 

1.中高齡長期失業者常有就業能力與就業支持不足之問題 

訪談結果發現，在個人就業能力方面，E1、E12、E14 等就

服人員表示中高齡長期失業者通常就業意願高，其主要的就業

障礙為「年齡」、「體力」、「技術」。就服人員 E18 表示中高齡長

期失業者若原為從事勞力性質工作，但隨著年紀變大而無法再

勝任勞力工作，也因此有技能不足之問題；E19 就服人員也表示

中高齡失業者在被迫離開職場後，因為體能狀況、技術不足之

因素，銜接其他工作的困難度較高。 

長期失業個案 C3 於訪談中亦表示，年齡是求職過程中面臨

最大的困難，原本對工作的期待是延續前份辦公室工作之性質，

但面試過程中發覺公司多想聘用較年輕的求職者，此外也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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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不足的問題而無法順利找到辦公室的工作。個案 D5 也提到

屢次面試工業區作業員性質之工作，皆因年齡過高未被進用。 

中高齡長期失業者無法順利就業，其原因除了個人就業能

力，亦包含就業支持不足之問題。E1、E8、E12、E14 等就服人

員提及，中高齡多因為有家庭照護需求工作時間無法配合，或

因工作地點距離過遠而無法找到所期待的工作。本次訪談中，

長期失業個案 C3、D3、D5 等也表示有家庭照顧需求，所以對

於工作時間、地點等會有諸多考量。 

就服人員 E9 則表示中高齡長期失業者男性、女性之就業障

礙各不相同，女性多因為家庭照護需求而就業困難，男性則多

因為自尊心使然不願屈就工作，或者因為無法改變舊有的思考

模式而造成長期失業情形。除此之外，就服人員 E4、E7 則表示

曾為公司老闆、擔任中高階主管者多會因為面子問題而無法低

就。 

2.婦女長期失業者多因受到家庭資源及家庭任務所限制而尋職

不易 

就服人員於本次研究訪談中表示，所接觸之長期失業者除

了有中高齡身分以外，有很大比例為婦女。就服人員 E19 即表

示長期失業者很大比例為婦女，其就業動機為過去負責照顧家

庭，在小孩子大了之後想要重返職場，或是因為家庭經濟負擔

變重，因此被迫重返職場。 

就服人員 E4 表示，女性多因為家庭因素退出職場，就服人

員 E7、E9 也表示二度就業的女性要重新投入職場，會因為自身

的技能不足以及與市場脫節，造成就業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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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也發現，C3、D3、C5 等女性長期失業個案，因為

有家庭照顧的需求，在考量工作地點、工作時間的情況下，對

於職缺的選擇也會格外受限。 

3.青年長期失業者常有職涯目標不明確之問題 

多數就服人員表示，青年長期失業者多有職涯目標不明確

之問題，就服人員 E8 認為現今青年普遍教育程度高，但實質技

能則未達相當程度，因此找工作時常遭遇困難。而就服人員E17、

E18 則表示青年現在多學非所用，其所學與就業期待不符合，因

此尋職時茫然無方向。 

在本次訪談中亦有遇到青年個案技能與就業期待不符合之

情形。長期失業青年個案 D1 於訪談中即表示，本身為資管領域

畢業，想要找資訊管理、機房維運等類型工作，但是自己沒有

相關的工作經歷，且未擁有相關證照如 JAVA、C 語言等，因此

在履歷呈現上較吃虧。 

另一方面，就服人員E9表示青年對工作存在封閉式的想像，

不清楚就業市場現況，E14 亦表示青年對工作之福利與薪資常有

期待過高之情形，就服員 E4、E12 更坦言因學歷高也造就個案

不願低就之就業心態。 

本次在訪談長期失業青年個案 D4 的過程中，也發現長期失

業之青年有工作目標不明確之情形，D4 表示自己在失業期間進

修工業繪圖之技能，想要找到科技廠工程師的工作，但又提及

自己有創業的想法，希望創業的產業為服務業，目前則不排除

應徵短期工作以便創業。 

而造成青年長期失業之主要原因為「無迫切經濟壓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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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員 E9 即表示青年長期失業者因為家庭環境舒適，因此獨立性

不佳，通常較為「被動」；就服員 E14、E18 也表示青年多因受

父母寵愛而就業積極度低，甚至遇過父母親帶著孩子至就服中

心求職之情形。 

除此之外，另外一種青年長期失業者為「不斷失業再就業」

之非穩定就業類型，此類型個案穩定度低，就服員 E8、E9、E12

表示青年因無經濟上的迫切壓力，所以容易因工作內容不符合

期待，或在工作上遇到困境後放棄。 

二、就業服務現況 

（一）推介就業與評估 

1.就服人員經簡易諮詢後，可判斷個案求職意願 

針對臨櫃或轉介案之長期失業者，就服人員皆表示會先進

行簡易諮詢，了解個案工作史、就業意願、家庭經濟狀況、學

經歷等，除了瞭解這些基本面問題以外，E19 就服員更提及要了

解個案特質才能適切地提供服務，E17 就服員則表示在諮詢過程

中必須讓個案產生信任感，才能讓個案願意如實告知情形，提

高推介成功率。 

E4、E9、E10 等就服人員提及藉由初步就業諮詢了解個案

的工作能力、經歷是否能與目前就業市場搭配之外，若發現個

案有法律諮詢、經濟需求等，會橫向聯結其他資源如法律扶助

基金會、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等，藉此提供個案及時幫助。 

2.職業心理測驗工具確實有助個案釐清求職方向 

E3、E13 就服人員表示當長期失業者較茫然、不清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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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時，會使用心理測驗的方式來評估個案，或者在晤談後為

了更確定晤談結果也會以心理測驗工具做再次確認。 

E1、E5、E9 等就服人員也表示，由於青年多有職涯方向不

明確之問題，因此運用心理測驗對象多為青年。E14 就服人員表

示藉由心理測驗工具，可協助就服人員了解個案興趣，進而協

助個案將學經歷與興趣結合，找出確切的求職方向。 

E2、E6 表示就服中心會運用「生涯卡」、「職業憧憬卡」等

圖卡職涯諮詢，以及職業適性診斷測驗等工具，了解個案之優

勢與工作方向，此方式也深受求職者所青睞。 

3.諮商有助於定位職涯目標與縮短期待與現實不符之落差 

就服人員表示 E9、E10 當青少年職涯目標不明確時，會轉

介個案與諮商師詳談，協助個案了解自己的職涯目標，而就服

人員 E13 也表示諮商有其必要性，個案可以在專業老師的協助

下發掘自己。 

根據就服人員 E2 表示，就業中心有職涯駐點服務，由就業

諮詢專業人員一對一職涯諮詢服務，藉由諮詢讓期望過高者較

容易接受市場現實，其專業展現也讓較不信任就服員的中高齡

個案也能信服。就服人員 E6、E7 也提及透過諮商，能協助民眾

了解市場現況、調降期待。 

諮商除了協助個案釐清職涯目標之外，亦提供個案及時性

的情緒支持，就服人員 E10、E11 即表示當個案有情緒困擾、求

職遭遇多所挫折時，諮商的確能協助處理個案心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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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分諮商未切合實務，模糊促進就業之焦點 

就服人員 E17 則提出關於諮商的不同聲音，其認為自己需

要實際運用諮商的比例不高，但礙於績效考量將服務個案轉介

給諮商師，但結果發現諮商服務成效不彰。E17 認為諮商師對於

就業市場現況與就業服務實務不夠了解，因此職涯輔導無法切

合個案就業之實際需求。 

就服人員 E19 則坦言，諮商師對於就業服務領域不熟悉，

就業服務中心所需要的諮商為「從個案就業障礙中，轉換認知

以促進就業」，然而諮商師過於著重在情緒、心理層面之輔導，

模糊了促進就業之焦點。E19 認為諮商師首要應評估個案的問題

是否為勞政體系問題，以及是否在短期內可以解決，若為勞政

體系可解決的問題再回饋予就服單位處理，若有心理障礙問題

無法短期改善，需長期輔導之個案，則轉介其他單位提供支援。 

（二）就業促進工具使用情形 

1.就服人員普遍肯定就促工具 

訪談發現，就服人員對於就業促進工具的使用抱持肯定的

態度，普遍認為使用就業促進工具確會提高雇主的僱用意願，

給予弱勢求職者聘僱之機會。 

就服人員 E2、E5、E10 及 E19 表示，就業促進工具的使用，

確實可以增加雇主的僱用意願，而且長期失業者普遍對就促工

具反應良好，是給予弱勢求職者一個聘僱的機會。 

E7 就服人員更明確指出，僱用獎助、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

畫等補助，雇主僱用長期失業者意願會提高，就業促進工具的

使用具有明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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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就服人員對就促工具的運用方法因人而異 

透過訪談結果發現，對於就業促進工具的使用，不同的就

服人員在使用時機及方法上因人而異，就服人員 E8、E10 及 E13

就表示，就業促進措施的運用需依個案特性、工作期待、能力、

家庭狀況等而定，使用上需要彈性，且需評估個案情況使用，

如評估尋職者有技能方面的需求就會推薦參加職訓。 

就服人員 E1、E2、E3、E4 及 E7 亦指出，像中高齡且具工

作能力可回歸一般職場者，會鼓勵上職訓課程，且中高齡者較

容易因職訓津貼而願意參訓。E9 就服人員表示，像身心障礙者

因產能低，需拉長訓練期，多運用就業促進方案可以促進企業

聘僱意願。 

3.多元開發方案協助個案穩定就業助益不大 

從多位就服人員的訪談結果發現，個案參加多元開發就業

方案結束後，可以成功進入一般職場的比例低，多半甚至還是

希望可再參加多元開發就業方案，對於協助個案穩定就業助益

並不大。 

就服人員 E1、E3、E4、E7 及 E10 表示，多元開發就業方

案的工作時間固定、性質較簡單，容易影響參加過多元開發者

對未來工作的期待與心態，對於促進他們進入職場的幫助有限，

因此很容易產生一再參加多元開發工作的情形，對進入一般職

場沒有幫助。 

而 E8、E17 及 E19 就服人員亦提到多元開發就業方案由於

工作內容較輕鬆，且職缺多為財團法人等社會團體、公部門等

釋出，對方案採用者的包容度、保護度高，因此長期失業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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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多元開發就業方案期間無法培養工作能力，難以銜接一般

性就業型態。 

4.就業促進工具申請繁瑣，可能降低企業採用意願 

透過訪談發現，就業促進工具申請、查核繁瑣，部分雇主

認為麻煩甚至是困擾，且大多數的雇主認為獎助或補助並不是

重點，重要的仍然是以找到適合的人才為優先，所以礙於就業

促進工具的申請流程略顯繁複，企業的採用意願並不高。 

就服人員 E2、E3、E7、E8、E14 及 E19 即表示，就業促進

方案由於申請、核銷、考核文件繁複，有時還需配合訪視，雇

主深感麻煩，而且雇主對於補貼並不特別重視，還是希望僱用

到適合的員工，所以部分企業接受度並不高。 

E6 就服人員亦提到，雇主僱用且申請就業促進工具後，請

款複雜，要在請款過程中盡力協助廠商順利請款，才能藉以提

高雇主的使用意願及配合度。 

另外，雇主 A2、A4 及 B1 皆指出，申請就業促進工具或獎

助只是輔助，只要求職者適合，無論有獎助與否都會僱用，而

且行政作業及流程繁瑣，核銷、查核部分資料太多太複雜，應

簡化或電子化作業，否則就業促進工具對公司或雇主誘因並不

大。 

（三）推介就業後的追蹤狀況與長期失業者就業困境 

1.推介就業追蹤關懷應包含個案與雇主，持續給予就業諮詢 

深度訪談後發現，就服人員推介個案就職之後，前三個月

多會採電話關懷方式追蹤個案狀況，若為採用就業促進專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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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則會至工作場所訪視。 

整體而言，就服人員對於追蹤關懷表示正向肯定，就服人

員 E8、E10 表示遇到長期失業者進入職場後適應不佳的情況，

會再與求職者、雇主了解就業情形，作為兩者之間溝通的橋樑。

就服人員 E2、E7 則表示自己比較常透過電話追蹤關懷，在訪視

上會因輪班、大夜班，較無法配合個案作息而有落實困難，就

服員 E17、E19 則表示職場訪視與否需視情況而定，若未謹慎使

用會造成雇主與長期失業者兩者關係惡化。 

另一方面，在雇主訪談中，雇主 B4 提及希望就服人員可以

對就職一兩個月後的個案進行正向加強，將有助於個案工作之

穩定度，雇主 A4 則提及與就業中心人員互動良好，在工作上若

有員工管理或員工個人工作適應問題，也會向就服人員請益。

就服人員 E6 也表示即使就業後，個案若有就業適應問題，仍然

會幫個案約諮商師做深度諮商。 

經訪談發現，推介就業後無論是雇主或是個案，皆有追蹤

關懷、持續給予就業相關諮詢之需求，就服人員做為勞雇雙方

聯繫的橋樑或問題諮詢對象，更可以促進個案就業之穩定度。 

2.工作適應不佳、出缺勤狀況不穩定為個案就業後常出現之問題 

本次研究訪談發現，部分長期失業者就業後會出現出缺勤

狀況不穩定之情形，雇主端與就服人員端受訪者皆有提及此情

形。雇主 B1 便提到其過去有錄取過就服中心所推介之長期失業

者，但後來個案無故曠職、消失，之後便沒有下文，雇主 A4 也

提及常遇到就服中心所推介的人選無故消失，或者上班一兩天

就辭職，造成雇主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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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服人員E1、E4、E7訪談中亦表示推介長期失業者就業後，

常出現的狀況有出席狀況不穩定之情形。在長期失業受訪個案

中，C1、C2 坦言道自己前一份工作有與同事、老闆相處不睦之

情形，因此工作期間也多次因人際關係問題無心工作而請假。 

長期失業者就業後常面臨之另一項問題為工作適應力不佳，

E12 就服員即表示長期失業者上工後，雇主反映的問題多為工作

適應問題，例如工作效率不佳、人際關係問題及作息未調整導

致遲到等狀況。就服員 E4、E18 也坦言長期失業者容易有產能

不足之問題，就服員 E6 也表示長期失業者因為失業太久所以跟

不上工作的步調。 

在人際關係方面，由於長期失業者在久未工作的情況，於

人際互動關係上會較為薄弱。就服人員 E19 即提到長期失業者

工作適應不佳的情形多為人際互動，而雇主反應個案的狀況有

配合度較差、較為固執的情況；就服人員 E3 認為長期失業者因

為接受訊息、解碼的能力較薄弱，因此較堅持己見，造成人際

關係不佳，就服人員 E11 則表示長期失業者工作上較容易感到

不適應之處為主管的指導，或是人際關係上的處理。 

三、就業服務執行困境 

（一）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面臨之困境 

1.缺乏可依循的就業服務模式 

經由訪談發現，就服人員在處理長期失業個案時，未有處

理長期失業個案可依循之服務流程，就服人員服務個案時會依

其專業與經驗判斷，運用不同的資源或就業促進工具。 

部分就業服務人員會仰仗諮商資源，將個案轉介予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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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了解情形，就服人員 E3 即提到會將心理因素導致就業障礙

之個案轉介予諮商師諮詢，而就服人員 E17 實際運用諮商資源

的情況則不多。 

在處理個案工作期待與能力不符情形時，就服人員 E17 表

示會先讓求職者先去面試，從嘗試、失敗的過程中慢慢調整個

案的工作期待，E18 就服員也表示當個案對於工作條件過於固著

時，也會讓個案先嘗試面試，若無法順利應徵再給予建議。而

就服員 E2 則是會轉介個案與職涯諮詢師晤談，促使期望過高的

求職者接納現實。 

在運用就業促進工具方面，就服人員 E15、E16 則表示對於

長期失業個案較少運用臨時工作津貼、多元就業方案等短期就

業方案。就服人員 E18 則是會協助弱勢家庭或工作時間無法配

合民間典型就業機會者參加多元方案。 

整體而言，就服人員在服務長期失業個案時，仍會以個案

之身分別著手，就服人員 E2、、E4、E5 等皆表示會視個案就業

困難度最高的身分進行服務，然而長期失業者此特定對象身分

特殊之處在於其非以個案身分做為認定，而是以其就業能力做

為判定，因此在服務時會面臨多重身分重疊之情形，E5、E11、

E13 等就服人員即表示有需要建立服務模式，供就服人員在評估

個案問題有服務依循方向。 

2.個案特質造成之就業困難不易克服 

透過訪談發現，個案特質所造成的就業困難，就服人員普

遍反應是最不易克服改變的，如年齡、性別等無法改變的生理

因素，以及就業動機弱、求職意願低、人際互動不佳及自尊心

重等心理因素，皆是就服人員認為不易克服的就業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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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服人員E1就指出個案生理上的限制往往是造成就業困難

的主因，而就服人員 E2、E4、E7 表示中高齡是很難推介且較難

輔導的的族群。就服人員 E9 更明確的說中高齡的長期失業者因

防衛心、自尊心重，且觀念根深蒂固，就服人員最難輔導。 

另外在就業動機上，就服人員 E3、E8 則認為困難點在於個

案的就業動機不高，導致想要推介或輔導卻也無法施力，服務

沒有工作意願之求職者是就服人員之很大的挑戰。而就服人員

E4 說明服務長期失業者須配合個案的身心靈狀況，若準備好了

才能媒合就業，工作能力較容易解決，心理狀態、人際互動則

是較難解決的問題 

最後就服人員 E11 則指出長期失業者重複性的問題常常一

再發生，如面試未到、錄取後不報到、重複性失業，就業意願

不高等個案是就服人員服務感到困難之處。 

3.就服人員服務時間有限，難以深化服務 

經由訪談發現，多數的就服人員表示基於績效的要求、負

責的業務多樣以及個案服務龐大，在在都會稀釋瓜分就服人員

服務個案之時間，導致較難與個案進行較深度長時間的諮詢、

輔導或建立關係，而深化服務之目標亦難達成。 

就服人員 E3、E5、E8 就表示，長期失業者通常必須要透過

花長時間深入的晤談，才能改變個案的觀念，但因負責之業務

種類繁多，例如辦理失業給付、開推介卡、專案企劃等，會壓

縮到服務個案的時間，普遍都難以達到深化服務對象之期待。 

就服人員 E12、E19 指出就服人員服務的個案量大，有時還

須兼顧服務雇主與失業者，再加上服務標準以及績效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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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工作壓力相當大，且造成對個案服務的時間有限。E11 就服

人員針對此情形表示，就服人員有績效的壓力，因此無法針對

不同的個案依其個人化需求進行深入服務。E18 就服人員也表示，

長期失業者是否能順利穩定就業，就服人員投入時間輔導的多

寡為關鍵要素之一，但在績效壓力下卻難以完成深化服務。 

4.個案初期較不願意坦然說明處境，需長時間關懷與溝通 

就業服務人員普遍指出長期失業者通常在接觸的初期較不

願意坦然說明家庭背景、工作經歷、求職方向以及內心想法等，

在溝通不夠坦白的情形下，以致常在求職輔導與尋職推介上容

易遇到挫折與困難，需透過與個案長時間關懷及溝通，藉以取

得個案的信任與認同在求職的輔導與推介上方能順利進行。 

就服人員 E1、E10、E12、E15 及 E16 就指出，長期失業者

有時防備心較重，在信任關係上較難建立，需要花很多時間了

解個案的需求及方向，且個案通常只會說要找工作，並不太願

意花太多時間進行諮詢，而溝通上較不容易傾吐心聲，大多要

在多次服務後才能了解其內心想法，所以在互信關係還沒建立

前，需要長時間關懷與溝通藉以了解他們的方向，亦比較容易

針對個案的問題進行解決。 

另外，就服人員 E6、E11 也說到，長期失業者會有社會價

值評價低的認知，自我防衛心重，有時會遇到憤世忌俗的失業

者，不願意相信自己，也不願意相信就服人員，此時就需花更

長的時間進行溝通或表達關切。 

最後 E18、E19 就業服務人員表示，年紀稍長的個案對於年

輕的就服人員較不信任，防備心亦較高，若就服人員年紀輕，

對市場熟悉度不夠，常面臨無法與個案建立信任關係，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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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挑戰的情形，就服人員除了在專業能力需加強外，服裝、

語言都要呈現專業度。 

5.職缺多樣性不足，僅勞力密集型工作較易媒合  

透過訪談發現，在已就業的長期失業者目前所任職的工作

以及所訪談的雇主產業類型或釋出的職缺上，泰半多是屬於勞

力密集型的作業員、技術工、體力工等工作，職缺類型多樣性

不足，產業亦侷限於較特定之業別。 

就服人員 E12、E19 就指出求職者常會抱怨就業服務中心的

職缺比網路人力銀行少，而且在媒合就業上求職者能力技術與

雇主需求條件不符也是常遇到的困難。 

長期失業者 D1、D2 及 D3 也認為，目前一些大企業的職缺

仍多以網路人力銀行為主，就業中心的職缺類型較少，且薪資

都偏低。 

6.青年與就服中心接觸之穩定度不足，造成後續服務困難 

青年長期失業者有部分為不斷失業再就業的非穩定就業類

型，此類型個案穩定度低，若無經濟上的迫切壓力，通常較為

被動，容易因工作內容不符合期待，或在工作上遇到困境後放

棄，而且青年長期失業者有時較隨性，因為資源管道多，故通

常與就服中心接觸的次數少且不穩定，也不一定會與同一位就

服人員保持合作，因此不容易建立長期信任關係。 

就服人員 E1、E3 表示，像中高齡的長期失業者普遍都會有

經濟壓力，所以就業意願高，比較願意調整需求條件；青年長

期失業者多數因有家庭經濟支持，就業動機較薄弱求職意願低，

配合度低，造成尋職輔導及推介上的服務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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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就服人員則指出，青年長期失業者較隨性、尋求資源的

管道多，不一定會與就服員保持合作關係，不一定固定於某一

個櫃台，因此服務青年長期失業者困難之處在於較不容易建立

長期信任關係。 

（二）就業服務人力資源困境 

1.就服人員績效多樣，工作負荷過大 

經由訪談發現，多數的就服人員皆表示臨櫃就服人員的工

作負荷大，而其原因不外乎績效的要求、個案服務量大，以及

負責的業務過於多樣，瓜分了深化服務之時間。 

E3、E5、E8 就服人員表示，長期失業者的心態較為固著，

因此要改變個案的觀念，必須要花很長的時間深入晤談，但臨

櫃因為業務繁多，如失業給付、開介紹卡、專案企劃等，壓縮

服務個案的時間，因此較難以深化服務。 

就服人員於訪談中表示，就服人員績效繁多，諸如服務量、

就業媒合率、送諮商師個案數、投保率、青年服務率等皆有各

自的績效標準。E11 就服人員針對此情形即表示，臨櫃就服人員

有績效的壓力，因此無法針對不同的個案適其個人化需求進行

深入服務，E18 就服人員亦表示，長期失業者是否能順利穩定就

業，就服人員用心、投入時間輔導的多寡為關鍵要素，然而在

績效壓力下，反而無助於就服人員投入長時間與心力輔導個案

就業。 

E12、E19 就服人員表示，就服人員服務的個案量大，同時

需服務雇主與失業者兩端，再加上績效標準的規範，因此工作

壓力相當大；E1 就服人員也坦言，其身上的案量就有 800 多件，

在心理上是很重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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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服人員流動率高，專業經驗無法累積 

經由深度訪談發現，就服人員表示除了績效、業務量負荷

過大，壓縮服務個案時間外，另外也因就服人員流動率高，造

成臨櫃就服人員的專業經驗無法累積，因此在服務長期失業個

案時，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務而無法深化。 

就業服人員 E10、E19 即表示因為流動率高，造成就服人員

技巧、實務經驗與專業度不足，無法有效的輔導個案，而督導

也由於經驗不足，無法解決就服人員所面臨之問題。E11、E17

皆認為人員流動率高，專業養成不易，在對職缺內容、就業市

場認知不足的情況下，推介個案就業不易。 

除此之外，就服員 E3、E19 也提及，若就服人員的學經歷

並非社工背景，或者是年紀較輕閱歷不夠深刻，在服務個案時

較容易遇到困難，容易被個案挑戰，無法建立信任關係。 

3.實施職業心理測驗之專業人力不足 

深度訪談後發現，並非每位就服人員都有實施職業心理測

驗之資格，在鄉鎮臺也沒有實施職業心理測驗之人力資源，足

可見現階段下有職業心理測驗之專業人力不足之情況。 

E5 就服人員即表示心理測驗工具需研習過相關課程才能運

用，並非每個臨櫃人員都有能力操作或解釋，E8 就服人員則表

示地方臺的人力較不充足，若青年失業者對於自己的尋職方向

不明確，會轉介個案到台中就業中心做職業規劃與性向評量。 

在目前情況下，臨櫃就服人員若沒有實施職業心理測驗資

格，則會後送給第三層個管人員進行心測，待了解個案情形後

會再將輕型回饋給就服員，E10、E12 皆表示自己會將此類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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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個案後送給個管員。儘管有第三層個管人員協助，但 E19 就

服人員也表示，個管員目前施行職業性向測驗之專業度與人力

仍有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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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長期失業者問卷調查發現 

一、基本資料分析 

（一）性別 

本次調查之受訪者的性別結構分布，「男性」所占的比例為

44.0%，「女性」的比例則為 56.0%。 

 

圖 4-1 性別分布 

  

男性 

44.0% 

女性 

56.0% 

n=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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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 

在年齡方面，本次調查之受訪者的年齡結構分布，以「50-59

歲」所占的比例最高，為 27.8%，其次依序為「40-49 歲」(26.8%)、

「30-39 歲」(25.2%)、「60 歲以上」(10.6%)、「20-29 歲」(9.4%)，

而「19 歲以下」僅占 0.2%。 

 

圖 4-2 年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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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 

本次調查中，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分布以「專科或大學」所占

的比例最高，為 38.4%，其次依序為「高中(職)」(37.2%)、「國(初)

中」(15.2%)、「國小及以下」(6.8%)，而「研究所及以上」所占

的比例較少，僅 2.4%。 

 

圖 4-3 教育程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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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狀態 

在受訪者的婚姻狀態方面，以「有配偶(含與人同居)」所占

的比例 54.6%最高，其次依序為「未婚」(32.2%)、「離婚或分居」

(10.4%)、「喪偶」(2.8%)。 

 

圖 4-4 婚姻狀況分布 

  

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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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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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無子女 

詢問受訪者是否有小孩時，回答「是」的受訪者占 63.6%，

回答「否」的受訪者則占 36.4%。 

 

圖 4-5 有無子女分布 

  

是 

63.6% 

否 

36.4% 
n=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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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居住地區 

本次長期失業者調查之樣本的居住地與抽樣清冊分配一致，

故本次受訪者的居住縣市分布以「高雄市」所占的比例最高，為

22.4%，其次為「新北市」占 10.8%，其餘各縣市所占比例皆低於

一成。 

 

圖 4-6 居住縣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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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受訪者的居住縣市以勞動部各分署、臺北市與高雄

市就業服務處之編制進行分區，分區方式如下圖所示，本次調查

受訪者的居住地區分布以「高雄市」所占比例最高，為 22.4%，

其次依序為「桃竹苗地區」(18.0%)、「雲嘉南地區」(17.2%)、「北

基宜花金馬地區」(15.8%)、「高屏澎東地區」(10.4%)、「中彰投

地區」(10.2%)，「臺北市」的比例較少，僅占 6.0%。 

 

圖 4-7 居住地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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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定對象身分別 

本次調查中，受訪者之特定對象身分為「長期失業者」，所

占比例為 100.0%，有 50.4%的受訪者為「中高齡者」，10.4%的受

訪者為「身心障礙者」，7.6%的受訪者為「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

能力者」，5.2%的受訪者為「原住民」，而更生受保護人的比例則

占 2.0%。 

 

圖 4-8 特定對象身分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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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業情形與原因分析 

（一）目前就業情形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67.6%的受訪者現在沒有就業，回答

現在有就業的受訪者為 32.4%，顯示僅三成的受訪者現在有找到

工作。 

Q1.請問您現在是否有就業？ 

 

圖 4-9 目前就業情形 

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目前就業情形會因年齡、教育程度

之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1）： 

在年齡方面，「20-29 歲」（42.6%）、「30-39 歲」（41.3%）之

受訪者目前有就業的比例，顯著高於「60 歲以上」（18.9%）之受

訪者目前有就業的比例，顯示年齡較輕的受訪者能找到工作的機

會較年齡較高的受訪者大。 

而在教育程度方面，「研究所及以上」(75.0%)之受訪者目前

是 

32.4% 

否 

67.6% 

n=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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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業的比例顯著高於其它教育程度的受訪者，顯示教育程度較

高的受訪者找到工作的機會較教育程度提的受訪者大。 

（二）就業中心推介成功分析 

進一步詢問目前有就業的受訪者，是否曾透過就業中心的推

介成功就業，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34.0%的受訪者曾經透過就

業中心的推介成功就業，而回答沒有透過就業中心的推介成功就

業的受訪者比例則占 66.0%，顯示約有三成之有就業的受訪者，

曾透過就業中心推介成功。 

Q2.請問您是否曾透過就業中心的推介成功就業？ 

 

圖 4-10 就業中心推介成功分析 

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經就業中心推介成功與否會因期待

薪資的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2）： 

在期待薪資方面，回答「低於 25,000 元」(46.0%)之受訪者

經由就業中心推介成功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期待薪資的受訪者，

顯示期待薪資較低的受訪者，經由就業中心推介成功的比例較

高。  

是 

34.0% 

否 

66.0% 

n=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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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一份全職工作的職務類型分析 

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前一份全職工作的職務類型以「服務

工作人員及售貨員」的比例最高，占 25.0%，其次依序為「事務

工作人員」(17.0%)、「非技術工及體力工」(12.4%)、「技術工及

相關工作人員」(12.4%)、「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11.4%)，其

餘職務類型所占比例皆低於一成。 

Q3.請問您前一份全職工作的職務類型為何？ 

 

圖 4-11 前一份全職工作的職務類型分析 

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前一份全職工作的職務類型會因性

別之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3）： 

在性別方面，女性受訪者前一份工作為事務工作人員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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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顯著高於男性受訪者的比例（10.9%），顯示女性受訪

者的前一份工作較多從事事務工作人員。 

就百分比而言，在特定對象身分別方面，原住民受訪者前一

份工作為農、林、漁、牧工作人員的比例（15.4%）高於其他身

分受訪者的比例。 

（四）前一份工作離職原因分析 

詢問非初次尋職的受訪者前一份工作的離職原因，由調查結

果得知，回答「自願離職」的受訪者比例較高，占 55.0%，而「非

自願離職」的比例則為 45.0%。 

Q4.請問您前一份工作是不是自願離職？ 

 

圖 4-12 前一份工作離職原因分析 

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前一份工作離職原因會因年齡、居

住地區、期待薪資之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4）： 

在年齡方面，「20-29 歲」（69.8%）、「30-39 歲」（64.2%）之

自願離職 

55.0% 

非自願離職 

45.0% 

n=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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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自願離職的比例，顯著高於「60 歲以上」（45.1%）之受訪

者自願離職的比例，顯示年齡較小的受訪者離職原因較多為自願

離職。 

而在居住地區方面，居住於「台北市」(67.9%)的受訪者非自

願離職的比例顯著高於其它居住地區的受訪者，顯示台北市的失

業者離職原因較多為非自願離職。 

在期待薪資方面，回答「40,001 元以上」(71.4%)的受訪者非

自願離職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區間的受訪者，顯示期待薪資較高

的受訪者，離職原因較多為非自願離職。 

就百分比而言，在特定對象身分別方面，原住民受訪者(73.1%)

及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受訪者(68.6%)，自願離職的比例高

於其他身分別的受訪者。而中高年齡者非自願離職的比例(53.9%)

高於其他身分別的受訪者。 

進一步詢問自願離職者的離職原因，調查結果顯示，回答「健

康不良」的受訪者比例較高，占 18.9%，其次依序為「工作時間

不適合」(13.2%)、「想更換工作地點」(10.9%)，其餘原因所占比

例皆低於一成。另有 11.7%的受訪者(共 31 位)表示為「其他」原

因，茲將其具體原因整理於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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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1 前一份工作自願離職的原因？ 

 

圖 4-13 前一份工作自願離職原因分析 

表 4-1 前一份工作自願離職之其他原因 

前一份工作自願離職之其他原因 頻次 

不喜歡工作內容 5 
想轉行 5 
搬家 4 
自己是老闆，生意不好結束營業 3 
工作困難受挫 3 
工作壓力大 2 
薪水調降 2 
原先因為跳槽而離職，但是到新公司時公司才告

知已無職缺需求 
1 

11.7% 

1.9% 

2.3% 

3.4% 

4.5% 

5.3% 

6.0% 

6.4% 

6.8% 

8.7% 

10.9% 

13.2% 

18.9% 

其他 

想自行創業 

無前途 

自願辦理退休 

與老闆同事相處不睦 

家庭照顧需求 

工作環境不良 

待遇不好 

工作沒有保障 

女性結婚或生育 

想更換工作地點 

工作時間不適合 

健康不良 

0% 5% 10% 15% 20%

n=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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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份工作自願離職之其他原因 頻次 

工作是前夫的家族事業，因家庭因素離職 1 
工作地點變更，無法配合因此離職 1 
工作內容與應徵內容不同 1 
想進修提升工作技能 1 
公司制度不佳 1 
休息 1 

合 計 31 

進一步詢問非自願離職者的離職原因，調查結果顯示，回答

「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的受訪者比例較高，占 39.2%，其

次依序為「工作場所整頓人事被資遣」(24.4%)、「季節性或臨時

性工作結束」(20.3%)，其餘原因所占比例皆低於一成。另有 4.1%

的受訪者(共 9 位)表示為「其他」原因，茲將其具體原因整理於

表 4-2。 

Q4.2 前一份工作非自願離職的原因？ 

 

圖 4-14 前一份工作非自願離職原因分析 

4.1% 

2.3% 

2.3% 

3.7% 

3.7% 

20.3% 

24.4% 

39.2% 

其他 

女性結婚或生育 

企業內部職務調動 

約聘到期 

公司認為不適任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工作場所整頓人事被資遣 

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 

0% 10% 20% 30% 40% 50%

n=217 



 

182 
 

表 4-2 前一份工作非自願離職之其他原因 

前一份工作非自願離職之其他原因 頻次 
身體狀況不佳被迫離職 5 
自己是公司老闆，因土地徵收無法繼續營業 1 
業績不好被要求離開 1 
官司問題被迫離職 1 
不知道資遣原因 1 

合 計 9 

（五）失業期間主要從事活動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在失業期間主要從事的活動以

「求職」的比例最高，占 68.4%，其次為「家務、育兒或照顧家

人」(37.6%)。顯示「家務、育兒或照顧家人」為受訪者在失業期

間從事的活動之一，再其次為「休息」(16.8%)、「在國家考試補

習班或職業訓練機構上課」(15.0%)、「求職準備(上課除外)」

(12.4%)，其餘活動所占比例皆低於一成。另有 2.0%(10 位)受訪

者表示主要從事「其他」活動，茲將其具體回答整理於表 4-3。 

Q5.失業期間，您主要從事什麼活動? 【可複選】 

 

圖 4-15 失業期間主要從事活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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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失業期間主要從事之其他活動 

失業期間主要從事之其他活動 頻次 

準備創業 3 
當志工 3 
務農 3 
撿資源回收 1 

合 計 10 

（六）失業期間經濟壓力程度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49.0%的受訪者表示在失業期間經濟

壓力大，其中包括回答「經濟壓力非常大」(28.6%)及「經濟壓力

大」(20.4%)，而回答表示經濟壓力小的受訪者占 16.0%，其中包

括回答「完全沒有經濟壓力」(3.8%)及「經濟壓力不大」(12.2%)；

另有 35.0%的受訪者回答「經濟壓力尚可」，顯示經濟壓力大的受

訪者多於回答經濟壓力小的受訪者。 

Q6.請問您在失業期間，經濟上的壓力如何？ 

 

圖 4-16 失業期間經濟壓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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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之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8）： 

在婚姻狀況方面，「離婚或分居」（71.2%）之受訪者回答經

濟壓力大的比例，顯著高於「未婚」（41.6%）之受訪者回答經濟

壓力大的比例，顯示離婚及分居之失業者的經濟壓力大於未婚失

業者的經濟壓力。 

（七）經濟壓力來源分析 

進一步詢問回答有感受到經濟壓力之受訪者的壓力來源，調

查結果顯示，「生活開銷」是經濟壓力的主要來源，占 98.3%，其

次為「債務問題」，占 23.8%。另有 0.5%(2 位)受訪者表示壓力來

源為「其他」，茲將其具體回答整理於表 4-4。 

Q7.請問您的經濟壓力來源為？ 【可複選】 

 

圖 4-17 失業期間經濟壓力來源分析 

表 4-4 失業期間之其他經濟壓力來源 

失業期間之其他經濟壓力來源 頻次 

家人醫護開銷 2 
合 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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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失業期間生活費用來源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在失業期間，生活費用的主要來

源為「個人積蓄」，占 51.0%，其次依序為「家庭支持」(46.8%)、

「打零工/兼職」(26.4%)、「失業給付」(20.2%)，其餘來源所占比

例皆低於一成。 

Q8.請問您在失業期間，生活費用的來源為？【可複選】 

 

圖 4-18 失業期間生活費用來源分析 

（九）求職期間之家人態度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在失業期間，家人對於受訪者找

工作所抱持的態度以「尊重想法，順其自然」的比例最高，占 41.4%，

其次依序為「給予支持，等有條件好或符合期待的工作出現再去

做」(27.6%)、「有壓力，希望愈快找到愈好」(23.2%)，「從不過

問」所占的比例最少，僅 6.8%。另有 1.0%(5 位)受訪者回答「其

他」，茲將其具體回答整理於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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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請問在求職期間，您的家人對於您找工作這件事所抱持的態度是？ 

 

圖 4-19 失業期間之家人態度分析 

表 4-5 失業期間之家人態度的其他回答 

失業期間之家人態度的其他回答 頻次 
無家人 3 
家人不知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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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其他身分別的受訪者。而原住民受訪者回答「從不過問」的

比例(19.2%)，高於其他身分別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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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特質與就業能力分析 

（一）預設未來找到工作之時間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詢問受訪者預設未來找到工作的時限時，

回答「希望越快越好」的比例最高，占 52.2%，其次為「沒特別

想過任何就業的時間」，占 30.8%，其餘回答所占比例皆在 5.0%

以下，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希望未來愈快找到工作愈好，但

也有三成的受訪者沒有特別預設時間。 

Q10.請問您預設未來多久時間內應該要找到工作？ 

 

圖 4-20 預設未來找到工作之時間分析(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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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時間」的比例（24.1%），顯示女性較不會預設找到工作的時

間。 

在有無子女方面，有小孩的受訪者回答「沒特別想過任何就

業的時間」的比例（36.5%），顯著高於沒有小孩的受訪者回答「沒

特別想過任何就業的時間」的比例（20.9%），顯示有小孩的受訪

者較不會預設找到工作的時間。 

此外，針對 338 位目前未就業的受訪者，分析其預設未來找

到工作的時限，可發現回答「希望越快越好」的比例最高，占 50.6%，

其次為「沒特別想過任何就業的時間」，占 32.9%，其餘回答所占

比例皆在 5.0%以下，顯示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希望未來愈快找到

工作愈好，但也有三成的受訪者沒有特別預設時間，此外，未救

者者之預設未來找到工作的時限與整體之情況未有明顯差異。 

圖 4-21 預設未來找到工作之時間分析(未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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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日工作八小時能力分析 

詢問受訪者一天是否能工作達八個小時，根據調查結果顯示，

90.0%的受訪者回答「可以」，另有 5.4%的受訪者回答「無法，因

為身體不堪負荷」，4.6%的受訪者回答「無法，因為有家庭照顧

需求」，顯示有九成的受訪者一天能負擔八小時的工作量。 

Q11.請問您一天是否能工作達八個小時？ 

 

圖 4-22 單日工作八小時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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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能否單日工作達八小時會因性別、

有無子女之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11）： 

在性別方面，女性受訪者回答「無法，因為有家庭照顧需求」

的比例（7.5%），顯著高於男性受訪者回答「無法，因為有家庭

照顧需求」的比例（0.9%），顯示女性受訪者較容易因家庭照顧

因素而無法一天工作八小時。 

在有無子女方面，有小孩的受訪者回答「無法，因為有家庭

照顧需求」之比例（6.6%），顯著高於沒有小孩的受訪者回答「無

法，因為有家庭照顧需求」之比例（1.1%），顯示有小孩的受訪

者，較容易因家庭照顧因素而無法一天工作八小時。 

（三）就業能力分析 

本次研究以 10 個題項讓受訪者自我評估就業能力，茲將數

據整理於表 4-6。 

Q12.請您針對以下狀況進行自己在就業能力方面的評估 

表 4-6 就業能力自我評估數據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同性質工作經驗超過一年 3.0% 3.8% 15.6% 22.0% 55.6% 
身心健康良好 2.2% 5.6% 19.8% 37.6% 34.8% 

口語表達、溝通能力佳 1.4% 5.2% 26.0% 38.4% 29.0% 

交通移動力佳 1.0% 5.8% 14.6% 28.6% 50.0% 

具有專長技能 9.2% 14.2% 30.6% 29.4% 16.6% 

具有足夠證照 33.4% 21.6% 20.0% 13.6% 11.4% 

具備電腦基本能力 22.4% 13.4% 24.8% 22.4% 17.0% 

能撰寫完整的履歷自傳 9.8% 12.4% 27.2% 29.0% 21.6% 

知道如何準備面試 7.6% 8.2% 29.6% 34.4% 20.2% 

了解就業市場現況 10.6% 17.8% 31.2% 27.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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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回答「非常同意」與「同意」的數據合併為「同意度」後，

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自我評估最佳的就業能力為「交通能力佳」，

同意度達 78.6%，其次依序為「同性質工作經驗超過一年」(77.6%)、

「身心健康良好」(72.4%)、「口語表達、溝通能力佳」(67.4%)。

而受訪者自我評估較差的就業能力為「具有足夠證照」，同意度

為 25.0%，其次依序為「具備電腦基本能力」(39.4%)、「了解就

業市場現況」(40.4%)。 

Q12.請您針對以下狀況進行自己在就業能力方面的評估 

 

圖 4-23 就業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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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自評之就業能力2會因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期待薪資之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

附表A-12）： 

在性別方面，男性受訪者自評就業能力總分「41-50 分」的

比例（29.5%），顯著高於女性受訪者的比例（18.2%），顯示男性

受訪者自我評估的工作能力較女性高。 

在年齡方面，「60 歲以上」之受訪者自評就業能力總分「30

分以下」的比例(45.3%)，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的受訪者；而「30-39

歲」(27.0%)及「40-49 歲」(26.9%)的受訪者自評就業能力總分

「41-50 分」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顯示超過 60 歲的受

訪者自我評估的就業能力較其他年紀的受訪者低，而 30-49 歲的

受訪者自我評估的就業能力較其他年紀的受訪者高。 

在教育程度方面，研究所以上的受訪者自評就業能力總分

「41-50 分」的比例(58.3%)，顯著高於國小及以下的受訪者(5.9%)，

顯示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自我評估的就業能力較教育程度低

的受訪者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喪偶的受訪者自評就業能力總分「30 分以

下」的比例(71.4%)，顯著高於其他婚姻狀況的受訪者，顯示喪偶

的受訪者自我評估的就業能力較其他受訪者低。 

在期待薪資方面，回答「40,001 元以上」的受訪者自評就業

能力總分「41-50 分」的比例(66.7%)，顯著高於回答「低於 25,000

元」的受訪者(10.4%)，顯示期待薪資高的受訪者，自我評估的就

                                                      
2
就業能力總分依照受訪者 Q12 各題項的回答計算，回答「非常不同意」為 1 分，「不同意」為

2 分，「普通」為 3 分，「同意」為 4 分，「非常同意」為 5 分，將 Q12 十個題項的分數加總

而得就業能力總分，總分為 50 分。為利於交叉分析，將就業能力得分區分為「30 分以下」、

「31-40 分」、「41-50 分」三個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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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力較期待薪資低的受訪者高。 

（四）無法順利就業原因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無法順利就業的主要原因為「年

齡限制」，占 31.2%，其次依序為「有家庭照顧需求，工作時間無

法配合」(19.8%)、「身體狀況限制」(12.6%)、「專長技術不合」

(10.6%)，其餘原因所占比例皆低於一成。 

Q13.請問您無法順利就業的主要原因是？ 

 

圖 4-24 無法順利就業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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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無法順利就業原因3會因性別、有無

子女及期待薪資之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A-14）： 

在性別方面，女性受訪者回答「工作時間限制」之比例

（29.5%），顯著高於男性受訪者之比例(10.1%)，顯示女性受訪者

較男性受訪者容易因工作時間限制而無法順利就業。 

在有無子女方面，有子女的受訪者回答「工作時間限制」之

比例（25.3%），顯著高於無子女的受訪者之比例(13.3%)，顯示有

子女的受訪者較沒有子女的受訪者容易因工作時間限制而無法

順利就業。 

而在期待薪資方面，期待「低於 25,000 元」之受訪者回答「就

業能力」的比例(38.3%)，顯著高於期待「40,001 元以上」之受訪

者(25.7%)；而期待「40,001 元以上」之受訪者回答「就業市場不

佳」之比例(22.9%)，顯著高於期待「低於 25,000 元」之受訪者

(5.7%)，顯示期待薪資較低的受訪者，較易因工作能力因素而無

法順利就業，而期待薪資較高的受訪者，則易因就業市場不佳的

因素而無法順利就業。 

就百分比而言，在特定對象身分別方面，原住民身分受訪者

回答「工作時間限制」之比例（42.3%），高於其他身分別之受訪

者的比例。 

                                                      
3
為利於交叉分析，本研究將無法順利就業之原因（Q13）歸類為五大項，將無法通過考試或資

格檢定、專長技術不合、教育程度不合、交通自理問題、身體狀況限制、語言限制、溝通能力

不佳、經驗不足等原因歸類為「就業能力不足」；將性別限制、婚姻狀況限制、年齡限制、身分

限制等原因歸類為「就業歧視」；將有家庭照顧需求，工作時間無法配合、有其他生活安排、工

作時間無法配合等原因歸類為「工作時間限制」；將離開職場過久，信心不足、積極度不足等原

因歸類為「心理因素」；將待遇與期待落差大、就業機會不足等原因歸類為「就業市場不佳」；

不知道設為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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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願意降低工作條件之程度分析 

本次研究詢問受訪者為了找到工作，願意降低工作條件的程

度，調查結果顯示，65.6%的受訪者回答願意降低工作條件，其

中包括「非常願意降低工作條件」(11.2%)和「願意降低工作條件」

(54.4%)，而有 25.2%的受訪者回答不願意降低工作條件，其中包

括「非常不願意降低工作條件」(3.8%)和「不太願意降低工作條

件」(21.4%)，另有 9.2%的受訪者回答「普通」，顯示有超過六成

的受訪者願意為了找到工作而降低工作條件。 

Q14.請問為了找到工作，您願意降低您工作條件的程度有多少？ 

 

圖 4-25 願意降低工作條件之程度分析 

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願意降低工作條件之程度不因性別、

教育程度、有無子女、居住地及期待薪資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參

見附表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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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業期待分析 

（一）欲從事之工作產業類別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想要找的工作產業類別以「製造

業」為主，占 18.0%，其次依序為「住宿及餐飲業」(8.4%)、「其

他服務業」(8.2%)、「批發及零售業」(7.8%)、「教育服務業」(6.2%)，

其餘產業類別所占比例皆低於5.0%，另有35.0%的受訪者回答「都

可以」。 

Q15.請問您想要找的工作產業別為何?【可複選】 

 

圖 4-26 欲從事之工作產業類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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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預設從事工作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37.6%的受訪者有預設要從事的工作，

另有 62.4%的受訪者回答「沒有，都可以試試看」，顯示有超過六

成的受訪者沒有預設要從事的工作。 

Q16.請問您是否有預設做什麼樣的工作？ 

 

圖 4-27 是否預設從事工作分析  

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是否預設從事工作會因期待薪資之

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17）： 

在期待薪資方面，回答「40,001 元以上」的受訪者有預設從

事工作的比例(58.3%)，顯著高於回答「低於 25,000 元」的受訪

者(30.7%)，顯示期待薪資較高的受訪者，較易預設未來從事的工

作類型。 

就百分比而言，在特定對象身分別方面，生活扶助戶中有工

作能力之受訪者沒有預設從事工作的比例(81.6%)，高於其他身分

別之受訪者的比例。 

有 

37.6% 

沒有，都可

以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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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希望從事之工作職務分析 

針對有預設要從事的工作之受訪者，進一步詢問最希望從事

哪種工作職務，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最希望從事「事務工作人員」

的受訪者比例最高，占 23.4%，其次依序為「服務工作人員及售

貨員」(21.8%)、「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16.0%)、「技術員及

助理專業人員」(11.7%)，其餘職務所占比例皆低於一成。 

Q17.請問您最希望從事哪種工作職務？ 

 

圖 4-28 最希望從事之工作職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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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最希望從事工作4會因性別、期待薪

資之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A-19）： 

在性別方面，男性受訪者最希望從事「藍領工作」的比例

(33.3%)，顯著高於女性受訪者的比例(20.6%)，顯示男性受訪者

較女性受訪者傾向從事藍領工作。 

在期待薪資方面，回答「40,001 元以上」的受訪者最希望從

事「白領工作」的比例(76.2%)，顯著高於回答「低於 25,000 元」

的受訪者(36.6%)，顯示期待薪資較高的受訪者較傾向從事白領工

作。 

  

                                                      
4
本研究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職業標準分類系統，將受訪者回答之工作分類。為進一步交叉分析，

本研究參考行政院主計處《102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將 0 類至 9 類歸類為「白領工作人員」、

「藍領工作人員」、「其他」等三大類。「白領工作人員」包括民代及主管人員、專業人員、技術

人員、事務支援人員；「藍領工作人員」包括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

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其他」包括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農事生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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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待薪資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期待月薪為「19,273-25,000 元」

的比例最高，占 38.6%，其次依序為「25,001-30,000 元」(27.6%)、

「30,001-40,000 元」(15.0%)，其餘回答所占比例皆低於一成，顯

示較多受訪者期待薪資在 19,273 元到 30,000 元之間。 

Q18.在您衡量自己的能力及情況下，請問您期待的每月工作薪資是多

少？ 

 

圖 4-29 期待薪資分析 

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期待薪資會因性別、教育程度、婚

姻狀況、有無子女、居住地區與就業狀況之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

（參見附表 A-21）： 

在性別方面，女性受訪者回答「低於 25,000 元」的比例(60.4%)，

顯著高於男性受訪者的比例(32.5%)，顯示女性受訪者的期待薪資

較男性受訪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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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程度方面，研究所及以上的受訪者回答「40,001 元以

上」的比例(45.5%)，顯著高於其他教育程度的受訪者，顯示教育

程度高的受訪者期待薪資較高。 

在婚姻狀況方面，喪偶的受訪者回答「低於 25,000 元」的比

例(76.9%)，顯著高於其他婚姻狀況的受訪者，顯示喪偶的受訪者

會有較低的期待薪資。 

在有無子女方面，有子女之受訪者回答「低於 25,000 元」的

比例(54.6%)，顯著高於沒有子女之受訪者的比例(37.1%)，顯示

有子女的受訪者會有較低的期待薪資。進一步分析樣本特性發現，

本次調查有子女之受訪者的年齡高於無子女的受訪者，教育程度

也低於無子女的受訪者。 

在居住地區方面，居住於台北市的受訪者回答「40,001 元以

上」的比例(23.3%)，顯著高於居住於其他地區的受訪者，顯示居

住於台北市的受訪者會有較高的期待薪資。 

在就業狀況方面，目前沒有就業之受訪者回答「低於 25,000

元」的比例(52.2%)，顯著高於目前有就業的受訪者之比例(39.9%)，

顯示目前沒有工作的受訪者會有較低的期待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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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業中心接觸經驗與所需服務分析 

（一）前往就業中心頻率分析 

根據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前往就業中心的頻率以「只去過

1 次」的比例最高，占 28.4%，其次依序為「一個月 1 次」(17.6%)、

「半年 1 次」(15.8%)，回答「1 個月 2~3 次」及「三個月 1 次」

的比例皆為 11.0%，其餘回答所占比例皆低於一成，顯示近三成

的受訪者只去過就業中心一次。 

Q19.在您求職期間，您多久會到就業中心一次？ 

 

圖 4-30 前往就業中心頻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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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前往就業中心頻率5會因就業狀況之

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A-23）： 

在就業狀況方面，目前有就業的受訪者至就業中心頻率高的

比例(25.5%)，顯著高於目前沒有就業的受訪者(15.1%)，顯示至

就業中心頻率高的受訪者，目前有就業的比例較高。 

就百分比而言，在特定對象身分別方面，更生受保護人受訪

者(40.0%)及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受訪者(24.3%)回答「至

就業中心頻率高」的比例，高於其他身分別之受訪者；而原住民

受訪者回答「至就業中心頻率低」的比例(52.0%)，高於其他身分

別之受訪者。 

  

                                                      
5
為利於交叉分析，本研究將受訪者至就業中心之頻次歸類，幾乎每天、一周 2~3 次、一周 1 次、

一個月 2~3 次歸類為「至就業中心頻率高」；一個月 1 次、三個月 1 次、半年 1 次歸類為「至就

業中心頻率中」；只去過 1 次、只去過 2 次、不定時歸類為「至就業中心頻率低」；沒去過就業

中心歸類為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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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服人員提供服務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有 95.4%的受訪者回答就服人員有提供「簡

易諮詢」服務，其次依序為「開工作推介卡」(55.4%)、「深度諮

詢」(13.4%)、「安排專門老師進行就業諮詢」(7.6%)，其餘回答

的比例皆低於 5.0%。另有 2.8%(14 位)受訪者回答就服人員提供

「其他」服務，茲將其具體回答整理於表 4-7。 

Q20.請問您求職期間，就服人員有提供您哪些服務？【可複選】 

 

圖 4-31 就服人員提供服務分析 

表 4-7 就服人員提供之其他服務 

就服人員提供之其他服務 頻次 

安排職訓課程 4 
電話通知聯合徵才訊息 2 
電話告知工作機會 2 
簡訊通知工作機會 2 
介紹當地工作職缺 1 
安排集體面試 1 
就業促進研習 1 
電話關懷 1 

合 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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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門老師就業諮詢之評價 

針對有接受專門老師進行就業諮詢的受訪者，進一步詢問此

服務是否對受訪者有幫助，根據調查結果發現，有 52.6%的受訪

者回答有幫助，其中包含「非常有幫助」(7.9%)及「有幫助」(44.7%)，

而回答沒有幫助的受訪者則占 31.6%，其中包含「不太有幫助」

(18.4%)及「完全沒幫助」(13.2%)，另有 15.8%的受訪者回答「一

點點」，顯示超過五成的受訪者對專門老師就業諮詢給予正面評

價。 

Q21.請問安排專門老師提供就業諮詢對您有幫助嗎？ 

 

圖 4-32 專門老師就業諮詢之評價 

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對專門老師就業諮詢評價不因「有

無子女」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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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心理測驗之評價 

針對有接受職業心理測驗的受訪者，進一步詢問此服務是否

對受訪者有幫助，調查結果顯示，有 17.6%的受訪者回答「有幫

助」，而回答「不太有幫助」的受訪者則占 29.4%，另有 47.1%的

受訪者回答「一點點」，顯示有接近兩成的受訪者給予職業心理

測驗正面評價。 

Q22.請問職業心理測驗對您有幫助嗎？ 

 

圖 4-33 職業心理測驗之評價 

交叉分析後發現，受訪者對職業心理測驗之評價與「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有無子女」、「居住地區」、

「就業狀況」、「期待薪資」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

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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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希望就業中心提供之服務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希望就業中心「提供詳細的就業建議

(例如：個人就業優劣勢、適合的工作類型)」服務的比例最高，

占 48.4%，其次依序為「提供就業要調整的方向(例如：接受職業

測驗、訓練或證照訓練)」(44.8%)、「協助短期/即時補助」(41.6%)、

「做就業能力評估與分析」(36.4%)，其他服務所占的比例皆低於

三成。另有 0.6%(3 位)受訪者回答「其他」服務，茲將其具體回

答整理於表 4-8。 

Q23.請問您希望就業中心提供哪些服務，以協助您盡快找到工作？【可

複選】 

 

圖 4-34 希望就業中心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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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希望就業中心提供之其他服務 

希望就業中心提供之其他服務 頻次 

開設適合中高齡者的職業訓練課程 2 
提供免費職訓練，不要限制年齡 1 

合 計 3 

（六）推介就業後續服務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希望就業中心在推介就業後提供的後

續服務以「透過電話聯繫關懷」的比例最高，占 58.0%，其次依

序為「與雇主聯繫進行關懷」(19.8%)、「到工作的場所追蹤關懷」

(15.0%)、「到家中進行追蹤關懷」(7.8%)，另有 26.8%的受訪者回

答「都不需要」。 

Q23.請問您希望就業中心提供哪些服務，以協助您盡快找到工作？【可

複選】 

 

圖 4-35 希望就業中心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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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理因素造成就業困難者之就業服務需求分析 

將前述題項 Q13 中，回答無法就業之因素為「離開職場過久，

信心不足」、「積極度不足」等因素重新編碼，合併為「心理因素」

造成就業困難。再將題項 Q23 之就業服務需求選項重新合併編碼，

將「協助模擬面試」、「協助履歷、自傳修整」合併為「提升求職技

巧」，其餘選項維持不變，再將 Q13 中屬於「心理因素」之樣本單

獨進行題項 Q23 之分析，以了解其就業服務需求。 

經分析後顯示，屬於心理限制造成就業困難之長期失業者，最

需要的就業服務為「提升求職技巧」，占 58.3%，明顯高於整體樣

本之比例（46.4%），而其餘就業服務需求除了「提供詳細的就業建

議」（50.0%）之外，皆低於五成；顯示對於心理限制造成就業困難

之長期失業者而言，最需要的就業服務為「提升求職技巧」。 

 

圖 4-36 心理因素就業困難者之就業服務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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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求職定向不清者之就業服務需求分析 

將題項 Q17 中，有具體回答欲找尋之工作職務者歸類為「求職

定向明確者」，再將無法具體回答欲找尋之工作職務者歸類為「求

職定向不清者」，再依此將題項 Q17 重新編碼，並抽取目前尚未就

業之長期失業者樣本（n=338）進行進一步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求職定向不清者」最需要的就業服務為「提

供詳細的就業建議，例如：個人就業優劣勢、適合工作類型」，占

51.4%，明顯高於求職定向明確者；顯示「求職定向不清者」最需

要的就業服務是透過諮詢後提供其未來就業的方向，以有助於就業

之準備。 

表 4-9 求職定向差異之就業服務需求分析 

就業服務需求 求職定向不清者 求職定向明確者 

提供詳細的就業建議，例如：個人就業優
劣勢、適合工作類型 

51.4% 42.6% 

提供就業要調整的方向，例如：接受職業
測驗、訓練或證照訓練 

46.3% 44.3% 

協助短期/即時補助 44.9% 34.4% 
做就業能力評估與分析 37.5% 38.5% 
說明就業市場現況 28.2% 22.1% 
提供創業資料與方向 27.3% 30.3% 
協助履歷、自傳修整 24.1% 22.1% 
協助解決照顧子女/長輩問題 22.2% 17.2% 
協助模擬面試 19.9% 18.9% 
提供債務協商資源 8.8% 8.2% 
都不需要 5.1% 4.9% 
不知道/沒意見 2.8% 2.5% 
及時通知工作機會 1.9% 2.5% 
其他 1.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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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求職技巧不佳者之就業服務需求分析 

將就業能力評估題項 Q12 中，針對「口語表達、溝通能力佳」、

「能撰寫完整的履歷自傳」、「知道如何準備面試」等三項中，任何

一項勾選「非常不同意」之樣本歸類為求職能力不佳之長期失業者

（n=51），再以該樣本進行題項 Q23 之就業服務需求分析，為便於

分析，將原題項 Q23 之選項「協助模擬面試」、「協助履歷、自傳修

整」合併為「提升求職技巧」。 

進一步分析後發現，求職技巧不佳者，其最需要的就業服務為

「提升求職技巧」，占 51.0%，而非屬求職技巧不佳者中，認為需

要「提升求職技巧」者僅占 45.8%；顯示求職技巧不佳者確實需要

相對應之提升求職技巧服務與訓練。 

 

圖 4-37 求職技巧不佳者之就業服務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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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求職意願不同者對於就業諮詢之肯定度分析 

為便於分析長期失業者求職意願不同對於就業諮詢肯定度之

差異，故將預設多久找到工作之題項 Q10 中，選擇「希望越快越好」

及「1 個月內」者重新編碼為「求職意願高者」，再將勾選「沒有特

別想過任何就業時間」者編為「求職意願低者」。 

再分別以「求職意願高者」及「求職意願低者」之樣本針對題

項 Q21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求職意願低者」中，有 80.0%的比例

認為就業諮詢有幫助，其中包含「非常有幫助」（13.3%）、「有幫助」

（40.0%）、「一點點」（26.7%），其對於就業諮詢之肯定度遠高於求

職意願高者之比例（55.5%）；顯示求職意願低者經過就業諮詢後，

大多數肯定就業諮詢所帶來的幫助。 

 

圖 4-38 求職意願差異對就業諮詢之肯定度分析 

 

0% 10% 20% 30% 40% 50%

完全沒幫助 

不太有幫助 

一點點 

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27.8% 

16.7% 

11.1% 

44.4% 

0.0% 

0.0% 

20.0% 

26.7% 

40.0% 

13.3% 

求職意願低者 求職意願高者 



 

213 
 

十、小結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本次研究的受訪之長期失業者以女性占

較多數，組成以 30-59 歲、教育程度高中(職)、專科或大學、已

婚且有養育小孩之受訪者占比較多，其中約有五成的受訪者為中

高齡者。 

（一）失業情形、原因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有 32.4%的受訪者目前有就業。年齡 20-39

歲及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目前有就業的比例高於其他類型的

受訪者，而這些目前有就業的受訪者中，有 34.0%的受訪者曾經

透過就業中心推介成功，其中期待薪資較低的受訪者，經由就業

中心推介成功的比例較高。 

女性受訪者前一份工作為事務人員的比例，以及原住民受訪

者前一份工作為農、林、漁、牧工作人員的比例，高於其他類型

的受訪者。分析受訪者的離職原因發現，年齡較高、居住於台北

市、期待薪資較高的受訪者非自願離職的比例較高，非自願離職

的原因以歇業或業務緊縮、人事資遣、臨時性工作為主；而年齡

較輕的受訪者自願離職的比例則比其他類型的受訪者高，健康不

良、工作時間不適合及想更換工作地點為受訪者自願離職的主要

原因。 

受訪者失業期間主要從事的活動以求職及照顧家人為主，有

近五成的受訪者表示經濟壓力大，98.3%的受訪者回答經濟壓力

的主要來源為生活開銷，而受訪者失業期間的生活費來源則以個

人積蓄和家庭支持為主。在求職期間受訪者家人抱持的態度方面，

受訪者表示家人會「尊重其想法，順其自然」之比例（41.4%）

高於其他態度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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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特質與就業能力分析 

在預設未來找到工作之時間方面，52.2%的受訪者希望愈快

愈好，但也有 30.8%的受訪者沒有特別想過就業時間，僅 17.0%

的受訪者能明確回答就業時限。女性及有小孩的受訪者，表示沒

有特別想過就業時間的比例較其他類型的受訪者高。 

九成的受訪者表示一天能工作達八個小時，進一步分析不能

工作八個小時的原因後發現，女性及有小孩的受訪者較易因家庭

照顧需求而無法工作八個小時。 

在自我評估的就業能力分析中，受訪者普遍評價較高的就業

能力為交通移動能力、同性質工作經驗超過一年、身心健康良好

等要素，而具有足夠證照、具備電腦基本能力、了解就業市場現

況則為受訪者認為自己能力較差的要素。 

將就業能力以分數換算加總，男性受訪者自我評估的就業能

力分數顯著高於女性，年齡 30-49 歲、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評

估分數亦較其他類型的受訪者高；而喪偶及期待薪資較低的受訪

者評估分數則低於其他受訪者。 

根據調查資料顯示，受訪者無法順利就業原因以年齡限制為

主，其次為家庭照顧需求和身體狀況限制。其中女性、有子女及

原住民受訪者因工作時間限制而無法順利就業的比例較其他受

訪者高；期待薪資較低的受訪者多表示，無法順利就業的主要原

因為自身工作能力不足；薪資期待較高之受放者則多表示，就業

市場不佳為無法順利就業之主要原因。整體而言，有超過六成五

的受訪者願意為了找到工作降低工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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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期待分析 

調查顯示，有近二成的受訪者想要找的工作以製造業為主，

但也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沒有明確的產業類別方向。此外，有三

成七的受訪者有預設將要從事的工作，但也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

沒有預設工作，而不會預設從事工作的受訪者中，期待薪資較低

及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所占比例高於其他類型的受訪

者。 

分析受訪者最希望從事的工作職務後發現，以事務工作人員

及服務工作人員和售貨員之比例為高，期待薪資較高的受訪者較

傾向從事白領工作。在期待薪資方面，有超過六成五的受訪者的

期待薪資在 19,273-30,000 元之間，男性、教育程度高、居住於台

北市的受訪者的期待薪資較高，女性、有子女、喪偶、目前沒有

就業的受訪者期待薪資則較其他類型的受訪者低。 

（四）就業中心接觸經驗與所需服務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近三成的受訪者僅去過就業中心一次，而目

前有就業的受訪者前往就業中心的頻率顯著高於沒有就業的受

訪者，顯示就業中心對長期失業者的幫助有其成效。 

在就業服務方面，就服人員提供受訪者的服務主要以簡易諮

詢為主，其次為開工作推介卡，有 52.6%的受訪者對專門老師就

業諮詢給予正面評價，而認為職業心理測驗有幫助的受訪者僅

17.6%。 

受訪者希望就業中心提供的服務以提供詳細就業建議及提

供就業調整方向為主。有 58.0%的受訪者希望推介就業後，就服

人員能透過電話聯繫關懷進行後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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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企業雇主問卷調查發現 

一、基本資料分析 

(一)所在地區 

本次調查的受訪者當中，位於「北部地區」的比例最高，達

49.6%，其次依序為「南部地區」（20.5%）及「中部地區」（19.8%），

而「東部及離島地區」之比例則相對較低，僅占 10.1%。 

 

圖 4-39 受訪者所在地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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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業類別 

本次調查的受訪者當中，行業類別為「服務業」的比例最高，

達 50.9%，其次則為「製造業」（41.1%），而「金融業」之比例則

相對較低，僅占 8.0%。 

 

圖 4-40 受訪者行業類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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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工人數 

本次調查的受訪者當中，員工人數為「未滿 10 人」及「30-99

人」的比例較高，分別為 19.9%及 19.8%，其次依序為「100-299

人」（18.6%）、「10-29 人」18.1%及「300-999 人」（15.0%），而「1000

人以上」之比例則僅占 8.6%。 

 

圖 4-41 受訪者員工人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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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務類型 

本次調查的受訪者當中，職務類型為「人事主管」的比例最

高，達 43.5%，其次依序為「人事職員及助理」（17.0%）、「用人

主管」（15.5%）及「負責人／總經理／CEO」（12.4%），其餘職

務類型之比例皆低於一成。 

 

圖 4-42 受訪者職務類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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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長期失業者的看法與僱用意願分析 

(一)長期失業者之僱用意願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如果前來應徵者有一年以上未工作之情

形，有 12.4%受訪者表示「會」影響該公司之僱用意願，而表示

「不會」影響其僱用意願之受訪者則占 87.6%，顯示有接近九成

之受訪業者均表示長期失業情形並不會影響其僱用意願。 

Q1.請問，如果應徵者有 1 年以上未工作的情形，請問會不會影響貴公

司的僱用意願？ 

 

圖 4-43 長期失業者之僱用意願 

交叉分析後發現，長期失業情形是否影響公司僱用意願不因

「所在地區」、「行業類別」及「員工人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該題項與「職務類型」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

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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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失業情形影響僱用意願之原因 

在長期失業情形會影響僱用意願的受訪者之中，有 62.6%表

示原因為「擔心他們抗壓性低」，占比最高，其次依序為「擔心

他們工作態度不佳」（54.5%）、「擔心離職機率高」（42.4%）及「工

作能力不足」（36.4%），其餘原因之比例皆低於三成，另有 3.0%

（3 位）受訪者表示有「其他」原因，茲將其整理於表 4-10。 

Q2.請問，會影響貴公司僱用長期失業者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圖 4-44 長期失業情形影響僱用意願之原因 

表 4-10 其他影響僱用意願之原因 
其他原因 頻次 

靈活度不夠，擔心無法適應職場 1 
要先面試才能得知原因 1 
與職場脫節 1 

合計 3 

  

3.0% 

23.2% 

23.2% 

28.3% 

36.4% 

42.4% 

54.5% 

62.6% 

其他 

沒有適合的職缺 

薪資待遇認知不同 

工作經驗不夠 

工作能力不足 

擔心離職機率高 

擔心他們工作態度不佳 

擔心他們抗壓性低 

0% 20% 40% 60% 80%

n=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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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長期失業者僱用經驗分析 

(一)長期失業者之僱用經驗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60.9%的受訪者表示「曾經」錄取、

僱用長期失業者，而表示「未曾」錄取、僱用長期失業者之受訪

者則占 18.9%，另有 20.3%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顯示有約六

成之受訪業者表示有僱用長期失業者之經驗。 

Q3.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錄取、僱用長期失業者？ 

 

圖 4-45 長期失業者之僱用經驗 

交叉分析後發現，是否曾經僱用長期失業者之頻次會因「行

業類別」、「員工人數」及「職務類型」的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

見附表 B-2）： 

  

是 

60.9% 

否 

18.9% 

不知道 

20.3% 

n=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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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業類別方面，類別為「製造業」之受訪者曾經錄取、僱

用長期失業者的比例為 64.7%，其他行業類別之受訪者表示曾經

錄取、僱用長期失業者的比例則皆低於六成，顯示行業類別為「製

造業」的受訪者有僱用長期失業者之比例顯著高於其他類別。 

在員工人數方面，人數「未滿 10 人」之受訪者沒有錄取、

僱用長期失業者經驗的比例為 33.3%，其他員工人數之受訪者表

示沒有錄取、僱用長期失業者經驗的比例則皆低於二成五，顯示

員工人數「未滿 10 人」之受訪者沒有僱用長期失業者之比例顯

著高於其他員工人數。 

在職務類型方面，職務為「會計」及「總務」之受訪者曾經

錄取、僱用長期失業者的比例分別為 44.4%及 40.0%，其他職務

類型之受訪者表示曾經錄取、僱用長期失業者的比例則在六至七

成，顯示職務類型為「會計」及「總務」的受訪者有僱用長期失

業者之比例顯著低於其他職務。 

(二)長期失業者之整體工作表現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72.7%的受訪者對於所僱用的長期失

業者員工之整體工作表現感到滿意，其中包含「非常滿意」（5.3%）

及「稍微滿意」(67.4%)，而有 18.9%的受訪者表示不滿意，其中

包含「非常不滿意」（2.1%）及「不太滿意」(16.8%)，另有 8.4%

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顯示有超過七成之受訪業者肯定長期

失業者員工之整體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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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請問，貴公司對於所僱用的長期失業者員工之整體工作表現如何？ 

 

圖 4-46 長期失業者員工整體工作表現之滿意度 

交叉分析後發現，長期失業者員工整體工作表現滿意度，會

因「員工人數」的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B-4）： 

在員工人數方面，人數「未滿 10 人」之受訪者對長期失業

者員工之整體工作表現感到不滿意的比例為 30.7%，其他員工人

數之受訪者感到不滿意的比例則皆在一至二成，顯示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之受訪者對於長期失業者員工整體工作表現之評

價顯著低於其他員工人數。 

  

8.4% 

2.1% 

16.8% 

67.4% 

5.3% 

不知道/無意見 

非常不滿意 

不太滿意 

稍微滿意 

非常滿意 

0% 20% 40% 60% 80%

n=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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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錄取長期失業者之原因 

在未曾僱用長期失業者的受訪者之中，有 37.1%表示原因為

「沒有適合的職缺」，占比最高，其次依序為「擔心他們抗壓性

低」（28.5%）、「工作能力不足」（19.2%）、「擔心他們工作態度不

佳」（18.5%）、「擔心離職機率高」（16.6%）、「工作經驗不夠」（15.9%）

及「薪資待遇認知不同」（14.6%），另有 30.5%（46 位）受訪者

表示有「其他」原因，茲將其整理於表 4-11。 

Q5.請問，貴公司未錄取長期失業者的原因是？【可複選】 

 

圖 4-47 未錄取長期失業者之原因 

  

30.5% 

14.6% 

15.9% 

16.6% 

18.5% 

19.2% 

28.5% 

37.1% 

其他 

薪資待遇認知不同 

工作經驗不夠 

擔心離職機率高 

擔心他們工作態度不佳 

工作能力不足 

擔心他們抗壓性低 

沒有適合的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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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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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其他未錄取長期失業者之原因 
其他原因 頻次 

無長期失業者前來應徵 31 
工作人力需求少 5 
無職缺需求 4 
未特別留意求職者失業時間 3 
曾有過錄取長期失業者後不來上班之經驗 1 
擔心長期失業者靈活度不足，無法適應職場 1 
長期失業者自認為能力不足或不適任 1 

合計 46 

(四)持續僱用／未來僱用長期失業者之意願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90.7%的受訪者有持續僱用／未來僱

用長期失業者之意願，其中包含「非常有意願」（22.9%）及「稍

微有意願」(67.8%)，而有 9.4%的受訪者表示沒有意願，其中包

含「不太有意願」（7.0%）及「完全沒有意願」(2.4%)，顯示有約

九成之受訪業者願意僱用長期失業者。 

Q6.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沒有意願（持續）僱用長期失業者？ 

 

圖 4-48 持續僱用／未來僱用長期失業者之意願 

2.4% 

7.0% 

67.8% 

22.9% 

完全沒有意願 

不太有意願 

稍微有意願 

非常有意願 

0% 20% 40% 60% 80%

n=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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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後發現，長期失業者僱用意願不因「所在地區」、「行

業類別」及「員工人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該題項與「職務

類型」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

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B-6）。 

(五)願意僱用長期失業者之原因 

在願意僱用長期失業者的受訪者之中，有 67.9%表示原因為

「技能符合公司的要求」，占比最高，其次依序為「急需人力」

（44.6%）及「實現企業社會責任，協助弱勢族群就業」（37.0%），

其餘原因之比例皆低於三成，另有 3.0%（22 位）受訪者表示有

「其他」原因，茲將其整理於表 4-12。 

Q7.請問，貴公司願意僱用長期失業者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圖 4-49 願意僱用長期失業者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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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符合公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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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其他願意僱用長期失業者之原因 
其他原因 頻次 

工作意願高 7 
可以申請補助 3 
心態正確 3 
品行端正 3 
願意長期配合 2 
面試表現佳 2 
學經歷符合需求 1 
有相關工作經驗 1 

合計 22 

(六)較有可能僱用長期失業者之職缺類型  

進一步詢問受訪者較有可能僱用長期失業者之職缺類型後

發現，有 31.0%願意提供「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之相關職缺，

占比最高，其次依序為「技術工及相關工作人員」（27.4%）、「非

技術工及體力工」（21.9%）、「事務工作人員」（20.1%）、「技術員

及助理專業人員」（18.5%）及「專業人員」（15.7%），其餘職缺

類型之比例皆低於一成，另有 5.5%（40 位）受訪者表示有「其

他」可能僱用長期失業者之職缺類型，茲將其整理於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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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請問，哪些類型的職缺貴公司較有可能僱用長期失業者？【可複選】 

 

圖 4-50 可能僱用長期失業者之職缺類型 

表 4-13 其他可能僱用長期失業者之職缺類型 
其他原因 頻次 

無限制 22 
視公司需求而定 18 

合計 40 
  

5.5% 
0.4% 

8.6% 
9.5% 

15.7% 
18.5% 

20.1% 
21.9% 

27.4% 
31.0% 

其他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行政主管、經理人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事務工作人員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技術工及相關工作人員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0% 10% 20% 30% 40%

n=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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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業促進措施的使用經驗 

(一)對於各項就業促進措施之滿意度 

在本次調查之題項 Q9 之中，針對各項就業促進措施，詢問

受訪者是否曾經採用過，並追問其對於該措施之滿意度評價。 

在扣除未曾採用過之受訪者後，受訪者對於「僱用獎助措施」

及「職場學習及在適應計畫」之評價最高，兩者之滿意度分別為

91.5%及 91.1%，其次依序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89.6%）、「臨

時工作津貼」（85.9%）、「缺工就業獎勵」（85.2%）及「青年就業

旗艦計畫」（82.9%），而「明師高徒計畫」因為曾經採用之受訪

者僅有 3 位，其滿意度僅供參考。 

另外，對於其他就業促進措施，受訪者之滿意度評價也相當

高，達 91.1%，其中又以「就業啟航計畫」（100 位）、「進用身心

障礙者加值輔導補助計畫」（71 位）及「立即上工計畫」（37 位）

的採用人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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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請問，貴公司曾經採用過下列哪些就業促進措施？【滿意度】 

 

圖 4-51 各項就業促進措施之採用人數及滿意度 

各項就業促進措施滿意度與「所在地區」、「行業類別」、「員

工人數」及「職務類型」之交叉結果皆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

比例大於 20%，亦即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B-7 至 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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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滿意「臨時工作津貼」之原因 

在曾經採用過臨時工作津貼，且對於該就業促進措施感到不

滿意的受訪者（6 位）之中，其不滿意之原因以「進用人員工作

表現不如預期」及「因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

為主，占比皆為 50.0%，其次則依序為「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

（33.3%）及「申請流程繁複費時」（16.7%）。 

Q10.請問，貴公司對於「臨時工作津貼」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 
【可複選】 

 

圖 4-52 不滿意「臨時工作津貼」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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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滿意「缺工就業獎勵」之原因 

在曾經採用過缺工就業獎勵，且對於該就業促進措施感到不

滿意的受訪者（7 位）之中，其不滿意之原因以「進用人員工作

表現不如預期」為主，占比為 57.1%，其次依序為「經費核銷程

序過於繁複」（28.6%）、「因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

不易」（28.6%）、「補助金額太低」（14.3%）、「補助期間太短」（14.3%）

及「申請流程繁複費時」（14.3%）。 

Q11.請問，貴公司對於「缺工就業獎勵」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 
【可複選】 

 

圖 4-53 不滿意「缺工就業獎勵」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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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滿意「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之原因 

在曾經採用過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且對於該就業促進措施感

到不滿意的受訪者（6 位）之中，其不滿意之原因以「進用人員

工作表現不如預期」為主，占比為 66.7%，其次則依序為「經費

核銷程序過於繁複」（50.0%）、「申請流程繁複費時」（50.0%）、「因

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16.7%）、「補助金額

太低」（16.7%）及「補助期間太短」（16.7%），另有 16.7%（1 位）

受訪者表示其不滿意之原因為「申請 2 至 5 年，發現審核的標準

不一，導致申請很受挫」。 

Q12.請問，貴公司對於「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 
【可複選】 

 

圖 4-54 不滿意「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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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滿意「僱用獎助措施」之原因 

在曾經採用過僱用獎助措施，且對於該就業促進措施感到不

滿意的受訪者（10 位）之中，其不滿意之原因以「進用人員工作

表現不如預期」為主，占比為 70.0%，其次則依序為「申請流程

繁複費時」（40.0%）及「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20.0%），另

有 20.0%（2 位）的受訪者表示有「其他」不滿意之原因，分別

為「人員流動率太高」及「已經僱用人員後，卻被告知資格不符，

又不能申訴」。 

Q13.請問，貴公司對於「僱用獎助措施」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 
【可複選】 

 

圖 4-55 不滿意「僱用獎助措施」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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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滿意「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之原因 

在曾經採用過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且對於該就業促進措

施感到不滿意的受訪者（7 位）之中，其不滿意之原因以「進用

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為主，占比為 85.7%，其次則依序為「經

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14.3%）、「補助期間太短」（14.3%）及「申

請流程繁複費時」（14.3%），另有 14.3%（1 位）受訪者表示其不

滿意之原因為「申請補助期限為 2 個月內必須進用人員，過期無

效，政府卻未告知」。 

Q14.請問，貴公司對於「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不滿意的原因是什

麼？【可複選】 

 

圖 4-56 不滿意「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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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滿意「青年就業旗艦計畫」之原因 

在曾經採用過青年就業旗艦計畫的 76 位受訪者，且對於該

就業促進措施感到不滿意的受訪者（9 位）之中，其不滿意之原

因以「進用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為主，占比皆為 55.6%，其

次則依序為「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44.4%）、「因補助案而有

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33.3%）及「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33.3%），另有 11.1%（1 位）受訪者表示其不滿意之原因為「因

為此項計畫把保全業剔除」。 

Q15.請問，貴公司對於「青年就業旗艦計畫」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 
【可複選】 

 

圖 4-57 不滿意「青年就業旗艦計畫」之原因 

(八)不滿意「明師高徒計畫」之原因 

在曾經採用過明師高徒計畫的 3 位受訪者中，有一位受訪者

對於該就業促進措施感到不滿意，而其不滿意之原因為「進用人

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及「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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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都沒有採用就業促進措施之原因 

在未曾採用過任何就業促進措施的受訪者（419 位）之中，

有 60.4%表示原因為「不知道有這些措施」，占比最高，其次依序

為「不知道如何申請」（30.3%）、「推介人選不符合職缺需求」

（19.1%）、「申請流程繁複費時」（16.9%）及「規定過於嚴格麻

煩」（14.8%），另有 14.8%（62 位）受訪者表示有「其他」未採

用就業促進措施之原因，茲將其整理於表 4-14。 

Q18.請問，貴公司都沒有採用就業促進措施的原因是什麼？【可複選】 

 

圖 4-58 未曾採用就業促進措施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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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其他未採用就業促進措施之原因 
其他原因 頻次 

無職缺需求 18 
人力需求低 12 
公司有既定政策 11 
透過人力網站求才 6 
有向就業中心登記，但很少人來應徵 2 
有適合者即聘用，不需配合措施 2 
公司聘僱方式以考試管道為主 2 
不符合就業促進措施之內容 2 
因為人員來兩天就離職，根本請不到補助款 1 
政府不鼓勵派遣，但本公司是人力派遣公司 1 
本身的性質不適合申請相關補助 1 
等要申請時名額就滿了 1 
沒有適合方案可申請 1 
因為忙碌沒去採用 1 
目前都沒人來應徵 1 

合計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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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繼續／未來採用就業促進措施之意願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83.1%的受訪者有持續僱用／未來僱

用長期失業者之意願，其中包含「非常有意願」（32.0%）及「稍

微有意願」(51.1%)，而有 16.9%的受訪者表示沒有意願，其中包

含「不太有意願」（10.8%）及「完全沒有意願」(6.1%)，顯示有

超過八成之受訪業者願意採用就業促進措施。 

Q19.請問，貴公司未來是否有意願（繼續）採用就業促進措施？ 

 

圖 4-59 繼續／未來採用就業促進措施之意願 

交叉分析後發現，採用就業促進措施意願會因「行業類別」

及「職務類型」的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參見附表 B-24）： 

在行業類別方面，類別為「金融業」之受訪者有意願採用就

業促進措施的比例為 68.8%，其他行業類別之受訪者有意願採用

就業促進措施的比例則皆超過八成，顯示行業類別為「金融業」

的受訪者對於就業促進措施之採用意願顯著低於其他類別。 

6.1% 

10.8% 

51.1% 

32.0% 

完全沒有意願 

不太有意願 

稍微有意願 

非常有意願 

0% 20% 40% 60%

n=800 



 

241 
 

在職務類型方面，職務為「一般職員及助理」及「總務」之

受訪者有意願採用就業促進措施的比例分別為 67.9%及 65.0%，

其他職務類型之受訪者有意願採用就業促進措施的比例則皆超

過七成五，顯示職務類型為「一般職員及助理」及「總務」的受

訪者對於就業促進措施之採用意願顯著低於其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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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解決方案分析 

(一)工作卡制度之重要性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86.7%的受訪者認為就業中心於推介

求職者時，同時附上一張推介卡之措施有其重要性，其中包含「非

常重要」（35.4%）及「重要」(51.3%)，而有 10.9%的受訪者認為

不具重要性，其中包含「非常不重要」（0.8%）及「不重要」(10.1%)，

顯示有超過八成之受訪業者認為工作卡制度相當重要，對於瞭解

求職者有所幫助。 

Q20.請問，您認為就業中心推介求職者時，同時附上一張推介卡，卡

片紀錄有求職者完整職務經歷、職訓紀錄、證照、職涯諮詢紀錄、

就服人員的評估等資料，您認為這項措施的重要性為何？ 

 

圖 4-60 工作卡制度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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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分析後發現，工作卡制度重要性不因「行業類別」之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該題項與「所在地區」、「員工人數」及「職務

類型」之交叉結果顯示，期望次數低於 5 之比例大於 20%，亦即

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進行推論（參見附表 B-26）。 

(二)希望提供之後續服務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如果受訪者錄取就業中心所推介的長期

失業者之後，最希望提供之後續服務為「提供雇主關於員工問題

諮詢」，比例占 44.3%，其次依序為「協助雇主在職訓練」（39.1%）

及「輔導個案工作適應」（36.5%），另有 28.3%的受訪者表示「都

不需要」，1.3%（10 位）受訪者表示需要「其他」協助，茲將其

整理於表 4-15。 

Q21.如果貴公司錄取了就業中心所推介的長期失業者之後，希望他們

後續提供哪些協助？【可複選】 

 
圖 4-61 希望提供之後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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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其他希望提供之後續服務 
其他原因 頻次 

尚未錄用無法回答 4 
希望能加強輔導，降低離職率，提高長期失業者之穩定性 4 
是雇主面臨之員工問題提供協助 2 

合計 10 

(三)針對促進長期失業者就業議題之具體建議 

經詢問此次調查的受訪者，有部份受訪者針對促進長期失業

者就業之議題提供具體建議，為能詳實呈現，茲將其回答內容進

行整理歸納，並將結果呈現於表 4-16 中。 

表 4-16 針對促進長期失業者就業議題之具體建議 

其他原因 頻次 
加強宣導就業促進方案及申請管道 20 
就業中心推介的求職者工作積極度不足，希望加強輔導長期失業

者的求職心態與工作態度 
17 

希望就業中心能針對失業者的條件做好篩選及過濾，才能改善媒

合結果 
15 

有些求職者濫用失業補助，到公司求職只為蓋章領取補助，造成

公司困擾 
14 

希望申請的手續流程可以簡化，以提高申請意願 7 
希望聘僱長期失業者後，就業中心能當雇主與長期失業者的中間

橋樑，不定期前來關懷 
2 

就業促進措施申請條件太過嚴格，希望可以放寬 2 
求職推介卡，內容應更詳細明確，以提高實用性 2 
希望就業中心先培訓長期失業者後再引導就業 2 
請依照公司實際需要的人數提供推介者 2 
應指導長期失業者面試準備要點及技巧 2 
應多輔導長期失業者建立自信心 2 
避免過度保護勞工，有些勞工有失業補助找工作就不積極，但雇

主其實很缺人，是否可以針對一些補助方式做修正 
1 

因為不同產業別需要的年齡層也不同，但長期失業者大多為中年

人，希望未來可針對產業別推薦適合年齡的人力 
1 

希望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針對人力資源少的特殊地區，如：金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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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因 頻次 
可以放寬限制，不然常找不到足夠的人力很可惜 
希望推薦的長期失業者若有輕度、中度或重度身心障礙，要明確

主動告知公司，才不會浪費彼此時間 
1 

在臨時工作津貼方面，如果長期失業者表現良好，想要續聘須隔

2 年，希望去除此限制 
1 

覺得政府的促進就業措施有其美意，但若使長期失業者產生依賴

性反倒不好 
1 

台東以務農為主，失業者寧願打零工也不願就業，對促進就業之

效果有限 
1 

希望申請長期失業者補助措施能將補助人員之比率提高 1 
推介長期失業者，需附上長期失業的原因讓業者知道 1 
對於離島的就業人員，政府比較缺乏有效的教育訓練 1 
就業促進措施的薪資審核太繁複，希望可以簡化 1 
應放寬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外島地區的年齡限制 1 
就業中心所推介的人選素質需再加強 1 
增加協助長期失業者在職訓練的名額 1 
希望就業中心能協助雇主做法令諮詢 1 
希望延長臨時工作津貼期限至 12 個月 1 
刊登求才版面的時間應該更長一些 1 
引導輔導長期失業者做生涯規劃 1 

合計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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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一)對長期失業者的看法與僱用意願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皆表示，如果應徵者有

一年以上未工作，並不會影響其所屬公司的僱用意願，比例達

87.6%，而在少數表示長期失業情形會影響其僱用意願之受訪者

中，「擔心他們抗壓性低」為僱用意願較一般求職者低之主要原

因，比例為 62.6%，其次則為「擔心他們工作態度不佳」（54.5%）

及「擔心離職機率高」（42.4%）。 

(二)對長期失業者僱用經驗 

有 60.9%的受訪者表示其所屬公司曾經錄取、僱用長期失業

者，其中有 72.7%的受訪者對於長期失業者員工之整體工作表現

感到滿意，感到不滿意之比例則占 18.9%；另外，有 18.9%的受

訪者沒有長期失業者之僱用經驗，而最主要之原因則為「沒有適

合的職缺」，比例占 37.1%，其次則為「擔心他們抗壓性低」

（28.5%）。 

此外，員工人數未滿 10 人之中小企業，曾經錄取、僱用長

期失業者之比例顯著較低，對於長期失業者員工整體工作表現的

評價也顯著低於其他員工人數之業者。 

對於持續僱用／未來僱用長期失業者，有高達 90.6%的受訪

者表示有意願，僅 9.4%的受訪者表示沒有意願，而願意僱用長期

失業者之主要原因為「技能符合公司的需求」，比例為 67.9%，其

次為「急需人力」（44.6%），在較有可能提供給長期失業者之職

缺類型方面，則以「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31.0%）及「技術

工及相關工作人員」（27.4%）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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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促進措施的使用經驗 

在各項不同的就業促進措施之中，以｢僱用獎助措施｣的採用

人數最多，且滿意度高達 91.5%，位居第一，而｢職場學習及再適

應計畫｣之滿意度則為 91.1%，採用人數與滿意度皆僅次於｢僱用

獎助措施｣，其次依序為「多元就業開發方案」（89.6%）、「臨時

工作津貼」（85.9%）、「缺工就業獎勵」（85.2%）及「青年就業旗

艦計畫」（82.9%），而「明師高徒計畫」的採用人數則明顯較少，

僅 3 位受訪者曾經採用過該措施。 

而不滿意的原因方面，在各項就業促進措施之中，皆以｢進

用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為最主要之原因，比例皆超過五成；

另外，在未曾採用任何就業促進措施的受訪者之中，有高達 60.4%

表示｢不知道有這些措施｣，且有 30.3%表示｢不知道如何申請｣。 

整體而言，有高達 83.1%的受訪者表示未來有意願（繼續）

採用就業促進措施，而表示沒有採用意願的受訪者則占 16.9%，

惟行業類別為金融業之受訪者對於就業促進措施之採用意願顯

著較低，僅 68.8%。 

(四)未來解決方案 

針對工作卡之制度，有 86.7%的受訪者認為有其重要性，而

認為此項制度並不重要之受訪者則僅占 10.9%；除此之外，有部

分受訪者也反應希望目前的推介卡內容能夠更詳細明確，以提高

實用性，此也呼應了工作卡制度的重要性。 

在業者錄取就業中心所推介的長期失業者之後，最希望提供

之後續服務為｢提供雇主關於員工問題諮詢｣，比例為 44.3%，其

次則為「協助雇主在職訓練」（39.1%）及「輔導個案工作適應」

（36.5%），另有 28.3%的受訪者表示不需要任何後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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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焦點團體座談發現 

本研究根據焦點團體座談會內容摘要紀錄，將長期失業者的就業

困難與就業型態、就業服務模式、獎勵就業政策措施等結果歸納分析

如下。 

一、就業困難與就業成功關鍵因素 

（一）長期失業者以家庭照顧及生理狀況為就業困難之主要因素 

經焦點團體座談會發現，長期失業者提及之就業困難可分

為家庭照顧、身體狀況、工作能力不足、機會不足等四類因素。 

家庭照顧因素為多數長期失業者無法順利就職的原因之一。

求職者可能具就業能力，但其有家庭照顧的責任，造成無法配

合假日上班、輪班或從事工時較長的工作，且對工作地點之距

離亦有所考量，故僅能從事非典型工作。 

因本身為單親家庭要獨自扶養兩個小孩，希望找機動性高

的派遣工作……，而我目前是兼職三、四份派遣工作，可兼顧

家庭並享受生活。(L-2) 

原本在外縣市有穩定工作，但家在花蓮所以離職回到花蓮，

有一陣子因家庭因素無法工作，現在是遇到小孩接送的問題，

而目前的工作是在民宿打掃。(L-7) 

我因為以小孩為優先和家庭長輩照顧的因素所以成為長期

失業者。(L-4) 

其次則是因身體狀況之問題導致無法順利尋求到適合職缺。

焦點團體座談會與會者即表示其因先前受傷造成的後遺症，遲

遲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 

從桃園搬家搬回花蓮後有一直在找工作，希望能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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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要太長的工作，因為本身腰部受傷過，無法久站或久坐。

(L-8) 

再次之，長期失業者因工作能力不足或機會不足無法重返

職場。部分失業者表示因先前經歷與求職領域不同、學歷不足、

年紀較高等因素，不符合雇主的需求而未被僱用。 

我以前當業務現在想轉任當內勤，因過去任職經歷和想找

的工作內容不同，也發現投履歷時雇主都看先前的經歷，所以

不好找到我想要的工作。(L-5) 

覺得雇主較不會用中高年長期失業者。(L-4) 

目前找與娃娃車隨車人員相關的工作都要求要有專科的學

歷，不同於過去學歷要求只要高中畢業即可。(L-8) 

（二）求職者心態調整為成功求職之關鍵因素 

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與會者多表示因工作期待

過高，在求職過程中對工作時間、薪資等有較多要求，使得求

職者的心態成為其求職時最主要的阻因，進而導致就業困難之

情形。 

我是 IT 背景的，以前找工作很吃香，現在可能因產業的變

化，且可能是自己對工作的期望過高，而一直無法找到合適的

工作。(L-2) 

確認長期失業者的工作意願、工作能力與心態的調適是否

OK，確認和處理好了再就業則不會是個問題。(G-1) 

針對青年長期失業者方面，與會者表示青年多因沒有求職

的決心，且心態較不積極，造成就業困難之情況。部分與會者

提到有可能是家庭教育的關係，間接影響青年求職者於求職時

的態度顯得較不積極。 

有些年輕人畢業後想休息一陣子再找工作，但他遺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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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的概念，之後去找工作時他會有一段時間的履歷是空白的，

且對大部分青年失業者來說，除心態問題外，部分是家庭因素

的影響。(P-1) 

有碰過許多是大學畢業後準備公職考試三、四年皆未考上

而去應徵的長期失業者，但他沒有真正求職的決心且心態沒有

調整好，他在考公職和找工作兩邊遊走，造成兩邊皆失敗的局

面。(P-1) 

與會者建議透過就服人員的晤談與輔導，讓求職者了解目

前就業市場的情勢與需具備的專業技能，並同時陪伴與鼓勵求

職者調整身心的狀態，以協助其順利就業。 

就服人員協助長期失業者對環境認知的改變，就服人員可

利用其專業能力和長期失業者保持良好關係，且告知長期失業

者正確的就業觀念與態度……。(G-8) 

我認為成功求職的因素，第一點是長期失業者的自我認知

與市場的認知，長期失業者其主觀障礙與心態的調整，並了解

就業市場的改變……。(G-7) 

（三）就業中心與雇主端的良好合作關係有助於推介就業 

經焦點團體座談會發現，行政機關人員與雇主皆提及，若

就業中心與雇主之間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雇主較願意僱用長

期失業者，而且對於長期失業者重返職場的適應期，也會給予

較多的包容。 

我們雇主方會盡力配合及協助就業中心提供合適之職缺給

長期失業者，並持續與就業中心保持良好關係，例如：我們有

利用就業促進措施僱用長期失業者，除非他們出很大的錯誤，

不然我們一定盡力保他們。(E-4) 

有時就業中心與雇主有合作且熟識，經就服人員的拜託與

請求，雇主較能接受和僱用經就業中心推介的長期失業者。(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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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就業促進措施的運用，亦能提升雇主僱用長期

失業者意願，增加就業媒合之機會。與會者表示透過就業促進

措施，可以提升長期失業者工作機會，也可以讓雇主在計畫期

間觀察長期失業者狀況。 

雇主和就業中心合作，若雇主申請政府就業促進措施的相

關補助且願意給就業中心推薦的中高齡失業者給他們短期的工

作機會，或許雇主可以用這幾個月時間觀察失業者的能力與價

值，和決定是否要正式僱用他們。(N-1) 

據就業中心推介經驗可發現多數就服人員多數會透過運用

「僱用獎助措施」、「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等就業促進措施，

提高推介後雇主僱用之意願。(G-8) 

（四）長期失業者能否符合雇主需求為推介就業要素 

經焦點團體座談會發現，除求職者本身心態之調整、就業

中心與雇主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有助於長期失業者成功求職之

外，長期失業者能否符合雇主需求亦為推介就業的要素之一。

對於雇主而言，聘用長期失業者與否，仍以公司人才的需求為

主要的考量。由此可知，除了長期失業者的就業心態之外，其

本身的就業能力為推介就業之關鍵。 

雇主拒絶進用原因為長期失業者多數會因無法調整求職心

態及就業期待，以致推介後無法迎合雇主端的需求(技能、態度)，

而不易推介成功。(G-8) 

雇主將觀察長期失業者前一個工作經歷、待業時間多長、

在待業過程中做那些事，來看是否為合適的員工，另外還包括：

忠誠、熟悉度、工作熱誠、心態等。(E-3) 

雇主求才與公部門期望方面，公部門希望雇主多僱用長期

失業者，但雇主主要是找他們想要的人才，雇主需求和公部門

期待有落差……。(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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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針對中高齡長期失業者應提供相應的職缺 

行政機關人員表示在服務長期失業者的經驗中，中高齡長

期失業者較難推介就業成功。此外，對多數雇主而言，中高齡

之長期失業者的工作經驗較為豐富，但其因年紀較高、體能狀

況較差、學習新技能之速度較慢等多重的顧慮之下，雇主多半

較不願意僱用中高齡之求職者。若就業中心能多加考慮中高齡

長期失業者的身心狀況，與雇主溝通或合作，共同開發適合中

高齡長期失業者的職缺，以促進中高齡者重返職場，避免因尋

職不易成為長期失業者。 

我覺得超過 50 歲以上的求職者找工作比較艱辛，……，並

希望就業中心可以協助開發和提供適合中高年齡層的工作，如：

保全等較安穩的工作……。(L-2) 

求職者若能將工作期待降低一點並找出自己的特質並提升

技能，在供給端雇主則提供各種職缺(低、中與高階層職務的職

缺、中高齡的職缺)，希望能達到適才適所，讓失業者與雇主能

順利媒合。(C-2) 

與會者也表示，中高齡之長期失業者可透過到社區大學、

大專院校中學習第二專長等技能，或許能促使重返職場。 

針對中高齡的長期失業者或許可透過和社區大學、大專院

校的合作，培養他的的第二專長或透過產學合作有利長期失業

者再就業。(N-1) 

二、就業服務模式 

（一）藉由職涯諮詢、就業支持團體等服務有助於陪伴長期失業者

克服就業障礙，拓展就業機會 

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行政機關人員表示在服務

長期失業者時，透過職涯諮詢與就業支持團體的服務，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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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長期失業者釐清個人職涯方向、提升求職面試的技巧，同

時藉助團體參與的動力，包括：團體成員相互分享經驗與相互

鼓勵與精神的支持等，協助長期失業者克服就業障礙。 

陪伴與支持長期失業者是成功求職的關鍵，因為觀念的轉

變並不是非常容易，之前有遇到幾個案例是畢業後一直準備考

國考，又一直沒有考上，因他長期處於準備考試和獨立生活的

模式，其伴隨人際適應的問題；此外，就業中心舉辦就業支持

團體六至八次的課程，協助長期失業者透過此團體動力改變觀

念和行為，曾經長期失業者透過就業支持團體後，有成功就業

的案例。(G-4) 

長期失業者可能有多重的身分，將先和他們晤談完再提供

長期失業者個人可接受的職缺，此就業媒合的成功率較高；此

外，就服人員也會透過晤談了解每一個長期失業者對現實感的

落差程度，再媒合他合適的工作，因部分長期失業者先前已擔

任過較高階的職位，若推介其較低階的職缺，其現實感落差大，

職缺媒合成功率則不高。(G-6) 

另外，亦有就服人員表示近年來部分長期失業者有自行創

業的想法，就業中心可在進行職涯諮詢、就業支持團體與職業

訓練服務的同時，提供創業的資訊或加入創業諮詢與診斷，藉

此協助欲創業的長期失業者。 

就業中心提供職涯服務、創業資訊並和專業心理諮商師合

作與舉辦相關講座，同時，職業訓練課程也可和創業資訊連結，

在職業訓練課程結束前舉辦創業相關講座、創業諮詢與診斷，

鼓勵和支持創業。(G-3) 

（二）建議就業服務模式以「意願」、「能力」分流 

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與會者提及長期失業者成

功就業的關鍵因素為工作意願，因部分長期失業者沒有工作意

願，導致就服人員於輔導或推介工作時，常常無法成功媒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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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此時，若僅以工作能力足與不足作為分流的指標，而未先

以工作意願作為分流的指標恐怕不符合長期失業者其本身的情

況。故建議在就業服務模式中可將「工作意願」之分流項目的

層級往上提升，可有效低協助就服人員分流，讓就業服務模式

更符合長期失業者之情況。 

諮詢評估」之項目下僅分「具工作能力者」與「工作能力

不足」此二項是否需要再調整?基本上已經是長期失業者的情況，

有可能是他的家庭因素、意願或是社會資本的問題，是否需要

用意願作為分流的項目之一?因為在我們就業輔導的立場來說，

長期失業者有無意願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如何有效評估他

的就業意願或能力，意願和能力到底哪個最重要。(N-1) 

建議「諮詢評估」項目下分五群：有能力有意願(動機)、

沒能力有意願(動機)、沒能力有意願(動機)、沒能力無意願(動機)

和職場資訊，職場資訊為揭露各種工作的相關資訊，例如舉辦

成功就業案例的分享會。(E-3) 

建議將「工作動機」之項目往前提，先評估長期失業者之

動機與心態，工作能力則為其次，就本身工作經驗來說，若長

期失業者無動機但有工作能力，不論怎麼鼓勵長期失業者都沒

有用，他也做不下去。(G-6) 

另外，亦有就服人員提及以工作意願或工作能力分流時，

可透過一份簡易的測驗讓就服人員能迅速地評估長期失業者目

前的工作意願與工作能力，以確認其適合的流向，為其做最合

適的就業服務。 

流程圖在區分工作能力足與不足時，長期失業者是不是皆

有工作的意願?因為有時候意願是很大的問題，有能力但無意願

工作，不見得願意工作；且建議不要僅依能力區分，可用能力

和意願的足夠與不足夠交叉為四個構面，能力足意願足、能力

足意願不足、能力不足意願足與能力不足意願不足。同時建議

「諮詢評估」項目下增加有簡單的問卷測試長期失業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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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願，對就服人員評估長期失業者適合哪一個流向。(G-4) 

（三）建議依不同身分別之失業者設計不同的處理流程 

經焦點團體座談會發現，因長期失業者具有多重的特定對

象身分，如：婦女、中高齡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弱勢青

少年、更生受保護人、身心障礙者等，不同身分別的長期失業

者皆有不同的就業限制與需求。其中，更生受保護人與身心障

礙者之特定對象有不同的服務模式，故此就業服務模式於條件

篩選時已先排除此二類特定對象，與會者建議可進一步依長期

失業者身分別提供不同的就業服務模式。 

「諮詢評估」之項目下可依身分別分流，例如：青少年、

婦女、中高齡失業者等，依其不同身分有不同的處理方式。(G-1) 

建議模式可以依不同群眾、不同區域等的特質設計一個合

適的模式。(P-2) 

長期失業者有無意願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關鍵，……而對年

輕族群的失業者可能是社會經驗不足，中高齡族群的失業者可

能又是另一個問題，覺得需再想想在此服務模式中就業的意願

是不是關鍵因素，並建議可再用年齡層做區隔可能會更好。(N-1) 

（四）建議處遇計畫項目可再行整併及規劃流向 

經焦點團體座談會發現，與會者表示部分處遇計畫的項目

因其基本意涵或性質有相似之處，建議部分性質相似的處遇計

畫項目可再整併，且針對不同的處遇需有明確的流向。 

建議「職場體驗」和「團體輔導」合併，「職涯諮商」和「職

業心理測驗」合併。(N-2) 

建議「工作動機不足」、「尋職能力不足」、「期待與能力不

符」與「職涯定向不清」之下的項目的流向要清楚如何操作，

有明確的對應，而非籠統呈現。(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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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緒支持與輔導 改善身心健康狀況、生活型態」此項

目中，若長期失業者之情況已改善後，建議可以重回至「諮詢

評估」之項目；「技能不足」之項目下建議增加「職業心理測驗

和職涯探索」之流向後，再進入「職業訓練」之項目。(C-4) 

此外，就服人員更提及可增加其他的處遇計畫項目，例如：

創業諮詢、技能檢定、職業訓練等項目，更能協助就服人員於

服務時，針對長期失業者的各種處遇提供適當且多元的協助項

目，讓就業服務模式更完整。 

建議和「職涯諮商」同一階層可加入「創業」、「技能檢定(考

證照)」與「職業訓練」之項目。(G-8) 

（五）長期失業者身心健康及個人需求問題需與相關單位配合或轉

介 

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發現，就服人員反映部分長

期失業者未就業之原因並非無工作能力，而是因其身心狀態不

佳或家庭照顧、債務、訴訟等因素阻礙就業進程。與會者表示，

「生理、精神狀態不佳」與「個人需求(家庭照顧、債務、訴訟)」

之項目超出就服人員之專業範圍，希望此類個案可以與社政、

衛政、教育等相關單位配合協助，或予以轉介。 

「生理、精神狀態不佳」與「個人需求(家庭照顧、債務、

訴訟)」之項目，是否為就服人員的職責?是否可流向至「轉介

相關單位」，因為心理支持和就業諮詢是不同的東西，專業人力

的養成需要另花時間培訓。(G-4) 

「生理、精神狀態不佳」之項目，若就服人員無法處理，

建議可多一流向為「轉介相關單位」。(G-7)  

另外，有與會者提及長期失業者若有接送老弱婦孺、托育

等需求時，可以「契約式購買服務」的方式，由委託單位給予

民間機構團體所需經費，就其服務範疇內提供其需要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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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協助長期失業者排除就業時的障礙。 

購買式契約服務為因應特定對象民眾之需求，例如：日托、

接送老弱婦孺等，利用社政資源的導入得以協助失業者克服就

業之障礙，分擔其照顧責任並同時鼓勵他們就業。(G-4) 

因任職單位為非營利社福機構，主要是協助員工增能與除

障，增加長期失業者一些技能並協助長期失業者去除目前的障

礙，如：提供托育管道、愛心醫療卡等相關資訊，讓長期失業

者了解主要問題不在這些地方，儘量去除影響長期失業者就業

的阻因。(P-4) 

（六）工作卡內涵與現今就業服務有相似之處，部分與會者贊成工作

卡制度之推動 

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發現，部分與會者贊同台灣

推動工作卡制度，認為雇主能透過工作卡快速且簡便的了解求

職者完整的資料。此外，就服人員也提到現行就業促進措施中

的「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是由民間團體或事業單位利用此

計畫協助求職者重返職場，與日本的工作卡制度有相似之處，

然而「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結束後未獲聘僱之求職者，則

無職業訓練等相關的紀錄可作為後續尋職時有益之資訊，而日

本工作卡制度可有效連接職業訓練，有助於擴充求職者得專業

技能。 

工作卡的概念類似履歷表，贊成可仿效工作卡，台灣目前

因應中央政府機關組織改造，將就業中心及職訓中心業務合併，

整合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就業服務及創業服務等各項資源，

此與日本工作卡制度之內涵有相似性。另外，就以現行的「職

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就業促進措施來看，與日本的工作卡有

異曲同工之處，由民間團體或事業單位提供職場學習及再適應

計畫，協助其重返職場；然而差別在於計畫結束後未獲聘僱之

學員，沒有職訓及工作資歷的紀錄可作為後續尋職時增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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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若失業者有工作卡記錄其資本資料與有職能訓練課程之

紀錄，當他去求職時，雇主可透過工作卡了解此位求職者的各

項完整的資料。(G-8) 

工作卡的概念類似本機構員工的職能盤點卡，記錄員工的

各項技能，若員工有臨時請假或離職之情況，可依職能盤點卡

迅速找出合適的替代員工。(P-4) 

其他與會者認為工作卡制度確實可以蒐集與傳達更完整的

資訊，建議可運用目前就業服務系統之紀錄來操作工作卡的概

念。 

對於工作卡的實施，我們同仁少數贊成多數反對，工作卡

確實可以收集到更多完整的資訊，但現已有一套就服系統，已

有個人基本資料、參加職訓、就服人員諮詢的紀錄等，是否可

以修改和補強現有資料，或將相關的系統合併。(G-4) 

（七）須有認證制度、人員等配套措施方有利推行工作卡制度 

經焦點團體座談會發現，雖部分與會者表示贊同台灣仿效

日本實施的工作卡制度，但建議工作卡制度仍需規畫完整的認

證制度、專業人員的編列、與雇主合作等詳盡的配套措施，才

有利於台灣推行工作卡制度。 

我們台灣較不成熟，工作卡要推動的話是要全國一體適用，

一定不會是單一區域實施，並且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一部分

可能是認證或職涯背書方面的執行方法，在雇主部分則是相關

的措施、補助或合作方式的建立，再來可能是就服中心的轉型，

等全部的配套措施成熟後，再實施工作卡的制度可能較可行。

(G-1) 

因為是過去經歷的完整紀錄，對雇主了解長期失業者的真

實經歷很有幫助；此外，工作卡可能涉及民族性之問題，因工

作卡是日本針對飛特族發展出的制度，日本政府對其社會有一

定了解，而在台灣用工作卡可能有問題……。(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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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工作卡的制度非常縝密，若台灣需仿效日本之工作

卡制度我覺得很好，但需要非常詳細的建構相關的配套措施和

考慮人力的問題，包括：諮商輔導人力、就業人力、個案管理

人力等。(N-1) 

（八）工作卡制度適用性及個資問題仍有待討論 

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發現，部分與會者對工作卡

制度之實施仍持保留的態度，建議政府除了參考日本實行工作

卡制度的經驗外，亦須針對台灣社會和就業市場之情況，加以

考量工作卡的適用性。此外，工作卡記載著求職者各項資訊與

經歷，當雇主在求職者不願公開部份資訊的情況下，取得求職

者工作卡中的資料，則涉及個人資料及隱私權的問題。 

覺得工作卡其存在是有條件的，其適用於非典型工作，如：

讓某位有多個兼職的翻譯經驗的求職者，透過工作卡呈現各項

短期的經驗，以增加其就業機會，並需探討工作卡在各行各業

的適用性。(E-3) 

工作卡涉及個人資料與隱私的問題，其類似病例卡的概

念……，工作卡之資訊是自願公開或非自願性開放應該再討論。

(P-3) 

工作卡有個資法的問題，有些人的部分資料不願意給雇主

看。(G-4) 

工作卡中部分不想揭露的學經歷將全部透明化。(L-5) 

三、獎勵就業政策措施 

（一）建議「僱用獎助措施」與「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兩項就業

政策措施合併實施 

經焦點團體座談會發現，多位行政機關人員表示「僱用獎

助措施」與「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兩項業政策措施對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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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雇主的媒合成功率較高，建議可將「僱用獎助措施」與「職

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兩項就業政策措施合併實施或是接續使

用，因為此二項就業政策措施整合後，雇主與長期失業者雙方

皆能受惠，可提升雇主僱用長期失業者之意願與提供失業者進

入職場之管道，同時雙方皆能取得補助津貼。 

「僱用獎助措施」與「職場學習及適應計畫」有相似的概

念，一個是雇主僱用失業者可領取補助，一個是透過計畫雇主

與失業者皆可領取補助，建議可以連結在一起。(G-1) 

建議「僱用獎勵措施」與「職場學習在適應計畫」合併，

促進特定對象進入職場機會。(G-4) 

建議可整合所有相關就業促進措施，針對長期失業者設計

多種服務方針，依不同情形及需求適性運用，如：「職場學習及

再適應計畫」接續「僱用獎助措施」……，同時滿足雇主及長

期失業者的雙方促進就業需求。(G-8) 

（二）建議「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和「青年就業讚計畫」兩項就業政

策措施合併實施 

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有一位行政機關人員表示，

可將「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和「青年就業讚計畫」兩項就業政

策措施整合後實施；另一位行政機關人員更建議將「青年就業

旗艦計畫」、「青年就業讚計畫」、「明師高徒計畫」三項就業政

策措施整合後實施，因為這些就業政策措施皆屬針對青年族群

之就業促進措施，希望透過計畫整合強化青年之技能與提供青

年實務上之職業訓練，以提升青年之就業機會與能力。 

建議「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和「青年就業讚計畫」整合，

因為上課職業訓練課程前要先付訓練費，課後才可以把錢拿回

來，青年在金錢方面負擔可能較大，若青年上完職業訓練課程

且經評估後，可以順利接軌到職場，對青年會是好的。(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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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就業促進措施「青年就業旗艦計畫」、「青年就業讚計

畫」、「明師高徒計畫」可整併，因為此三項皆屬針對青年的就

業促進措施。(G-4) 

建議未來可針對「青年就業旗艦計畫」與「青年就業讚計

畫」進行合併之可行性評估，綜合考量兩者之共通性與差異性，

並檢視行政作業之可行性。若經評估後兩者有其合併之困難，

則建議未來在擬定青年相關就業計畫時，能整合不同經費資源、

目的，規劃出整合型之青年就業服務計畫。 

（三）建議「明師高徒計畫」就業政策措施之年齡條件放寬 

經焦點團體座談會發現，雖「明師高徒計畫」係針對非在

學之未就業青年提供就業政策措施的計畫，但有一位行政機關

人員建議可將此計畫訓練對象之年齡限制放寬至其他年齡層。

其認為每個人職涯的轉換沒有年齡之分，有些人經思考後可能

會朝自行創業的方向發展，因此建議除了青年之外的其他年齡

層未就業者也可藉由計畫，在資深師傅帶領與教導下得以培養

和累積自身的技能。 

目前「明師高徒計畫」年齡限制為 15-29 歲，因先前有將

年齡層自 16 歲下修至 15 歲，建議可將此項就業促進措施之訓

練對象的年齡條件放寬，如：32 歲、35 歲或中高齡，讓更多之

年齡層之長期失業者也可透過此計畫習得技能，非僅著重於青

年單一年齡層。(G-7) 

（四）建議增加就業補助獎勵性質之就業政策措施 

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的與會者，除提出合併或刪

除各項就業促進措施之建議，亦提到可增加就業補助獎勵性質

之就業政策措施。因大部分的就業政策措施為針對失業者提供

短期的工作津貼或提供雇主訓練求職者的補助，未有提供給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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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失業者的就業獎勵，因此希望可透過「就業補助獎勵」之措

施，鼓勵長期失業者透過就業中心推介成功且穩定就業者有獎

勵之補助，藉此提升失業者積極重返職場之意願。 

增加「就業補助獎勵」，即透過就業服務站成功媒合之長期

失業者找到工作並穩定工作後有獎金。(G-4) 

建議可新增「長期失業者就業獎勵措施」，應可誘使長期失

業者積極重返職場，經就業中心推介至職場就業，可效仿「缺

工就業獎勵補助」之方式，發給長期失業者就業津貼。(G-8) 

（五）建議就業中心主動提供雇主就業政策措施之資訊及簡化就業

政策措施之申請流程 

經焦點團體座談會發現，部分雇主提及雖知道政府提供各

項就業政策措施，但實際上未真正了解每項就業政策措施實施

的辦法和細項，因此較少利用這些就業促進工具；另有雇主提

及其雖了解各項就業政策措施，但因申請手續與流程繁瑣，再

加上原本公司事務繁多，而未進一步申請就業政策措施。因此

建議就業中心主動提供雇主相關資訊，適時協助雇主申請各項

就業促進措施，期望藉此增加就業中心與雇主的合作，並且提

供失業者更多元的職業選擇。 

針對雇主的補助方面，因申請流程繁雜，部分雇主可能會

放棄申請補助，建議簡化流程，協助雇主能快速且有效的申請

補助。(E-2) 

就業中心主動整理和提供各項就業促進措施供雇主端參

考，協助雇主申請就業促進計畫並可提升雇主僱用長期失業者

之意願。(N-4) 

（六）應審慎發放各項就業政策措施之補助獎勵 

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有多位與會者反映補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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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出自於政府美意，希望藉由提供失業者補助津貼協助失業者

渡過未有穩定收入來源的時期，但部分長期失業者有過度依賴

補助之情況，故建議政府應嚴加控管各項就業政策措施之補助

津貼的發放。 

建議「缺工就業獎勵」不要執行，此項可能造成長期失業

者過度依賴政府的補助。(G-1) 

要注意各項就業政策措施補助金的發放會不會佔過重的比

例?因為站在社福的角度決對反對大量的津貼補助，因其將造成

失業者對福利過度依賴、財政困難時要刪減預算的後續效應更

大，且就服人員處理補助金的業務增加，將造成人力不足之情

況。(N-1) 

我發現部分長期失業者有點過度依賴社福的補助，因為他

們可以同時領多個補助金，而這些補助金高過於工作所得，造

成工作動力較低，我們會再輔導他們和希望他們價值觀能改變。

(N-2) 

（七）各項就業政策措施不適用於兼職工作者 

目前就服人員在工作推介方面，無法推介失業者從事部分

工時之工作，因此無法顧及部分求職者的希望找部份工時工作

的需求。除此之外，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亦有行政

機關人員提及在服務失業者時，若其有兼職工作則無法利用各

項就業政策措施協助他改善現況。建議政府能制定一項關於有

兼職工作需求之失業者的就業促進措施，協助他們能先找到部

分工時之職缺，並進一步引導他們重返職場，讓失業者漸進式

地改善就業情況。 

就服人員使用就業政策措施時，須先確認個案為失業的狀

況，若有兼職工作者則不被認定為失業者，就服人員無法利用

就業政策措施協助兼職工作者，僅能提供他們職涯諮詢的服務。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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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議針對各項就業政策措施建置一套整合查詢系統 

本次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會中，有行政機關人員反映在協

助失業者申請各項就業政策措施時，需從多個不同的系統或檔

案中確認失業者之申請資格與確認各項就業政策措施是否有相

互牴觸之處，此問題增加行政作業上的困難。與會者建議可建

置一整合性之查詢系統，同時包括失業者基本資料與使用之各

項就業政策措施記錄，以避免發生失業者欲申請之就業政策措

施相互牴觸或有所限制之情形，藉此提升就服人員服務之服務

效率。 

建議政府針對獎勵就業政策措施方案能建置一套整合系統，

因部分就業促進措施方案有限制或是互斥，希望透過此系統能

方便就服人員在服務長期失業者時，能快速協助他們申請各項

補助，提升就服人員工作效率。(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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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核心任務為建構長期失業者之服務模式，故透過深度訪

談、問卷調查、焦點團體座談會等方法，逐步了解長期失業者之需求

及其所需之就業服務；以下將先針對各類型長期失業者之就業服務需

求進行分析，再依據分析之結果建構長期失業者之職涯輔導模式及就

業服務模式。 

第一節 不同類型長期失業者之就業服務需求 

不同類型就業困難之長期失業者，其所需要之就業服務有所不

同，而就業服務之需求也並非完全由失業者之意見可取得，必須綜

合就業服務人員、專家學者、企業雇主之意見，方能歸納出所對應

之就業服務，故以下將綜合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之結果，逐一說明

各類型長期失業者之就業服務需求： 

一、有創業需求者 

根據長期失業者問卷調查第 23 題結果顯示，有 29.2%的長期

失業者有創業的想法；然而在深度訪談時發現，許多長期失業者雖

然表示有創業之構想，但常常因為專業不足無法跨出創業的第一步，

或者無法成功創業。 

在深度訪談時，有創業意圖的長期失業者表示，希望能夠參加

職業訓練培養創業專長。而就服人員則表示長期失業者即使受過職

業訓練，也不應貿然投入創業，應進一步進行創業顧問諮詢以加強

對市場的熟悉度，並經過創業顧問之可行性評估後，再連結相關創

業資源（例如：育成中心、創業獎助、創業貸款等），才能提升創

業成功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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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待與能力不符者 

深度訪談發現，有部分長期失業者其造成就業困難之原因為就

業期待與就業能力不符，亦即就業期待太高不願屈就不符合期待之

工作。該類型之長期失業者主要分為兩類：一為高學歷之青年長期

失業者，其所設定之職務條件較高，不願意屈就較低之職務條件；

另一類為中高齡且具有相當職場經驗之長期失業者，由於曾經於勞

動市場中擔任要職，因此不願意屈就低於過去水準之勞動條件。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未曾僱用長期失業者的企業中，只有 36.4%

是擔心長期失業者的能力不足，顯示長期失業者未能找到工作的主

因並非工作能力不足，而是工作態度、認知、抗壓力、穩定性等因

素；因此就業期待高於能力者，確實容易造成長期失業。 

有鑑於此，就服人員於深度訪談時即表示，對於就業期待與就

業能力不符之長期失業者，應先進行深度諮詢，協助長期失業者調

整就業期待，經過深度諮詢後縮短就業期待與就業能力之差距，再

進行就業媒合才能有效提升媒合成功機率。 

三、職涯定向不清者 

深度訪談的過程中發現，長期失業者有許多屬於職涯定向不清

者，亦即對於未來打算就業的職務沒有明確的方向，也不確定本身

適合哪一方面的職務。問卷調查結果亦顯示，只有 37.6%的長期失

業者有較明確的求職目標，62.4%的長期失業者沒有清楚的求職目

標，顯示職涯定向不清是許多長期失業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前述問卷調查分析顯示，有 51.4%職涯定向不清的長期失業者，

最需要的就業服務是透過諮詢後提供其未來就業的方向，以有助於

就業之準備。而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中，就服人員也認為，對於職

涯不清的長期失業者而言，除了職涯諮商之外，職業心理測驗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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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釐清長期失業者的就業方向。有鑑於此，針對職涯定向不清的

長期失業者，一方面應該進行職業心理測驗，透過檢測結果協助釐

清職涯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應提供職涯諮詢服務，除了深度諮商

之外，亦可結合職業心理測驗之結果一併提供就業建議。 

四、就業意願不足者 

無論是深度訪談或焦點團體座談都發現，就服人員認為就業意

願是影響長期失業者能否成功就業的關鍵因素，對於就業意願不高

之長期失業者，對就服人員而言，要就業媒合成功相當困難。 

對於就業意願不足的長期失業者而言，應該透過團體輔導與職

涯諮商來提升其就業意願，在就業意願提升之後，才能進行後續之

就業服務提供，進而媒合就業。 

焦點團體座談中，有就服督導提及透過團體輔導的方式，可以

協助長期失業者在團體動力中改變觀念和行為，透過這樣的支持與

輔導，已有一些成功的就業案例。而問卷調查的分析中也發現，有

80.0%的長期失業者，經過職涯諮商後，肯定職涯諮商所帶來的幫

助。 

綜上所述，對於就業意願不足之長期失業者，首先應該以團體

輔導或職涯諮商之方式，提升其就業意願，才能有效進行後續之就

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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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信不足者 

自信不足是長期失業者經常出現的特質之一，深度訪談中發現，

許多長期失業者因為脫離勞動市場許久，對於職場感到陌生、應對

能力不足。深度訪談過程中，有長期失業者指出，由於本身自信不

足，因此對於面試或是求職上的相關技巧也不足。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心裡限制所造成的長期失業者中，有 58.3%的長期失業者需要

求職技巧方面的訓練，以提升求職技巧；另外，有 50%的長期失業

者認為自己需要詳細的就業建議，以了解自己的優劣勢及適合的工

作類型。 

鑒於上述之討論，對於自信不足之長期失業者，一方面應提升

求職技能，另一方面應提升個人自信心。在技能方面，應提供求職

技能訓練；在提升自信心方面，應透過職涯諮商或團體輔導之方式，

以提升其自信心。 

六、尋職技巧不足者 

尋職技巧不足可能導因於前述的自信心不足，也可能導因於對

職場環境的不瞭解。長期失業者的問卷調查結果分析顯示，求職技

巧不佳者，其最需要的就業服務為「提升求職技巧」，占 51.0%，

而非屬求職技巧不佳者中，認為需要「提升求職技巧」者僅占 45.8%；

顯示求職技巧不佳者確實需要相對應之提升求職技巧之服務與訓

練。 

綜上可知，對於尋職技巧不足的長期失業者而言，最直接、也

最有效的就業服務即是提供求職技巧訓練，其中包含面試技巧訓練、

模擬面試、履歷及自傳撰寫技巧、面試儀態與穿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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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個人特定需求者 

就質化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訪談之結果，皆可發現部分長期失

業者因個人特定需求，例如家庭照護、債務訴訟問題等遲遲無法順

利就業。量化調查結果亦顯示，有 19.8%的長期失業者因家庭照護

需求而無法順利就業，有 21.0%的長期失業者表示希望就業中心協

助解決照顧子女／長輩問題；另外有 23.8%的長期失業者表示其經

濟壓力來自於債務問題，另有 9.6%的受訪者表示希望提供債務協

商資源。 

訪談過程中，就服人員也表示協助長期失業者排除就業阻因後，

才有進一步推介就業之可能。焦點團體座談會中，就服人員也表示

若要協助長期失業者解決個人需求問題，則可連結或轉介社政、衛

政等資源單位。 

八、已就業媒合成功者 

根據問卷調查發現，有 72.0%的長期失業表示希望就業中心在

推介就業後提供後續服務，其中又以「電話追蹤關懷」需求比例最

高，達 58.0%；另一方面，有 71.7%的企業雇主表示若錄取就業中

心所推介的長期失業者後，就業中心能提供後續服務，其中又以「提

供雇主關於員工問題諮詢」服務需求比例最高，達 44.3%。整體而

言，有超過七成的雇主及長期失業者有就業後續服務需求。 

就深度訪談結果也發現，就服人員認為追蹤關懷有助於長期失

業者持續穩定就業，而雇主也希望就業中心能對所推介之員工進行

關懷提升個案工作穩定度。因此，針對已就業媒合成功者，應提供

至少為期 6 個月的追蹤關懷及就業適應服務，已促進長期失業者適

應工作環境與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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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職涯輔導模式及就業服務模式規劃與執行要點 

一、職涯輔導模式 

於了解與規劃長期失業之就業服務模式前，需先了解長期失業

者的職涯輔導模式，以下綜合研究結果提出職涯輔導模式的步驟：

評估長期失業者能力、執行處遇計畫及評估成效、技能仍不符勞動

市場者再次建立處遇計畫及評估成效、具備工作能力後進行職業媒

合，最後為成功就業後之追蹤關懷。 

評估長期失業者能力階段，可諮詢評估了解長期失業者之求職

困境與情況，且使其先了解目前就業市場資訊、人力需求與需具備

的技能，並以求職者之需求為導向，同時確認其就業需求與評估就

業能力，以利後續建立長期失業者個人的處遇計畫。 

建立處遇計畫及評估成效階段，可利用各種就促工具，包括：

職涯諮詢、團體輔導、職業心理測驗等方案，建立長期失業者個人

的處遇計畫，且亦可透過履歷面試技巧之培養、職業訓練為主要培

養與提升求職者就業技能。處遇計畫執行後評估處遇計畫之成效，

若成效佳者，進行職業媒合；成效不佳者，則重新了解長期失業者

之需求，再次建立處遇計畫及評估成效。 

職業媒合階段，經執行處遇計畫並評估成效階段已具備就業能

力者，透過陪伴面試、提供職缺資訊與推薦就業，協助求職者順利

進入職場。同時可以就服中心有良好關係之企業，將已具備工作能

力之求職者推介至該單位，鼓勵求職者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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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追蹤與關懷階段，為持續關心求職者就業之情況，並可在

求職者就業初期並定期舉辦就業支持團體，透過就業支持團體的成

員彼此分享與鼓勵，增加求職者其信心與就業的穩定度。若就業未

滿 3 個月即失業者且仍有尋職之需求，則回到職業媒合階段，持續

推介協助其就業，或實際上求職者仍為技能不足者，則回到建立處

遇計畫及評估成效階段，補足缺少之就業技能。 

圖 5-1 職涯輔導模式 

  

第一階段 
能力評估 

諮詢評估 

職涯諮詢 

第二階段 
處遇計畫執行與

成效評估 

陪伴面試 

提供職缺資訊 
推薦就業 

第三階段 
職業媒合 

培養面試技巧 

職業訓練 
考取證照 

 
舉辦就業支持團體 

第四階段 
就業追蹤與關懷 

評估就業能力 

確認就業需求 

了解就業市場資訊 

就業媒合 

與企業單位合作 

建立個人處遇計畫 

提升就業能力 

評估成效 

持續追蹤與關懷 

增加就業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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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以下對象： 
 更生受保護人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二、就業服務模式規劃與執行要點 
 
 
 
 
 
 

 
 
 
 
 

圖 5-2 長期失業就業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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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圖 5-2 所示，當失業者經簡易諮詢認定為長期失業者之後，

便進入到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模式，由於考量到更生受保護人以及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有不同之服務流程，故此服務模式預先排除更

生受保護人以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在諮詢評估階段，就服人員以諮詢及問卷方式瞭解個案之工作

能力，而 100 年青輔會(已改制為：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提升青年

就業力計畫成效評估暨就業力調查研究」指出核心就業力乃類似核

心就業技能或職業能力（competency）的概念，都是一種能夠適用

於各種工作要求的態度與技能，即了解個案是否具備適用於各種工

作要求的態度與技能後進行分流，依分流後就服人員可再依諮詢評

估階段所得之個案就業障礙類型，對應模式中相應之處遇方式來擬

訂個案求職計畫。 

求職計畫需由就服人員與長期失業者共同安排，並訂定預期執

行時間與接受服務密集度等規畫項目，達成共識後，長期失業者也

必須簽訂求職計畫，配合計畫實行。另一方面，若個案為其他服務

提供者所轉介至就業中心，須經由就服人員、其他服務提供者、案

主三方會談討論求職計畫分流至「工作能力不足」流向之個案，可

再細分為「技能不足」與「身心狀態不佳/物質成癮」兩類就業障

礙，技能不足者可對應「職業訓練」之處遇方式，而「身心狀態不

佳/物質成癮」則對應「轉介社會福利或衛生醫療機構」處遇方式。 

分流至「具工作能力」流向之個案，可再細分為「個人需求(家

庭照顧、債務、訴訟)」、「尋職技巧不足」、「自信不足」、「就業意願

不足、「職涯定向不清」、「期待與能力不符」六類就業障礙，以及

「創業需求」。然而，個案可能伴隨多種就業障礙，就服人員可參

考相應之處遇方案來擬訂求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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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個人需求造成就業困難者，可對應「相關資源連結」之處遇

方式；尋職技巧不足者則對應「履歷、面試技巧指導」之處遇方式；

自信不足者，則可藉由「履歷、面試技巧指導」、「職涯諮商」、「團

體輔導」等方式來協助建立信心；就業意願不足者，則對應「職涯

諮商」、「團體輔導」之處遇方式，藉此提升個案工作動機；職業定

向不清之個案，則可對應「職業心理測驗」及「職涯諮商」之處遇

方式，藉此釐清工作目標及方向；期待與能力不符者，則對應至「職

涯諮商」之處遇方式，藉由深度職涯諮商師來協助縮小個案能力與

期待間的落差。而有創業需求者，則提供「創業顧問諮詢」、「職業

訓練」及「相關資源連結」之處遇方式。 

解決各類求職障礙之後，就服人員即可嘗試推介個案就業，並

且視個案條件、需求搭配不同的就業促進措施，例如：跨地區就業

者可搭配跨域就業津貼，青年可使用青年就業讚計畫等。若經各式

處遇方式後個案確定其創業之需求，則可對應至創業需求之處遇方

式。 

就業媒合成功或創業後，就服人員必須持續追蹤關懷或提供就

業適應服務，此階段至少為期六個月，六個月期滿則可進入結案階

段。倘若個案創業失敗、無法順利就業，或於就業未滿六個月期間

內離職，則必須再由就服人員進行諮詢評估，重新擬定求職計畫。 

計畫期間若追蹤關懷/提供就業適應服務已滿 6 個月後，再評

估是否符合結案指標，若符合則可結案。各結案指標羅列如下： 

1. 已自行就業，並穩定就業滿 3 個月。 

2. 由就促研習單位推介就業，並穩定就業滿 3 個月。 

3. 案主失去聯繫達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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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主搬遷外縣市。 

5. 案主無意願調整就業期待，且目前缺乏就業機會。 

6. 案主表明無意願接受服務。 

7. 轉介其他單位。 

8. 其他(如：案主死亡)。 

根據深度訪談、焦點團體等研究結果歸納出，中高齡長期失

業者最主要遇到的問題有：身心狀態不佳、家庭照顧需求及技能

不足等。身體狀態不佳主要是因中高齡長期失業者較年長，體能

無法勝任勞力性的工作，同時多有經濟壓力且擔當照顧長輩或子

女的責任，在尋職時將有諸多考慮因素。亦從深度訪談結果發現

中高齡失業者在被迫離開職場後，因為體能狀況、技術不足之因

素，銜接其他工作的困難度較高。 

故針對中高年長期失業者之就業服務模式可先有以下處遇

方案，「技能不足」可對應「職業訓練」之處遇方式；「身心狀態

不佳/物質成癮」對應「轉介社會福利或衛生醫療機構」之處遇方

式；「因個人需求」造成就業困難者，可對應「相關資源連結」

之處遇方式。 

青年長期失業者則主要有：就業意願不足、職涯定向不清、

技能不足、期待與能力不符等問題。就業意願不足是因其有家庭

經濟的支持，而較無經濟壓力，導致其無求職的決心，就業動機

較薄弱。職涯定向不清方面則發現目前青年長期失業者的教育程

度普遍較高，但實質技能則未達相當程度，因此找工作時常遭遇

困難，或部分青年長期失業者其所學與就業期待不符合，且常常

有技能不足之情況，因此尋職時無明確的求職目標。此外，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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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就業市場且對工作福利與薪資期待過高的情況。 

故針對青年長期失業者之就業服務模式可先有以下處遇方

案，針對「就業意願不足」可對應「職涯諮商」、「團體輔導」之

處遇方式，藉此提升個案工作動機；「技能不足」可對應「職業

訓練」之處遇方式；「職業定向不清」可對應「職業心理測驗」

及「職涯諮商」之處遇方式，藉此釐清工作目標及方向；「期待

與能力不符」，則對應至「職涯諮商」之處遇方式，藉由深度職

涯諮商師來協助縮小個案能力與期待間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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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了解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之實際需求、排除就業障礙與

建立就業服務模式為出發點，進行文獻資料蒐集、訪談結果及調查數

據分析，本章綜合量化、質化研究結果提出以下之政策建議： 

一、就業服務模式及流程 

（一）研議失業給付認定與就業推介服務分流 

自民國 101 年 11 月 1 日起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現已升格

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就業中心全面推動「就業服務一案

到底作業模式」，提供「單一窗口」、「固定專人」、「一案到底」

之客製化服務。 

就深度訪談結果發現，臨櫃就服人員除了辦理求職核心業務

外，亦須辦理失業給付認定及其他業務，因此在有限的服務時間

下，自然排擠了推介就業服務的時間，對於長期失業者此類牽涉

到求職、深度晤談、職業訓練評估或其他就業工具協助等長時間

服務之個案更是無法深化服務（參見 161 頁），因此一案到底專

人輔導就業之成效也因為失業認定業務而削減。 

針對此問題，本研究建議研議一般就業推介業務與失業給

付認定業務分流，分流後再進行一案到底全程專人輔導之就業

服務，以減輕就服人員之業務量，提升服務民眾之品質。 

（二）與個案簽訂求職計畫，共同履行責任義務 

就業服務模式之個案來源，除了主動至就服中心之長期失業

者外，建議就服中心可與社區資源結合且外展人員主動積極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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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尋找未至就服中心尋求協助之長期失業者，以利協助長期失業

者就業。 

在個案管理服務上，就業機構之個案管理過程未有與服務對

象簽訂相關求職計畫之作法，在文獻探討中可發現英國在工作計

畫中會與求職者共同安排及簽訂個人行動計畫，讓個案了解就服

人員提供之協助方案、執行時間與接受服務密集度等資訊，藉此

方式就服人員可與求職者達成共識。 

於深度訪談中，就服人員表示信任關係的建立、長時間的諮

詢以及予個案的專業感受，為服務長期失業者過程中很重要的一

環；此外，量化調查顯示受訪者希望就業中心提供的服務以「提

供詳細的就業建議（例如：個人優劣勢、適合的工作類型）」之

比例最高（參見 207 頁），但調查中顯示，僅有 13.4%的受訪者表

示曾接受深度諮詢，安排專門老師進行就業諮詢（7.6%）、進行

職業心理測驗（3.4%）之受訪者比例更是低於一成（參見 204頁），

此也說明了就服現場與個案對求職服務之期待有所落差。 

有鑑於此，本研究建議於服務長期失業者之流程中，首先將

透過諮詢評估了解長期失業者之處遇，提出個案適合的工具與處

遇計畫，包括：團體輔導、職涯諮商、職業心理測驗等專業的就

業服務工具，且透過具有豐富經驗的專業諮商師與就服人員協助，

同時與長期失業者共同擬定、簽訂求職計畫，藉由明確的服務內

容與時間安排，達到雙方資訊對等，讓長期失業者也明白其應履

行之責任，亦透過此方式建立就服人員之專業形象。此外，建議

可參考南韓之方式，提供長期失業者完成服務各階段之津貼，鼓

勵長期失業者漸進式地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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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與社政、衛政部門與民間單位之橫向連結 

就文獻探討可以發現，長期失業者之問題複雜而多元，可能

合併有低技能、健康、家庭照護責任、物質濫用及債務等問題，

此論點在本次研究問卷調查也得到驗證（參見 193 頁）。 

在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會中，受訪者表示藉由連結其他單位

之資源，可協助長期失業者排除就業障礙，進而順利就業。就國

外案例而言，英國之就業服務即與公、私立機構進行結盟，使就

業中心與其他專業性的夥伴合作，共同提供就業服務方案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11）。 

針對長期失業者身心及個人需求問題，焦點團體座談會與會

者反映此類個案之身心及個人需求問題非屬就服人員職責，應與

相關單位配合或予以轉介。有鑑於此，本研究建議在轉介個案同

時，就服人員應加強其他服務提供者（社政、教育、衛政）之合

作溝通，藉由就服人員於求職業務之專業，結合服務提供者之專

業一同排除個案就業障礙。 

（四）採行日本工作卡制度，以整合式就業促進機制協助長期失業者 

於深度訪談中可發現，部分長期失業者在失業期間會從事部

分工時之工作，而就服人員也反映部分長期失業者會有重複性失

業之情形；就量化調查數據顯示，20.3%的受訪者離職原因為「季

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4.1%的受訪者則表示因「約聘到期」

而離職（參見 181 頁）。綜合質化、量化之結果，可發現部分長

期失業者一直處於非穩定就業情況。 

有鑑於部分長期失業長期處於非穩定就業狀態，因此本研究

建議採行日本工作卡制度，協助欠缺正式職員經歷之勞工累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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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的勞動履歷，進而取得更優質就業機會。此外，台灣現行之推

介卡所記載的資訊相當簡單，且為一次性使用模式，無法在推介

同時提供雇主詳細的求職者資訊，更不具就業中心之認證公信

力。 

文獻探討中亦可發現日本工作卡除了記載學經歷、證照資格

外，亦紀錄就業目標、志向及職涯諮詢紀錄、就業導人員之評價

等，藉由工作卡可整合求職者學經歷背景、職業能力培訓、就業

媒合等三項機制。在本次量化調查中有 86.7%的受訪雇主表示工

作卡制度有其重要性，少部分受訪雇主也明確表示希望目前的推

介卡內容能夠更詳細明確；在焦點團體座談會中，部分與會者亦

持贊成態度，認為透過工作卡雇主可以了解求職者完整的資料。 

然而，就焦點團體座談之討論結果發現，工作卡制度有其值

得效仿之處，但在專業人員、認證制度之配套措施，以及個人資

料公開問題則仍待研議解決。因此，本研究建議應再召集專家學

者研討工作卡執行規劃問題，待規劃擬定後先行小規模試辦，評

估成效及改善之處後再進一步推廣。 

（五）提供就業適應服務，以協助長期失業者穩定就業 

經質化研究訪談發現，長期失業者進入職場後容易出現適應

不佳的情況，尤其因為長期處於失業狀態，對於工作後的生活型

態、人際關係的相處都需要調適，但因為未提供長期失業者支持

性就業之服務，因此就服人員後續的訪視與追蹤相當有限。 

在文獻探討中，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對於長期失業者就業

後，皆有提供就業適應服務之機制，除了持續追蹤個案外，甚至

提供後續諮詢、評估個案離職風險、加值培訓等服務；此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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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50 歲加值前景計畫」在 2011 年成功媒合將近 7 萬名老年

長期失業者就業的因素中，其中一項為媒合到穩定的工作後仍有

多達六個月追蹤之機制；而在量化調查中，有 72%的民眾表示需

要接受後續服務。因此，本研究建議針對長期失業者，應提供至

少 6 個月的就業適應服務，服務內容包含追蹤關懷、工作後續諮

詢服務，以連結資源協助個案解決新工作環境面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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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服務內容及執行 

（一）部分工時工作推介應規劃就業促進措施 

本次質化調查結果發現，部分個案長期失業的原因為尋職受

到家庭資源或家庭任務之限制，因此無法配合全職工作或需加班、

輪班之工作。而在量化調查中也發現，有 19.8%的受訪者表示自

己無法順利就業的原因為「有家庭照顧需求，工作時間無法配合」、

1.0%的受訪者表示「有其他的生活安排，所以工作時間無法配

合」。 

在深度訪談過程中，就服人員表示就業中心無法推介失業者

從事部分工時的工作，於焦點團體座談會中，與會之機關人員表

示就服人員對於具兼職工作者是不認定為失業者，而無法利用就

業促進措施協助改善現況。本研究認為，兼職工作有利於打破長

期失業者長期處於失業狀態的情形，提升其工作動力與能力，脫

離社會排除風險，因此建議可針對有兼職工作需求之失業者制定

就業促進措施，進一步引導其重返職場。 

（二）持續以供給面政策介入，開發適合中高齡者職缺 

根據質化訪談可以發現，多數就服人員表示中高齡長期失業

者為最難推介的族群，而中高齡長期失業者也認為自己會長時間

找不到工作的主因為年齡問題，認為雇主普遍不願意僱用中高齡

員工；在量化調查中，有三成的受訪者（31.2%）認為無法順利

就業的主因為「年齡限制」。 

有鑑於台灣雇主僱用中高齡員工的意願不高，建議政府機關

須持續以供給面政策介入，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創造就業機會，例

如以就業促進措施鼓勵雇主進行職務再設計，開發適合中高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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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職缺，並希望雇主提供中高齡就業者友善的工作環境，包括：

工作場所之照明與通風良好、員工廁所設有扶手與防滑地板之安

全設施、較彈性的工作時間與員工福利等，以維護工作安全與健

康且提高勞動者生產力，則有助於中高齡長期失業者能再次進入

職場。 

除此之外，對於中高齡失業者就業促進措施方面，焦點團體

座談會與會者建議可將「明師高徒計畫」年齡限制上限放寬，讓

更多中高齡失業者可以透過此計畫學習技能，以利於中高齡者進

行職涯轉換，甚至創業。 

（三）主動提供就業促進措施資訊，簡化申請及審核手續 

量化研究調查顯示，在未曾採用過任何就業促進措施的受訪

雇主中，有 60.4%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有這些措施」而未申請，

有 30.3%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如何申請」（參見 238 頁）。顯見，

就業中心應再加強宣導就業促進方案以及申請管道。 

另一方面，經質化研究發現，就服人員認為就業促進措施，

能有效提升雇主僱用長期失業者之意願，部分雇主甚至表示若推

介之求職者符合申請僱用獎助等補助資格，將會優先考慮聘用。

但是雇主端認為就業促進措施之申請、審核手續過於繁瑣複雜，

希望可以簡化手續，或改以電子化作業。量化調查結果亦發現，

「經費核銷過於繁複」、「申請流程繁複費時」等原因皆是雇主不

滿意就業促進方案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就業中心應多加宣傳就業促進方案，

除了以外展人員進行廠商開發以外，也建議可以搭配網路與媒體

進行宣傳，並且針對就業服務措施之申請、審核手續再行簡化。 



 

284 
 

（四）調整現行就業促進措施，增加就業獎勵性質之津貼 

在本次焦點座談會中，就服機關人員建議部分就業促進措施

可再行調整，例如「僱用獎助措施」與「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

計畫概念相似，可將兩項措施合併整合，讓雇主與長期失業者雙

方皆能受惠；以及可將「青年就業旗艦計畫」、「青年就業讚計畫」

合併實施，讓青年結束職訓課程之後，可以順利的與職場接軌。 

除此之外，就服人員也提到現今大部分的政策措施為針對失

業者提供短期的工作津貼，或是提供雇主聘用/訓練求職者的補助，

未有提供給長期失業者的就業獎勵措施。就國外經驗來看，英國

對於推介成功之長期失業者亦有提供「持續就業款項」，藉此來

鼓勵長期失業者穩定就業。 

綜合以上意見，本研究建議主管單位可研議將「僱用獎助

措施」與「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此二項計畫概念類似的就業

措施進行整併，而「青年就業旗艦計畫」與「青年就業讚計畫」

此兩個計畫，若因實際之計畫屬性、目的、行政作業等不同，

則需再行合併之可行性評估，且建議未來在擬定青年相關就業

計畫時，能整合不同經費資源、目的，規劃出整合型之青年就

業服務計畫。另外，亦建議增加「就業補助獎勵措施」，藉由津

貼補助提升失業者積極重返職場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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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服務人力及資源 

（一）提升就業服務人員穩定度與專業能力 

在現行固定專人、一案到底的服務模式下，第一線就服人員

對於法規面、諮詢溝通技巧、就業市場認知等專業度更顯重要；

然而，就質化訪談內容可以發現，多數就服人員認為因目前就服

機構人員流動率高、人員經歷及專業度參差不齊，導致專業技巧

與實務經驗無法培養累積，因此在服務長期失業者此類需深化服

務的個案時更備感困難。 

有感於就服人員專業能力提升之重要性，本研究建議除了例

行性的教育訓練之外，就業中心可定期舉辦個案分享會，讓就服

員針對彼此個案輔導經驗進行交流；此外，在人員流動率高的狀

況下，建議可由資深、專業的督導團隊定期巡迴輔導就業人員，

針對個別就服人員之狀況給予協助。 

（二）重新審視就服單位績效指標，訂定適合之績效考核標準 

由質化訪談中可發現，就服人員績效繁多，諸如服務量、就

業媒合率、就業促進工具使用、推介卡開立等皆有不同的績效標

準。此外，在一案到底的服務模式下，就服人員需要花費更多的

心力與時間服務個案。訪談結果亦顯示長期失業者能否順利媒合

就業，就服人員的用心程度、輔導個案的時間是關鍵要素，然而

在現行績效壓力之下，無助於就服人員投入長時間與心力輔導長

期失業個案。 

有鑑於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應重新審視各就服單位訂定

之績效指標，並且訂定合宜之績效考核標準。以國外經驗為例，

英國在績效計算上，會針對服務弱勢對象進行加權計分，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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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未來可考慮參考各國之績效考核標準與計算方式，並視

個地區就業中心屬性（如鄉鎮型或都會型地區）訂定合宜之績效

標準。 

（三）針對長期失業對象導入 NPO資源之方案可再進一步研擬 

有鑑於長期失業者需要長時間、個別化之深度服務，但在就

業中心短期專業人力難以大幅提升的情況下，為能提供長期失業

者「專業性」與「整合式」的各項專業服務措施，因此建議可進

一步研擬特定對象導入非營利組織（NPO）資源之方案。 

然而，導入 NPO 資源方案所需考量層面甚多，包含政府決

策、非營利組織之服務人力、個案胃納量、服務機構之標準與管

理合作模式等皆有待研議，因此建議主管機關可針對導入 NPO

資源協助就業服務可分為三個階段執行，第一階段：由政府研擬

計畫並評估就業服務導入 NPO 協助之需求，且評估是全部或部

分的就業服務是由 NPO 協助；第二階段：調查 NPO 承接就業服

務的能力，需有充足且具備專業就業服務技能的服務人員可提供

就業服務，例如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中即有就業社

工員提供就業服務；第三階段：確認導入 NPO 之需求、執行方

式、NPO 專業能力後，實際由 NPO 提供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

並對 NPO 進行就業服務之績效評估。另行針對 NPO 資源導入方

案進行委託研究，以及藉由小規模試辦檢視計畫成效，以求提供

長期失業者最適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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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深度訪談受訪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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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對象 

對象 編號 背景資料 

曾僱用過長期失業

者之雇主 

A1 量販零售業 

A2 半導體製造業 

A3 塑膠品製造業 

A4 金屬加工製造業 

A5 零售業 

不曾僱用過長期失

業者之雇主 

B1 金屬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B2 機械製造業 

B3 洗衣業 

B4 醫療護理業 

B5 基本金屬工業/化學材料製造業 

經推介且目前有就
業之長期失業者 

C1 38 歲，男性，未婚，紙工廠設備機台操作員 

C2 30 歲，男性，未婚，工廠設備操作員 

C3 44 歲，女性，已婚，產線包裝作業員 

C4 30 歲，男性，未婚，CNC 加工作業員 

C5 37 歲，女性，未婚，工廠作業員 

經推介但目前無就
業之長期失業者 

D1 25 歲，男性，未婚 

D2 32 歲，男性，已婚 

D3 50 歲，女性，已婚 

D4 28 歲，男性，未婚 

D5 45 歲，女性，已婚 

就業服務人員 

E1 個案管理員，就服年資 4 年 

E2 就業服務員，就服年資 4 年 

E3 就業服務員，有個管員經歷，就服年資 11 年 

E4 個案管理員，就服年資 6 年 

E5 就業服務員，就服年資 3 年 

E6 就業服務員，就服年資 3 年 

E7 個案管理員，就服年資 11 年 

E8 就業服務員，就服年資 7 年 

E9 就業服務員，就服年資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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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編號 背景資料 

E10 就業服務員，就服年資 9 年 

E11 督導，就服年資 10 年 

E12 就業服務員，就服年資 1 年 

E13 督導，就服年資 31 年 

E14 個案管理員，就服年資 6 年 

E15 就業服務員，就服年資 2 年 

E16 就業服務員，就服年資 5 年 

E17 個案管理員，就服年資 8 年 

E18 個案管理員，就服年資 10 年 

E19 督導，就服年資 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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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焦點團體座談會與會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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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場次 

二、與談人員 

場次 類型 與談人員 編號 

北部 

專家學者 擺渡系統設計  林俊宏營運長 P-1 
行政機關人員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  黃月英課長 G-1 

行政機關人員 
台北市勞工局就業服務處個案管理中心

黃瓊玉督導 G-2 

民間團體代表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葉大華秘書長 N-1 

雇主 
台北市文山區順興社區發展協會 
單連城總經理 E-1 

學校職涯輔導人員 
國立政治大學職業生涯發展中心 
林宗憲輔導員 C-1 

長期失業者 梁先生 L-1 
長期失業者 陳先生 L-2 

中部 

專家學者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陳昭榮講師 P-2 

行政機關人員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就業安全科 
王曉先股長 G-3 

行政機關人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詹琼如督導 G-4 

民間團體代表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台中分事務所  莊秀雯督導 N-2 

雇主 潮港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家慶經理 E-2 

場次 時間 地點 主持人 

北部 9/3(三) 10:00~12:00 台北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林桂碧助理教授 

中部 9/3(三) 14:00~16:00 台中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所 

鄭仁偉教授 

南部 9/4(四) 14:00~16:00 高雄 
台灣趨勢研究 
彭賢恩總經理 

東部 9/5(五) 14:00~16:00 花蓮 
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林桂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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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類型 與談人員 編號 

學校職涯輔導人員 
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蔡家幸副主任 C-2 

長期失業者 柳小姐 L-3 
長期失業者 陳小姐 L-4 

南部 

專家學者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呂建德副教授 P-3 

行政機關人員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黃豐盛督導 G-5 

行政機關人員 鳳山就業中心  沈雅玲個案管理員 G-6 

民間團體代表 
社團法人高雄市青少年關懷協會 
陳正維社工 N-3 

雇主 
華東科技(股)公司行政部 
顏榮男資深處長 E-3 

學校職涯輔導人員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林皆興主任 C-3 
長期失業者 石小姐 L-5 
長期失業者 陳先生 L-6 

東部 

專家學者 黎明教養院職業開發部  鄭玉章主任 P-4 
行政機關人員 花蓮就業中心  李思蓓督導 G-7 
行政機關人員 玉里就業中心  詹淑萍督導 G-8 
民間團體代表 芥菜種會習藝所  陳培驊主任 N-4 
雇主 花蓮美侖大飯店  宋美明人事副理 E-4 
學校職涯輔導人員 慈濟技術學院實習就業組  曾映蓁小姐 C-4 
長期失業者 陳女士 L-7 
長期失業者 蕭小姐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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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深度訪談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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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雇主訪談摘要紀錄 

(一) 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曾僱用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訪談者所屬地區 宜蘭 

訪談者業別 量販零售業 

訪談者 A1 

訪談日期 2014/04/29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僱用考量  基層收銀、包裝、陳列等員工多來自就業中心管道，

包裝員僱用條件：1)國中學歷；營業員僱用條件：

1)高中職學歷 2)電腦基礎操作 

 後勤部門(會計、採購、行政)需要專業背景或經歷，

後勤部門的人員多來自網路銀行徵才管道 

 僱用長期失業者的意願高，且也僱用許多長期失業

者 

 更生人的僱用意願依其前科類型而定，若為竊盜則

僱用意願低 

 認為年輕人流動率高，中高齡者相對穩定度高 

僱用獎助措施採用情

形/意願 

 就業中心有給予就業促進補助資訊，但因為人事部

人手不足尚未申請 

 過去立即上工、就業啟航專案所聘僱的員工穩定度

高，目前約有六成仍留任 

 認為只要求職者適任，無論有獎助與否都會有僱用

意願 

 認為求職者有參與過職前訓練會提升雇主僱用意願 

與就業中心互動情形  徵才管道有：登報、網路人力銀行、就業服務中心，

所刊登之職缺內容各管道皆同，其中以就業服務中

心效果較佳 

 與就業中心長期配合，關係良好，所開職缺錄取者

50%來自就業中心 

 就業中心所辦的現場徵才效果最好 

 常遇到求職者為領取補助或失業給付而來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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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曾僱用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訪談者所屬地區 新竹 

訪談者業別 半導體製造業 

訪談者 A2 

訪談日期 2014/04/08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僱用考量  生產線上之作業員員工多來自就服中心管道，若是

工程師、行政及主管等需要專業背景或經歷的職缺

則多來自網路銀行徵才管道及與學校的建教合作 

 工作態度為最主要僱用考量 

 願意僱用長期失業者的，且也已僱用長期失業者 

 認為長期失業者就業後普遍存在出缺勤狀況不穩定

情形 

僱用獎助措施採用情

形/意願 

 只要求職者適合，無論有獎助與否都會僱用，獎助

只是輔助，而且行政作業及流程繁瑣 

 有申請過僱用獎助方案 

 求職者若有有參與過職前訓練會提升雇主僱用意願 

 實習或試工的方式可以接受，目前與學校就有建教

合作 

與就業中心互動情形  徵才管道有包含網路人力銀行、就業服務中心、建

教合作，所刊登之職缺內容各管道相同，但進用職

缺之情形各管道不同 

 與就業中心配合已經很長一段時間，關係相當不

錯，希望推介的求職者可以更精準 

 會遇到求職者為領取補助或失業給付而來蓋章，相

當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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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曾僱用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訪談者所屬地區 台中 

訪談者業別 塑膠品製造業 

訪談者 A3 
訪談日期 2014/4/14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僱用考量  就業中心所介紹的求職者七成不適任(動作不

夠快) 
 由於為產線工作，需要工作速度快的員工，若

為男性需幫忙搬重物疊貨櫃 
 若求職表達對工作有意願泰半會錄取 
 失業期間的長短不是主要考量因素，只要求職

者適合即可 
 面試方式採實際操作方式 
 以可以申請僱用獎勵等補助之求職者為優先僱

用對象 

僱用獎助措施採用

情形/意願 
 願意配合短期、實習、試工方案 
 僱用獎助已採用近一年，對於所錄取之長期失

業者的評價相當好 
 認為特定對象身分民眾工作能力與一般其他員

工有落差，若有獎助會促進僱用意願 
與就業中心互動情

形 
 大部分失業者為了補助而來蓋章 
 認為就業中心推介的求職者與一般員工素質稍

有落差 
 在就業中心登職缺也會有自行求職者上門應徵 
 對就服中心滿意之處：有專人服務、效率快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曾僱用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訪談者所屬地區 台南 

訪談者業別 金屬加工製造業 
訪談者 A4 
訪談日期 2014/04/15 

訪

談

內

容

僱用考量  考量因素 
1) 有無相關經驗 
2) 可否接受輪班 
3) 對於應徵工作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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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重

點

摘

要 

4) 居住地區 
 面試時也會讓面試者實際操作 
 對於勞力性質工作會有年齡上的考量 
 待業期間長短不是考量僱用之重點，但是待業

期間所做的事會是考量因素 

僱用獎助措施採用

情形/意願 
 短期就業體驗較不適合公司運作模式 
 就業促進獎助對公司誘因不大 
 相關的職前訓練會提高公司僱用求職者面試意

願 

與就業中心互動情

形 
 目前僱用之長期失業者已工作八個月，表現蠻

積極的 
 對就業中心所推介的面試者印象為弱勢、社會

地位不高、表現誠懇 
 就業中心推介的人選較一般管道的求職者相對

弱勢 
 常遇到求職者無故消失、做一兩天就辭職、面

試者不清楚自己方向、面試態度不佳、履歷造

假等狀況，此類的情形非常浪費雇主的人力、

時間、保險成本，故有考慮降低採納就業中心

之推介者 
 與就業中心人員互動良好，在工作上若有員工

管理或員工個人工作適應問題，也會向就服人

員請益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有僱用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訪談者所屬地區 高雄 
訪談者業別 零售業 

訪談者 A5 
訪談日期 2014/04/15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僱用考量  就服中心推介的求職者若對工作有意願都會錄

取 
 若可以申請僱用獎勵補助會優先考慮 
 失業期間的長短不是最主要考量因素，會了解

原因，不過只要求職者適合職缺即可 
 因為是收銀員工作，面試通常只詢問對於所應

徵工作的興趣以及評估工作的態度，學歷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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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要 作經驗並不太要求 

僱用獎助措施採用

情形/意願 
 有採用僱用獎助，對於所僱用之長期失業者評

價很好 
 就業促進獎助會優先考慮 
 短期就業體驗或實習試工並不適合公司運作模

式 

與就業中心互動情

形 
 目前僱用之長期失業者已工作一段時間，表現

優異 
 對就業中心所推介的面試者只要工度態度積

極、表現誠懇、有工作意願就會進用 
 對就服中心在推介人員上感到滿意，就服員會

針對需求推介求職者 

(二) 不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不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訪談者所屬地區 基隆 
訪談者業別 金屬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訪談者 B1 
訪談日期 2014/04/23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僱用考量  就服中心推介人選多年紀較大，考量體力負荷

狀況不符合工作職缺(操作工)需求，錄取率不高 
 面試會依職缺別，請該部門的主管做一對一面

試 
 僱用考量因素 

1) 前一份工作 
2) 離職原因 
3) 學歷 (相關科系) 
4) 體力/體檢表 
5) 徵信報告 
6) 失業期間的長短及原因 

 雇主相當缺工，但多以初階工作職缺較多 
 面試遇過求職者長期失業原因多為生病、家庭

照顧問題 

僱用獎助措施採用

情形/意願 
 就服站會提供就業促進方案，公司會針對方案

進行考量，再依方案篩選求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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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由於公司業務、行銷領域較為專業，員工要上

工須經歷一段培訓期，故認為短期就業體驗方

案不適合公司 
 求職者若參與過職前訓練，會提高僱用意願 
 獎助方案核銷、查核部分資料太多太複雜，希

望可以簡化、電子化作業 
 僱用獎助措施的確會提高公司僱用長期失業者

意願 

與就業中心互動情

形 
 目前求才管道有網路人力銀行、就業服務中

心，目前管道使用率各半 
 徵才活動的錄取率較高，操作工、企劃、行銷

等員工多是由此管道應徵 
 就服中心所推介的人選不符合開出職缺需求，

但還是會希望公司能考慮 
 有遇過只為了要給付而來形式上應徵的求職者 
 過去有錄取就服中心推介的長期失業者，但在

出缺勤狀況表現不佳，如無故消失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不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訪談者所屬地區 桃園 

訪談者業別 機械製造業 
訪談者 B2 
訪談日期 2014/04/07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僱用考量  僱用考量 
1) 經驗 
2) 工作環境是否接受 
3) 基本的機械操作技能 
4) 工作態度、學習態度 

 待業時間長短並非僱用之主要考量 
僱用獎助措施採用

情形/意願 
 短暫的實習、試工不適合製造業公司 
 若有獎助會提高僱用意願，但並非是僱用之主

要原因 
 長期失業者若有先職前訓練，雇主會提高僱用

意願 

與就業中心互動情  過去和就服員配合度不佳，推介的求職者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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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形 符合需求，目前與其他就服員配合後互動良

好，就服員會針對公司需求推介民眾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不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訪談者所屬地區 南投 

訪談者業別 洗衣業 

訪談者 B3 
訪談日期 2014/4/21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僱用考量  公司主要徵求的人員為作業員 
 態度為主要僱用考量 
 面試提出問題 

1) 之前做的工作 
2) 為什麼離開前一份工作 
3) 休息的期間內從事什麼事情 
4) 體力負荷程度 
5) 告知工作環境、工作的需求 

 有試用三天之制度 
 有意願僱用長期失業者，認為失業期間長短並

非主要考量因素 
 認為部分長期失業者會失業之原因為態度懶散 

僱用獎助措施採用

情形/意願 
 認為獎助可以提高雇主聘用就業中心推介人選

之意願 
 有申請過僱用獎助、缺工獎勵等方案 
 認為若申請相同獎助的個案數多時，同樣的文

件可以檢附一份即可 
 認為職前訓練有助於雇主找到更好的員工，建

議可以聯合廠家開設訓練課程 
與就業中心互動情

形 
 過去有與 1111 配合，但因為要登求才廣告需付

費，且工廠所需的人員多需要鄉下當地的民

眾、所要徵求的人又多為中高齡，不太使用網

路求職，因此目前皆與就業中心配合 
 與就業中心配合良好，推介成功率約八成，且

推介效率佳 
 就業中心所推介的個案表現佳，僅少部分推介

工作者有無故曠職、常請假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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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雇主 

訪談者所屬地區 台南 

訪談者業別 醫療護理業 

訪談者 B4 
訪談日期 2014/04/15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僱用考量  面試問題： 
1) 前一份工作 
2) 長久失業的問題點 
3) 看過工作環境後的工作意願 

 依工作職務不同有不同技能需求： 
1) 駕駛執照經驗 
2) 護理專業背景 
3) 照顧服務相關經驗 

 失業期間的長短並非是主要考量，其他工作意

願及工作態度相對更重要，若有適合職缺需求

之長期失業者，會考慮錄用 

僱用獎助措施採用

情形/意願 
 目前有僱用身心障礙者，採用職場學習及再適

應計畫方案 
 認為短期的就業方案不適用於養護中心，養護

中心仍偏好長期之就業 
 過去採用多元開發方案曾遇過就業者認為自己

薪水為政府所發，因此對聘僱的協會的指示配

合不佳 
 若有職前訓練，僱用的意願會提高 
 認為現在很多補助給弱勢者，無法給他釣竿，

應該改成以工代賑的方式，可先採就業訓練方

式，而後發配到各單位，以工作換取補助，且

確實要求工作品質，提升弱勢者能力 
與就業中心互動情

形 
 就服中心所推介的人員較弱勢，如身障、年齡

較大、行動較慢 
 認為就服中心給予求職者許多正確的工作觀

念，使他們更適合職場 
 希望就服人員可以對就職一兩個月後的個案進

行正向加強，將有助於個案工作之穩定度 

 
項目 內容 

基 訪談對象類型 不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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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本

資

料 

訪談者所屬地區 高雄 

訪談者業別 基本金屬工業/化學材料製造業 

訪談者 B5 
訪談日期 2014/04/15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僱用考量  請就服中心推介之職缺主要是勞力密集作業

員、體力工，但所介紹的求職者會有很大的比

例不適任(年紀太大或體力不堪負荷) 
 面試方式除了深談之外，還會請求職者實地至

工作場所及環境做體驗 
 工作態度、體力(年齡)及適應能力為最主要的僱

用考量只要求職者適合即可 
 失業期間的長短不是主要考量因素，但會想要

了解及探究原因 
 所遇到之長期失業者會失業之原因泰半為態度

不佳、工作意願不積極以及家庭因素 
 企業仍相當缺工，但主要還是以勞力密集之工

作職缺較多 

僱用獎助措施採用

情形/意願 
 只要求職者適合且適應工作環境，不會因為有

無獎助都會僱用，獎助並不是聘僱與否的關鍵 
 可以配合短期、實習、試工等方案，且試行若

不錯願意持續留任 
 有聘用特定對象(原住民)身分員工，認為其工作

能力與一般其他員工並無落差，並不會因為特

定對象而存有偏見 

與就業中心互動情

形 
 徵才管道包含網路人力銀行、就業服務中心，

所刊登之職缺內容各管道相同，但進用職缺之

情形各管道不同 
 與就業中心配合已經一段時間，配合和溝通上

尚可，唯推介的求職者需再精準，會有很大的

比例因為年齡及體力並不適任 
 會遇到推薦的求職者做一兩天就無故未到班，

亦未提辭職，這樣非常浪費雇主的人力、訓練

時間、勞健保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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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期失業者訪談摘要紀錄 

(一) 經推介且目前有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經推介且目前有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訪談者 C1 
訪談者年齡 38 歲 

訪談者學歷 二專 

訪談者居住地區 宜蘭羅東 
所屬就服中心 羅東就業中心 

訪談日期 2014/04/29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失業原因 

 過去工作史：弱電系統工程(2-3 年)、大客車傳

輸皮帶製作(4 年)、屠宰場(4-5 年)，但皆未加保

勞健保 
 與同事相處不睦自願離職，工作期間也因多次

與同事不合無心工作而請假 

就業需求 

 此次就業先過濾掉弱電工程、運輸業工作，認

為此類行業交通風險高 
 起初尋職時設定找全日班工作，但最後因找工

作未果而調整願意接受輪班 
 就業期望條件： 

1) 薪資 22,000~23,000 
2) 工廠類型工作(較穩定、程序按部就班) 

 無迫切經濟壓力 

家庭支持系統 
 沒有結婚，父母親已故，與哥哥家庭同住 
 家人持支持態度，慢慢找、找自己喜歡、能做

的 

尋職行為 

 習慣下一份工作會找與前一份工作無關的領域 
 考量到宜蘭地區市場小，不想遇到弱電工程相

關的人，因此不再找相關工作 
 找工作管道：報紙廣告、網路人力銀行、就業

服務中心 
 一開始找工作比較沒有壓力，但隨著失業時間

變長會開始有壓力 

尋職困境 
 失業期間有應徵學徒類型、塑膠工廠技術員工

作，但因年齡太高而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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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曾經去面試後發現公司登記薪資與實際所開的

薪資不符，且面試者態度口氣不佳，認為是公

司想申請外勞，需要有國內勞工無人應聘的證

明而開出職缺 

目前工作情形 

 目前工作為紙工廠機台微調、操作，生產紙製

品如餐具等 
 上班時間為 12 個小時，需久站 
 目前工作採做 4 修 2 制度 
 認為自己穩定性高、工作態度佳、肯吃苦、工

作意願高 

對就業促進措施之

看法 

 有考慮過參加職訓(如堆高機)，電腦繪圖的職訓

委外單位也曾打電話邀請參加，但考量加班可

能沒辦法配合上課時間，且擔心未拿到時數無

法結訓，以及課程所學未來是否真的能派上用

場、是否有就業市場需求 
 就業服務人員皆充分告知資訊、若有適用獎助

的工作也會詢問其意願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經推介且目前有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訪談者 C2 
訪談者年齡 30 歲 

訪談者學歷 高職 

訪談者居住地區 新竹縣新埔鎮 
所屬就服中心 竹北就業服務中心 

訪談日期 2014/04/28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失業原因 

 過去工作經驗主要為油漆工，兼職性質並未加

保勞、健保，斷斷續續的工作期間約 2 年 
 與老闆相處不和自願離職，工作期間也因多次

心情或人際因素無心工作而請假 

就業需求 

 求職動機主要是自己需要有份工作自給自足，

但經濟壓力不大 
 求職條件希望地點不要太遠、對於薪資的要求

並不高 
 主要還是找工業區工廠產上的作業員、設備操

作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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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工作的環境及人際較要求，若可以適應才

有辦法長期穩定工作，否則會像前一份工作一

樣出缺勤不穩定 

家庭支持系統 

 未婚，與祖父母、叔伯同住，弟弟在外地工作(職
業軍人)，經濟負擔自給自足即可 

 失業期間的經濟都是依賴之前的存款 
 家庭成員並未未給予壓力 

尋職行為 

 找工作管道主要是報紙廣告及就業服務中心 
 沒有使用網路人力銀行，因為不會寫履歷，太

麻煩 
 並不了解有職訓以及其他的就業促進措施，知

道網站上有很多相關求職訊息，但覺得麻煩也

不知如何找起 
 覺得就業服務中心的推介很好，目前的工作即

是靠就服中心介紹找到的 

尋職困境 
 學歷太低 
 不會寫履歷 
 身上手臂皆有大片刺青，不利於面試 

目前工作情形 

 目前工作在工業區工廠擔任設備操作作業員 
 工作時間是輪班制，8 小時一班 
 工作環境並不好，有相當大的噪音、機器的產

出會有髒汙，且須久站 
 目前適應狀況尚可，較需調適大夜班的輪值 

對就業促進措施之

看法 

 覺得長期失業者求職的動機不強，通常是懶得

或不想不願出來工作，需要調整心態，或者是

有人督促或協助他出來面對尋職 
 覺得就服站的就業服務人員態度很好，推薦工

作很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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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經推介且目前有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訪談者 C3 
訪談者年齡 44 歲 

訪談者學歷 高職 

訪談者居住地區 霧峰 

所屬就服中心 霧峰就業服務臺 

訪談日期 4 月 14 日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失業原因 
 前一份工作為預拌混凝土運輸調度，屬辦公室

性質 
 因前公司歇業而失業 

就業需求 

 失業期間有持續在尋職，但因所期望條件的工

作難找因此一直未就業，最後是下修自己對工

作條件之心態而從事目前之工作 
 期望之工作條件 

1) 工作時間固定，不需加班 
2) 薪資考量 
3) 工作地點離家近 
4) 長期的工作 

 經濟考量為就業之動機 

家庭支持系統 
 同住者有公婆、小孩、先生 
 因為家中有先生在上班，因此就業無急迫性 

尋職行為 

 求職管道有網路、報紙廣告、就服中心等 
 認為就服人員對於工作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

以向他諮詢，深入了解工作的內容、環境，網

站、報紙廣告等管道就需要自己積極詢問 
 在領有失業給付期間經濟壓力較小，因此求職

動機較薄弱，在失業給付期間期滿後，因經濟

壓力浮現，就業會更加積極 

尋職困境 

 年齡為最大求職困難 
 原本對工作期待為延續前份辦公室工作性質，

但因年齡、需求專業(如文書處理)問題而無法順

利錄取 

目前工作情形 
 目前工作為產線包裝作業員 
 在工作期待不符合預期的狀況下，就服人員也

有溝通深聊，協助接受目前之工作 
對就業促進措施之  認為中高齡就業需要調適自己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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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看法  認為求職要積極，若不積極則就服中心怎麼推

動都沒有用 
 有興趣的職業訓練課程開課地點離家太遠，離

家較近的又沒有自己想上的課程 
 就服人員沒有積極介紹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且

方案之工作機會也不多，但認為多元開發方案

應該有助於失業者就業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經推介且目前有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訪談者 C4 
訪談者年齡 30 歲 

訪談者學歷 高職 

訪談者居住地區 台南柳營 

所屬就服中心 新營就業服務中心 

訪談日期 2014/04/15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失業原因 
 離職前工作為台中 CNC 工廠作業員 
 由於家鄉在柳營，在台中工作四年後決定回鄉

工作，就近照顧爸爸 

就業需求 
 地點 
 與過去所學相關 
 薪資設定在二萬多 

家庭支持系統 
 家庭同住成員有爸爸、奶奶 
 家庭成員未給予太多壓力 
 失業期間的經濟仰賴過去的存款 

尋職行為 
 原先皆採取網路管道尋職，但投遞履歷後都沒

有回應後，進而到就業服務中心尋職 

尋職困境  投遞履歷皆沒有回應 

目前工作情形 
 目前工作為 CNC 加工作業員 
 工作時間採輪班制，8 小時一班 
 目前適應狀況良好 

對就業促進措施之

看法 

 認為長期失業者多是心態問題，目前大部分的

人應該是學歷太高，嫌現在職場薪水太低不想

做，而想做的工作又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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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經推介且目前有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訪談者 C5 
訪談者年齡 37 歲 

訪談者學歷 高中 

訪談者居住地區 高雄鳳山 

所屬就服中心 鳳山就業服務中心 

訪談日期 102/04/16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失業原因 

 僅有工廠作業員的相關經驗 
 工作原因受傷(脊髓)自願離職 
 失業期間約 7 年，其中主要是因為身體需復健

調養，也可以照顧父母，初期較無經濟壓力，

故並未尋職，後期哥哥工作不穩定，經濟上壓

力負擔變大，所以有較急迫性的就業需求 

就業需求 
 希望仍是作業員之類較單純的工作 
 對薪水的要求不高，符合勞基法有勞健保即可 

家庭支持系統 

 與父母同住，哥哥在外地工作是主要經濟支柱 
 後期哥哥工作不穩定，經濟上壓力負擔變大，

所以家中希望可以出來尋職 
 領有中低收入補助 

尋職行為 

 因為領有中低收入補助，故是由社會局轉介至

就業服務中心 
 尋職管道主要透過就服中心，其次則是報紙廣

告，網路人力銀行較少 
 認為就業服務中心最有效果，而且服務也好 

尋職困境 

 離開職場太久，與社會脫節，尋職不易 
 雇主對於失業太久，進用意願不高 
 不了解職場缺乏自信心 
 對於自己的外型亦缺乏自信，覺得雇主會以貌

取人 
 通常面試後都石沉大海，無法了解到沒有錄取

的原因 
 年齡偏高 

目前工作情形 

 工廠作業員 
 已任職將近 1 年 
 薪資水準、工作環境、人際、老闆都很好 
 相較於之前的工作經驗，對於現在的工作很滿



 

318 
 

意 

對就業促進措施之

看法 

 不太了解也沒聽過相關的就業促進方案以及職

訓 
 很滿意就服人員的服務，尤其在推介工作後還

會指導面試技巧 
 求職、面試多次都無結果的情形下，會讓人自

信心全失，求職的動機意願都會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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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推介但目前無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經推介但目前無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訪談者 D1 
訪談者年齡 25 歲 
訪談者學歷 大學 

訪談者居住地區 新北中和 

所屬就服中心 中和就業服務臺 
訪談日期 2014/4/25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失業原因 

 前一份工作為購物台電話客服人員，工作為排

班制，須輪早晚班，工作時數長約 9-10 小時，

休息時間少，長期下來因接電話姿勢不良壓迫

到神經，手部會有麻痹狀態，加上考慮長期輪

調身體會不堪負荷，所以離職休息養傷 
 更之前的工作是在交通部做檔案管理的助理人

員，但因為膝關節破損行動不便就未繼續任職 
 父親為里長，失業期間會協助父親處理相關事

務 

就業需求 

 本身為資管畢業，想找資訊管理、機房維運等

相關領域工作 
 因為是單親家庭，希望工作地點希望離家近，

可以和爸爸一起住 
 期望薪資：25000 

家庭支持系統 
 家裡為單親家庭，父親支持其決定與做法 
 失業期間的確是有經濟壓力，目前開銷以過去

積蓄維持 

尋職行為 

 尋職管道：網路人力銀行、就服中心 
 認為目前大企業的職缺仍多以網路人力銀行為

主，就服站這邊則是很客製化的服務，薪資工

作期待等會盡量以求職者為主，與雇主溝通協

調，剛出社會的新鮮人通常在這方面較生疏，

所以覺得就服站提供的服務不錯 
 就服站的職缺型態較少，多偏餐飲、清潔服務

等，且薪資都偏低，就服人員只能介紹與自己

需求相近之職缺，就服人員也有推薦過短期的

職缺，面試幾間過後發覺與自己需求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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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尋職困境 

 透過人力銀行之管道尋職，面試之後常要等通

知，然後就再也沒有消息 
 認為自己沒有相關工作經歷，且所具有的相關

證照(如 JAVA、C 語言等)也不多，所以在履歷呈

現上比較吃虧 

目前工作情形  尚未找到工作，仍在投遞履歷中 

就業服務與職業訓

練 
 有考慮職訓及考證照，但還未深入了解職訓相

關內容 

對就業促進措施之

看法 
 對就業促進措施沒有太多了解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經推介但目前無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訪談者 D2 
訪談者年齡 30 歲 

訪談者學歷 高職 
訪談者居住地區 竹北 

所屬就服中心 竹北就業服務中心 

訪談日期 2014/04/08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失業原因 
 過去工作經驗主要為射出設備操作工(約 10 年) 
 因為公司決定歇業，因此被遣散。 
 有持續在找工作，但時間愈久尋職意願愈低 

就業需求 

 主要還是以擅長的射出設備操作工為尋職首選 
 求職條件設定上，地點不要太遠、與過去所學

相關、薪資期待與過去水準相當(約 3-4 萬) 
 目前小孩子在面臨求學階段，逐漸有經濟壓

力，此為主要尋職動機，不過自己有提到持續

在找工作，但找的時間愈久意願會漸漸變低，

自信心也跟著下降 

家庭支持系統 

 已婚，與父母同住，太太有在工作(目前主要經

濟來源)，目前育有一子屆求學階段 
 家人的支持態度上，起初被資遣時，因領有失

業補助，且家中小孩正需要有人照顧，故家人

支持其在家照顧小孩，但目前小孩已屆求學階

段，經濟負擔愈加沉重，所以目前家人急欲催

促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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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職行為 

 找工作管道主要是報紙廣告、網路人力銀行及

就業服務中心 
 到就服中心尋職泰半是自己挑選好欲應徵之職

缺後，即請就服人員開推介卡，因不想麻煩人

故鮮少與就服人員商談 
 想過要參加職訓課程，但是因為開課程的時間

及課程類型較無法符合需求，所以未參加 

尋職困境 

 職缺太少，找不到適合自己期望的職缺 
 學歷太低，常遇到想應徵的工作需要較高的學

歷 
 人力銀行投遞的履歷完全沒有回應 

對就業促進措施之

看法 

 有考慮過參加職訓課程，如電腦繪圖、軟體應

用等，但考量開課程的時間可能沒辦法配合，

另外委外職訓的單位(電腦補習班)也曾洽詢

過，但自己需負擔的費用太高，也擔心缺課或

缺時數未結業會領不到補助 
 就業服務人員有時會利用簡訊通知相關適合的

職缺，另外有徵詢過對於多元開發方案工作機

會的意願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經推介但目前無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訪談者 D3 
訪談者年齡 50 歲 
訪談者學歷 高中 

訪談者居住地區 南投縣草屯 

所屬就服中心 南投就業中心 
訪談日期 102 年 4 月 21 日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失業原因 

 102 年 1 月失業 
 原本在商圈餐飲業擔任外場，但因為公司決定

撤除營業據點，因此失業 
 無急迫性就業需求 

就業需求 

 星期天不能上班，但因為要找服務業，服務業

假日都需要上班 
 不能離家太遠（最好離家不超過 10 分鐘車程），

小孩子在求學階段，希望多一點時間陪小孩 
 對薪水的要求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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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家庭支持系統 
 家人並未給壓力，丈夫是公務員，支持她現在

找工作的想法 
 要創業的話，家人也支持 

尋職行為 

 這一年多來，都沒有遇到適合的工作 
 這裡的工作似乎大多需要假日上班，因為服務

業居多 
 家裡附近 10 分鐘內車程也沒有什麼工廠 
 後來想說找便利商店晚上的班，但是便利商店

晚上不用女生 
 有使用其他人力銀行 
 之前在台中做房仲業務，後來有車禍過，康復

後覺得之前陪小孩時間太少，所以現在希望多

一點時間陪小孩 
 覺得草屯就業中心的服務比南投差很多 
 想創業，但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個人擅長賣東

西、做業務 
 因為想創業，所以最近報名要參加餐飲類的職

訓 
 一直想報名考保母執照的職訓課程，但是因為

課程太熱門，所以都報不到名 

尋職困境 
 當地職缺太少 
 服務業的工作中，星期天可以放假的工作太少 

目前工作情形  待業中 

對就業促進措施之

看法 

 不了解也沒聽過相關的就業促進方案 
 對於就業促進的措施都可以接受，但是必須要

符合我要求的工作時間，也希望距離不要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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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經推介但目前無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訪談者 D4 
訪談者年齡 28 歲 

訪談者學歷 大學 

訪談者居住地區 台南新營 

所屬就服中心 新營就業服務中心 

訪談日期 2014/04/15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失業原因 

 前一份工作為可成科技助理工程師 
 與前公司同事相處不睦，不認同公司部分運作

機制因而自願離職 
 失業期間於巨匠進修工業繪圖，認為自己能力

不足而未準備就業 

就業需求 

 希望找到工程師的工作，不排除到外地或海外

工作 
 有創業的想法，希望自己的付出有相應的報

酬，希望能快速地賺到錢，支持未來的家計 
 目前希望創業之產業為服務業，對於創業方

向、所需要的創業資源、技能、風險等尚未了

解 
 目前不排除應徵短期工作，好準備創業 

家庭支持系統 

 同住的家庭成員有五位，父母、哥哥及弟弟，

哥哥有痼疾所以未來需要照顧哥哥的生活 
 失業期間家人的關心造成很大的壓力，家人也

會提出為什麼看電視新聞職缺機會很多，但你

卻找不到工作的疑問，因此有段時間陷入找工

作的低潮期 
 失業期間經濟仰賴過去存款 

尋職行為 

 嘗試管道： 
1) 就業服務中心 
2) 網路 
3) 就業博覽會 

 就過去公司主管所言，博覽會職缺數量多是虛

應故事，實際並無那麼多職缺。自己投遞履歷

的經驗也都石沉大海，因此認為效用不大 
 認為就業服務中心最有效，是一對一的服務 

尋職困境  認為自己英文能力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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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目前工作情形  目前在就業中心媒合下，有至宏剛面試 

就業服務與職業訓

練 

 希望職缺能與職業訓練課程配合 
 曾經想上教育訓練，但因為資格不符而去巨匠 
 由於才剛接觸就業中心不久，因此尚未做過職

業性向評測 

對就業促進措施之

看法 

 認為長期失業者有惰性，一旦領了失業給付隨

著時間愈長愈加深惰性，愈不願出來工作，因

此需要有人將他帶進職場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經推介但目前無就業之長期失業者 

訪談者 D5 
訪談者年齡 45 歲 
訪談者學歷 國中 

訪談者居住地區 屏東 
所屬就服中心 潮州就業服務中心 

訪談日期 2014/4/15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失業原因 

 前一份工作在養雞場撿雞蛋，屬兼職性質(5 年) 
 因與雇主關係不合而離職 
 尋職期間在自助餐店擔任過廚房助理，身體因

素無法適應工作環境而離開 
 就業需求較迫切，失業期間有臨時工作 

就業需求 

 失業期間持續尋職，主要透過就服中心、親戚

朋友以及路上的求才廣告 
 希望的工作條件包含，工作時間較彈性(有家人

需照顧)，薪資考量可以達到約 2 萬、工作地點

離家近及屬於較長期的工作 
 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所以經濟考量為就業的

最大動機，也急於就業 

家庭支持系統 

 同住者有婆婆、先生、小孩 2 個 
 婆婆已高齡 90 歲 
 先生患有癌症末期 
 小孩一位患有輕度智能障礙(有就業) 
 另一位小孩目前就讀國中 
 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及照顧者，另小孩領有身

心障礙補助，其就業是使用協助身心障礙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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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尋職行為 

 求職管道主要透過親戚朋友介紹，其次是就服

中心以及求才廣告等 
 年齡為遇到的最大求職困境，屢次面試工業區

作業員性質之工作皆因年齡過高未被進用 
 主要靠小孩的身障給付及些許薪資收入維持家

計，經濟壓力及家庭照顧壓力沉重，所以就業

動機更加積極，對於工作期待的設定也逐步放

下 

尋職困境 
 年齡為最大求職困難 
 有家庭照顧需求，故工作時間及地點都須斟酌 

對就業促進措施之

看法 

 完全不了解有任何的就業促進措施 
 中高齡就業需要相當調適心態去適應 
 認為長期失業者多是心態問題，求職不夠積

極，以及工作期望設定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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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業服務人員深度訪談摘要紀錄 

(一)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1 
訪談日期 2014/04/08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多重特定身分 

1) 中高齡+長期失業 
2) 身心障礙+長期失業 
3) 更生受保護人+長期失業 
4) 二度就業婦女+長期失業 

 中高齡+長期失業 
1) 年齡因素造成生理限制 
2) 中高階主管非自願離職 (辦理失業給付較

多) 
3) 家庭照顧需求 

 長期失業青年 
1) 職涯目標不明確 
2) 至就業中心尋求參訓協助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採用深入晤談了解長期失業者需求，釐清長期

失業者的方向 
 對於職涯目標不明確的青年，會運用職業性向

測驗工具 

諮商運用情形  有聘請專業諮商師進行晤談 
 目前規定一個個案只有三次後送諮商的額度，

每次限制 50 分鐘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個案生理上的限制造成無法就業情形 
 推介就業評估遇到困難： 

1) 個案有防備心，無法了解狀況 
2) 求職意願低，配合度低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中高齡參加職訓且依賴職訓津貼的比例高，約

為八成，多會重複參訓 
 參加多元開發就業方案後，成功進入一般職場

的長期失業者比例低，多半是希望重複參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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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元開發就業方案，回流的比例約占五六成 
 缺工獎勵屬於勞力性質工作，工作環境不佳，

媒合成功機率不高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雇主反映的問題： 
1) 面試時服儀不整 
2) 工作態度不佳、常請假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信任關係需要長時間建立，若要提供給長期失

業者服務需要花至少半年的時間 
 認為長期失業者就業動機薄弱 
 長期失業者需要更多諮商資源，希望諮商次數

增加 

其他  目前負責案量 800 多件，就服人員壓力大 
 個案諮詢只有 30 分鐘，難以深入了解民眾，在

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多會將需要深談的民眾轉

一對一的諮詢 
 人員流動率高，難以落實一案到底制度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2 
訪談日期 2014/04/29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所接觸到的長期失業對象比例很低 
 低收入戶因為有實質補助，會影響就業意願 
 中低收入戶也因為有減免，所以多從事非加保

性質工作 
 宜蘭異動率高之工作以低階層工作為多 
 長期失業者分類 

1) 有就業意願 
a. 有就業能力 

a) 青年→諮商 
b) 中高齡→僱用獎助措施 

b. 無就業能力 
a) 期待與能力相符→使用就促工具(臨

時工作津貼、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

畫) 
b) 期待與能力不相符→做諮商、職業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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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練、就業促進講座 
2) 沒有就業意願 

a. 福利依賴 
b. 怯志→使用就促工具讓個案適應職場

(臨時工作津貼)、支持性就業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更生人、受暴婦女多由個案管理員負責 
 個案找工作會有遇到低潮期的部分，會忽然消

失沒有到站上時，就服員會以電話追蹤 
 「身心障礙+長期失業者」要依個案障別來服

務，使用 80%身心障礙、20%長期失業身分別模

式處理，身心障礙身分別所能使用資源比較多 
 「更生人+長期失業者」需視前科類型來處理，

使用 65%更生人身分、35%長期失業者身分處理 

諮商運用情形  有職涯駐點服務，由就業諮詢專業人員提供一

對一職涯諮詢服務，包含生涯卡、履歷撰寫、

面試演練 
 職涯駐點成效不錯，讓期望過高者容易接納現

實，對中高齡較不信任就服員者也相當有說服

力 
 職涯卡深受青年族群喜愛，認為對找到就業方

向有助益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中高齡+長期失業」是很難推介的族群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有使用「雇主辦理申請外國人前之國內求才招

募」方案 
 中高齡、工作能力回歸一般職場有難度會鼓勵

上職訓課程 
 職訓課程多是由求職者去報名時，課程開辦單

位會幫個案認定身分別，只有非自願性離職才

須經公立就服機構認定身分別 
 職訓課程為美意，但個案上完後能不能順利就

業則不一定 
 就業促進方案由於核銷、考核文件繁複，所以

部分企業不易接受 
 願意配合就業促進方案的廠商多是中小企業 
 有創業意願長期失業者少，就業服務人員會提

供相關資訊，如創業諮詢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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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領失業補助會有一些課程必須上，有職場名人

分享經驗、面試技巧、紓壓、理財等各式課程，

每個月份的課程不相同 
 認為就業促進工具非常好用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電話追蹤關懷、訪視落實上有困難，如輪班、

大夜班，無法配合個案生活作息時間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沒有能力+有工作意願：使用就業促進工具 
 有意願+有能力+就業期待過高：促使個案了解

就業市場現況、諮商、生涯卡心理測驗 
 評估是否有心理諮商需求、是否有迫切經濟壓

力、給予情緒上的支持 
 對於怯志型長期失業者，需要支持性就業 

其他  許多中高齡落入職訓的循環圈中，成為職業學

生 
 績效部分：一個月 30 件求職者，媒合率為 50%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個案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3 
訪談日期 2014/04/23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服務的長期失業者約占兩成 
 長期失業者多有多重特定對象身分 

1) 家暴 
2) 二度就業婦女 
3) 中高齡 

 長期失業者可分為弱勢及非弱勢兩群，而弱勢

族群是比較需要就業中心服務的對象 
 就業弱勢族群特質 

1) 自信心不足、內向 
2) 自我瞭解不足，不清楚自己的方向 
3) 技能不足 
4) 較固著，自我意識強，不輕易接受他人意見 
5) 隱性的身心障礙者(未鑑定、或未達領取手

冊程度，如口齒不清) 
6) 忍受挫折能力、環境適應力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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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7) 行動力不足 
8) 面試、履歷自傳撰寫技巧不足 

 中高齡長期失業者最大的就業弱勢為「年齡」，

但就業意願高 
 長期失業比例年輕人比例愈來愈多的情形，青

年失業者特質： 
1) 無迫切經濟壓力 
2) 就業動機薄弱 
3) 不清楚自己的就業目標 

 長期失業者較自我中心，對於工作條件較堅持 
1) 工作環境 
2) 交通距離 
3) 薪資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遇到具多重特定對象身分之長期失業者，會依

運用就促工具之最有利的身分來協助 
 採深入諮詢方式，分析就業市場現況，從工作

史探究過去的工作經驗與能力，給予信心支持 
 評估條件 

1) 工作史 
2) 生活史 (病史、心理層面、曾經生活經歷的

事件造成心態消沉) 
3) 就業意願 
4) 家裡經濟環境 

 評估後會給個案家庭作業 
 會使用角色扮演方式，讓個案以雇主的角度思

考，從中理解就業現實考量 
 時間許可會從協助求職者寫履歷自傳，所寫的

履歷自傳因會強調個人優勢，帶給個案自信心

增強效果 
 長期失業者較茫然、不清楚自己方向時，會使

用心理測驗的方式來評估個案，或者是晤談後

為了更確定晤談結果也會以心測方式做再次確

認。 
 晤談、心測後，會推介技能不足、無急迫經濟

壓力者參加職訓，若有經濟壓力，且非符合長

期失業特定對象資格時(自願性離職)，則會推介

個案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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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運用情形  若評估後發現個案為心理層面因素，則會轉介

給心理機構 
 曾遇過因心理因素而無法跨入職場的個案，因

此轉介個案諮商協助解決，目前仍在諮商中 
 就業中心有配合的諮商公司，有晤談次數的限

制 
 職涯諮詢有外包的廠商，但來的次數不多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困難點在於個案的就業動機不高，無法施力 
 個案就業動機不高情況，需要就服員長時間建

立信任關係後，比較容易針對個案的問題解

決，如推介職訓 
 中高齡長期失業者普遍有經濟壓力，就業意願

高，比較願意調整需求條件；青年長期失業者

則因有家庭經濟支持，就業動機較薄弱 
 青年長期失業者較隨性、尋求資源的管道多，

不一定會與就服員保持合作關係，不一定固定

於某一個櫃台，因此服務青年長期失業者困難

之處在於較不容易建立長期信任關係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長期失業青年中較有能力者(如打工遊學歸

來、國外經商)等較容易運用資源，會選擇參加

職訓，而較弱勢的青年較不願意參加職訓，比

較傾向找工作，加上當地職訓課程不多，對外

地所開的課程較無行動力參加，且青年多不符

合補助身分，因此職訓意願更低；中高齡者較

容易因職訓津貼而願意參訓 
 多元開發的工作時間固定、性質較簡單，容易

影響參加過多元開發者對未來工作的期待與心

態，對於促進他們進入職場的幫助有限，因此

很容易產生一再參加多元開發工作的情形 
 長期失業者想創業的人較少，若有遇到有意願

者會提供創業的資訊給個案 
 雇主仍以找到人才為優先，若推介的求職者能

力不足即使有獎勵也不太願意僱用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長期失業個案工作適應能力薄弱，過於自我中

心，因接受訊息、解碼的能力薄弱、效率不佳、

工作態度漫不經心、比較被動、過於堅持己見、

人際關係不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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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是支持性就業，因此後續訪視與追蹤有

限 
 外展同仁由於不了解個案，所以外展同仁轉知

的訊息多較片面，傳達的訊息多是雇主的抱

怨，因此追蹤無法產生實際效益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建立信任關係 
 就業後的持續追蹤、提供支持 
 臨櫃就服人員需要更多的時間與長期失業者建

立關係 
 希望長期失業者由單一窗口服務，不會受到臨

櫃工作時間的壓縮 

其他  派遣的同仁績效要求較高，因此在要求達到績

效的同時，難以兼顧深化服務 
 長期失業者多較固著，因此要改變個案的觀

念，讓個案了解現實面，需花很多、很長的時

間做深入的晤談，但在臨櫃因業務(失業給付、

開介紹卡)繁雜，壓縮服務個案的時間，因此較

難深化服務 
 就服人員的學經歷非社工背景、較年輕閱歷較

不深刻，因此在服務個案時較容易遇到困難 
 就服人員權限不足，在申請就促工具時多需要

寫報告，希望上級對於就服員給予更多的信任 
 訂定合理、有彈性的績效制度，避免就服員為

迎合績效而降低服務深度 

 
  



 

333 
 

(二) 桃竹苗分署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個案管理員 

訪談者 E4 
訪談日期 2014/04/01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長期失業者心理：怯志、沒有自信 
 長期失業者多會伴隨特定身分(二度就業婦

女、中高齡、身心障礙、更生人) 
 女性多因家庭因素退出職場，重新投入職場彈

性較大 
 曾任中高階主管男性會因面子問題無法低就 
 低收入戶也有很大部分為長期失業者，其未穩

定就業的原因有福利依賴、家庭照顧 
 長期失業者對就業中心的期待 

1) 要確定自己能做什麼 
2) 找到工作解決經濟問題 

 青年長期失業者 
1) 因準備國家考試而長期未工作 
2) 學歷高而不願意低就 
3) 履歷撰寫/面試技巧不佳 
4) 學非所用，技能不足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就服員會視個案就業困難度最高的身分別進行

服務 
 採用晤談方式，了解目前家庭狀況、經濟壓力、

學經歷、過去工作經歷能不能與現在就業市場

搭配 
 透過心理測驗，了解長期失業者興趣，從他的

興趣著手推薦工作 
 會充分告知雇主的條件，且會先告知個案做不

同工作將面臨的問題 
 要輔導青年瞭解現實面，會趁有求職者要面試

時，自己或請外展人員帶青年看看職場，促進

青年了解職場 
 先解決需家庭照顧者之照顧問題，再開始推薦

工作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中高齡為最難輔導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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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之困境  服務長期失業者須配合個案的身心靈狀況，若

準備好了才能媒合就業 
 工作能力較容易解決，心理狀態、人際互動是

較難解決的問題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年齡增長無法再做體力工作、過去就業市場沒

落等因素之長期失業者有職業訓練的需要 
 透過僱用獎助、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等補

助，雇主僱用長期失業者意願會提高 
 對於有意願參與職訓之長期失業者，會請個案

先挑選有興趣的課程，然後充分告知課程內

容、職訓生活津貼、結訓之後在就業市場能找

到哪些工作 
 目前有個案領取職訓補助津貼，但未實際找工

作的情形，若參訓單位人數不足，怕開不了班

時還是會找上過課的個案來參加 
 多元開發方案收入較少，工作較一般職場輕

鬆，求職在結束方案後投入職場仍是有一定的

困難度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職場學習再計畫之專案每個月會至工作場所訪

視，或陪個案工作 
 長期失業者就業後較常發生之問題 

1) 產能不足 
2) 人際互動 
3) 常請假、不告而別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長期失業者的服務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關

係 
 長期失業者需要長時間的服務 
 就業服務人員之用心程度、專業能力為關鍵 

其他  會協助弱勢個案提供所需資源，如實物銀行、

法扶諮詢 
 雇主會因為過去就服員接觸的正向經驗而信任

就服員所推薦的求職者 
 近兩年遇到許多長期失業者有卡債的狀況，由

於扣繳薪水的程序、法院通知、私人討債等狀

況，雇主會對有卡債的長期失業者感到反感 
 一般臨櫃若遇到較困難的個案，可以後送 5%給

個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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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5 
訪談日期 2014/04/01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青年長期失業原因 

1) 工作沒有方向，沒有目標 
2) 技能不足 
3) 沒有經濟壓力 

 長期失業+中高齡 
1) 長期做臨時工作，不習慣穩定、體制內的工

作 
2) 怯志 
3) 經濟壓力較大 

 長期失業+原住民 
1) 喜歡自由，不習慣穩定、體制內的工作 
2) 求職、就業市場資訊較不足 

 中低收入戶因津貼而不願意工作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遇到多重特定身分之長期失業者，會以較困難

的身分別去處理 
 對於沒有方向、目標之青年除了晤談之外，會

使用心測，另外會以青年就業讚、明師高徒等

專案來協助個案 
 針對履歷撰寫/面試技巧不足者會輔導改善，有

必要時會陪同面試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有卡債的長期失業者會希望雇主不要加勞健

保，因此較無法推介就業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使用就業促進工具，雇主的確會提高僱用意願 
 多元開發方案針對中高齡的婦女的確有幫助，

短期且較簡單的工作有助於長期失業者適應職

場，減少怯志心理 
 對於想要創業的個案，會先簡單的了解個案對

於創業、資本等概念，若沒有的話會轉介到創

業顧問的窗口 
 針對失業者有開設就業促進課程，如面試技

巧、市場趨勢介紹，會介紹有需求的民眾去上 
 長期失業並非是雇主最大的考量點，工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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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態度等因素才是雇主聘僱與否的考量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就業服務人員專業度、諮詢技巧、橫向資源連

結為服務之關鍵 
 就業服務模式有需要建立，長期失業者的分

類，針對不同的問題提出不同的模式，如卡債

問題為較困難的案例 

其他  因為有績效問題，一天服務的個案量需要達 12
位，因此諮詢時間限制為半小時，但服務長期

失業者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半個小時的諮詢非

常不足 
 較資淺的就業服務人員，在服務困難度較高的

個案會有困難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職涯發展區諮詢員 

訪談者 E6 
訪談日期 2014 年 4 月 1 日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一種是持續有在找工作：自信不足、情緒低落 
 一種是回歸家庭：因身體或家庭因素而中斷工

作再重新找工作 
 有持續在找工作者，大多已經對工作期待不

高，只要有工作就好 
 很多長期失業者並不瞭解自身的問題，常常說

自己什麼工作都願意做，但事實上很多工作都

不能做 
 有很多個案為了請領失業給付，所以裝作有求

職意願，但實際並沒有求職意願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持續找不到工作者，通常信心不足、心理產生

問題，所以需要先做深度的諮詢 
 就業期待過高與就業能力有落差者，會慢慢諮

詢、讓求職者了解就業市場現況，面對現實 
 除了評估個案的工作能力外，也會同時評估目

標雇主是否有同理心，是否會體恤個案失業已

久 
 會先打電話仔細告知雇主個案的狀況，雇主覺

得可以進一步面試，才會進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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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有創業意願的個案，不會建議他們直接創

業，而會建議他們先到要創業的行業中去體驗 

諮商運用情形  對信心不足者的諮詢，需要較長的時間，依次 1
個小時是不足的 

 信心不足者，會運用諮詢小技巧，鼓勵個案，

提升個案自信心 
 就業期待過高者，會說明就業市場現況，慢慢

調降就業期待 
 每一次諮詢後，可能會給個案一些功課，例如

請個案修剪頭髮，下次可做為獎勵、提升個案

自信心的方法 
 會配合職業心理測驗工具，例如生涯卡、職業

憧憬卡、能力強項卡、我有興趣的是、CPAS 等

工具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遇到憤世忌俗的失業者，不願意相信自己，也

不願意相信就服員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算是還不錯的求職跳板，大

概有一半的成功機會，個案做完方案後，有不

少能夠繼續找到工作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推介成功之後，大多是個案就業適應的問題，

因為太久沒工作，所以跟不上工作腳步或自制

力較差 
 就業後仍然要頻繁的持續電話關懷，隨時解決

在職場上遇到的就業適應問題 
 個案就業後，也會持續與雇主聯繫，了解個案

狀況，如果個案狀況不佳，會打電話跟個案聊

一聊 
 若個案工作能力不佳或精神狀況不好，推介成

功後，雇主通常會抱怨，甚至終止合作 
 即使就業後，個案若有就業適應問題，仍然會

幫個案約諮商師做深度諮商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每一種狀況都建立一種模式，可能模式會太複

雜 
 如果做初步分類，分為：1.一直在找工作的長期

失業者 2.自行中斷工作後再重新找工作者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僱用獎助措施對於自

行中斷工作後再重新尋職者，頗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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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就服員的諮商能力，對於服務長期失業者

而言，很重要 

其他  雇主僱用後，請款複雜，要請同仁在第一次訪

視時就要先做宣導，並且在請款過程中盡力協

助廠商順利請款 
 中低收入戶的就業服務最難推介，因為有嚴重

的福利依賴，所以如果長期失業者又具備中低

收入戶的身分，會很不好處理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7 
訪談日期 2014/04/01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有接觸到的長期失業者比例不高 
 長期失業者心理較怯志、沒有自信 
 長期失業者多會伴隨特定身分(二度就業婦

女、中高齡、身心障礙、更生人) 
 中低收入戶因為有補助，多半會影響到就業意

願以及動機 
 女性多因家庭退出職場，要重新投入職場(二度

就業)會有銜接上的困難 
 若曾是老闆或中高階主管會因面子或心態無法

低就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通常採用晤談的方式，了解失業者家庭狀況、

經濟、學經歷、工作經歷等 
 就業期待較高者但能力較不足者，諮詢時間會

較久、讓求職者了解就業市場現況，面對現實 
 除了評估個案的工作能力外，也會同時評估目

標雇主是否有同理或同情心、可以理解個案失

業已久的原因 
 會先打電話告知雇主求職者的情形，若雇主同

意進一步面試，才會進行推介 
諮商運用情形  會針對就業期待過高者，花較多時間諮詢，並

透過說明就業市場現況，以調降求職者就業期

待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中高齡的長期失業是較難推介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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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之困境  能力可以透過職訓較容易解決，但心理層面會

難解決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僱用獎助、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等補助，雇

主僱用長期失業者意願會提高 
 中高齡或工作能力不足者會鼓勵上職訓課程 
 多元開發方案薪資較低，但工作較輕鬆，求職

在結束方案後投入職場仍是有一定的困難 
 願意配合就業促進方案的廠商多是中小企業 
 就業促進工具的使用具有效果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通常透過電話追蹤關懷，在訪視落實上較困難

會因輪班、大夜班，較無法配合個案作息 
 長期失業者就業後較常發生之問題屬能力較不

足以及出席狀況較不穩定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長期失業者需要更長時間的服務 
 對於長期失業者的服務，信任關係的建立相當

重要 
 就服人員的諮商、溝通能力，對於服務長期失

業者而言很重要 
其他  雇主會因為與就服員接觸的經驗以及專業而信

任就服員所推薦的求職者 
 一般臨櫃若遇到較困難的個案，可以後送 5%給

個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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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彰投分署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8 
訪談日期 2014/4/14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怯志、較內向，對職場會害怕 
 長期失業者多屬於特定對象身分、多重身分 
 認為青年長期失業者因學非所用、教育程度高

但實質技能則未達學歷應有水準 
 中高齡在經濟壓力下，相對於青年對工作較不

挑 
 中高齡挑工作的部分多是有家庭照顧等考量 
 失業者一旦失業期間愈久，就愈來愈不敢進入

職場 
 不斷失業再就業型態之求職者，所遭遇的問題

在於無法承擔工作上的壓力、工作不符合自己

的期待、無迫切經濟壓力，因此較容易就業後

選擇放棄，此種非穩定就業型態以青年較多 
 雇主會考量長期失業者失業長時間的原因，害

怕求職者穩定性不高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遇到多重特定身分之長期失業者，會優先以其

他身分別處理 
 長期失業身分需要個案同意查詢勞保資料才可

判定 
 身心障礙者會轉介到身心障礙個管員 
 就業諮詢會考量個案狀況、家庭背景、經濟因

素等因素 
 地方台多以面談做為評估方式，不太使用測

驗、評量等方式 
諮商運用情形  地方台的人力較不充足，若青年失業者對於自

己的尋職方向不明確，會轉介他到台中就業服

務站，做職涯規劃、性向評量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服務沒有工作意願之求職者為就服員之最大困

難點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若評估尋職者有技能方面需求會推薦他們參加

職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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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有就業壓力者還是以求職為主，參與職訓意願

不高 
 就業促進措施多還是會評估對象之需要協助度

而決定採用與否 
 多元開發方案、缺工獎勵因屬於低技術的工

作，促進失業者回歸一般性穩定就業之成效約

50% 
 有遇過因參與缺工獎勵之個案因表現優異，而

被廠商長期僱用之例子 
 常遇到以專門參加多元開發方案為目標之尋職

者 
 部分廠商採用缺工獎勵措施之意願不高，因為

補助並非直接提供給廠商，且還需配合訪視 
 就業促進措施申請過程繁雜，雇主會害怕麻煩 
 僱用獎助企業採用的比例較高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採專案性質就業的個案會定期去訪視，或打電

話關懷 
 就服員做為求職者與雇主之間的溝通橋樑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了解長期失業者的動機與心態 
 長期失業者自信心的提升 
 長期失業者願不願意出來為關鍵要素 
 調整長期失業者對工作之心態 

其他  外展人員負責開發廠商、開發求職者、陪同面

試等業務，多辦理駐點活動(校園徵才、村里長

拜訪、熱鬧地區駐點宣傳) 
 由於現行實施一案到底，台中站在臨櫃部分還

需要辦理失業給付，因此案量相當大，要深化

服務有困難，目前做法是第一線就服人員會和

外展人員、雇主區、身心障礙就業服務區等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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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9 
訪談日期 2014/4/4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學歷、年齡、職能(技能/學歷)、家庭為成為長

期失業者的關鍵因素 
 中高齡長期失業者男性、女性問題不同，男性

多因自尊心使然不願屈就工作，或無法改變舊

有習慣思考模式，造成長期失業情形；女性則

多因家庭支持不足，需照顧家庭，造成長期失

業情形 
 二度就業婦女多因為了照顧家庭一段時間未就

業，而當小孩長大想要就業時，自身的技能不

足且與市場脫節 
 青年 

1) 被動(家庭環境舒適，獨立性不佳) 
2) 茫然沒有方向 
3) 學非所用 
4) 求職面試技巧不佳 
5) 對工作存在封閉式想像 
6) 容易在工作遇到困境而放棄 

 目前就業市場需要求職者具備多樣工作技能，

長期失業者多想要單一、簡單的工作，自信心

低落害怕承擔責任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優勢觀點(不要看不能做什麼，要看會做什麼) 
 努力開發廠商，說服雇主僱用長期失業者(配合

僱用獎助)，一旦推介就業者表現良好，未來廠

商會更願意與就服單位配合 
 當青年對於未來方向不明確時，會先請他做職

業適性量表測驗，再透過量表結果共同討論 
 會與雇主協調職務安排，將簡單、重複性高的

部分挪出來聘請身心障礙者工作 

諮商運用情形  當青年對於未來方向不明確時，會請諮商老師

與他詳談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男性 40-55 歲因防衛心、自尊心重，以及觀念

之根深蒂固，就服員最難輔導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身心障礙者因產能低，需拉長訓練期，多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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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就業促進方案促進企業聘僱 
 若有急需救助之個案，除了找各式資源協助

(如：食物銀行)以外，會優先以多元開發就業方

案、缺工獎勵等促進就業 
 創業輔導會先告知基本門檻、需求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服務長期失業者需要花費時間相當長 
 就服人員洞悉廠商需求、個案問題及所需資源

的能力，且需要因個案制宜 

其他  社區型的托育可以協助想要工作婦女就業，避

免未來重新踏入職場時造成斷層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10 
訪談日期 2014/04/21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所服務的長期失業者約一成 
 服務到的個案以中高齡、二度就業婦女為多 
 挑工作，不夠積極，無迫切的經濟壓力 
 不斷重複失業者：挫折忍耐力低，穩定性低，

較有經濟壓力 
 職業求職者，被家人逼迫來找工作，但無心就

業 
 對就業市場不夠了解 
 技能不足 
 低收/中低收求職意願不高，或只想找沒有加保

的工作 
 無論長期失業與否，求職者多希望為錢多、事

少、離家近的工作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初步會談了解求職者之前的工作經驗、為何離

職、工作技能、工作期待、家人工作狀況、經

濟等 
 就業媒合時，通常會評估個案的工作能力、特

質、工作期待等 
 評估所遇到的困難：個案有些內在想法未說

出，媒合時卻一一顯現，拒絕建議之工作機會 

諮商運用情形  單位沒有與諮商師或民間諮商公司合作 



 

344 
 

項目 內容 

 若有職涯不清、情緒困擾、求職遭遇許多挫折

等個案，會後送到第三層由個管人員進行諮

商，做職業性向測驗等，諮商後再交由第二層

就服員媒合工作 
 規定每個櫃每月要送 2 個個案到第三層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諮詢過程中，有部分求職者在關係未建立前，

較不容易傾吐心聲，大多要在多次服務後才能

了解其內在想法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就業促進措施之運用依個案特性、工作期待、

能力、家庭狀況等而定 
 職業訓練多針對就業技能不足、有意願、有能

力的學習者 
 鄉下地區職業訓練的課程較少 
 部分失業者多報名職業訓練以申請補貼，而非

真的有求職需求，而職訓辦理單位也多因開班

壓力而會回頭找過去報名者參訓 
 多元開發方案多依個案需求而定，原則上以特

定對象、弱勢者、有迫切需求者為優先 
 多元開發方案的工作較輕鬆，部分民眾專門挑

多元開發方案的工作做，對進入一般職場沒有

幫助 
 缺工獎勵以不怕辛苦、體能佳且有意進入一般

職場者為主 
 雇主對就業促進工具反應兩極，部分覺得僱用

符合資格的求職者，可以得到補助，甚至是補

助期間期滿則請個案離開，以方便申請下個個

案；部分雇主覺得僱用適合、好用的人才是重

點，即使沒有補助也沒關係 
 通常可以運用就業促進工具者皆為特定對象，

因為求職者效能不符合公司期待，公司要花費

許多時間教導、溝通 
 長期失業者普遍對就促工具反應良好，因為可

以增加雇主僱用誘因，增加就業率 
 對於補助雇主較多的方案，就業促進的成效較

好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遇到長期失業者進入職場後適應不佳的情況，

會再與求職者、雇主了解就業情形，再與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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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就業困境 者溝通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增強長期失業者之就業動機為關鍵 

其他  長期失業者處於職訓、待業期間，會依其家庭

狀況，告知相關措施，如急難救助、馬上關懷、

就業生活津貼. 
 目前績效規定「投保率」、「青年服務率」，對於

偏鄉地區的就業中心較不易達到 
 就業服務人員流動率高，技巧、實務經驗與專

業度不足，無法有效的輔導民眾，而督導由於

經驗也不足，無法解決就服人員面臨之問題 
 臨櫃遇到許多要申請急難救助與馬上關懷之補

貼，來找工作及開尋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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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雲嘉南分署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督導 

訪談者 E11 
訪談日期 2014/04/24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長期失業者可分為：自願性及非自願性 
 長期失業者多有多重特定對象身分 
 長期失業者與職場脫節太久，對於職場會害

怕，對陌生過去未接觸過的領域會退縮，通常

有自信心低、抗壓力低、較任性，對於此類型

求職者應該要提供支持性就業的方案，短期在

職場帶個案一起學習，但無須做到身心障礙支

持性就業之程度 
 無急迫經濟壓力的長期失業者心態較固著，對

於工作條件很堅持，會緬懷過去經歷過不錯的

工作，希望能再找到類似的職缺 
 長期失業者有很大比例有債務問題，因此不願

意做有加保的工作，或寧願選擇不上班 
 長期失業者求職考量： 

1) 簡單的工作內容 
2) 重複性高的工作內容 
3) 與過去工作技能相符合 

 長期失業者曾經在某間公司或某工作領域學

習、表現不佳，之後找工作會避開過去的公司

或領域，縱使是不同的用人單位、主管亦會刻

意避免 
 部分長期失業者平時有務農或其他未投保、短

暫性的工作，只是勞保記錄賦予其長期失業者

的身分 
 有職業求職者，工作意願不高，但會定期來就

服中心找工作 
 有聽聞同事接觸之長期失業個案常面試不到、

錄取後未報到之情況，就服人員評估個案心理

因素多為害怕未知的環境，因此面臨壓力會任

性的逃避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身心障礙者+長期失業：依障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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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與條件  若有需要深入處理、情緒輔導、職涯測驗的個

案，會後送給個管員服務 
 評估 

1) 工作能力、過去工作經歷 
2) 身體狀況 

 對於較沒有自信、怯志的個案，就服人員/外展

人員會陪同面試 

諮商運用情形  中心有與諮商公司配合 
 一個個案有 4 小時諮商額度 
 諮商有幫助，能給予個案即時性的情緒支持 
 若個案有需要長期性的諮商，則應轉介到其他

衛生福利單位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重複性的問題一再發生，如：面試未到、錄取

後不報到、重複性失業 
 長期失業者會有社會價值評價低的認知，自我

防衛心重 
 就業意願不高的個案是就服人員服務困難之處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有創業意願者多為中高階主管被迫離職者 
 對於有創業意願者，就服員會提供相關創業課

程、創業補助計畫資訊 
 偏遠地區因服務性質工作少，許多參加多元開

發方案工作者，部分時間有務農工作，當多元

工作結束後，會持續想要做多元開發工作，無

助於其銜接一般職場 
 長期失業者多為了津貼而參訓，且所上的課多

不符合其能力、興趣，補習班在參訓者沒有上

課、考試的情況下，仍可以辦理結訓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雇主抱怨多為無故消失，或約定好沒來上班 
 長期失業者抗壓性較低，對於主管的指導或其

他人際關係處理較易感到不適應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有需要建立服務模式 
 職場學習/支持性就業方案 
 就服人員需要有時間深化對長期失業者的服務 

其他  臨櫃有績效的壓力，因此無法針對不同的個案

深入服務 
 臨櫃同仁業務繁多，對於工作內容了解不深，

在媒合時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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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流動率高，專業度養成不易 
 一案到底對於立即性的服務較困難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12 
訪談日期 2014/04/24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所服務的長期失業比例約二成 
 近年來長期失業者有愈來愈年輕的趨勢 
 長期失業者多伴隨其他特定對象身分，如二度

就業婦女、中高齡、身心障礙者、更生人 
 中高齡長期失業者就業困難點： 

1) 年齡 
2) 體力 
3) 技術 
4) 對工作選擇設限較多(有家庭照護需求無法

輪班、偏好低技術類型工作) 
 青年長期失業者就業困難點： 

1) 高學歷青年工作期待與現實不符 
2) 無迫切經濟壓力，就業積極度低 
3) 穩定度低 

 長期失業者特質： 
1) 缺乏信心 
2) 怯志 

 低收、中低收長期失業者會轉給專門的櫃台 
 有職業求職者，工作意願不高，但會定期來就

服中心找工作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就業評估採晤談方式為主，晤談時間以半小時

為基礎，但是個案情況可彈性調配增加至一小

時 
 對於穩定度低的青年長期失業者，會後送個管

人員實施心測，分析職涯方向 
 評估長期失業者就業條件： 

1) 過去工作經歷 
2) 體能 
3) 對就業市場了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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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期待 
 推介時雇主的顧慮：長時間未工作，是否能夠

適應工作型態、是否了解職場現況 
 會加強長期失業面試、履歷撰寫與儀容要求等 

諮商運用情形  不清楚就業中心是否有諮商師進駐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個案防備心過高，難以建立信任關係，無法掌

握個案背景與就業方向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青年參加職訓的意願高，多會利用青年就業讚

計畫、明師高徒計畫等 
 多元開發方案工作相較真實職場較為輕鬆，參

加過多元開發方案的民眾多會回鍋，此類民眾

多為無急迫經濟壓力者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提供職場給個案學習，

雖然可能三個月期限一到就結束專案，但對長

期失業者仍是一個重新適應職場的機會 
 對於想創業民眾，會先了解其創業動機，然後

後送個管員提供創業諮詢，本身也會引介個案

參加相關職訓，然而長期失業者想創業之比例

不高，僅二成左右，多為無經濟急迫壓力者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雇主反映之問題多為：反應較慢、工作效率不

佳、人際關係問題、作息未調整 
 若雇主有反映問題，會再與個案聯繫溝通 
 採用專門計畫之個案會有專門承辦人員去訪

視，關懷求職者，櫃檯就服人員多是做電話追

蹤的部分 
 僱用獎助之就促工具企業反應較佳 
 就促工具會提升雇主僱用意願，但還是需要推

介者為適合人選做為前提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就業服務人員案量大，服務長期失業者的時間

不夠充裕 
 服務長期失業者最重要的為建立關係，需要了

解他的過去，否則推介工作很像亂槍打鳥，常

會遇到個案一開始說什麼工作都好，但推介了

之後常會挑三揀四 
 應該要有專門的課程開予長期失業者(團體課

程等，讓長期失業者互相鼓勵等) 
 許多長期失業個案相當神秘，不願透漏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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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個人訊息，希望有 SOP 小測驗，提供就服人員

了解個案的過去工作史、中斷的原因等 

其他  常接到雇主抱怨求職者多為領取補助而登門面

試，沒有真正的求職意願，因此刊登職缺的意

願逐漸降低 
 求職者常會抱怨就業服務中心的職缺比網路人

力銀行少 
 希望可以更改現行需面試做為求職證明的方

式，改以找到工作給予多少獎勵等方式 
 就業服務中心有在擬定把失業給付獨立成立櫃

台，減少就服人員業務量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督導 

訪談者 E13 
訪談日期 2014/4/24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沒有信心、沒有方向，較固著 
 因人生中某些事件而導致未就業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若長期失業者無法清楚的表達自己，則會使用

心測、評量等工具 
 長期失業者動機部分需就服人員陪伴慢慢發掘 

諮商運用情形  就業中心有配合的諮商師，每個個案有四次的

會談次數 
 諮商有其必要性，可以透過專業的老師協助長

期失業者發掘自己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櫃台若服務到棘手個案，會後送給個管人員，

困難個案也會一起討論解決方案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就業促進工具的使用需要彈性，需評估個案情

況使用 
 多元開發方案有較多民眾為求輕鬆工作而回鍋

之情形 
 認為缺工獎勵不錯，願意做此工作的人可以有

額外的津貼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個案就業後會實行追蹤服務關懷，對個案進行

視察或是電話關懷，也會詢問雇主相關狀況，

做為雇主和個案之間善意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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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需更多時間服務長期失業者 
 有需要建立服務模式 

其他  認為就服人員須有社工背景或服務熱忱，人力

派遣公司之面試錄取人員條件，應先和就業中

心溝通 
 目前人員流動率高，因此就服員的專業度須靠

教育訓練 
 績效方面，質和量並須並重 
 應透過媒體宣導就服中心所提供的全方面服

務：職涯服務，促進民眾進用就服中心資源，

也創造人才之供給端 
 就服中心優勢在於實體的、一對一、面對面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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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屏澎東分署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個案管理員 

訪談者 E14 
訪談日期 2014/04/16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長期失業者多伴隨其他身分，過去所服務個案

以更生人+長期失業者、中高齡+長期失業者為

多，現在則有很高比例是青少年 
 中高齡+長期失業者基本上工作意願很高，其遇

到的問題是 
1) 年齡 
2) 沒有技術 
3) 體力不堪負荷 
4) 需要照顧家庭，無法配合全時工作 

 中高齡+長期失業者若為主管級遭資遣則會有

「薪資要求過高」、「自尊心過高無法低就」等

問題，會以諮商方式讓個案了解市場現實 
 青年會長期失業的原因 

1) 沒有經濟壓力，找工作不積極(遇過個案由

家長帶著來找工作) 
2) 薪水、福利不符合期待 
3) 職場不適應容易離職 
4) 不知道自己的目標 

 低收與中低收+長期失業者會容易因不想喪失

補助而不願找工作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首先了解個案過去經歷、為什麼這麼久沒工作、 

家庭因素 
 會讓個案了解市場趨勢，若有就業促進研習課

程會讓他們去上 
 若評估技術不足會推薦個案上職訓課程，男性

多會推薦上電腦課程，女性則多推薦上烹飪相

關課程 
 對於低收與中低收+長期失業者會介紹不用勞

保的工作 
 對於更生人需要以他們的語言與其晤談，且於

更生人在監獄期間宣導，更生人多半出獄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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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會知道能到就業中心求職 
 使用心測之對象多為青年，曾遇過個案不想從

事所學之化學產業，藉由心理測驗協助個案了

解自己興趣在和「人」相關之事務，因此協助

其將興趣與學經歷結合之方向來找工作 

諮商運用情形  有轉介評估單，第三層多使用心測、晤談，了

解個案的問題後會將回饋表回饋給個管員，告

知個管員個案是否可以就業，或是目前不適合

就業，需要哪些協助，往後推介工作需要注意

什麼事項 
 目前有與委外的諮商公司配合，若有較棘手的

個案會轉介給諮商師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由於處理的個案多是諮商，不做推介，民眾會

反映說只想要找工作 
 希望有更多的諮商訓練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若家庭狀況允許，中高齡的長期失業者接受職

訓的意願相當高 
 認為「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效果不錯，適

合中高齡與青年 
 針對較弱勢的個案，會先採用「職場學習及再

適應計畫」，之後再輔以其他的就促工具，提高

雇主續僱意願 
 雇主對於補貼並不特別重視，還是希望僱到適

合的員工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中高齡長期失業者就業後的問題 
1) 動作慢 
2) 過去較少人際接觸，不諳人際關係 
3) 可能自己做自己的，較不會聽別人的意見 

 青年長期失業者就業後的問題 
1) 人際關係問題 
2) 太堅持己見 
3) 工作態度不佳，常遲到、無故曠工 

 相較於中高齡+長期失業、單親+長期失業者，

青年適應不良的離職率高 
 部分青年較願意做臨時工，較自由，有彈性的

時間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可配合青年職涯發展中心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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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之要素  促進青年的參加職涯服務、尋職之意願與動力

為要素 

其他  有規定每個個管員要送諮商師的額度，但送諮

商師需要個案的同意，因此希望送諮商師的額

度不要硬性規定，應是提供給個管員靈活運

用，但有規定還是可以提醒個管員有這個工具

可以運用 
 由於目前個管員在一案到底執行後被打散，督

導要統整各中心個管員的需求，安排教育訓練

較為困難，只能針對個別個管員的困難去處理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15 
訪談日期 2014/4/16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多重身分：單親、中高齡、更生人 
 家庭支持系統薄弱，導致較無法出來工作 
 人際關係退縮，沒有自信 
 找工作被動 
 工作較不穩定，容易換工作 
 低收/中低收入有福利依賴情形 
 習慣現狀，不願改變 
 背負卡債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主要是以晤談了解個案 

諮商運用情形  沒有與諮商師配合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互信關係若還沒建立，需要多一點時間了解他

們的方向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長期失業者有很大部分從事臨時性工作，因此

沒有勞保記錄，無法定義為長期失業者，因此

在運用就促工具時會有困難 
 對於長期失業者較少使用臨工、多元開發方案

此類型短期工作 
 臨工、多元開發方案的確對個案有適應職場的

幫助 
 雇主有獎助的誘因會比較有動機僱用弱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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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部分雇主不一定要獎助，只想要找到適合的員

工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成效不錯，認為可以讓

長期失業者學習一技之長 
 效益排序：職場學習再適應→僱用獎助→多元

開發方案 
 長期失業者對於零工、多元開發方案抱持正向

態度，認為工作以及工作環境單純 
 職訓有考試，個案會認為無法負荷而降低參加

職訓意願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專案性質個案會至現場訪視，非專案性質個案

採電話關懷方式 
 部分長失工作者雇主給予很高的評價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提升勞動條件 
 認為需要改善民眾的福利依賴，促進民眾就業

意願 

其他  認為目前以推介卡簽名的方式做為低收/中低

收入戶積極尋職證明的方式應該改善，否則會

讓雇主端反彈，且更不願意與就業中心接洽 
 就業服務人員怕被投訴所以無法拒絕失業者只

來領推介卡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人員 
訪談者 E16 
訪談日期 2014 年 04 月 16 日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多重身分包含單親、身心障礙、中高齡、更生

人等 
 人際關係不佳，很沒自信，找工作相當被動 
 通常持續在找工作的，大多會對工作期待不高

了，只要有工作就好 
 很多長期失業者並不瞭解自己想做的，常說什

麼工作都可以，但是很多工作都不能或不願意

做 
 有很多個案為了請領失業給付，所以僅是來開

推介卡，實際上沒有求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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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主要是以深談了解求職者 
 深談主要了解求職者過去經歷、為什麼這麼久

沒工作、家庭因素、工作經驗 

諮商運用情形  沒有送諮商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信任關係較難建立，需要花很多時間了解他們

的需求及方向 
 求職者通常只會說要找工作，不太願意花太多

時間諮商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長期失業者較少使用臨工、多元開發方案此類

型短期工作 
 雇主若有獎助的誘因會比要有意願僱用 
 若經濟狀況尚可，較年長的長期失業者願意接

受職訓的比例高，但目前職訓地點太遠，交通

不便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採電話關懷方式，若是專案性質才會至現場訪

視 
 個案就業後，也會持續與雇主聯繫，了解個案

狀況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加強或課程訓練就服員的諮商、諮詢能力 

其他  目前以推介卡簽名的做為積極尋職證明的方式

應該改善，因為雇主相當反彈導致不願意與就

業中心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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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直轄市就業服務機構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就業服務員 

訪談者 E17 
訪談日期 103/04/10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服務的長期失業者比例較少 
 長期失業者通常具多重身分(更生人、身心障

礙)，多由轉介而來 
 長期失業者一般而言不太願意來求職，願意到

就服站的情況： 
1) 經濟壓力 
2) 被家人逼迫 
3) 申請補助 

 長期失業者特質： 
1) 與就業市場脫節 (工作期望過高、履歷撰寫

與面試技巧不足) 
2) 自尊型 (多半為中高階主管非自願性離職) 
3) 安逸型 (以年輕人比例較高，泰半有家庭支

持) 
4) 技能不足 (年輕人學非所用)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先了解失業者背景、之前的工作、工作技能、

年齡體能、就業期待 
 諮詢必須讓失業者產生信任 
 依失業者條件配對合適職務(篩選配對必須擺

脫勞動法規的束縛：如性別、年齡限制) 
諮商運用情形  實際需運用比例不高 

 會因績效考量將失業者送諮商老師 
 詢問個案對於和諮商老師談完之後的感受，個

案皆會回答不錯，但實際追問部分就業困難之

癥結點，個案卻所答不出所以然，顯見諮商服

務效果效益不彰 
 諮商師多半屬職涯諮詢輔導，對就業市場及實

務不夠了解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求職者過於執著工作條件時，需要時間讓失業

者嘗試失敗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部份職訓課程對就業促進並無太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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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有部分參與職訓的失業者是為了補助、津貼 
 職訓課程應先徵詢調查企業的人才技能需要，

再行開課，課程結束後要要求企業現場徵才 
 多元開方就業方案泰半失業者自己會探詢 
 參加多元就業後的求職者在結束後是再失業 
 就促措施立意是好的但配套及實務執行卻有很

大落差 
 多元就業的職缺通常屬低階非技能型職務，對

使用的失業者後續再就業幫助不大 
 僱獎企業在使用上，泰半開出之人力條件技能

需求高，就服中心通常無此類人力推介，且這

樣的狀況也讓僱獎就促失去其原意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對企業體較了解、對求職者較放心的，訪視的

次數會較少 
 訪視需情況而定，若太常去會造成雇主負面觀

感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就服人員用心程度為關鍵 
 職訓、就服、企業三方須接軌，而非只有就服

認定職訓資格，再由就服輔導就業，職訓部分

需針對人力市場需求再進行開課 

其他  第一線櫃檯服務人員對就業市場了解不足，推

介失業者就業不易 
 推介卡易淪為申請補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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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個案管理員 

訪談者 E18 
訪談日期 2014 年 4 月 2 日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長期失業者占六七成 
 尋職管道有限(翻報紙、就業中心) 
 就業技能薄弱(原為勞力性質，隨著年紀大無法

勝任，取代性高) 
 中高齡 
 家庭支援系統不足(單親家庭等、工作時間無法

配合，能時間配合的薪資不符期待) 
 職業求職者 (求職意願低) 
 非穩定工作者 
 低收/中低收福利依賴 
 青年長失者 1.多因有家庭經濟支持或因父母寵

愛而成為長失者 (遇過父母帶著孩子來求職之

情形) 2.學非所用青年所學與就業期待不符合 
3.面試技巧待加強、缺乏就業競爭力 

 學歷較低青年(過於自我中心/工作態度不佳/履
歷表撰寫、面試技巧不足/) 

 學歷較高青年(沒有方向/履歷表撰寫、面試技巧

不足/對就業市場狀況不了解) 
 學歷較低青年的期望希望找到一份工作，學歷

較高青年對就業中心的期待是找到方向 
 中高齡期望 1.一份工作，有固定收入 2.為了領

取補助而來求職(三張介紹紀錄) 
 長失者現實感普遍較低，無法認清自己的就業

期待、本身的條件與現實就業市場不合 
 部分長期失業者對交通距離、工作環境、薪資

較為堅持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首先會以諮詢方式了解個案對工作的期待，若

遇到期望過高的民眾，會提供公立、其他管道

職缺的雇主期待，告知個案所需條件，同時盤

整過去的工作經歷與條件，若無法達到則告知

是否調整就業期待 
 若期望過高的民眾堅持要某面試類型工作，就

服人員也無法拒絕，因此就會讓個案去試，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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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順利應徵則再給予建議 
 諮詢方式仍多以求職登記表中、過往工作點訊

息來詢問個案經歷 
 推介就業時評估長期失業者評估之條件： 

1) 年齡(包含體力、反應能力) 
2) 學歷 
3) 過往經驗 
4) 家庭狀況/家庭支持系統 

 雇主反映求職者面試態度不佳，會希望就業中

心先篩選求職者 
 會加強長期失業面試、履歷撰寫與儀容要求等 

諮商運用情形  如果有深度就業諮商的需求，就會後送專業諮

商老師進行諮商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年紀稍大的個案對於年輕的就服人員不信任，

防備心較高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會依市場需求、個案的條件等鼓勵民眾去職訓

課程(如：年輕人推薦上電腦繪圖、中高齡推薦

上照顧服務課程) 
 非青年之長期失業者由於經濟考量、家庭照顧

需要，接受職訓課程的意願較低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多是在公務單位，因此會協

助弱勢家庭，工作時間無法配合民間典型就業

機會者申請，鼓勵他們在短期工作儲存積蓄送

小孩去安親班，解決家庭照顧問題後可以更順

利就業 
 過去有做過多元開發工作者，會回過頭要求再

參加多元開發方案 
 先了解有創業意願的長期失業者適不適合，分

析創業利弊，此外新北市政府有創業顧問的服

務，因此會提供創業相關資訊與服務 
 補助雇主的就促措施較有助於雇主聘用 
 認為就促工具之成效最好為「僱用獎助」，其次

依序為「職場學習再適應」、「缺工獎勵」，但「僱

用獎助」只有中央就服站能提供，因此會告知

雇主去申請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七八成長期失業者適應力不佳，工作不穩定、

容易離職，原因為 1)過於自我中心 2)面試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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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困境 於誇大，工作能力不足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與個案信任關係的建立相當重要 
 年輕人不了解就業服務包含的面向，如職涯諮

詢等 
 長期失業者是否穩定順利就業，個管員需要用

心、花時間輔導為關鍵因素，然而在績效壓力

下，反而無助於就服人員投入長時間與心力輔

導個案就業 

其他  會提供急難救助、民間資源協助經濟困難家庭 
 許多補助申請需要求職證明，因此會有求職者

未有意願工作但仍去應徵，造成雇主反彈 

 
項目 內容 

基

本

資

料 

訪談對象類型 督導 

訪談者 E19 
訪談日期 2014/4/16 

訪

談

內

容

重

點

摘

要 

長期失業者特質與

分類 
 長期失業者男女比為 4:6 
 長期失業者以 35-44 歲之年齡層較多 
 長期失業者多為多重特定身分 
 中高齡被迫離開職場，往往會成為長期失業之

高風險群眾，因為身體狀況、技術等因素，銜

接其他工作的困難度較高 
 長期失業者有很大部分為二度就業婦女，其會

失業超過一年的原因為 1)過去主要負責照顧家

庭，因此在小孩大了之後想重返職場工作 2)家
庭經濟負擔變重，婦女被迫重返職場工作 

 經濟弱勢 
 條件弱勢(學歷、技術) 
 自信心較不足，人際互動能力較薄弱，連帶導

致面試技巧不足 
 期待工作條件與現實不符 
 害怕改變現況 (低收入/中低收入者有補助維持

生活，行有餘力還可以兼職，因此除了害怕求

職後喪失補助外，還有擔心自己無法適應穩定

工作型態的心理因素) 
 在實務層面，部分長期失業者並非沒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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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工作未有勞健保，或是工作型態為臨時性 
 青年長期失業者則多對工作方向不清楚，或是

在工作經歷不順遂時會容易離職，因此在職場

穩定度不高 

推介就業評估方式

與條件 
 主要採深談方式了解個案，首要了解基本面(以

往的工作、有無相關技術、學經歷)、個案特質、

個案的期待 
 個管員目前施行職業性向測驗之專業度、人力

較不足夠 
 測驗對中高齡而言幫助不大 
 目前對高關懷之青少年施行職訓與性向評估結

合措施 
 長期失業者失業期間的長短，以及失業期間之

經歷仍是雇主僱用時的考量點，但就業中心會

協助長期失業者包裝自己的優勢 

諮商運用情形  目前就業中心與民間諮商師配合 
 有後送諮商師額度之規定(一年中有 45 人次額

度，個管員一人分配約 1-2 次，但有挪用彈性)
建議仍須設定額度規定，促進個管員使用，但

規定要有彈性，不要設定為績效制，造成為了

諮商而諮商情形 
 諮商師對於就業服務不熟悉，就服中心所需要

的諮商為從就業障礙中，轉換認知以促進就

業，但諮商師過於著重在情緒、心理層面。但

諮商師還是有其必要性，尤其是個管員遇到棘

手個案時，有諮商師可以協助、分工，且可以

與個管員討論。就服中心期待諮商師的角色：

1)評估個案的問題是否可在短期間改變，是否

為勞政體系可以解決 2)若為勞政體系可以解

決之問題，諮商師再回饋給就服單位處理 3)若
評估發現個案問題為心理障礙因素，需長期輔

導無法透過諮商改善，就服單位即會轉介其他

單位、團體支援 

服務長期失業者面

臨之困境 
 媒合就業遇到的困難：求職者能力技術與雇主

需求條件不符 
 就業服務人員若太年輕，對市場熟悉度不夠，

常面臨無法與個案建立信任關係，容易被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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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的情形 
 就業服務人員除了在專業能力需加強外，服

裝、語言都要呈現專業度 

就業促進措施使用

情形 
 就促工具仍有其成效在，給予弱勢求職者聘僱

之機會 
 多元開發方案由於工作內容較輕鬆，且職缺多

為財團法人等社會團體、公部門等釋出，對方

案採用者的包容度、保護度太高，因此長期失

業者在參加多元開發方案期間無法培養工作能

力，造成多元開發方案之採用者會一再參加此

方案，難以銜接一般性就業型態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對企業而言是實際的幫

助，企業對於此計畫持肯定態度 
 僱用獎助申請流程較繁雜 
 大企業對於就業促進之獎助較不看重，申請者

多為中小企業 

推介就業後的追蹤

狀況與長期失業者

就業困境 

 長期失業者工作適應不佳的情形多為人際互動 
 雇主反映之長期失業者狀況有：意見較多、較

固執、配合度較差、行為模式無法改變 
 個案後續的追蹤有電話關懷、職場訪視兩種 
 職場訪視需要謹慎使用，有可能會造成雇主、

長期失業者兩者關係惡化 

就業服務模式建構

之要素 
 個管人員需透析長期失業者/福利依賴者福利

依賴的原因，從而促動長期失業者/福利依賴者

求職之動機，導正工作價值，使他們有夢有希

望，然而這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因此在促進

特定對象就業的政策上不應該設定如此高的績

效 
其他  現今有積極輔導就業政策，社會局會將低收、

中低收有工作能力者之名冊予就業中心，再由

就業中心主動聯繫協助尋職 
 其他宣導活動： 

1) 現場徵才、博覽會徵才 
2) 就業服務巡迴專車 
3) 社區講座 
4) 夜間駐點就業關懷活動 
5) 求職便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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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與民間團體配合做駐點 
 目前就服人員的專業形象、公信力不足，原因

在於： 
1) 人員流動率高，專業經驗(法規、諮商溝通

技巧、就業市場認知)無法培養累積 
2) 就服人員服務個案量大，績效多樣且績效標

準高，同時需服務雇主與就業者兩端，因此

工作壓力大 
3) 人員經歷、專業度參差不齊，難以進行教育

訓練 
 專業培訓建議：在人員流動率高的情況下，可

考慮建議「督導巡迴機制」，將資深、專業的就

服人員培訓為專業的督導團隊，且由熟悉實務

面的學者來主持團隊，再由督導定期巡迴輔導

就業服務人員，給予個別協助，彌補人員流動

之不足 
 『社會救助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參與政府提

供之就業服務措施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於一定期間及額度內因就業而增加之收入，得

免計入第四條第一項及第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

款之家庭總收入，最長以三年為限，經評估有

必要者，得延長一年；其增加收入之認定、免

計入之期間及額度之限制等事項之規定，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但此法令規

定由於多由主管機關訂之，所以真正力行的縣

市其實不多，因此也造成低收/中低收民眾害怕

就業後反而無法領取補助而不願積極就業 
 未來在補助政策上須改由勞動換取補助，促進

福利依賴者就業，可解決補助領取者為證明積

極求職，而領取推介卡，請雇主蓋章之形式，

且補助領取者為了領取補助請雇主蓋章的形

式，也造成雇主對於就服中心的印象不佳，進

而拒絕與就服中心往來 
 企業現在對就服中心所推介人選有工作能量

低、較弱勢之印象，因此對於就服中心之徵才

管道進用度不高。未來可嘗試為雇主提供客製

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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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門為雇主提供就業訓練 
2) 完備人才資料庫，做好個案分類，當雇主有

需求時能提供立即性的媒合服務 
3) 與學校合作，擴充求職者類型與品質 

 在提高雇主進用就業中心作為徵才管道之際，

同時也促進好的職缺進到就服中心，如此也能

吸引好的人才 
 促進特定對象就業補助條件不應該多所設限，

例如：只限定低收入戶有補助，中低收入戶反

而因重重限制而無法申請促進就業補助，就服

人員無法使力，反而造成強者變弱、弱者更弱 
 促進特定對象就業補助之資格認定應交由就服

人員之專業判斷 
 就服人員在服務上需抱持熱忱，且對輔導之個

案一律視為是有能力者，而非視為弱勢，在輔

以專業的方法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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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長期失業者調查問卷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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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者就業意向調查問卷 

 

 

S1.請問近三年內，您是否曾經找工作超過 1 年（含）？ n=500 
100.0% 

0.0% 
(1) 是 
(2) 否   結束訪問 

 

Q1.請問您現在是否有就業？ n=500 

32.4% 
67.6% 

(1) 是（全職、臨時工、兼職…） 
(2) 否   跳答 Q3 

Q2.請問您是否曾透過就業中心的推介成功就業？ n=162 

34.0% 
66.0% 

(1) 是 
(2) 否 

Q3.請問您前一份全職工作的職務類型為何？ n=500 

4.0% 
6.8% 

11.4% 
17.0% 
25.0% 

1.6% 
12.4% 

5.8% 
12.4% 

3.6% 

(1) 行政主管、經理人 
(2) 專業人員 
(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 事務工作人員 
(5)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6)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7) 技術工及相關工作人員 
(8)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9)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10) 初次尋職               跳答 Q5 

 
  

先生/小姐您好： 

我們這裡是台灣趨勢研究，目前接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委

託，正在進行求職者的就業意向調查。調查結果將做為未來就業促進

政策或措施擬定的參考。麻煩耽誤您一點時間，請教幾個問題，謝謝

您的協助！ 

篩 選 過 濾 題 

 失業情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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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請問您前一份工作離職的原因？ n=482 
55.0% 自願離職： n=265 45.0% 非自願離職： n=217 

6.4% 
10.9% 
13.2% 

6.8% 
6.0% 
0.0% 
2.3% 

18.9% 
8.7% 
3.4% 
1.9% 
5.3% 
4.5% 

11.7% 

(1) 待遇不好 
(2) 想更換工作地點 
(3) 工作時間不適合 
(4) 工作沒有保障 
(5) 工作環境不良 
(6) 學非所用 
(7) 無前途 
(8) 健康不良 
(9) 女性結婚或生育 
(10) 自願辦理退休 
(11) 想自行創業 
(12) 家庭照顧需求 
(13) 與老闆同事相處不睦 
(1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39.2% 
20.3% 
24.4% 

2.3% 
2.3% 
4.1% 
3.7% 
3.7% 

(1) 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 
(2) 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束 
(3) 工作場所整頓人事被資遣 
(4) 女性結婚或生育 
(5) 企業內部職務調動 
(6) 約聘到期 
(7) 公司認為不適任 
(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Q5.失業期間，您主要從事什麼活動? 【可複選】 n=500 
68.4% 
37.6% 

9.8% 
0.4% 

15.0% 
12.4% 

1.4% 
0.0% 
0.6% 

16.8% 
2.0% 
2.0% 

(1) 求職 
(2) 家務、育兒或照顧家人 
(3) 就醫、身體復健 
(4) 就讀升學補習班 
(5) 在國家考試補習班或職業訓練機構上課 
(6) 求職準備(上課除外) 
(7) 升學準備(上課除外) 
(8) 等待入伍 
(9) 準備結婚 
(10) 休息 
(11) 兼差打工 
(12)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Q6.請問您在失業期間，經濟上的壓力如何？ n=500 

28.6% 
20.4% 
35.0% 
12.2% 

3.8% 

(1) 經濟壓力非常大 
(2) 經濟壓力大 
(3) 經濟壓力尚可 
(4) 經濟壓力不大            跳答 Q8 
(5) 完全沒有經濟壓力        跳答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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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請問您的經濟壓力來源為？ 【可複選】 n=420 

23.8% 
98.3% 

0.5% 

(1) 債務問題 
(2) 生活開銷 
(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Q8.請問您在失業期間，生活費用的來源為？【可複選】 n=500 

20.2% 
9.0% 
1.0% 

26.4% 
51.0% 
46.8% 

9.4% 
2.6% 
0.0% 

(1) 失業給付 
(2) 政府補助津貼(如：低收入或特殊境遇)  
(3) 民間救助 
(4) 打零工/兼職 
(5) 個人積蓄 
(6) 家庭支持 
(7) 借貸 
(8) 投資所得 
(9)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Q9.請問在求職期間，您的家人對於您找工作這件事所抱持的態度是？ n=500 

23.2% 
27.6% 
41.4% 

6.8% 
1.0% 

(1) 有壓力，希望愈快找到愈好 
(2) 給予支持，等有條件好或符合期待的工作出現再去做 
(3) 尊重想法，順其自然 
(4) 從不過問 
(5)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Q10.請問您預設未來多久時間內應該要找到工作？ n=500 

52.2% 
4.8% 
4.0% 
5.0% 
3.2% 

30.8% 
0.0% 

(1) 希望愈快愈好 
(2) 1 個月以內 
(3) 3 個月以內 
(4) 半年以內 
(5) 一年以內 
(6) 沒特別想過任何就業的時間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Q11.請問您一天是否能工作達八個小時？ n=500 
90.0% 

5.4% 
4.6% 
0.0% 

(1) 可以 
(2) 無法，因為身體不堪負荷 
(3) 無法，因為有家庭照顧需求 
(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個人特質與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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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請您針對以下狀況進行自己在就業能力方面的評估： n=500 
 1 2 3 4 5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同性質工作經驗超過一年 3.0% 3.8% 15.6% 22.0% 55.6% 
身心健康良好 2.2% 5.6% 19.8% 37.6% 34.8% 
口語表達、溝通能力佳 1.4% 5.2% 26.0% 38.4% 29.0% 
交通移動力佳 1.0% 5.8% 14.6% 28.6% 50.0% 
具有專長技能 9.2% 14.2% 30.6% 29.4% 16.6% 
具有足夠證照 33.4% 21.6% 20.0% 13.6% 11.4% 
具備電腦基本能力 22.4% 13.4% 24.8% 22.4% 17.0% 
能撰寫完整的履歷自傳 9.8% 12.4% 27.2% 29.0% 21.6% 
知道如何準備面試 7.6% 8.2% 29.6% 34.4% 20.2% 
了解就業市場現況 10.6% 17.8% 31.2% 27.6% 12.8% 

Q13.請問您無法順利就業的主要原因是？ n=500 

1.8% 
10.6% 

3.2% 
9.2% 

19.8% 
1.8% 
0.2% 
0.2% 

12.6% 
31.2% 

0.8% 
3.0% 
0.8% 
1.0% 
1.6% 
0.6% 
0.4% 
0.4% 
0.8% 

(1) 無法通過考試或資格檢定 
(2) 專長技術不合 
(3) 教育程度不合 
(4) 待遇與期待落差大 
(5) 有家庭照顧需求，工作時間無法配合 
(6) 交通自理問題 
(7) 性別限制 
(8) 婚姻狀況限制 
(9) 身體狀況限制 
(10) 年齡限制 
(11) 語言限制 
(12) 就業機會不足 
(13) 離開職場太久，信心不足 
(14) 有其他生活安排，工作時間無法配合 
(15) 積極度不足 
(16) 溝通能力不佳 
(17) 工作經驗不足 
(18) 族群身分限制 
(19)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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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請問為了找到工作，您願意降低您工作條件的程度有多少？ n=500 

3.8% 
21.4% 

9.2% 
54.4% 
11.2% 

(1) 非常不願意降低工作條件 
(2) 不太願意降低工作條件 
(3) 普通 
(4) 願意降低工作條件 
(5) 非常願意降低工作條件 

 
 
 

Q15.請問您想要找的工作產業別為何?【可複選】 n=500 

2.0% 
0.4% 

18.0% 
0.6% 
0.6% 
3.0% 
7.8% 
4.4% 
8.4% 
4.2% 
2.8% 
0.2% 
4.4% 
4.0% 
0.4% 
6.2% 
3.2% 
3.8% 
8.2% 
0.0% 

35.0% 
6.0% 

(1) 農、林、漁、牧業(農作栽培、畜牧養殖、造林、伐木…) 
(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砂、石及黏土採取、其他礦業…) 
(3) 製造業(食品製造、紡織、印刷…)  
(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電力供應、氣體燃料供應…) 
(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廢水處裡、廢棄物清除…) 
(6) 營造業(建築/土木工程、建築設備安裝…) 
(7) 批發及零售業(網購、郵購、產品批發/零售…) 
(8) 運輸及倉儲業(水上/陸上運輸、報關、郵政快遞…) 
(9) 住宿及餐飲業(餐飲/住宿服務、攤販、餐館…) 
(1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出版、電信、廣播、入口網站經營…) 
(11) 金融及保險業(銀行、保險、證券、期貨、投資顧問…) 
(12) 不動產業(不動產開發/經營/經紀/管理/租賃…) 
(1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廣告、管理顧問、法律會計服務…) 
(14) 支援服務業(租賃、人力仲介、保全、影印、代訂服務…) 
(1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公職、國防事務、國際組織…) 
(16) 教育服務業(教職、補教業、教育輔助服務…) 
(1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醫院、診所、居住照顧服務、社工…) 
(1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藝術表演、生態保護機構、博物館、圖書館…) 
(19) 其他服務業(宗教/職業團體、汽機車維修、美容、洗衣、殯葬…) 
(20)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21) 都可以 
(22) 不知道 

  

 就業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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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請問您是否有預設做什麼樣的工作？ n=500 

37.6% 
62.4% 

0.0% 

(1) 有  
(2) 沒有，都可以試試看       跳答 Q18 
(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Q17.請問您最希望從事哪種工作職務？ 

                                                                     

Q18.在您衡量自己的能力及情況下，請問您期待的每月工作薪資是多少？ n=500 
7.6% 

38.6% 
27.6% 
15.0% 

5.6% 
1.0% 
0.4% 
0.2% 
4.0% 

(1) 低於 19,273 元 
(2) 19,273-25,000 元 
(3) 25,001-30,000 元 
(4) 30,001-40,000 元 
(5) 40,001-60,000 元 
(6) 60,001-80,000 元 
(7) 80,001-100,000 元 
(8) 10 萬元以上 
(9) 不知道 

 
 

 

Q19. 在您求職期間，您多久會到就業中心一次？ n=500 

0.4% 
4.4% 
2.0% 

11.0% 
17.6% 
11.0% 
15.8% 
28.4% 

2.2% 
3.4% 
3.8% 
0.0% 

(1) 幾乎每天 
(2) 一周 2〜3 次 
(3) 一周 1 次 
(4) 一個月 2〜3 次 
(5) 一個月 1 次 
(6) 三個月 1 次 
(7) 半年 1 次 
(8) 只去過 1 次 
(9) 只去過 2 次 
(10) 不定時 
(11) 沒去過就業中心 
(12)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與就業中心接觸經驗與所需服務 



 

373 
 

Q20.請問您求職期間，就服人員有提供您哪些服務？【可複選】 n=500 

95.4% 
13.4% 

7.6% 
3.4% 

55.4% 
4.4% 
2.8% 

(1) 簡易諮詢 
(2) 深度諮詢 
(3) 安排專門老師進行就業諮詢（接答 Q21） 
(4) 職業心理測驗（接答 Q22） 
(5) 開工作推介卡 
(6) 未接受就服人員之服務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Q21.請問安排專門老師提供就業諮詢對您有幫助嗎？ 【Q20 為 3 則問此題】 n=38 

7.9% 
44.7% 
15.8% 
18.4% 
13.2% 

0.0% 

(1) 非常有幫助 
(2) 有幫助 
(3) 一點點 
(4) 不太有幫助 
(5) 完全沒幫助 
(6) 不知道/沒意見 

Q22.請問職業心理測驗對您有幫助嗎？ 【Q20 為 4 則問此題】 n=17 

0.0% 
17.6% 
47.1% 
29.4% 

0.0% 
5.9% 

(1) 非常有幫助 
(2) 有幫助 
(3) 一點點 
(4) 不太有幫助 
(5) 完全沒幫助 
(6) 不知道/沒意見 

Q.23.請問您希望就業中心提供哪些服務，以協助您盡快找到工作？【可複選】 n=500 

41.6% 
21.0% 
36.4% 
27.4% 
48.4% 
44.8% 
21.0% 
25.4% 
29.2% 

9.6% 
4.6% 
3.8% 
1.8% 
0.6% 

(1) 協助短期/即時補助 
(2) 協助解決照顧子女/長輩問題 
(3) 做就業能力評估與分析 
(4) 說明就業市場現況 
(5) 提供詳細的就業建議，例如：個人就業優劣勢、適合工作類型 
(6) 提供就業要調整的方向，例如：接受職業測驗、訓練或證照訓練 
(7) 協助模擬面試 
(8) 協助履歷、自傳修整 
(9) 提供創業資料與方向 
(10) 提供債務協商資源 
(11) 都不需要 
(12) 不知道/沒意見 
(13) 及時通知工作機會 
(1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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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4.當就業中心推介您就業後，您需要哪些後續的服務？【可複選】 n=500 

58.0% 
7.8% 

15.0% 
19.8% 
26.8% 

1.2% 
0.0% 

(1) 透過電話聯繫關懷 
(2) 到家中進行追蹤關懷 
(3) 到工作的場所追蹤關懷 
(4) 與雇主聯繫進行關懷 
(5) 都不需要 
(6) 不知道/無意見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S2.性別 n=500 
44.0% 
56.0% 

(1) 男性 
(2) 女性 

S3.年齡 n=500 
0.2% 
9.4% 

25.2% 
26.8% 
27.8% 
10.6% 

(1) 19 歲以下 
(2) 20-29 歲 
(3) 30-39 歲 
(4) 40-49 歲 
(5) 50-59 歲 
(6) 60 歲以上 

S4.教育程度 n=500 
6.8% 

15.2% 
37.2% 
38.4% 

2.4% 

(1) 國小及以下 
(2) 國（初）中 
(3) 高中（職） 
(4) 專科或大學 
(5) 研究所及以上 

S5.婚姻狀態 n=500 
32.2% 
54.6% 
10.4% 

2.8% 

(1) 未婚 
(2)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3) 離婚或分居 
(4) 喪偶 

S6.是否有小孩 n=500 
63.6% 
36.4% 

(1) 是 
(2) 否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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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居住地區 n=500 

(1) 6.0% 
(2) 10.8% 

(3) 4.2% 
(4) 7.4% 

(5) 22.4% 
(6) 8.2% 
(7) 3.8% 
(8) 1.6% 

(1) 臺北市 
(2) 新北市 
(3) 臺中市 
(4) 臺南市 
(5) 高雄市 
(6) 桃園縣 
(7) 彰化縣 
(8) 宜蘭縣 

(1) 5.4% 
(2) 3.2% 
(3) 2.2% 
(4) 3.8% 
(5) 4.6% 
(6) 7.4% 
(7) 2.6% 
(8) 1.2% 

(9) 新竹縣 
(10) 苗栗縣 
(11) 南投縣 
(12) 雲林縣 
(13) 嘉義縣 
(14) 屏東縣 
(15) 臺東縣 
(16) 花蓮縣 

(1) 2.2% 
(2) 1.2% 
(3) 1.4% 
(4) 0.4% 
(5) 0.0% 
(6) 0.0% 

 

(17) 基隆市 
(18) 新竹市 
(19) 嘉義市 
(20) 澎湖縣 
(21) 金門縣 
(22) 連江縣 

S8.特定對象身分【可複選】 n=500 
32.4% 
50.4% 
10.4% 

5.2% 
7.6% 

100.0% 
2.0% 
0.0% 

(1) 獨力負擔家計者 
(2) 中高齡者 
(3) 身心障礙者 
(4) 原住民 
(5)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6) 長期失業者 
(7) 更生受保護人 
(8) 以上皆非 

 
 

 

 
 

訪 問 結 束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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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長期失業者調查附表 

 

 

 

 

 

 

 

說明： 

1.「*」號表示經卡方檢定（Chi-Square)，該項變數的顯著性機率達0.05的顯著

水準。 

2.「#」號表示該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各細格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高於20%
，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做統計推論。 

  



 

377 
 

附表 A-1  請問您現在是否有就業? 

 次數 是 否 
總次數 500 162 338 
總百分比 100.0% 32.4% 67.6% 
性別    
 男性 220 35.5% 64.5% 
 女性 280 30.0% 70.0%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100.0% 
 20-29 歲 47 42.6% 57.4% 
 30-39 歲 126 41.3% 58.7% 
 40-49 歲 134 32.1% 67.9% 
 50-59 歲 139 26.6% 73.4% 
 60 歲以上 53 18.9% 81.1%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23.5% 76.5% 
 國（初）中 76 22.4% 77.6% 
 高中（職） 186 35.5% 64.5% 
 專科或大學 192 32.3% 67.7% 
 研究所及以上 12 75.0% 25.0%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34.8% 65.2%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3 29.3% 70.7% 
 離婚或分居 52 44.2% 55.8% 
 喪偶 14 21.4% 78.6% 
有無子女    
 是 318 29.9% 70.1% 
 否 182 36.8% 63.2%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30.0% 70.0% 
 高雄市 112 33.0% 67.0%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9 29.1% 70.9% 
 桃竹苗地區 90 33.3% 66.7% 
 中彰投地區 51 39.2% 60.8% 
 雲嘉南地區 86 29.1% 70.9% 
 高屏澎東地區 52 34.6% 65.4%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37.0% 63.0% 
 中高齡者 252 27.4% 72.6% 
 身心障礙者 52 28.8% 71.2% 
 原住民 26 42.3%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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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是 否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31.6% 68.4% 
 長期失業者 500 32.4% 67.6% 
 更生受保護人 10 60.0% 40.0%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27.3% 72.7% 
 25,001-40,000 元 213 36.2% 63.8% 
 40,001 元以上 36 50.0% 5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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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  請問您是否曾透過就業中心的推介成功就業？ 

 次數 是 否 
總次數 162 55 107 
總百分比 100.0% 34.0% 66.0% 
性別    
 男性 78 30.8% 69.2% 
 女性 84 36.9% 63.1% 
年齡    
 20-29 歲 20 40.0% 60.0% 
 30-39 歲 52 26.9% 73.1% 
 40-49 歲 43 32.6% 67.4% 
 50-59 歲 37 35.1% 64.9% 
 60 歲以上 10 60.0% 40.0%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8 50.0% 50.0% 
 國（初）中 17 41.2% 58.8% 
 高中（職） 66 31.8% 68.2% 
 專科或大學 62 29.0% 71.0% 
 研究所及以上 9 55.6% 44.4% 
#婚姻狀態    
 未婚 56 26.8% 73.2%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80 36.3% 63.7% 
 離婚或分居 23 39.1% 60.9% 
 喪偶 3 66.7% 33.3% 
有無子女    
 是 95 36.8% 63.2% 
 否 67 29.9% 70.1% 
居住地區    
 臺北市 9 44.4% 55.6% 
 高雄市 37 35.1% 64.9%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23 17.4% 82.6% 
 桃竹苗地區 30 33.3% 66.7% 
 中彰投地區 20 40.0% 60.0% 
 雲嘉南地區 25 40.0% 60.0% 
 高屏澎東地區 18 33.3% 66.7%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60 35.0% 65.0% 
 中高齡者 69 40.6% 59.4% 
 身心障礙者 15 33.3% 66.7% 
 原住民 11 36.4% 63.6%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12 25.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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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是 否 
 長期失業者 162 34.0% 66.0% 
 更生受保護人 6 16.7% 83.3% 
就業狀況    
 是 162 34.0% 66.0%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63 46.0% 54.0% 
 25,001-40,000 元 77 23.4% 76.6% 
 40,001 元以上 18 33.3% 66.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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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3  請問您前一份全職工作的職務類型為何？ 

 次數 
行政主
管、經
理人 

專業 
人員 

技術員
及助理
專業 
人員 

事務 
工作 
人員 

服務工
作人員
及 

售貨員 

農、
林、
漁、牧
工作 
人員 

技術工
及相關
工作 
人員 

機械設
備操作
工及組
裝工 

非技術
工及體
力工 

初次 
尋職 

總次數 500 20 34 57 85 125 8 62 29 62 18 
總百分比 100.0% 4.0% 6.8% 11.4% 17.0% 25.0% 1.6% 12.4% 5.8% 12.4% 3.6% 
*性別            
 男性 220 6.8% 6.8% 11.4% 10.9% 24.1% 0.9% 15.5% 5.9% 15.0% 2.7% 
 女性 280 1.8% 6.8% 11.4% 21.8% 25.7% 2.1% 10.0% 5.7% 10.4% 4.3%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20-29 歲 47 0.0% 2.1% 8.5% 19.1% 34.0% 0.0% 8.5% 8.5% 10.6% 8.5% 
 30-39 歲 126 0.8% 10.3% 15.9% 15.1% 27.0% 1.6% 14.3% 7.1% 5.6% 2.4% 
 40-49 歲 134 3.0% 6.7% 11.9% 19.4% 24.6% 0.7% 11.2% 4.5% 13.4% 4.5% 
 50-59 歲 139 5.8% 4.3% 7.2% 20.1% 21.6% 1.4% 14.4% 6.5% 16.5% 2.2% 
 60 歲以上 53 13.2% 9.4% 13.2% 5.7% 22.6% 5.7% 9.4% 1.9% 15.1% 3.8%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5.9% 2.9% 5.9% 2.9% 11.8% 5.9% 20.6% 11.8% 32.4% 0.0% 
 國（初）中 76 0.0% 1.3% 9.2% 3.9% 36.8% 3.9% 10.5% 6.6% 22.4% 5.3% 
 高中（職） 186 3.2% 5.9% 10.2% 15.1% 28.0% 1.1% 15.1% 4.8% 13.4% 3.2% 
 專科或大學 192 5.7% 9.9% 14.6% 26.6% 19.8% 0.5% 8.9% 5.2% 4.7% 4.2% 
 研究所及以上 12 8.3% 16.7% 8.3% 16.7% 25.0% 0.0% 16.7% 8.3% 0.0% 0.0%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1.2% 6.8% 11.2% 16.8% 30.4% 0.0% 14.9% 5.6% 8.7% 4.3% 
 有配偶(含與人 
同居) 273 5.5% 6.6% 11.4% 18.7% 22.3% 1.8% 12.5% 6.6% 12.5% 2.2% 

 離婚或分居 52 5.8% 7.7% 11.5% 11.5% 23.1% 3.8% 7.7% 1.9% 21.2% 5.8% 
 喪偶 14 0.0% 7.1% 14.3% 7.1% 21.4% 7.1% 0.0% 7.1% 21.4% 14.3% 
有無子女            
 是 318 5.3% 7.2% 11.3% 16.0% 23.0% 2.2% 11.6% 5.7% 14.5% 3.1% 
 否 182 1.6% 6.0% 11.5% 18.7% 28.6% 0.5% 13.7% 6.0% 8.8% 4.4%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6.7% 10.0% 13.3% 33.3% 16.7% 0.0% 6.7% 0.0% 6.7% 6.7% 
 高雄市 112 6.3% 4.5% 7.1% 19.6% 22.3% 0.9% 13.4% 4.5% 16.1% 5.4% 
 北基宜花金馬 
地區 79 1.3% 8.9% 11.4% 19.0% 30.4% 1.3% 8.9% 7.6% 10.1% 1.3% 

 桃竹苗地區 90 4.4% 7.8% 21.1% 15.6% 21.1% 1.1% 12.2% 2.2% 8.9% 5.6% 
 中彰投地區 51 0.0% 7.8% 5.9% 15.7% 33.3% 0.0% 11.8% 7.8% 15.7% 2.0% 
 雲嘉南地區 86 4.7% 8.1% 10.5% 14.0% 22.1% 2.3% 14.0% 9.3% 14.0% 1.2% 
 高屏澎東地區 52 3.8% 1.9% 9.6% 7.7% 30.8% 5.8% 17.3% 7.7% 11.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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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行政主
管、經
理人 

專業 
人員 

技術員
及助理
專業 
人員 

事務 
工作 
人員 

服務工
作人員
及 

售貨員 

農、
林、
漁、牧
工作 
人員 

技術工
及相關
工作 
人員 

機械設
備操作
工及組
裝工 

非技術
工及體
力工 

初次 
尋職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4.3% 6.2% 11.7% 14.2% 24.1% 1.9% 11.7% 7.4% 15.4% 3.1% 
 中高齡者 252 6.7% 6.7% 9.1% 16.7% 23.0% 2.0% 10.7% 5.2% 16.3% 3.6% 
 身心障礙者 52 0.0% 3.8% 7.7% 15.4% 26.9% 1.9% 19.2% 7.7% 11.5% 5.8% 
 原住民 26 0.0% 3.8% 11.5% 3.8% 38.5% 15.4% 15.4% 0.0% 11.5% 0.0% 
 生活扶助戶中有
工作能力者 38 5.3% 2.6% 7.9% 0.0% 44.7% 5.3% 15.8% 5.3% 5.3% 7.9% 

 長期失業者 500 4.0% 6.8% 11.4% 17.0% 25.0% 1.6% 12.4% 5.8% 12.4% 3.6% 
 更生受保護人 10 0.0% 0.0% 0.0% 30.0% 40.0% 0.0% 10.0% 20.0% 0.0% 0.0% 
就業狀況            
 是 162 3.7% 8.0% 10.5% 17.3% 21.0% 1.2% 12.3% 9.3% 14.2% 2.5% 
 否 338 4.1% 6.2% 11.8% 16.9% 26.9% 1.8% 12.4% 4.1% 11.5% 4.1%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1.7% 4.8% 6.9% 13.4% 27.7% 2.6% 15.2% 6.5% 16.0% 5.2% 
 25,001-40,000 元 213 4.7% 7.5% 15.0% 23.0% 23.0% 0.9% 9.9% 3.8% 9.9% 2.3% 
 40,001 元以上 36 13.9% 13.9% 11.1% 8.3% 25.0% 0.0% 8.3% 8.3% 8.3% 2.8%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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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4  請問您前一份工作是不是自願離職？ 

 次數 自願離職 非自願離職 
總次數 482 265 217 
總百分比 100.0% 55.0% 45.0% 
性別    
 男性 214 53.7% 46.3% 
 女性 268 56.0% 44.0% 
*年齡    
 19 歲以下 1 100.0% 0.0% 
 20-29 歲 43 69.8% 30.2% 
 30-39 歲 123 64.2% 35.8% 
 40-49 歲 128 52.3% 47.7% 
 50-59 歲 136 47.8% 52.2% 
 60 歲以上 51 45.1% 54.9%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47.1% 52.9% 
 國（初）中 72 59.7% 40.3% 
 高中（職） 180 58.9% 41.1% 
 專科或大學 184 52.2% 47.8% 
 研究所及以上 12 33.3% 66.7% 
婚姻狀態    
 未婚 154 57.1% 42.9%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67 54.7% 45.3% 
 離婚或分居 49 53.1% 46.9% 
 喪偶 12 41.7% 58.3% 
有無子女    
 是 308 52.6% 47.4% 
 否 174 59.2% 40.8% 
*居住地區    
 臺北市 28 32.1% 67.9% 
 高雄市 106 50.9% 49.1%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8 53.8% 46.2% 
 桃竹苗地區 85 63.5% 36.5% 
 中彰投地區 50 42.0% 58.0% 
 雲嘉南地區 85 60.0% 40.0% 
 高屏澎東地區 50 68.0% 32.0%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57 49.0% 51.0% 
 中高齡者 243 46.1% 53.9% 
 身心障礙者 49 57.1% 42.9% 
 原住民 26 73.1%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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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自願離職 非自願離職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5 68.6% 31.4% 
 長期失業者 482 55.0% 45.0% 
 更生受保護人 10 90.0% 10.0% 
就業狀況    
 是 158 57.0% 43.0% 
 否 324 54.0% 46.0%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19 57.5% 42.5% 
 25,001-40,000 元 208 55.3% 44.7% 
 40,001 元以上 35 28.6% 71.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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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5  (1)請問您自願離職的原因是？ 

 次數 待遇
不好 

想更
換工
作地
點 

工作
時間
不適
合 

工作
沒有
保障 

工作
環境
不良 

無前
途 

健康
不良 

女性
結婚
或生
育 

自願
辦理
退休 

想自
行創
業 

其他 
家庭
照顧
需求 

與老
闆同
事相
處不
睦 

總次數 265 17 29 35 18 16 6 50 23 9 5 31 14 12 
總百分比 100.0% 6.4% 10.9% 13.2% 6.8% 6.0% 2.3% 18.9% 8.7% 3.4% 1.9% 11.7% 5.3% 4.5% 
*性別               
 男性 115 9.6% 11.3% 15.7% 10.4% 6.1% 2.6% 15.7% 0.0% 5.2% 3.5% 12.2% 1.7% 6.1% 
 女性 150 4.0% 10.7% 11.3% 4.0% 6.0% 2.0% 21.3% 15.3% 2.0% 0.7% 11.3% 8.0% 3.3%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0.0% 
 20-29 歲 30 10.0% 13.3% 13.3% 3.3% 6.7% 6.7% 10.0% 13.3% 0.0% 0.0% 13.3% 3.3% 6.7% 
 30-39 歲 79 6.3% 12.7% 19.0% 6.3% 7.6% 2.5% 7.6% 16.5% 0.0% 3.8% 10.1% 3.8% 3.8% 
 40-49 歲 67 7.5% 16.4% 14.9% 7.5% 3.0% 0.0% 19.4% 3.0% 1.5% 3.0% 13.4% 6.0% 4.5% 
 50-59 歲 65 6.2% 3.1% 7.7% 9.2% 7.7% 1.5% 27.7% 6.2% 6.2% 0.0% 10.8% 9.2% 4.6% 
 60 歲以上 23 0.0% 8.7% 4.3% 4.3% 4.3% 4.3% 39.1% 0.0% 17.4% 0.0% 13.0% 0.0% 4.3% 
#教育程度               
 國小及 
以下 16 0.0% 6.3% 12.5% 6.3% 0.0% 0.0% 50.0% 0.0% 6.3% 0.0% 18.8% 0.0% 0.0% 

 國（初）中 43 4.7% 2.3% 18.6% 11.6% 2.3% 0.0% 23.3% 7.0% 4.7% 0.0% 9.3% 7.0% 9.3% 
 高中（職） 106 10.4% 10.4% 7.5% 5.7% 8.5% 3.8% 17.0% 8.5% 2.8% 2.8% 11.3% 5.7% 5.7% 
 專科或 
大學 96 2.1% 16.7% 16.7% 6.3% 6.3% 2.1% 14.6% 11.5% 3.1% 2.1% 11.5% 5.2% 2.1% 

 研究所及
以上 4 50.0% 0.0% 25.0% 0.0% 0.0% 0.0% 0.0% 0.0% 0.0% 0.0% 25.0% 0.0% 0.0% 

#婚姻狀態               
 未婚 88 10.2% 14.8% 18.2% 6.8% 4.5% 2.3% 14.8% 0.0% 0.0% 4.5% 15.9% 2.3% 5.7% 
 有配偶

(含與人
同居) 

146 4.8% 8.9% 11.6% 6.8% 6.8% 2.7% 17.1% 13.7% 5.5% 0.7% 8.9% 7.5% 4.8% 

 離婚或 
分居 26 3.8% 11.5% 7.7% 7.7% 7.7% 0.0% 26.9% 11.5% 3.8% 0.0% 15.4% 3.8% 0.0% 

 喪偶 5 0.0%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0.0% 
#有無子女               
 是 162 3.7% 8.0% 11.7% 4.9% 6.8% 2.5% 19.8% 14.2% 4.9% 1.2% 10.5% 7.4% 4.3% 
 否 103 10.7% 15.5% 15.5% 9.7% 4.9% 1.9% 17.5% 0.0% 1.0% 2.9% 13.6% 1.9% 4.9% 
#居住地區               
 臺北市 9 22.2% 0.0% 11.1% 0.0% 0.0% 0.0% 33.3% 22.2% 0.0% 0.0% 11.1% 0.0% 0.0% 
 高雄市 54 9.3% 14.8% 18.5% 1.9% 5.6% 5.6% 11.1% 9.3% 3.7% 0.0% 9.3% 7.4% 3.7% 
 北基宜花
金馬地區 42 7.1% 11.9% 4.8% 7.1% 4.8% 4.8% 21.4% 11.9% 4.8% 2.4% 14.3% 2.4% 2.4% 

 桃竹苗 54 5.6% 13.0% 11.1% 9.3% 3.7% 0.0% 13.0% 5.6% 5.6% 1.9% 13.0% 13.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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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待遇
不好 

想更
換工
作地
點 

工作
時間
不適
合 

工作
沒有
保障 

工作
環境
不良 

無前
途 

健康
不良 

女性
結婚
或生
育 

自願
辦理
退休 

想自
行創
業 

其他 
家庭
照顧
需求 

與老
闆同
事相
處不
睦 

地區 
 中彰投 
地區 21 14.3% 9.5% 23.8% 0.0% 0.0% 4.8% 19.0% 4.8% 0.0% 0.0% 23.8% 0.0% 0.0% 

 雲嘉南 
地區 51 2.0% 11.8% 13.7% 11.8% 7.8% 0.0% 23.5% 3.9% 2.0% 5.9% 9.8% 3.9% 3.9% 

 高屏澎東
地區 34 0.0% 2.9% 11.8% 8.8% 14.7% 0.0% 26.5% 14.7% 2.9% 0.0% 5.9% 0.0% 11.8% 

#特定身分
別               

 獨力負擔
家計者 77 7.8% 7.8% 13.0% 9.1% 6.5% 1.3% 24.7% 3.9% 2.6% 3.9% 13.0% 2.6% 3.9% 

 中高齡者 112 5.4% 7.1% 8.9% 7.1% 5.4% 0.9% 31.3% 3.6% 7.1% 0.9% 12.5% 6.3% 3.6% 
 身心 
障礙者 28 10.7% 17.9% 7.1% 3.6% 7.1% 0.0% 32.1% 0.0% 3.6% 3.6% 3.6% 0.0% 10.7% 

 原住民 19 0.0% 15.8% 21.1% 5.3% 5.3% 0.0% 15.8% 10.5% 5.3% 0.0% 5.3% 5.3% 10.5% 
 生活扶助
戶中有工
作能力者 

24 8.3% 12.5% 16.7% 4.2% 12.5% 0.0% 12.5% 0.0% 8.3% 4.2% 8.3% 0.0% 12.5% 

 長期 
失業者 265 6.4% 10.9% 13.2% 6.8% 6.0% 2.3% 18.9% 8.7% 3.4% 1.9% 11.7% 5.3% 4.5% 

 更生受 
保護人 9 22.2% 11.1% 0.0% 11.1% 11.1% 0.0% 11.1% 0.0% 11.1% 11.1% 0.0% 0.0% 11.1% 

#就業狀況               
 是 90 11.1% 16.7% 14.4% 8.9% 6.7% 1.1% 16.7% 2.2% 4.4% 2.2% 11.1% 1.1% 3.3% 
 否 175 4.0% 8.0% 12.6% 5.7% 5.7% 2.9% 20.0% 12.0% 2.9% 1.7% 12.0% 7.4% 5.1%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126 4.8% 8.7% 13.5% 3.2% 7.9% 3.2% 25.4% 9.5% 2.4% 1.6% 10.3% 4.8% 4.8% 

 25,001 
-40,000 元 115 7.0% 13.0% 13.0% 9.6% 4.3% 1.7% 12.2% 8.7% 1.7% 2.6% 14.8% 6.1% 5.2% 

 40,001 元
以上 10 30.0% 20.0% 10.0% 10.0% 0.0% 0.0% 10.0% 0.0% 20.0% 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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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6  (2)請問您非自願離職的原因是？ 

 次數 
工作場
所歇業
或業務
緊縮 

季節性
或臨時
性工作
結束 

工作場
所整頓
人事被
資遣 

女性結
婚或 
生育 

企業內
部職務
調動 

其他 約聘 
到期 

公司 
認為 
不適任 

總次數 217 85 44 53 5 5 9 8 8 
總百分比 100.0% 39.2% 20.3% 24.4% 2.3% 2.3% 4.1% 3.7% 3.7% 
#性別          
 男性 99 40.4% 19.2% 23.2% 1.0% 4.0% 5.1% 2.0% 5.1% 
 女性 118 38.1% 21.2% 25.4% 3.4% 0.8% 3.4% 5.1% 2.5% 
#年齡          
 20-29 歲 13 15.4% 23.1% 53.8% 7.7% 0.0% 0.0% 0.0% 0.0% 
 30-39 歲 44 45.5% 18.2% 20.5% 6.8% 2.3% 0.0% 0.0% 6.8% 
 40-49 歲 61 41.0% 13.1% 23.0% 1.6% 4.9% 9.8% 4.9% 1.6% 
 50-59 歲 71 36.6% 19.7% 29.6% 0.0% 0.0% 4.2% 5.6% 4.2% 
 60 歲以上 28 42.9% 39.3% 7.1% 0.0% 3.6% 0.0% 3.6% 3.6%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8 50.0% 38.9% 5.6% 0.0% 0.0% 0.0% 0.0% 5.6% 
 國（初）中 29 31.0% 31.0% 17.2% 0.0% 0.0% 13.8% 6.9% 0.0% 
 高中（職） 74 33.8% 24.3% 29.7% 1.4% 1.4% 6.8% 1.4% 1.4% 
 專科或大學 88 44.3% 8.0% 28.4% 4.5% 3.4% 0.0% 5.7% 5.7% 
 研究所及以上 8 37.5% 37.5% 0.0% 0.0% 12.5% 0.0% 0.0% 12.5% 
#婚姻狀態          
 未婚 66 36.4% 16.7% 27.3% 0.0% 4.5% 4.5% 3.0% 7.6%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121 43.0% 20.7% 22.3% 3.3% 0.8% 3.3% 4.1% 2.5% 
 離婚或分居 23 30.4% 21.7% 30.4% 4.3% 4.3% 8.7% 0.0% 0.0% 
 喪偶 7 28.6% 42.9% 14.3% 0.0% 0.0% 0.0% 14.3% 0.0% 
#有無子女          
 是 146 40.4% 21.9% 21.9% 3.4% 1.4% 4.1% 4.1% 2.7% 
 否 71 36.6% 16.9% 29.6% 0.0% 4.2% 4.2% 2.8% 5.6% 
#居住地區          
 臺北市 19 31.6% 15.8% 36.8% 0.0% 5.3% 0.0% 0.0% 10.5% 
 高雄市 52 46.2% 9.6% 23.1% 3.8% 5.8% 1.9% 3.8% 5.8%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36 41.7% 33.3% 13.9% 2.8% 2.8% 0.0% 2.8% 2.8% 
 桃竹苗地區 31 29.0% 25.8% 32.3% 0.0% 0.0% 3.2% 6.5% 3.2% 
 中彰投地區 29 37.9% 34.5% 13.8% 3.4% 0.0% 6.9% 3.4% 0.0% 
 雲嘉南地區 34 44.1% 8.8% 26.5% 2.9% 0.0% 8.8% 5.9% 2.9% 
 高屏澎東地區 16 31.3% 18.8% 37.5% 0.0% 0.0% 12.5% 0.0% 0.0%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80 37.5% 17.5% 31.3% 1.3% 2.5% 3.8% 3.8% 2.5% 
 中高齡者 131 39.7% 20.6% 26.7% 0.0% 1.5% 3.8% 4.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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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工作場
所歇業
或業務
緊縮 

季節性
或臨時
性工作
結束 

工作場
所整頓
人事被
資遣 

女性結
婚或 
生育 

企業內
部職務
調動 

其他 約聘 
到期 

公司 
認為 
不適任 

 身心障礙者 21 28.6% 19.0% 33.3% 0.0% 0.0% 9.5% 9.5% 0.0% 
 原住民 7 0.0% 85.7% 0.0% 0.0% 0.0% 0.0% 0.0% 14.3%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11 18.2% 36.4% 18.2% 9.1% 0.0% 9.1% 9.1% 0.0% 
 長期失業者 217 39.2% 20.3% 24.4% 2.3% 2.3% 4.1% 3.7% 3.7% 
 更生受保護人 1 0.0% 0.0% 0.0% 0.0% 0.0% 100.0% 0.0% 0.0% 
#就業狀況          
 是 68 42.6% 22.1% 20.6% 5.9% 1.5% 0.0% 2.9% 4.4% 
 否 149 37.6% 19.5% 26.2% 0.7% 2.7% 6.0% 4.0% 3.4%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93 32.3% 32.3% 18.3% 2.2% 1.1% 8.6% 2.2% 3.2% 
 25,001-40,000 元 93 46.2% 8.6% 28.0% 3.2% 3.2% 1.1% 5.4% 4.3% 
 40,001 元以上 25 44.0% 20.0% 28.0% 0.0% 4.0% 0.0% 0.0% 4.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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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7  請問您在失業期間，經濟上的壓力如何？ 

 次數 經濟壓力
非常大 

經濟壓力
大 

有一點 
經濟壓力 

經濟壓力
不大 

完全沒有
經濟壓力 

總次數 500 143 102 175 61 19 
總百分比 100.0% 28.6% 20.4% 35.0% 12.2% 3.8% 
性別       
 男性 220 31.4% 17.7% 35.0% 12.7% 3.2% 
 女性 280 26.4% 22.5% 35.0% 11.8% 4.3%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0.0% 100.0% 0.0% 0.0% 
 20-29 歲 47 17.0% 19.1% 36.2% 14.9% 12.8% 
 30-39 歲 126 25.4% 24.6% 35.7% 11.9% 2.4% 
 40-49 歲 134 35.8% 18.7% 30.6% 11.9% 3.0% 
 50-59 歲 139 30.2% 20.1% 38.1% 9.4% 2.2% 
 60 歲以上 53 24.5% 17.0% 34.0% 18.9% 5.7%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29.4% 20.6% 26.5% 17.6% 5.9% 
 國（初）中 76 36.8% 18.4% 35.5% 6.6% 2.6% 
 高中（職） 186 29.6% 24.7% 31.7% 10.8% 3.2% 
 專科或大學 192 24.5% 17.2% 38.5% 15.1% 4.7% 
 研究所及以上 12 25.0% 16.7% 50.0% 8.3% 0.0%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25.5% 16.1% 40.4% 13.7% 4.3%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3 25.6% 23.1% 35.9% 11.7% 3.7% 
 離婚或分居 52 48.1% 23.1% 15.4% 11.5% 1.9% 
 喪偶 14 50.0% 7.1% 28.6% 7.1% 7.1% 
有無子女       
 是 318 29.9% 22.6% 32.7% 11.6% 3.1% 
 否 182 26.4% 16.5% 39.0% 13.2% 4.9%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23.3% 13.3% 56.7% 6.7% 0.0% 
 高雄市 112 32.1% 22.3% 25.9% 16.1% 3.6%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9 31.6% 12.7% 38.0% 16.5% 1.3% 
 桃竹苗地區 90 24.4% 20.0% 34.4% 12.2% 8.9% 
 中彰投地區 51 27.5% 23.5% 43.1% 3.9% 2.0% 
 雲嘉南地區 86 27.9% 25.6% 31.4% 9.3% 5.8% 
 高屏澎東地區 52 28.8% 21.2% 36.5% 13.5% 0.0%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47.5% 17.9% 28.4% 4.9% 1.2% 
 中高齡者 252 30.2% 21.4% 32.9% 12.7% 2.8% 
 身心障礙者 52 32.7% 17.3% 36.5% 5.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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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經濟壓力
非常大 

經濟壓力
大 

有一點 
經濟壓力 

經濟壓力
不大 

完全沒有
經濟壓力 

 原住民 26 19.2% 26.9% 38.5% 11.5% 3.8%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44.7% 18.4% 28.9% 5.3% 2.6% 
 長期失業者 500 28.6% 20.4% 35.0% 12.2% 3.8% 
 更生受保護人 10 40.0% 20.0% 30.0% 10.0% 0.0% 
就業狀況       
 是 162 28.4% 20.4% 36.4% 10.5% 4.3% 
 否 338 28.7% 20.4% 34.3% 13.0% 3.6%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26.4% 21.6% 36.8% 10.8% 4.3% 
 25,001-40,000 元 213 30.5% 21.6% 32.4% 13.6% 1.9% 
 40,001 元以上 36 33.3% 5.6% 41.7% 13.9% 5.6%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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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8  請問您在失業期間，經濟上的壓力如何？ (選項合併) 

 次數 經濟壓力大 經濟壓力 
尚可 

經濟壓力 
不大 

總次數 500 245 175 80 
總百分比 100.0% 49.0% 35.0% 16.0% 
性別     
 男性 220 49.1% 35.0% 15.9% 
 女性 280 48.9% 35.0% 16.1%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100.0% 0.0% 
 20-29 歲 47 36.2% 36.2% 27.7% 
 30-39 歲 126 50.0% 35.7% 14.3% 
 40-49 歲 134 54.5% 30.6% 14.9% 
 50-59 歲 139 50.4% 38.1% 11.5% 
 60 歲以上 53 41.5% 34.0% 24.5%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50.0% 26.5% 23.5% 
 國（初）中 76 55.3% 35.5% 9.2% 
 高中（職） 186 54.3% 31.7% 14.0% 
 專科或大學 192 41.7% 38.5% 19.8% 
 研究所及以上 12 41.7% 50.0% 8.3%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41.6% 40.4% 18.0%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3 48.7% 35.9% 15.4% 
 離婚或分居 52 71.2% 15.4% 13.5% 
 喪偶 14 57.1% 28.6% 14.3% 
有無子女     
 是 318 52.5% 32.7% 14.8% 
 否 182 42.9% 39.0% 18.1%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36.7% 56.7% 6.7% 
 高雄市 112 54.5% 25.9% 19.6%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9 44.3% 38.0% 17.7% 
 桃竹苗地區 90 44.4% 34.4% 21.1% 
 中彰投地區 51 51.0% 43.1% 5.9% 
 雲嘉南地區 86 53.5% 31.4% 15.1% 
 高屏澎東地區 52 50.0% 36.5% 13.5%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65.4% 28.4% 6.2% 
 中高齡者 252 51.6% 32.9% 15.5% 
 身心障礙者 52 50.0% 36.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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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經濟壓力大 經濟壓力 
尚可 

經濟壓力 
不大 

 原住民 26 46.2% 38.5% 15.4%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63.2% 28.9% 7.9% 
 長期失業者 500 49.0% 35.0% 16.0% 
 更生受保護人 10 60.0% 30.0% 10.0% 
就業狀況     
 是 162 48.8% 36.4% 14.8% 
 否 338 49.1% 34.3% 16.6%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48.1% 36.8% 15.2% 
 25,001-40,000 元 213 52.1% 32.4% 15.5% 
 40,001 元以上 36 38.9% 41.7% 19.4%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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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9  請問在求職期間，您的家人對於您找工作這件事所抱持的
態度是？ 

 次數 
有壓力， 
希望愈快
找到愈好 

給予支
持，等有條
件好或符
合期待的
工作出現
再去做 

尊重想法， 
順其自然 從不過問 其他 

總次數 500 116 138 207 34 5 
總百分比 100.0% 23.2% 27.6% 41.4% 6.8% 1.0% 
性別       
 男性 220 27.7% 28.6% 38.2% 4.5% 0.9% 
 女性 280 19.6% 26.8% 43.9% 8.6% 1.1%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0.0% 100.0% 0.0% 0.0% 
 20-29 歲 47 27.7% 29.8% 40.4% 2.1% 0.0% 
 30-39 歲 126 30.2% 27.8% 34.9% 6.3% 0.8% 
 40-49 歲 134 20.1% 27.6% 43.3% 7.5% 1.5% 
 50-59 歲 139 22.3% 31.7% 38.8% 7.2% 0.0% 
 60 歲以上 53 13.2% 15.1% 58.5% 9.4% 3.8%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11.8% 23.5% 52.9% 8.8% 2.9% 
 國（初）中 76 23.7% 26.3% 39.5% 10.5% 0.0% 
 高中（職） 186 22.0% 29.0% 40.3% 7.0% 1.6% 
 專科或大學 192 24.5% 27.1% 43.2% 4.7% 0.5% 
 研究所及以上 12 50.0% 33.3% 8.3% 8.3% 0.0%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33.5% 26.7% 34.8% 3.7% 1.2%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3 18.3% 28.6% 46.5% 5.9% 0.7% 
 離婚或分居 52 19.2% 30.8% 34.6% 15.4% 0.0% 
 喪偶 14 14.3% 7.1% 42.9% 28.6% 7.1% 
*有無子女       
 是 318 18.6% 28.3% 44.3% 8.5% 0.3% 
 否 182 31.3% 26.4% 36.3% 3.8% 2.2%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26.7% 36.7% 30.0% 6.7% 0.0% 
 高雄市 112 20.5% 26.8% 46.4% 6.3% 0.0%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9 30.4% 27.8% 32.9% 6.3% 2.5% 
 桃竹苗地區 90 24.4% 25.6% 41.1% 6.7% 2.2% 
 中彰投地區 51 25.5% 19.6% 47.1% 7.8% 0.0% 
 雲嘉南地區 86 18.6% 32.6% 40.7% 7.0% 1.2% 
 高屏澎東地區 52 19.2% 26.9% 46.2% 7.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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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有壓力， 
希望愈快
找到愈好 

給予支
持，等有條
件好或符
合期待的
工作出現
再去做 

尊重想法， 
順其自然 從不過問 其他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28.4% 28.4% 32.7% 8.0% 2.5% 
 中高齡者 252 18.7% 26.2% 45.2% 8.3% 1.6% 
 身心障礙者 52 21.2% 34.6% 42.3% 1.9% 0.0% 
 原住民 26 30.8% 26.9% 23.1% 19.2% 0.0%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15.8% 21.1% 57.9% 5.3% 0.0% 
 長期失業者 500 23.2% 27.6% 41.4% 6.8% 1.0% 
 更生受保護人 10 50.0% 10.0% 40.0% 0.0% 0.0% 
就業狀況       
 是 162 24.7% 30.2% 35.8% 7.4% 1.9% 
 否 338 22.5% 26.3% 44.1% 6.5% 0.6%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19.9% 29.9% 42.4% 6.5% 1.3% 
 25,001-40,000 元 213 27.7% 26.3% 39.9% 5.2% 0.9% 
 40,001 元以上 36 22.2% 27.8% 33.3% 16.7%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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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0  請問您預設未來多久時間內應該要找到工作？ 

 次數 希望愈
快愈好 

1 個月 
以內 

3 個月 
以內 

半年 
以內 

一年 
以內 

沒特別
想過任
何就業
的時間 

總次數 500 261 24 20 25 16 154 
總百分比 100.0% 52.2% 4.8% 4.0% 5.0% 3.2% 30.8% 
*性別        
 男性 220 58.2% 5.5% 3.6% 6.4% 2.3% 24.1% 
 女性 280 47.5% 4.3% 4.3% 3.9% 3.9% 36.1% 
#年齡        
 19 歲以下 1 100.0% 0.0% 0.0% 0.0% 0.0% 0.0% 
 20-29 歲 47 46.8% 12.8% 4.3% 8.5% 0.0% 27.7% 
 30-39 歲 126 47.6% 6.3% 5.6% 7.1% 5.6% 27.8% 
 40-49 歲 134 53.7% 4.5% 5.2% 6.0% 2.2% 28.4% 
 50-59 歲 139 54.7% 2.9% 2.9% 2.9% 4.3% 32.4% 
 60 歲以上 53 56.6% 0.0% 0.0% 0.0% 0.0% 43.4%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67.6% 0.0% 0.0% 0.0% 0.0% 32.4% 
 國（初）中 76 56.6% 2.6% 2.6% 1.3% 1.3% 35.5% 
 高中（職） 186 58.1% 5.9% 3.2% 2.2% 3.8% 26.9% 
 專科或大學 192 42.7% 5.2% 4.7% 9.4% 3.6% 34.4% 
 研究所及以上 12 41.7% 8.3% 25.0% 16.7% 8.3% 0.0%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50.9% 10.6% 6.2% 5.6% 5.0% 21.7%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3 49.8% 2.2% 2.2% 5.5% 2.6% 37.7% 
 離婚或分居 52 61.5% 1.9% 7.7% 1.9% 1.9% 25.0% 
 喪偶 14 78.6% 0.0% 0.0% 0.0% 0.0% 21.4% 
*有無子女        
 是 318 52.2% 1.9% 2.2% 4.4% 2.8% 36.5% 
 否 182 52.2% 9.9% 7.1% 6.0% 3.8% 20.9%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36.7% 6.7% 10.0% 10.0% 10.0% 26.7% 
 高雄市 112 54.5% 4.5% 5.4% 6.3% 1.8% 27.7%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9 46.8% 2.5% 3.8% 2.5% 5.1% 39.2% 
 桃竹苗地區 90 48.9% 6.7% 4.4% 6.7% 3.3% 30.0% 
 中彰投地區 51 60.8% 3.9% 3.9% 0.0% 0.0% 31.4% 
 雲嘉南地區 86 57.0% 8.1% 1.2% 5.8% 2.3% 25.6% 
 高屏澎東地區 52 53.8% 0.0% 1.9% 3.8% 3.8% 36.5%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66.0% 3.7% 4.3% 4.3% 2.5%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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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希望愈
快愈好 

1 個月 
以內 

3 個月 
以內 

半年 
以內 

一年 
以內 

沒特別
想過任
何就業
的時間 

 中高齡者 252 55.6% 2.0% 2.4% 4.4% 3.2% 32.5% 
 身心障礙者 52 73.1% 1.9% 0.0% 3.8% 0.0% 21.2% 
 原住民 26 42.3% 0.0% 3.8% 3.8% 3.8% 46.2%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63.2% 5.3% 2.6% 0.0% 0.0% 28.9% 
 長期失業者 500 52.2% 4.8% 4.0% 5.0% 3.2% 30.8% 
 更生受保護人 10 80.0% 0.0% 0.0% 0.0% 0.0% 20.0% 
就業狀況        
 是 162 55.6% 4.9% 5.6% 5.6% 1.9% 26.5% 
 否 338 50.6% 4.7% 3.3% 4.7% 3.8% 32.8%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57.1% 4.3% 2.6% 2.6% 2.6% 30.7% 
 25,001-40,000 元 213 50.2% 5.2% 5.6% 7.5% 3.8% 27.7% 
 40,001 元以上 36 44.4% 5.6% 2.8% 8.3% 5.6% 33.3%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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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1  請問您一天是否能工作達八個小時？ 

 次數 可以 無法，因為身
體不堪負荷 

無法，因為有
家庭照顧需求 

總次數 500 450 27 23 
總百分比 100.0% 90.0% 5.4% 4.6% 
*性別     
 男性 220 95.0% 4.1% 0.9% 
 女性 280 86.1% 6.4% 7.5% 
#年齡     
 19 歲以下 1 100.0% 0.0% 0.0% 
 20-29 歲 47 93.6% 4.3% 2.1% 
 30-39 歲 126 92.1% 1.6% 6.3% 
 40-49 歲 134 90.3% 3.7% 6.0% 
 50-59 歲 139 89.2% 7.2% 3.6% 
 60 歲以上 53 83.0% 15.1% 1.9%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88.2% 8.8% 2.9% 
 國（初）中 76 92.1% 3.9% 3.9% 
 高中（職） 186 86.6% 8.6% 4.8% 
 專科或大學 192 92.2% 2.6% 5.2% 
 研究所及以上 12 100.0% 0.0% 0.0%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95.7% 3.7% 0.6%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3 87.5% 5.5% 7.0% 
 離婚或分居 52 86.5% 7.7% 5.8% 
 喪偶 14 85.7% 14.3% 0.0% 
*有無子女     
 是 318 87.1% 6.3% 6.6% 
 否 182 95.1% 3.8% 1.1%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93.3% 6.7% 0.0% 
 高雄市 112 93.8% 3.6% 2.7%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9 91.1% 7.6% 1.3% 
 桃竹苗地區 90 85.6% 8.9% 5.6% 
 中彰投地區 51 94.1% 2.0% 3.9% 
 雲嘉南地區 86 84.9% 7.0% 8.1% 
 高屏澎東地區 52 90.4% 0.0% 9.6%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92.6% 4.9% 2.5% 
 中高齡者 252 88.5% 8.3% 3.2% 
 身心障礙者 52 82.7% 17.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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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可以 無法，因為身
體不堪負荷 

無法，因為有
家庭照顧需求 

 原住民 26 88.5% 3.8% 7.7%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84.2% 7.9% 7.9% 
 長期失業者 500 90.0% 5.4% 4.6% 
 更生受保護人 10 80.0% 20.0% 0.0% 
就業狀況     
 是 162 93.8% 2.5% 3.7% 
 否 338 88.2% 6.8% 5.0%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88.7% 7.4% 3.9% 
 25,001-40,000 元 213 93.0% 2.3% 4.7% 
 40,001 元以上 36 10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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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2  就業能力總分(區段) 

 次數 30 分以下 31-40 分 41-50 分 
總次數 500 122 262 116 
總百分比 100.0% 24.4% 52.4% 23.2% 
*性別     
 男性 220 24.5% 45.9% 29.5% 
 女性 280 24.3% 57.5% 18.2%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100.0% 0.0% 
 20-29 歲 47 31.9% 55.3% 12.8% 
 30-39 歲 126 19.8% 53.2% 27.0% 
 40-49 歲 134 18.7% 54.5% 26.9% 
 50-59 歲 139 23.7% 54.0% 22.3% 
 60 歲以上 53 45.3% 37.7% 17.0%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76.5% 17.6% 5.9% 
 國（初）中 76 35.5% 56.6% 7.9% 
 高中（職） 186 23.7% 59.1% 17.2% 
 專科或大學 192 12.5% 51.6% 35.9% 
 研究所及以上 12 8.3% 33.3% 58.3%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24.8% 51.6% 23.6%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3 21.2% 53.8% 24.9% 
 離婚或分居 52 26.9% 55.8% 17.3% 
 喪偶 14 71.4% 21.4% 7.1% 
有無子女     
 是 318 23.0% 54.7% 22.3% 
 否 182 26.9% 48.4% 24.7%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13.3% 50.0% 36.7% 
 高雄市 112 23.2% 47.3% 29.5%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9 27.8% 46.8% 25.3% 
 桃竹苗地區 90 21.1% 56.7% 22.2% 
 中彰投地區 51 31.4% 56.9% 11.8% 
 雲嘉南地區 86 22.1% 59.3% 18.6% 
 高屏澎東地區 52 30.8% 50.0% 19.2%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27.2% 46.9% 25.9% 
 中高齡者 252 28.2% 48.4% 23.4% 
 身心障礙者 52 50.0% 40.4% 9.6% 
 原住民 26 34.6% 57.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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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30 分以下 31-40 分 41-50 分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44.7% 50.0% 5.3% 
 長期失業者 500 24.4% 52.4% 23.2% 
 更生受保護人 10 40.0% 50.0% 10.0% 
就業狀況     
 是 162 22.2% 55.6% 22.2% 
 否 338 25.4% 50.9% 23.7%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34.6% 55.0% 10.4% 
 25,001-40,000 元 213 16.0% 54.0% 30.0% 
 40,001 元以上 36 2.8% 30.6% 66.7% 

註：就業能力總分依照受訪者 Q12 各題項的回答計算，回答「非常不同意」為 1 分，「不同

意」為 2 分，「普通」為 3 分，「同意」為 4 分，「非常同意」為 5 分，將 Q12 十個題項

的分數加總而得就業能力總分，總分為 50 分。為利於交叉分析，將就業能力得分區分

為「30 分以下」、「31-40 分」、「41-50 分」三個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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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3  請問您無法順利就業的主要原因是？ 

 次數 
無法通
過考試
或資格
檢定 

專長
技術
不合 

教育
程度
不合 

待遇
與期
待落
差大 

有家庭
照顧需
求，工
作時間
無法配

合 

交通
自理
問題 

性別
限制 

婚姻
狀況
限制 

身體
狀況
限制 

年齡
限制 

語言
限制 

就業
機會
不足 

離開
職場
太久 
，信心
不足 

有其他
生活安
排，工
作時間
無法配

合 

積極
度不
足 

溝通
能力
不佳 

工作
經驗
不足 

族群
身分
限制 

不知
道 

總次數 500 9 53 16 46 99 9 1 1 63 156 4 15 4 5 8 3 2 2 4 
總百分比 100.0% 1.8% 10.6% 3.2% 9.2% 19.8% 1.8% 0.2% 0.2% 12.6% 31.2% 0.8% 3.0% 0.8% 1.0% 1.6% 0.6% 0.4% 0.4% 0.8% 
#性別                     
 男性 220 1.8% 12.3% 2.7% 14.5% 8.2% 2.7% 0.0% 0.0% 13.6% 31.4% 0.9% 4.1% 0.5% 1.8% 3.2% 0.5% 0.5% 0.5% 0.9% 
 女性 280 1.8% 9.3% 3.6% 5.0% 28.9% 1.1% 0.4% 0.4% 11.8% 31.1% 0.7% 2.1% 1.1% 0.4% 0.4% 0.7% 0.4% 0.4% 0.7% 
#年齡                     
 19 歲 
以下 1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29歲 47 4.3% 17.0% 0.0% 19.1% 23.4% 2.1% 0.0% 0.0% 12.8% 0.0% 0.0% 2.1% 2.1% 4.3% 4.3% 4.3% 0.0% 2.1% 2.1% 
 30-39歲 126 4.0% 15.1% 1.6% 16.7% 31.7% 1.6% 0.0% 0.0% 9.5% 7.1% 1.6% 4.8% 0.8% 2.4% 0.8% 0.0% 0.8% 0.0% 1.6% 
 40-49歲 134 0.7% 11.2% 4.5% 7.5% 23.1% 2.2% 0.0% 0.7% 12.7% 30.6% 0.0% 3.7% 0.7% 0.0% 1.5% 0.7% 0.0% 0.0% 0.0% 
 50-59歲 139 0.0% 6.5% 3.6% 3.6% 11.5% 1.4% 0.0% 0.0% 12.9% 55.4% 0.0% 2.2% 0.7% 0.0% 0.0% 0.0% 0.7% 0.7% 0.7% 
 60 歲 

以上 53 1.9% 3.8% 5.7% 0.0% 1.9% 1.9% 1.9% 0.0% 18.9% 54.7% 3.8% 0.0% 0.0% 0.0% 5.7% 0.0% 0.0% 0.0% 0.0% 

#教育 
程度                     

 國小及
以下 34 2.9% 8.8% 17.6% 0.0% 2.9% 0.0% 0.0% 0.0% 23.5% 44.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國（初）
中 76 0.0% 1.3% 6.6% 6.6% 18.4% 3.9% 1.3% 0.0% 17.1% 38.2% 0.0% 2.6% 1.3% 0.0% 0.0% 1.3% 0.0% 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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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無法通
過考試
或資格
檢定 

專長
技術
不合 

教育
程度
不合 

待遇
與期
待落
差大 

有家庭
照顧需
求，工
作時間
無法配

合 

交通
自理
問題 

性別
限制 

婚姻
狀況
限制 

身體
狀況
限制 

年齡
限制 

語言
限制 

就業
機會
不足 

離開
職場
太久 
，信心
不足 

有其他
生活安
排，工
作時間
無法配

合 

積極
度不
足 

溝通
能力
不佳 

工作
經驗
不足 

族群
身分
限制 

不知
道 

 高中
（職） 186 1.6% 12.4% 1.6% 5.9% 22.0% 1.6% 0.0% 0.0% 15.6% 28.5% 1.1% 3.2% 1.6% 0.5% 2.7% 1.1% 0.0% 0.5% 0.0% 

 專科或
大學 192 2.1% 13.0% 1.0% 15.1% 22.4% 1.6% 0.0% 0.5% 6.8% 27.6% 1.0% 3.1% 0.0% 1.6% 1.6% 0.0% 0.5% 0.5% 1.6% 

 研究所
及以上 12 8.3% 8.3% 0.0% 8.3% 0.0% 0.0% 0.0% 0.0% 0.0% 50.0% 0.0% 8.3% 0.0% 8.3% 0.0% 0.0% 8.3% 0.0% 0.0% 

#婚姻 
狀態                     

 未婚 161 3.1% 14.9% 2.5% 18.0% 11.2% 1.9% 0.0% 0.0% 13.7% 19.3% 0.6% 5.0% 1.2% 3.1% 2.5% 1.2% 0.6% 0.0% 1.2% 
 有配偶

(含與人
同居) 

273 1.5% 8.8% 3.3% 5.9% 24.5% 1.5% 0.4% 0.4% 11.7% 35.5% 0.7% 2.6% 0.7% 0.0% 1.1% 0.0% 0.0% 0.7% 0.7% 

 離婚或
分居 52 0.0% 9.6% 1.9% 1.9% 25.0% 3.8% 0.0% 0.0% 7.7% 42.3% 1.9% 0.0% 0.0% 0.0% 1.9% 1.9% 1.9% 0.0% 0.0% 

 喪偶 14 0.0% 0.0% 14.3% 0.0% 7.1% 0.0% 0.0% 0.0% 35.7% 42.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有無 
子女                     

 是 318 1.3% 7.9% 3.1% 5.0% 25.2% 1.6% 0.3% 0.3% 12.3% 37.1% 0.9% 1.6% 0.6% 0.0% 1.3% 0.3% 0.3% 0.3% 0.6% 
 否 182 2.7% 15.4% 3.3% 16.5% 10.4% 2.2% 0.0% 0.0% 13.2% 20.9% 0.5% 5.5% 1.1% 2.7% 2.2% 1.1% 0.5% 0.5% 1.1% 
#居住 
地區                     

 臺北市 30 0.0% 6.7% 3.3% 13.3% 6.7% 3.3% 0.0% 0.0% 10.0% 50.0% 0.0% 3.3% 0.0% 0.0% 0.0% 0.0% 3.3%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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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無法通
過考試
或資格
檢定 

專長
技術
不合 

教育
程度
不合 

待遇
與期
待落
差大 

有家庭
照顧需
求，工
作時間
無法配

合 

交通
自理
問題 

性別
限制 

婚姻
狀況
限制 

身體
狀況
限制 

年齡
限制 

語言
限制 

就業
機會
不足 

離開
職場
太久 
，信心
不足 

有其他
生活安
排，工
作時間
無法配

合 

積極
度不
足 

溝通
能力
不佳 

工作
經驗
不足 

族群
身分
限制 

不知
道 

 高雄市 112 0.0% 16.1% 3.6% 8.9% 21.4% 3.6% 0.0% 0.0% 10.7% 25.0% 1.8% 4.5% 0.9% 0.9% 0.0% 0.9% 0.0% 0.9% 0.9% 
 北基宜
花金馬
地區 

79 3.8% 13.9% 1.3% 7.6% 13.9% 1.3% 0.0% 0.0% 15.2% 30.4% 1.3% 3.8% 0.0% 3.8% 2.5% 0.0% 0.0% 0.0% 1.3% 

 桃竹苗
地區 90 2.2% 11.1% 3.3% 5.6% 16.7% 2.2% 0.0% 0.0% 13.3% 33.3% 0.0% 4.4% 2.2% 1.1% 3.3% 1.1% 0.0% 0.0% 0.0% 

 中彰投
地區 51 2.0% 0.0% 2.0% 15.7% 17.6% 0.0% 0.0% 0.0% 11.8% 43.1% 2.0% 0.0% 0.0% 0.0% 2.0% 2.0% 0.0% 0.0% 2.0% 

 雲嘉南
地區 86 2.3% 5.8% 5.8% 10.5% 26.7% 1.2% 1.2% 1.2% 15.1% 25.6% 0.0% 1.2% 1.2% 0.0% 0.0% 0.0% 1.2% 0.0% 1.2% 

 高屏澎
東地區 52 1.9% 13.5% 1.9% 7.7% 28.8% 0.0% 0.0% 0.0% 9.6% 28.8% 0.0% 1.9% 0.0% 0.0% 3.8% 0.0% 0.0% 1.9% 0.0% 

#特定 
身分別                     

 獨力負擔
家計者 162 0.6% 9.9% 4.3% 8.6% 15.4% 1.9% 0.6% 0.0% 13.6% 38.9% 0.6% 2.5% 0.6% 0.6% 0.0% 0.6% 0.6% 0.6% 0.0% 

 中高 
齡者 252 0.0% 7.1% 4.0% 4.4% 11.1% 1.2% 0.0% 0.0% 13.5% 52.0% 0.8% 2.8% 0.4% 0.0% 1.6% 0.0% 0.4% 0.4% 0.4% 

 身心 
障礙者 52 3.8% 11.5% 1.9% 0.0% 7.7% 3.8% 1.9% 0.0% 38.5% 21.2% 1.9% 3.8% 0.0% 0.0% 1.9% 0.0% 0.0% 0.0% 1.9% 

 原住民 26 0.0% 15.4% 7.7% 7.7% 42.3% 0.0% 0.0% 0.0% 11.5% 15.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生活扶
助戶中

38 0.0% 13.2% 2.6% 2.6% 23.7% 0.0% 2.6% 2.6% 15.8% 28.9% 0.0% 5.3% 0.0% 0.0% 0.0% 2.6%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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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無法通
過考試
或資格
檢定 

專長
技術
不合 

教育
程度
不合 

待遇
與期
待落
差大 

有家庭
照顧需
求，工
作時間
無法配

合 

交通
自理
問題 

性別
限制 

婚姻
狀況
限制 

身體
狀況
限制 

年齡
限制 

語言
限制 

就業
機會
不足 

離開
職場
太久 
，信心
不足 

有其他
生活安
排，工
作時間
無法配

合 

積極
度不
足 

溝通
能力
不佳 

工作
經驗
不足 

族群
身分
限制 

不知
道 

有工作
能力者 

 長期 
失業者 500 1.8% 10.6% 3.2% 9.2% 19.8% 1.8% 0.2% 0.2% 12.6% 31.2% 0.8% 3.0% 0.8% 1.0% 1.6% 0.6% 0.4% 0.4% 0.8% 

 更生受
保護人 10 0.0% 20.0% 0.0% 0.0% 0.0% 10.0% 0.0% 0.0% 20.0% 20.0% 0.0% 10.0% 10.0% 0.0% 10.0% 0.0% 0.0% 0.0% 0.0% 

#就業狀
況                     

 是 162 2.5% 12.3% 2.5% 10.5% 22.2% 2.5% 0.0% 0.0% 6.2% 27.8% 1.2% 3.7% 0.6% 1.2% 1.9% 0.6% 1.2% 0.6% 2.5% 
 否 338 1.5% 9.8% 3.6% 8.6% 18.6% 1.5% 0.3% 0.3% 15.7% 32.8% 0.6% 2.7% 0.9% 0.9% 1.5% 0.6% 0.0% 0.3% 0.0% 
#期待薪
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0.9% 10.8% 4.3% 3.0% 18.6% 2.2% 0.4% 0.4% 18.2% 33.3% 1.3% 2.6% 1.3% 0.0% 1.3% 0.4% 0.0% 0.4% 0.4% 

 25,001- 
40,000
元 

213 2.3% 10.3% 2.3% 13.6% 21.6% 1.9% 0.0% 0.0% 7.5% 29.1% 0.0% 3.8% 0.5% 2.3% 1.9% 0.9% 0.5% 0.5% 0.9% 

 40,001
元以上 36 5.6% 13.9% 0.0% 19.4% 13.9% 0.0% 0.0% 0.0% 0.0% 33.3% 2.8% 2.8% 0.0% 0.0% 2.8% 0.0% 2.8% 0.0% 2.8%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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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4  請問您無法順利就業的主要原因是？ 

 次數 就業能力
不足 就業歧視 工作時間

限制 心理因素 就業市場
不佳 

總次數 496 159 160 104 12 61 
總百分比 100.0% 32.1% 32.3% 21.0% 2.4% 12.3% 
*性別       
 男性 218 35.3% 32.1% 10.1% 3.7% 18.8% 
 女性 278 29.5% 32.4% 29.5% 1.4% 7.2%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0.0% 0.0% 0.0% 100.0% 
 20-29 歲 46 41.3% 2.2% 28.3% 6.5% 21.7% 
 30-39 歲 124 34.7% 7.3% 34.7% 1.6% 21.8% 
 40-49 歲 134 32.1% 31.3% 23.1% 2.2% 11.2% 
 50-59 歲 138 25.4% 56.5% 11.6% 0.7% 5.8% 
 60 歲以上 53 35.8% 56.6% 1.9% 5.7% 0.0%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52.9% 44.1% 2.9% 0.0% 0.0% 
 國（初）中 75 30.7% 40.0% 18.7% 1.3% 9.3% 
 高中（職） 186 34.9% 29.0% 22.6% 4.3% 9.1% 
 專科或大學 189 26.5% 29.1% 24.3% 1.6% 18.5% 
 研究所及以上 12 25.0% 50.0% 8.3% 0.0% 16.7% 
#婚姻狀態       
 未婚 159 39.0% 19.5% 14.5% 3.8% 23.3%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1 27.7% 37.3% 24.7% 1.8% 8.5% 
 離婚或分居 52 28.8% 42.3% 25.0% 1.9% 1.9% 
 喪偶 14 50.0% 42.9% 7.1% 0.0% 0.0% 
*有無子女       
 是 316 27.8% 38.3% 25.3% 1.9% 6.6% 
 否 180 39.4% 21.7% 13.3% 3.3% 22.2%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26.7% 50.0% 6.7% 0.0% 16.7% 
 高雄市 111 36.9% 26.1% 22.5% 0.9% 13.5%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8 37.2% 30.8% 17.9% 2.6% 11.5% 
 桃竹苗地區 90 33.3% 33.3% 17.8% 5.6% 10.0% 
 中彰投地區 50 20.0% 44.0% 18.0% 2.0% 16.0% 
 雲嘉南地區 85 31.8% 28.2% 27.1% 1.2% 11.8% 
 高屏澎東地區 52 26.9% 30.8% 28.8% 3.8% 9.6%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32.1% 40.1% 16.0% 0.6% 11.1% 
 中高齡者 251 27.1% 52.6% 11.2% 2.0% 7.2% 
 身心障礙者 51 62.7% 23.5% 7.8% 2.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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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就業能力
不足 就業歧視 工作時間

限制 心理因素 就業市場
不佳 

 原住民 26 34.6% 15.4% 42.3% 0.0% 7.7%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34.2% 34.2% 23.7% 0.0% 7.9% 
 長期失業者 496 32.1% 32.3% 21.0% 2.4% 12.3% 
 更生受保護人 10 50.0% 20.0% 0.0% 20.0% 10.0% 
就業狀況       
 是 158 29.7% 29.1% 24.1% 2.5% 14.6% 
 否 338 33.1% 33.7% 19.5% 2.4% 11.2%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0 38.3% 34.8% 18.7% 2.6% 5.7% 
 25,001-40,000 元 211 26.1% 29.9% 24.2% 2.4% 17.5% 
 40,001 元以上 35 25.7% 34.3% 14.3% 2.9% 22.9% 

註：為利於交叉分析，本研究將無法順利就業之原因（Q13）歸類為五大項，將無法通過考試或資

格檢定、專長技術不合、教育程度不合、交通自理問題、身體狀況限制、語言限制、溝通能力

不佳、經驗不足等原因歸類為「就業能力不足」；將性別限制、婚姻狀況限制、年齡限制、身分

限制等原因歸類為「就業歧視」；將有家庭照顧需求，工作時間無法配合、有其他生活安排、工

作時間無法配合等原因歸類為「工作時間限制」；將離開職場過久，信心不足、積極度不足等原

因歸類為「心理因素」；將待遇與期待落差大、就業機會不足等原因歸類為「就業市場不佳」；

不知道設為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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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5  請問為了找到工作，您願意降低您工作條件的程度有多
少？ 

 次數 
非常不願
意降低工
作條件 

不太願意
降低工作
條件 

普通 願意降低
工作條件 

非常願意
降低工作
條件 

總次數 500 19 107 46 272 56 
總百分比 100.0% 3.8% 21.4% 9.2% 54.4% 11.2% 
*性別       
 男性 220 7.3% 16.4% 6.8% 58.2% 11.4% 
 女性 280 1.1% 25.4% 11.1% 51.4% 11.1% 
#年齡       
 19 歲以下 1 100.0% 0.0% 0.0% 0.0% 0.0% 
 20-29 歲 47 6.4% 27.7% 4.3% 55.3% 6.4% 
 30-39 歲 126 4.8% 27.0% 13.5% 46.8% 7.9% 
 40-49 歲 134 3.0% 17.9% 6.7% 60.4% 11.9% 
 50-59 歲 139 2.2% 17.3% 7.9% 58.3% 14.4% 
 60 歲以上 53 3.8% 22.6% 13.2% 47.2% 13.2%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2.9% 20.6% 8.8% 58.8% 8.8% 
 國（初）中 76 1.3% 25.0% 11.8% 51.3% 10.5% 
 高中（職） 186 3.8% 19.4% 9.1% 54.3% 13.4% 
 專科或大學 192 5.2% 22.4% 8.9% 54.7% 8.9% 
 研究所及以上 12 0.0% 16.7% 0.0% 58.3% 25.0%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5.6% 21.7% 8.7% 55.3% 8.7%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3 3.3% 21.2% 9.2% 55.3% 11.0% 
 離婚或分居 52 1.9% 25.0% 9.6% 46.2% 17.3% 
 喪偶 14 0.0% 7.1% 14.3% 57.1% 21.4% 
有無子女       
 是 318 3.1% 21.1% 10.1% 52.5% 13.2% 
 否 182 4.9% 22.0% 7.7% 57.7% 7.7%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6.7% 20.0% 10.0% 56.7% 6.7% 
 高雄市 112 3.6% 26.8% 9.8% 51.8% 8.0%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9 2.5% 29.1% 8.9% 53.2% 6.3% 
 桃竹苗地區 90 5.6% 21.1% 5.6% 53.3% 14.4% 
 中彰投地區 51 2.0% 23.5% 3.9% 58.8% 11.8% 
 雲嘉南地區 86 1.2% 11.6% 11.6% 60.5% 15.1% 
 高屏澎東地區 52 7.7% 13.5% 15.4% 48.1% 15.4%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3.1% 19.1% 8.0% 55.6%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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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非常不願
意降低工
作條件 

不太願意
降低工作
條件 

普通 願意降低
工作條件 

非常願意
降低工作
條件 

 中高齡者 252 2.4% 19.0% 8.7% 55.6% 14.3% 
 身心障礙者 52 3.8% 19.2% 5.8% 59.6% 11.5% 
 原住民 26 3.8% 42.3% 11.5% 38.5% 3.8%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0.0% 13.2% 10.5% 52.6% 23.7% 
 長期失業者 500 3.8% 21.4% 9.2% 54.4% 11.2% 
 更生受保護人 10 10.0% 10.0% 10.0% 40.0% 30.0% 
就業狀況       
 是 162 5.6% 21.0% 7.4% 57.4% 8.6% 
 否 338 3.0% 21.6% 10.1% 53.0% 12.4%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2.2% 18.2% 10.0% 53.2% 16.5% 
 25,001-40,000 元 213 3.8% 23.5% 8.5% 57.7% 6.6% 
 40,001 元以上 36 16.7% 25.0% 11.1% 41.7% 5.6%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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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6  請問為了找到工作，您願意降低您工作條件的程度有多
少？ (選項合併) 

 次數 不願意降低 
工作條件 普通 願意降低 

工作條件 
總次數 500 126 46 328 
總百分比 100.0% 25.2% 9.2% 65.6% 
性別     
 男性 220 23.6% 6.8% 69.5% 
 女性 280 26.4% 11.1% 62.5% 
#年齡     
 19 歲以下 1 100.0% 0.0% 0.0% 
 20-29 歲 47 34.0% 4.3% 61.7% 
 30-39 歲 126 31.7% 13.5% 54.8% 
 40-49 歲 134 20.9% 6.7% 72.4% 
 50-59 歲 139 19.4% 7.9% 72.7% 
 60 歲以上 53 26.4% 13.2% 60.4%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23.5% 8.8% 67.6% 
 國（初）中 76 26.3% 11.8% 61.8% 
 高中（職） 186 23.1% 9.1% 67.7% 
 專科或大學 192 27.6% 8.9% 63.5% 
 研究所及以上 12 16.7% 0.0% 83.3%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27.3% 8.7% 64.0%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3 24.5% 9.2% 66.3% 
 離婚或分居 52 26.9% 9.6% 63.5% 
 喪偶 14 7.1% 14.3% 78.6% 
有無子女     
 是 318 24.2% 10.1% 65.7% 
 否 182 26.9% 7.7% 65.4%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26.7% 10.0% 63.3% 
 高雄市 112 30.4% 9.8% 59.8%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9 31.6% 8.9% 59.5% 
 桃竹苗地區 90 26.7% 5.6% 67.8% 
 中彰投地區 51 25.5% 3.9% 70.6% 
 雲嘉南地區 86 12.8% 11.6% 75.6% 
 高屏澎東地區 52 21.2% 15.4% 63.5%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22.2% 8.0% 69.8% 
 中高齡者 252 21.4% 8.7%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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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不願意降低 
工作條件 普通 願意降低 

工作條件 
 身心障礙者 52 23.1% 5.8% 71.2% 
 原住民 26 46.2% 11.5% 42.3%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13.2% 10.5% 76.3% 
 長期失業者 500 25.2% 9.2% 65.6% 
 更生受保護人 10 20.0% 10.0% 70.0% 
就業狀況     
 是 162 26.5% 7.4% 66.0% 
 否 338 24.6% 10.1% 65.4%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20.3% 10.0% 69.7% 
 25,001-40,000 元 213 27.2% 8.5% 64.3% 
 40,001 元以上 36 41.7% 11.1% 47.2%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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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7  請問您是否有預設做什麼樣的工作？ 

 次數 有 沒有， 
都可以試試看 

總次數 500 188 312 
總百分比 100.0% 37.6% 62.4% 
性別    
 男性 220 36.8% 63.2% 
 女性 280 38.2% 61.8%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100.0% 
 20-29 歲 47 34.0% 66.0% 
 30-39 歲 126 43.7% 56.3% 
 40-49 歲 134 35.1% 64.9% 
 50-59 歲 139 33.1% 66.9% 
 60 歲以上 53 45.3% 54.7%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26.5% 73.5% 
 國（初）中 76 42.1% 57.9% 
 高中（職） 186 33.3% 66.7% 
 專科或大學 192 41.7% 58.3% 
 研究所及以上 12 41.7% 58.3%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38.5% 61.5%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73 35.9% 64.1% 
 離婚或分居 52 42.3% 57.7% 
 喪偶 14 42.9% 57.1% 
有無子女    
 是 318 37.7% 62.3% 
 否 182 37.4% 62.6%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50.0% 50.0% 
 高雄市 112 33.0% 67.0%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9 41.8% 58.2% 
 桃竹苗地區 90 46.7% 53.3% 
 中彰投地區 51 25.5% 74.5% 
 雲嘉南地區 86 31.4% 68.6% 
 高屏澎東地區 52 40.4% 59.6%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39.5% 60.5% 
 中高齡者 252 34.1% 65.9% 
 身心障礙者 52 30.8%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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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有 沒有， 
都可以試試看 

 原住民 26 38.5% 61.5%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8 18.4% 81.6% 
 長期失業者 500 37.6% 62.4% 
 更生受保護人 10 50.0% 50.0% 
就業狀況    
 是 162 37.0% 63.0% 
 否 338 37.9% 62.1%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30.7% 69.3% 
 25,001-40,000 元 213 42.7% 57.3% 
 40,001 元以上 36 58.3% 41.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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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8  請問您最希望從事哪種工作職務？ 

 次數 

民意代
表、 行
政主

管、 企
業主管
及經理
人員 

專業 
人員 

技術員
及助理
專業 
人員 

事務工
作人員 

服務工
作人員
及 

售貨員 

農、
林、
漁、牧
工作 
人員 

技術工
及有關
工作 
人員 

機械設
備操作
工及組
裝工 

非技術
工及 
體力工 

總次數 188 10 17 22 44 41 5 30 9 10 
總百分比 100.0% 5.3% 9.0% 11.7% 23.4% 21.8% 2.7% 16.0% 4.8% 5.3% 
#性別           
 男性 81 6.2% 12.3% 14.8% 19.8% 9.9% 3.7% 19.8% 11.1% 2.5% 
 女性 107 4.7% 6.5% 9.3% 26.2% 30.8% 1.9% 13.1% 0.0% 7.5% 
#年齡           
 20-29 歲 16 0.0% 6.3% 6.3% 31.3% 25.0% 0.0% 18.8% 12.5% 0.0% 
 30-39 歲 55 1.8% 9.1% 18.2% 25.5% 23.6% 0.0% 12.7% 5.5% 3.6% 
 40-49 歲 47 8.5% 8.5% 17.0% 27.7% 12.8% 6.4% 12.8% 2.1% 4.3% 
 50-59 歲 46 8.7% 4.3% 4.3% 17.4% 23.9% 4.3% 23.9% 6.5% 6.5% 
 60 歲以上 24 4.2% 20.8% 4.2% 16.7% 29.2% 0.0% 12.5% 0.0% 12.5%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9 0.0% 11.1% 0.0% 0.0% 55.6% 0.0% 22.2% 11.1% 0.0% 
 國（初）中 32 0.0% 3.1% 0.0% 3.1% 31.3% 12.5% 31.3% 0.0% 18.8% 
 高中（職） 62 3.2% 1.6% 3.2% 30.6% 25.8% 0.0% 21.0% 8.1% 6.5% 
 專科或大學 80 10.0% 15.0% 22.5% 28.7% 12.5% 1.3% 6.3% 3.8% 0.0% 
 研究所及以上 5 0.0% 40.0% 40.0% 20.0% 0.0% 0.0% 0.0% 0.0% 0.0% 
#婚姻狀態           
 未婚 62 1.6% 9.7% 16.1% 30.6% 19.4% 0.0% 12.9% 8.1% 1.6% 
 有配偶 

(含與人同居) 98 7.1% 10.2% 11.2% 20.4% 18.4% 2.0% 20.4% 4.1% 6.1% 

 離婚或分居 22 9.1% 0.0% 0.0% 22.7% 36.4% 13.6% 9.1% 0.0% 9.1% 
 喪偶 6 0.0% 16.7% 16.7% 0.0% 50.0% 0.0% 0.0% 0.0% 16.7% 
#有無子女           
 是 120 6.7% 9.2% 8.3% 20.0% 23.3% 3.3% 18.3% 3.3% 7.5% 
 否 68 2.9% 8.8% 17.6% 29.4% 19.1% 1.5% 11.8% 7.4% 1.5% 
#居住地區           
 臺北市 15 0.0% 20.0% 13.3% 40.0% 13.3% 0.0% 13.3% 0.0% 0.0% 
 高雄市 37 2.7% 8.1% 16.2% 24.3% 24.3% 2.7% 10.8% 5.4% 5.4% 
 北基宜花金馬
地區 33 3.0% 18.2% 9.1% 36.4% 15.2% 3.0% 6.1% 3.0% 6.1% 

 桃竹苗地區 42 7.1% 7.1% 14.3% 16.7% 16.7% 2.4% 26.2% 4.8% 4.8% 
 中彰投地區 13 15.4% 0.0% 7.7% 15.4% 30.8% 0.0% 30.8% 0.0% 0.0% 
 雲嘉南地區 27 7.4% 0.0% 7.4% 18.5% 33.3% 0.0% 14.8% 7.4% 11.1% 
 高屏澎東地區 21 4.8% 9.5% 9.5% 14.3% 23.8% 9.5% 14.3% 9.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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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民意代
表、 行
政主

管、 企
業主管
及經理
人員 

專業 
人員 

技術員
及助理
專業 
人員 

事務工
作人員 

服務工
作人員
及 

售貨員 

農、
林、
漁、牧
工作 
人員 

技術工
及有關
工作 
人員 

機械設
備操作
工及組
裝工 

非技術
工及 
體力工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 
家計者 64 7.8% 6.3% 9.4% 18.8% 23.4% 3.1% 15.6% 9.4% 6.3% 

 中高齡者 86 7.0% 8.1% 9.3% 19.8% 24.4% 4.7% 16.3% 3.5% 7.0% 
 身心障礙者 16 6.3% 6.3% 6.3% 50.0% 12.5% 6.3% 0.0% 12.5% 0.0% 
 原住民 10 0.0% 0.0% 0.0% 10.0% 30.0% 20.0% 10.0% 10.0% 20.0% 
 生活扶助戶中
有工作能力者 7 0.0% 0.0% 0.0% 0.0% 42.9% 14.3% 14.3% 14.3% 14.3% 

 長期失業者 188 5.3% 9.0% 11.7% 23.4% 21.8% 2.7% 16.0% 4.8% 5.3% 
 更生受保護人 5 0.0% 0.0% 0.0% 20.0% 20.0% 0.0% 20.0% 20.0% 20.0% 
#就業狀況           
 是 60 6.7% 11.7% 16.7% 18.3% 18.3% 3.3% 13.3% 8.3% 3.3% 
 否 128 4.7% 7.8% 9.4% 25.8% 23.4% 2.3% 17.2% 3.1% 6.3%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71 4.2% 2.8% 4.2% 25.4% 28.2% 2.8% 18.3% 1.4% 12.7% 
 25,001-40,000 元 91 3.3% 8.8% 14.3% 26.4% 18.7% 3.3% 17.6% 6.6% 1.1% 
 40,001 元以上 21 19.0% 23.8% 23.8% 9.5% 9.5% 0.0% 4.8% 9.5%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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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19  請問您最希望從事哪種工作職務？(選項合併) 

 次數 白領工作 藍領工作 其他 
總次數 188 93 49 46 
總百分比 100.0% 49.5% 26.1% 24.5% 
*性別     
 男性 81 53.1% 33.3% 13.6% 
 女性 107 46.7% 20.6% 32.7% 
年齡     
 20-29 歲 16 43.8% 31.3% 25.0% 
 30-39 歲 55 54.5% 21.8% 23.6% 
 40-49 歲 47 61.7% 19.1% 19.1% 
 50-59 歲 46 34.8% 37.0% 28.3% 
 60 歲以上 24 45.8% 25.0% 29.2%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9 11.1% 33.3% 55.6% 
 國（初）中 32 6.3% 50.0% 43.8% 
 高中（職） 62 38.7% 35.5% 25.8% 
 專科或大學 80 76.3% 10.0% 13.8% 
 研究所及以上 5 100.0% 0.0% 0.0% 
#婚姻狀態     
 未婚 62 58.1% 22.6% 19.4%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98 49.0% 30.6% 20.4% 
 離婚或分居 22 31.8% 18.2% 50.0% 
 喪偶 6 33.3% 16.7% 50.0% 
有無子女     
 是 120 44.2% 29.2% 26.7% 
 否 68 58.8% 20.6% 20.6% 
居住地區     
 臺北市 15 73.3% 13.3% 13.3% 
 高雄市 37 51.4% 21.6% 27.0%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33 66.7% 15.2% 18.2% 
 桃竹苗地區 42 45.2% 35.7% 19.0% 
 中彰投地區 13 38.5% 30.8% 30.8% 
 雲嘉南地區 27 33.3% 33.3% 33.3% 
 高屏澎東地區 21 38.1% 28.6% 33.3%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64 42.2% 31.3% 26.6% 
 中高齡者 86 44.2% 26.7% 29.1% 
 身心障礙者 16 68.8% 12.5% 18.8% 
 原住民 10 10.0% 40.0% 50.0%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7 0.0% 42.9%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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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白領工作 藍領工作 其他 
 長期失業者 188 49.5% 26.1% 24.5% 
 更生受保護人 5 20.0% 60.0% 20.0% 
就業狀況     
 是 60 53.3% 25.0% 21.7% 
 否 128 47.7% 26.6% 25.8%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71 36.6% 32.4% 31.0% 
 25,001-40,000 元 91 52.7% 25.3% 22.0% 
 40,001 元以上 21 76.2% 14.3% 9.5% 

註：本研究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職業標準分類系統，將受訪者回答之工作分類。為進一

步交叉分析，本研究參考行政院主計處《102 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將 0 類至 9
類歸類為「白領工作人員」、「藍領工作人員」、「其他」等三大類。「白領工作人員」

包括民代及主管人員、專業人員、技術人員、事務支援人員；「藍領工作人員」包

括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其他」

包括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農事生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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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0  在您衡量自己的能力及情況下，請問您期待的每月工作
薪資是多少？ 

 次數 
低於

19,273
元 

19,273 - 
25,000
元 

25,001 
-30,000

元 

30,001 
-40,000

元 

40,001 
-60,000

元 

60,001 
-80,000

元 

80,001 
-100,000

元 
10 萬元
以上 不知道 

總次數 500 38 193 138 75 28 5 2 1 20 
總百分比 100.0% 7.6% 38.6% 27.6% 15.0% 5.6% 1.0% 0.4% 0.2% 4.0% 
#性別           
 男性 220 5.5% 25.9% 27.7% 23.2% 10.5% 2.3% 0.9% 0.5% 3.6% 
 女性 280 9.3% 48.6% 27.5% 8.6% 1.8% 0.0% 0.0% 0.0% 4.3% 
#年齡           
 19 歲 
以下 1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0.0% 

 20-29歲 47 0.0% 42.6% 34.0% 17.0% 2.1% 0.0% 0.0% 0.0% 4.3% 
 30-39歲 126 6.3% 27.8% 37.3% 17.5% 7.1% 0.8% 0.8% 0.8% 1.6% 
 40-49歲 134 9.0% 34.3% 25.4% 18.7% 7.5% 2.2% 0.0% 0.0% 3.0% 
 50-59歲 139 6.5% 50.4% 22.3% 10.8% 2.9% 0.7% 0.7% 0.0% 5.8% 
 60 歲 
以上 53 17.0% 41.5% 17.0% 9.4% 7.5% 0.0% 0.0% 0.0% 7.5% 

#教育程
度           

 國小及
以下 34 17.6% 44.1% 17.6% 11.8% 2.9% 0.0% 0.0% 0.0% 5.9% 

 國（初）
中 76 7.9% 52.6% 28.9% 7.9% 0.0% 0.0% 0.0% 0.0% 2.6% 

 高中
（職） 186 9.1% 48.4% 24.7% 10.2% 3.2% 0.0% 0.0% 0.0% 4.3% 

 專科或
大學 192 4.7% 25.0% 31.8% 22.4% 8.3% 2.6% 1.0% 0.5% 3.6% 

 研究所
及以上 12 0.0% 0.0% 25.0% 25.0% 41.7% 0.0% 0.0% 0.0% 8.3% 

#婚姻狀
態           

 未婚 161 6.2% 28.6% 36.0% 20.5% 4.3% 1.2% 0.6% 0.6% 1.9% 
 有配偶

(含與人
同居) 

273 8.1% 42.5% 22.7% 12.8% 7.0% 1.1% 0.4% 0.0% 5.5% 

 離婚或
分居 52 9.6% 42.3% 28.8% 13.5% 3.8% 0.0% 0.0% 0.0% 1.9% 

 喪偶 14 7.1% 64.3% 21.4% 0.0% 0.0% 0.0% 0.0% 0.0% 7.1% 
#有無子
女           

 是 318 8.5% 43.4% 23.3% 12.9% 5.7% 0.9% 0.3% 0.0% 5.0% 
 否 182 6.0% 30.2% 35.2% 18.7% 5.5% 1.1% 0.5% 0.5% 2.2% 
#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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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低於

19,273
元 

19,273 - 
25,000
元 

25,001 
-30,000

元 

30,001 
-40,000

元 

40,001 
-60,000

元 

60,001 
-80,000

元 

80,001 
-100,000

元 
10 萬元
以上 不知道 

區 
 臺北市 30 0.0% 20.0% 36.7% 20.0% 16.7% 6.7% 0.0% 0.0% 0.0% 
 高雄市 112 5.4% 48.2% 25.0% 13.4% 6.3% 0.9% 0.0% 0.0% 0.9% 
 北基宜
花金馬
地區 

79 3.8% 31.6% 27.8% 20.3% 7.6% 2.5% 0.0% 1.3% 5.1% 

 桃竹苗
地區 90 11.1% 28.9% 32.2% 18.9% 2.2% 0.0% 1.1% 0.0% 5.6% 

 中彰投
地區 51 5.9% 60.8% 19.6% 9.8% 2.0% 0.0% 0.0% 0.0% 2.0% 

 雲嘉南
地區 86 9.3% 34.9% 29.1% 10.5% 5.8% 0.0% 1.2% 0.0% 9.3% 

 高屏澎
東地區 52 15.4% 40.4% 25.0% 13.5% 3.8% 0.0% 0.0% 0.0% 1.9% 

#特定身
分別           

 獨力負擔
家計者 162 4.3% 32.7% 31.5% 14.8% 11.1% 1.2% 0.6% 0.6% 3.1% 

 中高 
齡者 252 9.1% 44.8% 22.6% 11.5% 4.8% 1.2% 0.4% 0.0% 5.6% 

 身心 
障礙者 52 15.4% 50.0% 21.2% 3.8% 1.9% 0.0% 0.0% 0.0% 7.7% 

 原住民 26 19.2% 46.2% 26.9% 0.0% 7.7% 0.0% 0.0% 0.0% 0.0% 
 生活扶
助戶中
有工作
能力者 

38 18.4% 44.7% 21.1% 5.3% 2.6% 0.0% 0.0% 0.0% 7.9% 

 長期 
失業者 500 7.6% 38.6% 27.6% 15.0% 5.6% 1.0% 0.4% 0.2% 4.0% 

 更生受
保護人 10 10.0% 40.0% 40.0% 10.0% 0.0% 0.0% 0.0% 0.0% 0.0% 

#就業狀
況           

 是 162 3.7% 35.2% 25.9% 21.6% 10.5% 0.6% 0.0% 0.0% 2.5% 
 否 338 9.5% 40.2% 28.4% 11.8% 3.3% 1.2% 0.6% 0.3% 4.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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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1  在您衡量自己的能力及情況下，請問您期待的每月工作
薪資是多少？ (選項合併) 

 次數 低於 25,000
元 

25,001-40,000
元 40,001 元以上 

總次數 480 231 213 36 
總百分比 100.0% 48.1% 44.4% 7.5% 
*性別     
 男性 212 32.5% 52.8% 14.6% 
 女性 268 60.4% 37.7% 1.9%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100.0% 0.0% 
 20-29 歲 45 44.4% 53.3% 2.2% 
 30-39 歲 124 34.7% 55.6% 9.7% 
 40-49 歲 130 44.6% 45.4% 10.0% 
 50-59 歲 131 60.3% 35.1% 4.6% 
 60 歲以上 49 63.3% 28.6% 8.2%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2 65.6% 31.3% 3.1% 
 國（初）中 74 62.2% 37.8% 0.0% 
 高中（職） 178 60.1% 36.5% 3.4% 
 專科或大學 185 30.8% 56.2% 13.0% 
 研究所及以上 11 0.0% 54.5% 45.5% 
*婚姻狀態     
 未婚 158 35.4% 57.6% 7.0%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58 53.5% 37.6% 8.9% 
 離婚或分居 51 52.9% 43.1% 3.9% 
 喪偶 13 76.9% 23.1% 0.0% 
*有無子女     
 是 302 54.6% 38.1% 7.3% 
 否 178 37.1% 55.1% 7.9%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20.0% 56.7% 23.3% 
 高雄市 111 54.1% 38.7% 7.2%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5 37.3% 50.7% 12.0% 
 桃竹苗地區 85 42.4% 54.1% 3.5% 
 中彰投地區 50 68.0% 30.0% 2.0% 
 雲嘉南地區 78 48.7% 43.6% 7.7% 
 高屏澎東地區 51 56.9% 39.2% 3.9%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57 38.2% 47.8% 14.0% 
 中高齡者 238 57.1% 36.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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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低於 25,000
元 

25,001-40,000
元 40,001 元以上 

 身心障礙者 48 70.8% 27.1% 2.1% 
 原住民 26 65.4% 26.9% 7.7%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
作能力者 35 68.6% 28.6% 2.9% 

 長期失業者 480 48.1% 44.4% 7.5% 
 更生受保護人 10 50.0% 50.0% 0.0% 
*就業狀況     
 是 158 39.9% 48.7% 11.4% 
 否 322 52.2% 42.2% 5.6%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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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2   在您求職期間，您多久會到就業中心一次？ 

 次數 幾乎
每天 

一周
2~3 次 

一周 
1 次 

一個
月 2~3
次 

一個
月1次 

三個
月1次 

半年 
1 次 

只去
過1次 

只去
過2次 

不定
時 

沒去
過就
業中
心 

總次數 500 2 22 10 55 88 55 79 142 11 17 19 
總百分比 100.0% 0.4% 4.4% 2.0% 11.0% 17.6% 11.0% 15.8% 28.4% 2.2% 3.4% 3.8% 
性別             
 男性 220 0.5% 4.1% 2.3% 12.7% 19.1% 12.7% 11.8% 27.7% 1.4% 2.3% 5.5% 
 女性 280 0.4% 4.6% 1.8% 9.6% 16.4% 9.6% 18.9% 28.9% 2.9% 4.3% 2.5%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0.0% 0.0% 0.0% 100.0% 0.0% 0.0% 0.0% 0.0% 0.0% 0.0% 
 20-29 歲 47 2.1% 6.4% 2.1% 23.4% 14.9% 12.8% 14.9% 17.0% 0.0% 2.1% 4.3% 
 30-39 歲 126 0.8% 3.2% 4.8% 5.6% 23.8% 9.5% 13.5% 30.2% 2.4% 3.2% 3.2% 
 40-49 歲 134 0.0% 3.7% 1.5% 14.9% 14.9% 10.4% 17.2% 25.4% 3.0% 3.7% 5.2% 
 50-59 歲 139 0.0% 5.8% 0.0% 9.4% 18.7% 8.6% 18.0% 30.2% 2.9% 4.3% 2.2% 
 60 歲以上 53 0.0% 3.8% 1.9% 7.5% 7.5% 20.8% 13.2% 37.7% 0.0% 1.9% 5.7%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4 0.0% 8.8% 0.0% 2.9% 17.6% 8.8% 23.5% 32.4% 0.0% 0.0% 5.9% 
 國（初）中 76 0.0% 5.3% 2.6% 10.5% 13.2% 11.8% 9.2% 32.9% 2.6% 9.2% 2.6% 
 高中（職） 186 1.1% 4.8% 1.1% 11.8% 16.1% 11.3% 18.3% 28.5% 2.2% 3.2% 1.6% 
 專科或大學 192 0.0% 3.1% 3.1% 11.5% 19.8% 11.5% 14.6% 27.1% 2.6% 1.6% 5.2% 
 研究所及以上 12 0.0% 0.0% 0.0% 16.7% 33.3% 0.0% 16.7% 8.3% 0.0% 8.3% 16.7% 
#婚姻狀態             
 未婚 161 0.0% 3.1% 3.1% 9.3% 19.3% 11.8% 13.7% 28.0% 1.2% 4.3% 6.2% 
 有配偶(含與人
同居) 273 0.7% 4.4% 1.8% 12.1% 16.5% 9.5% 16.8% 29.7% 2.6% 2.9% 2.9% 

 離婚或分居 52 0.0% 5.8% 0.0% 11.5% 23.1% 13.5% 21.2% 21.2% 1.9% 1.9% 0.0% 
 喪偶 14 0.0% 14.3% 0.0% 7.1% 0.0% 21.4% 0.0% 35.7% 7.1% 7.1% 7.1% 
有無子女             
 是 318 0.3% 5.3% 1.3% 12.3% 16.0% 10.4% 17.0% 28.9% 2.8% 3.1% 2.5% 
 否 182 0.5% 2.7% 3.3% 8.8% 20.3% 12.1% 13.7% 27.5% 1.1% 3.8% 6.0%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0 0.0% 6.7% 0.0% 20.0% 23.3% 13.3% 13.3% 10.0% 3.3% 0.0% 10.0% 
 高雄市 112 0.0% 5.4% 3.6% 11.6% 27.7% 13.4% 11.6% 21.4% 0.9% 2.7% 1.8% 
 北基宜花 
金馬地區 79 0.0% 1.3% 1.3% 8.9% 12.7% 10.1% 21.5% 38.0% 1.3% 2.5% 2.5% 

 桃竹苗地區 90 0.0% 3.3% 2.2% 14.4% 13.3% 5.6% 20.0% 33.3% 2.2% 1.1% 4.4% 
 中彰投地區 51 0.0% 2.0% 2.0% 5.9% 17.6% 15.7% 7.8% 29.4% 2.0% 15.7% 2.0% 
 雲嘉南地區 86 1.2% 5.8% 1.2% 9.3% 16.3% 10.5% 16.3% 29.1% 1.2% 1.2% 8.1% 
 高屏澎東地區 52 1.9% 7.7% 1.9% 9.6% 9.6% 11.5% 17.3% 28.8% 7.7% 3.8% 0.0% 
#特定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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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幾乎
每天 

一周
2~3 次 

一周 
1 次 

一個
月 2~3
次 

一個
月1次 

三個
月1次 

半年 
1 次 

只去
過1次 

只去
過2次 

不定
時 

沒去
過就
業中
心 

 獨力負擔家計者 162 0.0% 6.8% 1.2% 8.6% 17.9% 10.5% 16.0% 32.7% 1.9% 1.2% 3.1% 
 中高齡者 252 0.0% 4.0% 1.2% 10.7% 14.7% 10.7% 17.5% 31.0% 2.8% 3.6% 4.0% 
 身心障礙者 52 1.9% 3.8% 1.9% 7.7% 19.2% 13.5% 17.3% 23.1% 1.9% 3.8% 5.8% 
 原住民 26 3.8% 3.8% 0.0% 3.8% 0.0% 11.5% 23.1% 38.5% 3.8% 7.7% 3.8% 
 生活扶助戶中有
工作能力者 38 2.6% 5.3% 2.6% 13.2% 7.9% 10.5% 13.2% 34.2% 5.3% 2.6% 2.6% 

 長期失業者 500 0.4% 4.4% 2.0% 11.0% 17.6% 11.0% 15.8% 28.4% 2.2% 3.4% 3.8% 
 更生受保護人 10 10.0% 0.0% 10.0% 20.0% 30.0% 10.0% 10.0% 10.0% 0.0% 0.0% 0.0% 
就業狀況             
 是 162 0.6% 5.6% 3.7% 14.8% 16.0% 7.4% 17.3% 27.2% 0.6% 3.7% 3.1% 
 否 338 0.3% 3.8% 1.2% 9.2% 18.3% 12.7% 15.1% 29.0% 3.0% 3.3% 4.1%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31 0.9% 6.1% 1.7% 10.4% 13.4% 11.7% 16.9% 27.7% 2.2% 5.6% 3.5% 
 25,001-40,000 元 213 0.0% 3.8% 1.9% 11.7% 22.1% 8.5% 16.9% 26.3% 2.8% 1.9% 4.2% 
 40,001 元以上 36 0.0% 0.0% 2.8% 11.1% 25.0% 16.7% 5.6% 33.3% 0.0% 0.0% 5.6%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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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3   在您求職期間，您多久會到就業中心一次？(選項合併) 

 次數 至就業中心 
頻率高 

至就業中心 
頻率中 

至就業中心 
頻率低 

總次數 481 89 222 170 
總百分比 100.0% 18.5% 46.2% 35.3% 
性別     
 男性 208 20.7% 46.2% 33.2% 
 女性 273 16.8% 46.2% 37.0% 
年齡     
 19 歲以下 1 0.0% 100.0% 0.0% 
 20-29 歲 45 35.6% 44.4% 20.0% 
 30-39 歲 122 14.8% 48.4% 36.9% 
 40-49 歲 127 21.3% 44.9% 33.9% 
 50-59 歲 136 15.4% 46.3% 38.2% 
 60 歲以上 50 14.0% 44.0% 42.0%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32 12.5% 53.1% 34.4% 
 國（初）中 74 18.9% 35.1% 45.9% 
 高中（職） 183 19.1% 46.4% 34.4% 
 專科或大學 182 18.7% 48.4% 33.0% 
 研究所及以上 10 20.0% 60.0% 20.0% 
婚姻狀態     
 未婚 151 16.6% 47.7% 35.8%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65 19.6% 44.2% 36.2% 
 離婚或分居 52 17.3% 57.7% 25.0% 
 喪偶 13 23.1% 23.1% 53.8% 
有無子女     
 是 310 19.7% 44.5% 35.8% 
 否 171 16.4% 49.1% 34.5% 
居住地區     
 臺北市 27 29.6% 55.6% 14.8% 
 高雄市 110 20.9% 53.6% 25.5%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77 11.7% 45.5% 42.9% 
 桃竹苗地區 86 20.9% 40.7% 38.4% 
 中彰投地區 50 10.0% 42.0% 48.0% 
 雲嘉南地區 79 19.0% 46.8% 34.2% 
 高屏澎東地區 52 21.2% 38.5% 40.4%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57 17.2% 45.9% 36.9% 
 中高齡者 242 16.5% 44.6% 38.8% 
 身心障礙者 49 16.3% 53.1% 30.6% 



 

424 
 

 次數 至就業中心 
頻率高 

至就業中心 
頻率中 

至就業中心 
頻率低 

 原住民 25 12.0% 36.0% 52.0%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37 24.3% 32.4% 43.2% 
 長期失業者 481 18.5% 46.2% 35.3% 
 更生受保護人 10 40.0% 50.0% 10.0% 
*就業狀況     
 是 157 25.5% 42.0% 32.5% 
 否 324 15.1% 48.1% 36.7%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223 19.7% 43.5% 36.8% 
 25,001-40,000 元 204 18.1% 49.5% 32.4% 
 40,001 元以上 34 14.7% 50.0% 35.3% 

註：為利於交叉分析，本研究將受訪者至就業中心之頻次歸類，幾乎每天、一周 2~3 次、一

周 1 次、一個月 2~3 次歸類為「至就業中心頻率高」；一個月 1 次、三個月 1 次、半年

1 次歸類為「至就業中心頻率中」；只去過 1 次、只去過 2 次、不定時歸類為「至就業

中心頻率低」；沒去過就業中心歸類為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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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4  請問安排專門老師提供就業諮詢對您有幫助嗎？ 

 次數 非常 
有幫助 有幫助 一點點 不太 

有幫助 
完全 
沒幫助 

總次數 38 3 17 6 7 5 
總百分比 100.0% 7.9% 44.7% 15.8% 18.4% 13.2% 
#性別       
 男性 15 0.0% 46.7% 13.3% 26.7% 13.3% 
 女性 23 13.0% 43.5% 17.4% 13.0% 13.0% 
#年齡       
 20-29 歲 2 0.0% 50.0% 0.0% 50.0% 0.0% 
 30-39 歲 14 7.1% 57.1% 7.1% 21.4% 7.1% 
 40-49 歲 11 9.1% 45.5% 18.2% 9.1% 18.2% 
 50-59 歲 8 12.5% 25.0% 37.5% 12.5% 12.5% 
 60 歲以上 3 0.0% 33.3% 0.0% 33.3% 33.3%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2 0.0% 0.0% 50.0% 50.0% 0.0% 
 國（初）中 4 25.0% 75.0% 0.0% 0.0% 0.0% 
 高中（職） 13 0.0% 53.8% 15.4% 23.1% 7.7% 
 專科或大學 18 11.1% 33.3% 16.7% 16.7% 22.2% 
 研究所及以上 1 0.0% 100.0% 0.0% 0.0% 0.0% 
#婚姻狀態       
 未婚 15 0.0% 66.7% 13.3% 6.7% 13.3%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19 10.5% 36.8% 10.5% 31.6% 10.5% 
 離婚或分居 3 33.3% 0.0% 66.7% 0.0% 0.0% 
 喪偶 1 0.0% 0.0% 0.0% 0.0% 100.0% 
#有無子女       
 是 22 13.6% 31.8% 18.2% 22.7% 13.6% 
 否 16 0.0% 62.5% 12.5% 12.5% 12.5% 
#居住地區       
 臺北市 4 0.0% 0.0% 50.0% 25.0% 25.0% 
 高雄市 10 10.0% 70.0% 0.0% 20.0% 0.0%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6 0.0% 16.7% 16.7% 33.3% 33.3% 
 桃竹苗地區 7 14.3% 42.9% 14.3% 14.3% 14.3% 
 中彰投地區 2 0.0% 50.0% 0.0% 50.0% 0.0% 
 雲嘉南地區 6 16.7% 50.0% 16.7% 0.0% 16.7% 
 高屏澎東地區 3 0.0% 66.7% 33.3% 0.0% 0.0%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5 6.7% 40.0% 20.0% 20.0% 13.3% 
 中高齡者 16 6.3% 31.3% 25.0% 12.5% 25.0% 
 身心障礙者 2 0.0% 0.0% 50.0% 50.0% 0.0% 
 原住民 1 0.0% 10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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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非常 
有幫助 有幫助 一點點 不太 

有幫助 
完全 
沒幫助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2 0.0% 50.0% 50.0% 0.0% 0.0% 
 長期失業者 38 7.9% 44.7% 15.8% 18.4% 13.2% 
 更生受保護人 2 50.0% 50.0% 0.0% 0.0% 0.0% 
#就業狀況       
 是 15 6.7% 46.7% 20.0% 20.0% 6.7% 
 否 23 8.7% 43.5% 13.0% 17.4% 17.4%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11 9.1% 54.5% 0.0% 18.2% 18.2% 
 25,001-40,000 元 18 11.1% 38.9% 22.2% 16.7% 11.1% 
 40,001 元以上 6 0.0% 33.3% 16.7% 33.3% 16.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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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5  請問安排專門老師提供就業諮詢對您有幫助嗎？ (選項
合併) 

 次數 有幫助 沒有幫助 
總次數 38 26 12 
總百分比 100.0% 68.4% 31.6% 
#性別    
 男性 15 60.0% 40.0% 
 女性 23 73.9% 26.1% 
#年齡    
 20-29 歲 2 50.0% 50.0% 
 30-39 歲 14 71.4% 28.6% 
 40-49 歲 11 72.7% 27.3% 
 50-59 歲 8 75.0% 25.0% 
 60 歲以上 3 33.3% 66.7%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2 50.0% 50.0% 
 國（初）中 4 100.0% 0.0% 
 高中（職） 13 69.2% 30.8% 
 專科或大學 18 61.1% 38.9% 
 研究所及以上 1 100.0% 0.0% 
#婚姻狀態    
 未婚 15 80.0% 20.0%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19 57.9% 42.1% 
 離婚或分居 3 100.0% 0.0% 
 喪偶 1 0.0% 100.0% 
有無子女    
 是 22 63.6% 36.4% 
 否 16 75.0% 25.0% 
#居住地區    
 臺北市 4 50.0% 50.0% 
 高雄市 10 80.0% 20.0%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6 33.3% 66.7% 
 桃竹苗地區 7 71.4% 28.6% 
 中彰投地區 2 50.0% 50.0% 
 雲嘉南地區 6 83.3% 16.7% 
 高屏澎東地區 3 100.0% 0.0%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15 66.7% 33.3% 
 中高齡者 16 62.5% 37.5% 
 身心障礙者 2 50.0% 50.0% 
 原住民 1 1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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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有幫助 沒有幫助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2 100.0% 0.0% 
 長期失業者 38 68.4% 31.6% 
 更生受保護人 2 100.0% 0.0% 
#就業狀況    
 是 15 73.3% 26.7% 
 否 23 65.2% 34.8% 
#期待薪資    
 低於 25,000 元 11 63.6% 36.4% 
 25,001-40,000 元 18 72.2% 27.8% 
 40,001 元以上 6 50.0% 5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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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6  請問職業心理測驗對您有幫助嗎？  

 次數 有幫助 一點點 不太 
有幫助 

不知道/ 
沒意見 

總次數 17 3 8 5 1 
總百分比 100.0% 17.6% 47.1% 29.4% 5.9% 
#性別      
 男性 10 10.0% 40.0% 40.0% 10.0% 
 女性 7 28.6% 57.1% 14.3% 0.0% 
#年齡      
 30-39 歲 7 14.3% 71.4% 14.3% 0.0% 
 40-49 歲 4 25.0% 50.0% 25.0% 0.0% 
 50-59 歲 6 16.7% 16.7% 50.0% 16.7% 
#教育程度      
 國（初）中 3 0.0% 66.7% 0.0% 33.3% 
 高中（職） 2 50.0% 50.0% 0.0% 0.0% 
 專科或大學 11 18.2% 36.4% 45.5% 0.0% 
 研究所及以上 1 0.0% 100.0% 0.0% 0.0% 
#婚姻狀態      
 未婚 8 12.5% 75.0% 12.5% 0.0%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8 12.5% 25.0% 50.0% 12.5% 
 離婚或分居 1 100.0% 0.0% 0.0% 0.0% 
#有無子女      
 是 8 25.0% 12.5% 50.0% 12.5% 
 否 9 11.1% 77.8% 11.1% 0.0%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 33.3% 0.0% 33.3% 33.3% 
 高雄市 5 0.0% 80.0% 20.0% 0.0%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3 33.3% 66.7% 0.0% 0.0% 
 桃竹苗地區 1 100.0% 0.0% 0.0% 0.0% 
 雲嘉南地區 3 0.0% 33.3% 66.7% 0.0% 
 高屏澎東地區 2 0.0% 50.0% 50.0% 0.0%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7 14.3% 42.9% 42.9% 0.0% 
 中高齡者 7 14.3% 28.6% 42.9% 14.3% 
 身心障礙者 2 0.0% 100.0% 0.0% 0.0% 
 長期失業者 17 17.6% 47.1% 29.4% 5.9% 
 更生受保護人 1 0.0% 0.0% 100.0% 0.0% 
#就業狀況      
 是 6 16.7% 50.0% 33.3% 0.0% 
 否 11 18.2% 45.5% 27.3% 9.1% 
#期待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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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有幫助 一點點 不太 
有幫助 

不知道/ 
沒意見 

 低於 25,000 元 4 0.0% 50.0% 25.0% 25.0% 
 25,001-40,000 元 8 25.0% 62.5% 12.5% 0.0% 
 40,001 元以上 4 25.0% 25.0% 5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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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27  請問職業心理測驗對您有幫助嗎？ (選項合併) 

 次數 有幫助 沒有幫助 不知道/ 
沒意見 

總次數 17 11 5 1 
總百分比 100.0% 64.7% 29.4% 5.9% 
#性別     
 男性 10 50.0% 40.0% 10.0% 
 女性 7 85.7% 14.3% 0.0% 
#年齡     
 30-39 歲 7 85.7% 14.3% 0.0% 
 40-49 歲 4 75.0% 25.0% 0.0% 
 50-59 歲 6 33.3% 50.0% 16.7% 
#教育程度     
 國（初）中 3 66.7% 0.0% 33.3% 
 高中（職） 2 100.0% 0.0% 0.0% 
 專科或大學 11 54.5% 45.5% 0.0% 
 研究所及以上 1 100.0% 0.0% 0.0% 
#婚姻狀態     
 未婚 8 87.5% 12.5% 0.0%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8 37.5% 50.0% 12.5% 
 離婚或分居 1 100.0% 0.0% 0.0% 
#有無子女     
 是 8 37.5% 50.0% 12.5% 
 否 9 88.9% 11.1% 0.0% 
#居住地區     
 臺北市 3 33.3% 33.3% 33.3% 
 高雄市 5 80.0% 20.0% 0.0% 
 北基宜花金馬地區 3 100.0% 0.0% 0.0% 
 桃竹苗地區 1 100.0% 0.0% 0.0% 
 雲嘉南地區 3 33.3% 66.7% 0.0% 
 高屏澎東地區 2 50.0% 50.0% 0.0% 
#特定身分別     
 獨力負擔家計者 7 57.1% 42.9% 0.0% 
 中高齡者 7 42.9% 42.9% 14.3% 
 身心障礙者 2 100.0% 0.0% 0.0% 
 長期失業者 17 64.7% 29.4% 5.9% 
 更生受保護人 1 0.0% 100.0% 0.0% 
#就業狀況     
 是 6 66.7% 33.3% 0.0% 
 否 11 63.6% 27.3% 9.1% 
#期待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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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數 有幫助 沒有幫助 不知道/ 
沒意見 

 低於 25,000 元 4 50.0% 25.0% 25.0% 
 25,001-40,000 元 8 87.5% 12.5% 0.0% 
 40,001 元以上 4 50.0% 5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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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企業雇主調查問卷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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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僱用長期失業者意願調查問卷 

 

 

S1.請問，貴公司所在縣市為？n=800 

1.3% 
19.1% 
11.1% 

8.1% 
5.1% 
4.9% 
2.9% 
8.5% 
6.5% 
1.0% 
0.9% 

(1) 基隆市 
(2) 臺北市 
(3) 新北市 
(4) 桃園縣 
(5) 新竹市 
(6) 新竹縣 
(7) 苗栗縣 
(8) 臺中市 
(9) 彰化縣 
(10) 南投縣 
(11) 雲林縣 

0.8% 
1.0% 
2.8% 
8.8% 
7.3% 
3.1% 
1.6% 
0.6% 
3.8% 
0.3% 
0.8% 

(12) 嘉義市 
(13) 嘉義縣 
(14) 臺南市 
(15) 高雄市 
(16) 屏東縣 
(17) 臺東縣 
(18) 花蓮縣 
(19) 宜蘭縣 
(20) 澎湖縣 
(21) 金門縣 
(22) 連江縣 

S2.請問，貴公司的行業別？n=800 
0.0% 

41.1% 
0.0% 
0.0% 

13.1% 
3.3% 
8.8% 
2.5% 

(1) 農林漁牧業 
(2) 製造業 
(3)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 營造業 
(5) 批發零售業 
(6) 運輸及倉儲業 
(7) 住宿及餐飲業 
(8) 資訊及通信傳播業 

8.0% 
1.4% 
3.0% 
4.9% 
2.3% 
2.1% 
4.6% 
5.0% 

(9) 金融及保險業 
(10) 不動產業 
(1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2) 支援服務業 
(13) 教育服務業 
(1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5) 其他服務業 
(16)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先生/小姐您好： 

我們這裡是台灣趨勢研究，目前接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委

託，正在進行企業僱用長期失業者意願調查。調查結果將做為未來就

業促進政策或措施擬定的參考。麻煩耽誤您一點時間，請教幾個問

題，謝謝您的協助！ 

篩 選 過 濾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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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請問，貴公司的員工人數？n=800 
19.9% 
18.1% 
19.8% 
18.6% 

7.4% 
7.6% 
7.5% 
0.6% 
0.5% 

(1) 未滿 10 人 
(2) 10-29 人 
(3) 30-99 人 
(4) 100-299 人 
(5) 300-499 人 
(6) 500-999 人 
(7) 1000-4999 人 
(8) 5000-9999 人 
(9) 10000 人以上 

 

Q1.請問，如果應徵者有 1 年以上未工作的情形，請問會不會影響貴公司的僱用意願？

n=800 
12.4% 
87.6% 

(1) 會 
(2) 不會      跳答 Q3 

Q2.請問，會影響貴公司僱用長期失業者的原因為何？【可複選】n=99 

42.4% 
23.2% 
36.4% 
28.3% 
23.2% 
54.5% 
62.6% 

3.0% 

(1) 擔心離職機率高 
(2) 沒有適合的職缺 
(3) 工作能力不足 
(4) 工作經驗不夠 
(5) 薪資待遇認知不同 
(6) 擔心他們工作態度不佳 
(7) 擔心他們抗壓性低 
(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Q3.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錄取、僱用長期失業者？n=800 

60.9% 
18.9% 
20.3% 

(1) 是 
(2) 否      跳答 Q5 
(3) 不知道  跳答 Q6 

Q4.請問，貴公司對於所僱用的長期失業者員工之整體工作表現如何？n=487 

5.3% 
67.4% 
16.8% 

2.1% 
8.4% 

(1) 非常滿意 
(2) 稍微滿意 
(3) 不太滿意 
(4) 非常不滿意 
(5) 不知道/無意見 

 對長期失業者的看法與僱用意願 

 對長期失業者僱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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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答 Q6  ****************** 

Q5.請問，貴公司未錄取長期失業者的原因是？【可複選】n=151 

16.6% 
37.1% 
19.2% 
15.9% 
14.6% 
18.5% 
28.5% 
30.5% 

(1) 擔心離職機率高 
(2) 沒有適合的職缺 
(3) 工作能力不足 
(4) 工作經驗不夠 
(5) 薪資待遇認知不同 
(6) 擔心他們工作態度不佳 
(7) 擔心他們抗壓性低 
(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Q6.請問，貴公司持續僱用/未來僱用長期失業者的意願？n=800 

22.9% 
67.8% 

7.0% 
2.4% 

(1) 非常有意願    續答 Q7 
(2) 稍微有意願    續答 Q7 
(3) 不太有意願    跳答 Q9 
(4) 完全沒有意願  跳答 Q9 

Q7.請問，貴公司願意僱用長期失業者的原因為何？【可複選】n=725 

44.6% 
37.0% 
22.9% 
67.9% 
28.8% 

3.0% 

(1) 急需人力 
(2) 實現企業社會責任，協助弱勢族群就業 
(3) 先前有過良好的僱用經驗 
(4) 技能符合公司的要求 
(5) 較能適應辛苦的工作環境 
(6)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Q8.請問，哪些類型的職缺貴公司較有可能僱用長期失業者？【可複選】n=725 

8.6% 
15.7% 
18.5% 
20.1% 
31.0% 

0.4% 
27.4% 

9.5% 
21.9% 

5.5% 

(1) 行政主管、經理人 
(2) 專業人員 
(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4) 事務工作人員 
(5)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6)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7) 技術工及相關工作人員 
(8)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9)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10)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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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請問，貴公司曾經採用過下列哪些就業促進措施？ 

  1 2 3 4 5 

 曾採用

人數 

非常不

滿意 
不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 

滿意 

Q9.1 臨時工作津貼 n=78 2.6% 5.1% 6.4% 64.1% 21.8% 
Q9.2 缺工就業獎勵 n=61 1.6% 9.8% 3.3% 68.9% 16.4% 
Q9.3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n=67 3.0% 6.0% 1.5% 68.7% 20.9% 
Q9.4 僱用獎助措施 n=153 0.7% 5.9% 2.0% 71.2% 20.3% 
Q9.5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n=90 0.0% 7.8% 1.1% 80.0% 11.1% 
Q9.6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n=76 3.9% 7.9% 5.3% 63.2% 19.7% 
Q9.7 明師高徒計畫 n=3 0.0% 33.3% 0.0% 66.7% 0.0% 
Q9.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n=179 1.1% 6.7% 1.1% 73.2% 17.9% 

Q10.請問貴公司對於「臨時工作津貼」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Q9.1 從未採用及回答

普通、滿意、非常滿意者無須回答此題；可複選】n=6 
16.7% 

0.0% 
0.0% 

50.0% 
50.0% 
33.3% 

0.0% 

(1) 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2) 補助期間太短 
(3) 補助金額太低 
(4) 因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 
(5) 進用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 
(6) 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Q11.請問貴公司對於「缺工就業獎勵」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Q9.2 從未採用及回答

普通、滿意、非常滿意者無須回答此題；可複選】n=7 
14.3% 
14.3% 
14.3% 
28.6% 
57.1% 
28.6% 

0.0% 

(1) 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2) 補助期間太短 
(3) 補助金額太低 
(4) 因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 
(5) 進用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 
(6) 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就業促進措施的使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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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請問貴公司對於「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Q9.3 從未採用及

回答普通、滿意、非常滿意者無須回答此題；可複選】n=6 
50.0% 
16.7% 
16.7% 
16.7% 
66.7% 
50.0% 
16.7% 

(1) 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2) 補助期間太短 
(3) 補助金額太低 
(4) 因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 
(5) 進用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 
(6) 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Q13.請問貴公司對於「僱用獎助措施」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Q9.4 從未採用及回答

普通、滿意、非常滿意者無須回答此題；可複選】n=10 
40.0% 

0.0% 
0.0% 
0.0% 

70.0% 
20.0% 
20.0% 

(1) 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2) 補助期間太短 
(3) 補助金額太低 
(4) 因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 
(5) 進用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 
(6) 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Q14.請問貴公司對於「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Q9.5 從未採

用及回答普通、滿意、非常滿意者無須回答此題；可複選】n=7 
14.3% 
14.3% 

0.0% 
0.0% 

85.7% 
14.3% 
14.3% 

(1) 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2) 補助期間太短 
(3) 補助金額太低 
(4) 因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 
(5) 進用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 
(6) 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Q15.請問貴公司對於「青年就業旗艦計畫」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Q9.6 從未採用及

回答普通、滿意、非常滿意者無須回答此題；可複選】n=9 
33.3% 

0.0% 
0.0% 

33.3% 
55.6% 
44.4% 
11.1% 

(1) 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2) 補助期間太短 
(3) 補助金額太低 
(4) 因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 
(5) 進用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 
(6) 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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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6.請問貴公司對於「明師高徒計畫」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Q9.7 從未採用及回答

普通、滿意、非常滿意者無須回答此題；可複選】n=1 
100.0% 

0.0% 
0.0% 
0.0% 

100.0% 
0.0% 
0.0% 

(1) 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2) 補助期間太短 
(3) 補助金額太低 
(4) 因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 
(5) 進用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 
(6) 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Q17.請問貴公司對於「」(其他措施) 不滿意的原因是什麼？【Q9.8 從未採用及回答普

通、滿意、非常滿意者無須回答此題；可複選】n=14 
21.4% 
14.3% 

0.0% 
28.6% 
64.3% 
28.6% 
28.6% 

(1) 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2) 補助期間太短 
(3) 補助金額太低 
(4) 因補助案而有不同薪資來源，造成管理不易 
(5) 進用人員工作表現不如預期 
(6) 經費核銷程序過於繁複 
(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  跳答 Q19  ****************** 

Q18.請問，貴公司都沒有採用就業促進措施的原因是什麼？【若未曾採用任一就業促

進方案則問此題；可複選】n=419 
60.4% 
19.1% 
30.3% 
16.9% 
14.8% 
14.8% 

(1) 不知道有這些措施 
(2) 推介人選不符合職缺需求 
(3) 不知道如何申請 
(4) 申請流程繁複費時 
(5) 規定過於嚴格麻煩 
(6)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Q19.請問，貴公司繼續/未來採用就業促進措施的意願為何？n=800 

32.0% 
51.1% 
10.8% 

6.1% 

(1) 非常有意願 
(2) 稍微有意願 
(3) 不太有意願 
(4) 完全沒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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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 請問，您認為就業中心推介求職者時，同時附上一張推介卡，卡片紀錄有求職者

完整職務經歷、職訓紀錄、證照、職涯諮詢紀錄、就服人員的評估等資料，您認

為這項措施的重要性為何？n=800 
35.4% 
51.3% 

2.5% 
10.1% 

0.8% 

(1) 非常重要 
(2) 重要 
(3) 普通 
(4) 不重要 
(5) 非常不重要 

Q21.如果貴公司錄取了就業中心所推介的長期失業者之後，希望他們後續提供哪些協

助？ 【可複選】n=800 
36.5% 
39.1% 
44.3% 

1.3% 
28.3% 

(1) 輔導個案工作適應 
(2) 協助雇主在職訓練 
(3) 提供雇主關於員工問題諮詢 
(4) 其他，請說明：＿＿＿＿＿＿ 
(5) 都不需要 

Q22.關於促進長期失業者就業促進之議題，請問您是否有其他寶貴意見或建議？ 

                                                     
                                                     

 
 
 

S4.請問，您的職務名稱？ 

                           

S5.請問，您的職務類型？n=800 
12.4% 
43.5% 
15.5% 
17.0% 

(1) 負責人/總經理/CEO 
(2) 人事主管 
(3) 用人主管 
(4) 人事職員及助理 

4.5% 
3.5% 
2.5% 
1.1% 

(5) 會計 
(6) 一般職員及助理 
(7) 總務 
(8) 其他 

S6.連絡電話： 

                           

 

基本資料 

訪 問 結 束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未來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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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企業雇主調查附表 

 

 

 

 

 

 

 

說明： 

1.「*」號表示經卡方檢定（Chi-Square)，該項變數的顯著性機率達0.05的顯著

水準。 

2.「#」號表示該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各細格期望次數低於5之比例高於20%
，卡方檢定結果不適合做統計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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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  請問，如果應徵者有 1 年以上未工作的情形，請問會不會
影響貴公司的僱用意願？ 

 次數 會 不會 
總次數 800 99 701 
總百分比 100.0% 12.4% 87.6%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97 12.1% 87.9% 
 中部地區 158 16.5% 83.5% 
 南部地區 164 10.4% 89.6% 
 東部及離島地區 81 9.9% 90.1% 
行業類別    
 製造業 329 12.2% 87.8% 
 金融業 64 12.5% 87.5% 
 服務業 407 12.5% 87.5%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59 13.2% 86.8% 
 10-29 人 145 11.0% 89.0% 
 30-99 人 158 12.0% 88.0% 
 100-299 人 149 10.1% 89.9% 
 300-999 人 120 13.3% 86.7% 
 1000 人以上 69 17.4% 82.6%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99 10.1% 89.9% 
 人事主管 348 13.2% 86.8% 
 用人主管 124 14.5% 85.5% 
 人事職員及助理 136 11.0% 89.0% 
 會計 36 8.3% 91.7% 
 一般職員及助理 28 10.7% 89.3% 
 總務 20 5.0% 95.0% 
 其他 9 33.3% 66.7%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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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錄取、僱用長期失業者？ 

 次數 是 否 不知道 
總次數 800 487 151 162 
總百分比 100.0% 60.9% 18.9% 20.3%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97 62.0% 15.9% 22.2% 
 中部地區 158 57.0% 24.1% 19.0% 
 南部地區 164 58.5% 21.3% 20.1% 
 東部及離島地區 81 67.9% 18.5% 13.6% 
*行業類別     
 製造業 329 64.7% 15.5% 19.8% 
 金融業 64 48.4% 20.3% 31.3% 
 服務業 407 59.7% 21.4% 18.9%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59 55.3% 33.3% 11.3% 
 10-29 人 145 62.1% 22.1% 15.9% 
 30-99 人 158 55.7% 22.8% 21.5% 
 100-299 人 149 59.7% 12.1% 28.2% 
 300-999 人 120 66.7% 9.2% 24.2% 
 1000 人以上 69 75.4% 1.4% 23.2%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99 62.6% 27.3% 10.1% 
 人事主管 348 63.5% 17.5% 19.0% 
 用人主管 124 61.3% 20.2% 18.5% 
 人事職員及助理 136 59.6% 16.9% 23.5% 
 會計 36 44.4% 19.4% 36.1% 
 一般職員及助理 28 57.1% 10.7% 32.1% 
 總務 20 40.0% 15.0% 45.0% 
 其他 9 77.8% 22.2%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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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3  請問，貴公司對於所僱用的長期失業者員工之整體工作表
現如何？ 

 次數 非常滿
意 

稍微滿
意 

不太滿
意 

非常不
滿意 

不知道/
無意見 

總次數 487 26 328 82 10 41 
總百分比 100.0% 5.3% 67.4% 16.8% 2.1% 8.4%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246 5.3% 69.9% 14.6% 0.4% 9.8% 
 中部地區 90 3.3% 71.1% 14.4% 2.2% 8.9% 
 南部地區 96 7.3% 60.4% 21.9% 4.2% 6.3% 
 東部及離島地區 55 5.5% 61.8% 21.8% 5.5% 5.5% 
#行業類別       
 製造業 213 2.3% 66.7% 18.3% 1.9% 10.8% 
 金融業 31 12.9% 64.5% 12.9% 0.0% 9.7% 
 服務業 243 7.0% 68.3% 16.0% 2.5% 6.2%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88 12.5% 50.0% 25.0% 5.7% 6.8% 
 10-29 人 90 5.6% 68.9% 18.9% 3.3% 3.3% 
 30-99 人 88 5.7% 68.2% 17.0% 2.3% 6.8% 
 100-299 人 89 2.2% 76.4% 14.6% 0.0% 6.7% 
 300-999 人 80 2.5% 80.0% 8.8% 0.0% 8.8% 
 1000 人以上 52 1.9% 57.7% 15.4% 0.0% 25.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62 9.7% 58.1% 25.8% 3.2% 3.2% 

 人事主管 221 1.8% 72.9% 16.3% 0.5% 8.6% 
 用人主管 76 10.5% 51.3% 19.7% 7.9% 10.5% 
 人事職員及助理 81 4.9% 77.8% 6.2% 1.2% 9.9% 
 會計 16 6.3% 75.0% 12.5% 0.0% 6.3% 
 一般職員及助理 16 12.5% 56.3% 18.8% 0.0% 12.5% 
 總務 8 12.5% 37.5% 37.5% 0.0% 12.5% 
 其他 7 0.0% 71.4% 28.6%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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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4  請問，貴公司對於所僱用的長期失業者員工之整體工作表
現如何？（選項合併） 

 次數 滿意 不滿意 不知道/無意
見 

總次數 487 354 92 41 
總百分比 100.0% 72.7% 18.9% 8.4%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246 75.2% 15.0% 9.8% 
 中部地區 90 74.4% 16.7% 8.9% 
 南部地區 96 67.7% 26.0% 6.3% 
 東部及離島地區 55 67.3% 27.3% 5.5% 
行業類別     
 製造業 213 69.0% 20.2% 10.8% 
 金融業 31 77.4% 12.9% 9.7% 
 服務業 243 75.3% 18.5% 6.2%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88 62.5% 30.7% 6.8% 
 10-29 人 90 74.4% 22.2% 3.3% 
 30-99 人 88 73.9% 19.3% 6.8% 
 100-299 人 89 78.7% 14.6% 6.7% 
 300-999 人 80 82.5% 8.8% 8.8% 
 1000 人以上 52 59.6% 15.4% 25.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62 67.7% 29.0% 3.2% 
 人事主管 221 74.7% 16.7% 8.6% 
 用人主管 76 61.8% 27.6% 10.5% 
 人事職員及助理 81 82.7% 7.4% 9.9% 
 會計 16 81.3% 12.5% 6.3% 
 一般職員及助理 16 68.8% 18.8% 12.5% 
 總務 8 50.0% 37.5% 12.5% 
 其他 7 71.4% 28.6%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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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5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沒有意願（持續）僱用長期失業者？ 

 次數 非常有意
願 

稍微有意
願 

不太有意
願 

完全沒有
意願 

總次數 800 183 542 56 19 
總百分比 100.0% 22.9% 67.8% 7.0% 2.4%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97 20.7% 68.5% 8.3% 2.5% 
 中部地區 158 19.0% 71.5% 8.2% 1.3% 
 南部地區 164 27.4% 64.0% 4.9% 3.7% 
 東部及離島地區 81 32.1% 64.2% 2.5% 1.2% 
行業類別      
 製造業 329 19.8% 73.3% 6.1% 0.9% 
 金融業 64 18.8% 68.8% 9.4% 3.1% 
 服務業 407 26.0% 63.1% 7.4% 3.4%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59 25.8% 59.7% 8.2% 6.3% 
 10-29 人 145 29.0% 60.0% 6.9% 4.1% 
 30-99 人 158 22.8% 68.4% 7.6% 1.3% 
 100-299 人 149 18.1% 75.8% 6.0% 0.0% 
 300-999 人 120 16.7% 77.5% 5.0% 0.8% 
 1000 人以上 69 24.6% 66.7% 8.7% 0.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99 32.3% 54.5% 7.1% 6.1% 

 人事主管 348 21.0% 71.0% 6.6% 1.4% 
 用人主管 124 26.6% 58.1% 10.5% 4.8% 
 人事職員及助理 136 15.4% 78.7% 5.1% 0.7% 
 會計 36 25.0% 69.4% 5.6%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28 25.0% 60.7% 10.7% 3.6% 
 總務 20 30.0% 65.0% 5.0% 0.0% 
 其他 9 22.2% 77.8%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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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6  請問，貴公司未來有沒有意願（持續）僱用長期失業者？
（選項合併） 

 次數 有意願 沒有意願 
總次數 800 725 75 
總百分比 100.0% 90.6% 9.4%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97 89.2% 10.8% 
 中部地區 158 90.5% 9.5% 
 南部地區 164 91.5% 8.5% 
 東部及離島地區 81 96.3% 3.7% 
行業類別    
 製造業 329 93.0% 7.0% 
 金融業 64 87.5% 12.5% 
 服務業 407 89.2% 10.8%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59 85.5% 14.5% 
 10-29 人 145 89.0% 11.0% 
 30-99 人 158 91.1% 8.9% 
 100-299 人 149 94.0% 6.0% 
 300-999 人 120 94.2% 5.8% 
 1000 人以上 69 91.3% 8.7%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99 86.9% 13.1% 
 人事主管 348 92.0% 8.0% 
 用人主管 124 84.7% 15.3% 
 人事職員及助理 136 94.1% 5.9% 
 會計 36 94.4% 5.6% 
 一般職員及助理 28 85.7% 14.3% 
 總務 20 95.0% 5.0% 
 其他 9 10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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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7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臨時工作津貼」？ 

 次數 非常滿
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總次數 78 17 50 5 4 2 
總百分比 100.0% 21.8% 64.1% 6.4% 5.1% 2.6%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1 16.1% 64.5% 9.7% 6.5% 3.2% 
 中部地區 14 14.3% 78.6% 7.1% 0.0% 0.0% 
 南部地區 18 27.8% 55.6% 0.0% 11.1% 5.6% 
 東部及離島地區 15 33.3% 60.0% 6.7% 0.0%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20 15.0% 80.0% 5.0% 0.0% 0.0% 
 金融業 6 16.7% 83.3% 0.0% 0.0% 0.0% 
 服務業 52 25.0% 55.8% 7.7% 7.7% 3.8%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25 24.0% 68.0% 4.0% 4.0% 0.0% 
 10-29 人 15 20.0% 60.0% 13.3% 6.7% 0.0% 
 30-99 人 17 35.3% 58.8% 5.9% 0.0% 0.0% 
 100-299 人 14 7.1% 71.4% 7.1% 14.3% 0.0% 
 300-999 人 7 14.3% 57.1% 0.0% 0.0% 28.6%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21 19.0% 71.4% 4.8% 4.8% 0.0% 

 人事主管 22 31.8% 59.1% 0.0% 4.5% 4.5% 
 用人主管 21 14.3% 71.4% 14.3% 0.0%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7 42.9% 28.6% 14.3% 14.3% 0.0% 
 會計 2 0.0% 50.0% 0.0% 5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2 0.0% 50.0% 0.0% 0.0% 50.0% 
 總務 2 0.0% 100.0% 0.0% 0.0% 0.0% 
 其他 1 0.0% 10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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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8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臨時工作津貼」？（選項
合併） 

 次數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次數 78 67 5 6 
總百分比 100.0% 85.9% 6.4% 7.7%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1 80.6% 9.7% 9.7% 
 中部地區 14 92.9% 7.1% 0.0% 
 南部地區 18 83.3% 0.0% 16.7% 
 東部及離島地區 15 93.3% 6.7%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20 95.0% 5.0% 0.0% 
 金融業 6 100.0% 0.0% 0.0% 
 服務業 52 80.8% 7.7% 11.5%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25 92.0% 4.0% 4.0% 
 10-29 人 15 80.0% 13.3% 6.7% 
 30-99 人 17 94.1% 5.9% 0.0% 
 100-299 人 14 78.6% 7.1% 14.3% 
 300-999 人 7 71.4% 0.0% 28.6%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21 90.5% 4.8% 4.8% 
 人事主管 22 90.9% 0.0% 9.1% 
 用人主管 21 85.7% 14.3%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7 71.4% 14.3% 14.3% 
 會計 2 50.0% 0.0% 5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2 50.0% 0.0% 50.0% 
 總務 2 100.0% 0.0% 0.0% 
 其他 1 10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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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9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缺工就業獎勵」？ 

 次數 非常滿
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總次數 61 10 42 2 6 1 
總百分比 100.0% 16.4% 68.9% 3.3% 9.8% 1.6%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19 21.1% 73.7% 0.0% 5.3% 0.0% 
 中部地區 20 20.0% 75.0% 0.0% 5.0% 0.0% 
 南部地區 16 6.3% 62.5% 6.3% 18.8% 6.3% 
 東部及離島地區 6 16.7% 50.0% 16.7% 16.7%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44 15.9% 72.7% 2.3% 9.1% 0.0% 
 金融業 1 0.0% 100.0% 0.0% 0.0% 0.0% 
 服務業 16 18.8% 56.3% 6.3% 12.5% 6.3%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8 25.0% 62.5% 12.5% 0.0% 0.0% 
 10-29 人 13 7.7% 76.9% 7.7% 7.7% 0.0% 
 30-99 人 11 18.2% 63.6% 0.0% 18.2% 0.0% 
 100-299 人 13 23.1% 61.5% 0.0% 15.4% 0.0% 
 300-999 人 7 0.0% 85.7% 0.0% 0.0% 14.3% 
 1000 人以上 9 22.2% 66.7% 0.0% 11.1% 0.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10 10.0% 70.0% 10.0% 10.0% 0.0% 

 人事主管 29 17.2% 65.5% 0.0% 13.8% 3.4% 
 用人主管 6 16.7% 66.7% 16.7% 0.0%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11 18.2% 72.7% 0.0% 9.1% 0.0% 
 會計 3 33.3% 66.7% 0.0% 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1 0.0% 100.0% 0.0% 0.0% 0.0% 
 其他 1 0.0% 10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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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0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缺工就業獎勵」？（選
項合併） 

 次數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次數 61 52 2 7 
總百分比 100.0% 85.2% 3.3% 11.5%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19 94.7% 0.0% 5.3% 
 中部地區 20 95.0% 0.0% 5.0% 
 南部地區 16 68.8% 6.3% 25.0% 
 東部及離島地區 6 66.7% 16.7% 16.7% 
#行業類別     
 製造業 44 88.6% 2.3% 9.1% 
 金融業 1 100.0% 0.0% 0.0% 
 服務業 16 75.0% 6.3% 18.8%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8 87.5% 12.5% 0.0% 
 10-29 人 13 84.6% 7.7% 7.7% 
 30-99 人 11 81.8% 0.0% 18.2% 
 100-299 人 13 84.6% 0.0% 15.4% 
 300-999 人 7 85.7% 0.0% 14.3% 
 1000 人以上 9 88.9% 0.0% 11.1%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10 80.0% 10.0% 10.0% 
 人事主管 29 82.8% 0.0% 17.2% 
 用人主管 6 83.3% 16.7%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11 90.9% 0.0% 9.1% 
 會計 3 100.0% 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1 100.0% 0.0% 0.0% 
 其他 1 10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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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1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次數 非常滿
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總次數 67 14 46 1 4 2 
總百分比 100.0% 20.9% 68.7% 1.5% 6.0% 3.0%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24 20.8% 70.8% 4.2% 4.2% 0.0% 
 中部地區 9 0.0% 88.9% 0.0% 11.1% 0.0% 
 南部地區 13 0.0% 84.6% 0.0% 0.0% 15.4% 
 東部及離島地區 21 42.9% 47.6% 0.0% 9.5%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14 14.3% 85.7% 0.0% 0.0% 0.0% 
 金融業 3 33.3% 33.3% 0.0% 33.3% 0.0% 
 服務業 50 22.0% 66.0% 2.0% 6.0% 4.0%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5 20.0% 73.3% 0.0% 6.7% 0.0% 
 10-29 人 22 27.3% 63.6% 4.5% 0.0% 4.5% 
 30-99 人 12 25.0% 58.3% 0.0% 16.7% 0.0% 
 100-299 人 13 15.4% 84.6% 0.0% 0.0% 0.0% 
 300-999 人 4 0.0% 50.0% 0.0% 25.0% 25.0% 
 1000 人以上 1 0.0% 100.0% 0.0% 0.0% 0.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12 16.7% 75.0% 0.0% 8.3% 0.0% 

 人事主管 27 22.2% 66.7% 0.0% 7.4% 3.7% 
 用人主管 16 25.0% 68.8% 6.3% 0.0%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6 16.7% 83.3% 0.0% 0.0% 0.0% 
 會計 1 0.0% 100.0% 0.0% 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2 0.0% 50.0% 0.0% 0.0% 50.0% 
 總務 1 0.0% 100.0% 0.0% 0.0% 0.0% 
 其他 2 50.0% 0.0% 0.0% 5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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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2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選項合併） 

 次數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次數 67 60 1 6 
總百分比 100.0% 89.6% 1.5% 9.0%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24 91.7% 4.2% 4.2% 
 中部地區 9 88.9% 0.0% 11.1% 
 南部地區 13 84.6% 0.0% 15.4% 
 東部及離島地區 21 90.5% 0.0% 9.5% 
#行業類別     
 製造業 14 100.0% 0.0% 0.0% 
 金融業 3 66.7% 0.0% 33.3% 
 服務業 50 88.0% 2.0% 10.0%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5 93.3% 0.0% 6.7% 
 10-29 人 22 90.9% 4.5% 4.5% 
 30-99 人 12 83.3% 0.0% 16.7% 
 100-299 人 13 100.0% 0.0% 0.0% 
 300-999 人 4 50.0% 0.0% 50.0% 
 1000 人以上 1 100.0% 0.0% 0.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12 91.7% 0.0% 8.3% 
 人事主管 27 88.9% 0.0% 11.1% 
 用人主管 16 93.8% 6.3%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6 100.0% 0.0% 0.0% 
 會計 1 100.0% 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2 50.0% 0.0% 50.0% 
 總務 1 100.0% 0.0% 0.0% 
 其他 2 50.0% 0.0% 5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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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3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僱用獎助措施」？ 

 次數 非常滿
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總次數 153 31 109 3 9 1 
總百分比 100.0% 20.3% 71.2% 2.0% 5.9% 0.7%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60 16.7% 75.0% 3.3% 5.0% 0.0% 
 中部地區 37 16.2% 75.7% 0.0% 5.4% 2.7% 
 南部地區 42 26.2% 61.9% 2.4% 9.5% 0.0% 
 東部及離島地區 14 28.6% 71.4% 0.0% 0.0%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78 16.7% 75.6% 1.3% 5.1% 1.3% 
 金融業 3 33.3% 66.7% 0.0% 0.0% 0.0% 
 服務業 72 23.6% 66.7% 2.8% 6.9% 0.0%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20 25.0% 60.0% 5.0% 5.0% 5.0% 
 10-29 人 38 21.1% 73.7% 0.0% 5.3% 0.0% 
 30-99 人 30 26.7% 66.7% 3.3% 3.3% 0.0% 
 100-299 人 26 15.4% 76.9% 0.0% 7.7% 0.0% 
 300-999 人 23 13.0% 78.3% 0.0% 8.7% 0.0% 
 1000 人以上 16 18.8% 68.8% 6.3% 6.3% 0.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21 9.5% 81.0% 0.0% 9.5% 0.0% 

 人事主管 66 22.7% 68.2% 3.0% 6.1% 0.0% 
 用人主管 26 15.4% 69.2% 3.8% 7.7% 3.8% 
 人事職員及助理 23 26.1% 69.6% 0.0% 4.3% 0.0% 
 會計 7 14.3% 85.7% 0.0% 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4 25.0% 75.0% 0.0% 0.0% 0.0% 
 總務 4 25.0% 75.0% 0.0% 0.0% 0.0% 
 其他 2 50.0% 5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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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4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僱用獎助措施」？（選
項合併） 

 次數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次數 153 140 3 10 
總百分比 100.0% 91.5% 2.0% 6.5%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60 91.7% 3.3% 5.0% 
 中部地區 37 91.9% 0.0% 8.1% 
 南部地區 42 88.1% 2.4% 9.5% 
 東部及離島地區 14 100.0% 0.0%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78 92.3% 1.3% 6.4% 
 金融業 3 100.0% 0.0% 0.0% 
 服務業 72 90.3% 2.8% 6.9%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20 85.0% 5.0% 10.0% 
 10-29 人 38 94.7% 0.0% 5.3% 
 30-99 人 30 93.3% 3.3% 3.3% 
 100-299 人 26 92.3% 0.0% 7.7% 
 300-999 人 23 91.3% 0.0% 8.7% 
 1000 人以上 16 87.5% 6.3% 6.3%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21 90.5% 0.0% 9.5% 
 人事主管 66 90.9% 3.0% 6.1% 
 用人主管 26 84.6% 3.8% 11.5% 
 人事職員及助理 23 95.7% 0.0% 4.3% 
 會計 7 100.0% 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4 100.0% 0.0% 0.0% 
 總務 4 100.0% 0.0% 0.0% 
 其他 2 10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4。 

  



 

456 
 

附表 B-15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
畫」？ 

 次數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次數 90 10 72 1 7 
總百分比 100.0% 11.1% 80.0% 1.1% 7.8%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2 9.4% 84.4% 0.0% 6.3% 
 中部地區 21 4.8% 81.0% 0.0% 14.3% 
 南部地區 23 17.4% 73.9% 0.0% 8.7% 
 東部及離島地區 14 14.3% 78.6% 7.1%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54 7.4% 83.3% 0.0% 9.3% 
 金融業 3 0.0% 66.7% 0.0% 33.3% 
 服務業 33 18.2% 75.8% 3.0% 3.0%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1 9.1% 63.6% 0.0% 27.3% 
 10-29 人 27 14.8% 77.8% 3.7% 3.7% 
 30-99 人 23 13.0% 82.6% 0.0% 4.3% 
 100-299 人 17 11.8% 82.4% 0.0% 5.9% 
 300-999 人 8 0.0% 100.0% 0.0% 0.0% 
 1000 人以上 4 0.0% 75.0% 0.0% 25.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12 16.7% 83.3% 0.0% 0.0% 

 人事主管 40 7.5% 77.5% 2.5% 12.5% 
 用人主管 16 0.0% 87.5% 0.0% 12.5% 
 人事職員及助理 12 33.3% 66.7% 0.0% 0.0% 
 會計 4 25.0% 75.0% 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2 0.0% 100.0% 0.0% 0.0% 
 總務 3 0.0% 100.0% 0.0% 0.0% 
 其他 1 0.0% 10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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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6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選項合併） 

 次數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次數 90 82 1 7 
總百分比 100.0% 91.1% 1.1% 7.8%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2 93.8% 0.0% 6.3% 
 中部地區 21 85.7% 0.0% 14.3% 
 南部地區 23 91.3% 0.0% 8.7% 
 東部及離島地區 14 92.9% 7.1%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54 90.7% 0.0% 9.3% 
 金融業 3 66.7% 0.0% 33.3% 
 服務業 33 93.9% 3.0% 3.0%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1 72.7% 0.0% 27.3% 
 10-29 人 27 92.6% 3.7% 3.7% 
 30-99 人 23 95.7% 0.0% 4.3% 
 100-299 人 17 94.1% 0.0% 5.9% 
 300-999 人 8 100.0% 0.0% 0.0% 
 1000 人以上 4 75.0% 0.0% 25.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12 100.0% 0.0% 0.0% 
 人事主管 40 85.0% 2.5% 12.5% 
 用人主管 16 87.5% 0.0% 12.5% 
 人事職員及助理 12 100.0% 0.0% 0.0% 
 會計 4 100.0% 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2 100.0% 0.0% 0.0% 
 總務 3 100.0% 0.0% 0.0% 
 其他 1 10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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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7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次數 非常滿
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總次數 76 15 48 4 6 3 
總百分比 100.0% 19.7% 63.2% 5.3% 7.9% 3.9%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7 13.5% 64.9% 8.1% 8.1% 5.4% 
 中部地區 11 9.1% 90.9% 0.0% 0.0% 0.0% 
 南部地區 23 21.7% 56.5% 4.3% 13.0% 4.3% 
 東部及離島地區 5 80.0% 20.0% 0.0% 0.0%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38 18.4% 68.4% 5.3% 7.9% 0.0% 
 金融業 3 0.0% 100.0% 0.0% 0.0% 0.0% 
 服務業 35 22.9% 54.3% 5.7% 8.6% 8.6%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6 16.7% 66.7% 0.0% 0.0% 16.7% 
 10-29 人 10 60.0% 30.0% 10.0% 0.0% 0.0% 
 30-99 人 8 0.0% 87.5% 0.0% 12.5% 0.0% 
 100-299 人 20 10.0% 65.0% 5.0% 20.0% 0.0% 
 300-999 人 15 20.0% 73.3% 0.0% 0.0% 6.7% 
 1000 人以上 17 17.6% 58.8% 11.8% 5.9% 5.9%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4 25.0% 50.0% 0.0% 0.0% 25.0% 

 人事主管 38 21.1% 57.9% 5.3% 13.2% 2.6% 
 用人主管 14 28.6% 64.3% 7.1% 0.0%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16 12.5% 68.8% 6.3% 6.3% 6.3% 
 會計 2 0.0% 100.0% 0.0% 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2 0.0% 10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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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8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選項合併） 

 次數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次數 76 63 4 9 
總百分比 100.0% 82.9% 5.3% 11.8%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7 78.4% 8.1% 13.5% 
 中部地區 11 100.0% 0.0% 0.0% 
 南部地區 23 78.3% 4.3% 17.4% 
 東部及離島地區 5 100.0% 0.0%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38 86.8% 5.3% 7.9% 
 金融業 3 100.0% 0.0% 0.0% 
 服務業 35 77.1% 5.7% 17.1%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6 83.3% 0.0% 16.7% 
 10-29 人 10 90.0% 10.0% 0.0% 
 30-99 人 8 87.5% 0.0% 12.5% 
 100-299 人 20 75.0% 5.0% 20.0% 
 300-999 人 15 93.3% 0.0% 6.7% 
 1000 人以上 17 76.5% 11.8% 11.8%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4 75.0% 0.0% 25.0% 
 人事主管 38 78.9% 5.3% 15.8% 
 用人主管 14 92.9% 7.1%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16 81.3% 6.3% 12.5% 
 會計 2 100.0% 0.0%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2 10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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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19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明師高徒計畫」？ 

 次數 滿意 不滿意 
總次數 3 2 1 
總百分比 100.0% 66.7% 33.3%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1 100.0% 0.0% 
 南部地區 1 0.0% 100.0% 
 東部及離島地區 1 100.0%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2 50.0% 50.0% 
 服務業 1 100.0% 0.0%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 100.0% 0.0% 
 10-29 人 1 100.0% 0.0% 
 30-99 人 1 0.0% 100.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1 100.0%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1 0.0% 100.0% 
 會計 1 10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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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0  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經採用過「明師高徒計畫」？（選
項合併） 

 次數 滿意 不滿意 
總次數 3 2 1 
總百分比 100.0% 66.7% 33.3%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1 100.0% 0.0% 
 南部地區 1 0.0% 100.0% 
 東部及離島地區 1 100.0%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2 50.0% 50.0% 
 服務業 1 100.0% 0.0%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 100.0% 0.0% 
 10-29 人 1 100.0% 0.0% 
 30-99 人 1 0.0% 100.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1 100.0%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1 0.0% 100.0% 
 會計 1 10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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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1  請問貴公司是否有採用上述未提及之就業促進措施？ 

 次數 非常滿
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

滿意 
總次數 179 32 131 2 12 2 
總百分比 100.0% 17.9% 73.2% 1.1% 6.7% 1.1%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79 17.7% 74.7% 1.3% 6.3% 0.0% 
 中部地區 36 16.7% 75.0% 2.8% 5.6% 0.0% 
 南部地區 45 24.4% 66.7% 0.0% 6.7% 2.2% 
 東部及離島地區 19 5.3% 78.9% 0.0% 10.5% 5.3% 
#行業類別       
 製造業 98 17.3% 73.5% 0.0% 8.2% 1.0% 
 金融業 7 0.0% 85.7% 14.3% 0.0% 0.0% 
 服務業 74 20.3% 71.6% 1.4% 5.4% 1.4%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4 21.4% 71.4% 0.0% 7.1% 0.0% 
 10-29 人 35 28.6% 62.9% 0.0% 5.7% 2.9% 
 30-99 人 41 17.1% 68.3% 4.9% 9.8% 0.0% 
 100-299 人 37 13.5% 78.4% 0.0% 8.1% 0.0% 
 300-999 人 32 15.6% 81.3% 0.0% 0.0% 3.1% 
 1000 人以上 20 10.0% 80.0% 0.0% 10.0% 0.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11 27.3% 63.6% 0.0% 9.1% 0.0% 

 人事主管 85 14.1% 75.3% 1.2% 8.2% 1.2% 
 用人主管 21 38.1% 61.9% 0.0% 0.0%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42 14.3% 83.3% 0.0% 2.4% 0.0% 
 會計 8 25.0% 50.0% 12.5% 12.5% 0.0% 
 一般職員及助理 5 0.0% 80.0% 0.0% 20.0% 0.0% 
 總務 5 20.0% 40.0% 0.0% 20.0% 20.0% 
 其他 2 0.0% 100.0%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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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2  請問貴公司是否有採用上述未提及之就業促進措施？
（選項合併） 

 次數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總次數 179 163 2 14 
總百分比 100.0% 91.1% 1.1% 7.8%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79 92.4% 1.3% 6.3% 
 中部地區 36 91.7% 2.8% 5.6% 
 南部地區 45 91.1% 0.0% 8.9% 
 東部及離島地區 19 84.2% 0.0% 15.8% 
#行業類別     
 製造業 98 90.8% 0.0% 9.2% 
 金融業 7 85.7% 14.3% 0.0% 
 服務業 74 91.9% 1.4% 6.8%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4 92.9% 0.0% 7.1% 
 10-29 人 35 91.4% 0.0% 8.6% 
 30-99 人 41 85.4% 4.9% 9.8% 
 100-299 人 37 91.9% 0.0% 8.1% 
 300-999 人 32 96.9% 0.0% 3.1% 
 1000 人以上 20 90.0% 0.0% 10.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11 90.9% 0.0% 9.1% 
 人事主管 85 89.4% 1.2% 9.4% 
 用人主管 21 100.0% 0.0%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42 97.6% 0.0% 2.4% 
 會計 8 75.0% 12.5% 12.5% 
 一般職員及助理 5 80.0% 0.0% 20.0% 
 總務 5 60.0% 0.0% 40.0% 
 其他 2 10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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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3  請問，貴公司未來是否有意願（繼續）採用就業促進措
施？ 

 次數 非常有意
願 

稍微有意
願 

不太有意
願 

完全沒有
意願 

總次數 800 256 409 86 49 
總百分比 100.0% 32.0% 51.1% 10.8% 6.1%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97 29.2% 53.4% 11.1% 6.3% 
 中部地區 158 33.5% 48.1% 14.6% 3.8% 
 南部地區 164 32.3% 51.8% 9.8% 6.1% 
 東部及離島地區 81 42.0% 44.4% 3.7% 9.9% 
*行業類別      
 製造業 329 28.6% 54.7% 11.2% 5.5% 
 金融業 64 15.6% 53.1% 23.4% 7.8% 
 服務業 407 37.3% 47.9% 8.4% 6.4%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59 37.7% 43.4% 10.1% 8.8% 
 10-29 人 145 40.7% 43.4% 9.7% 6.2% 
 30-99 人 158 33.5% 46.8% 13.9% 5.7% 
 100-299 人 149 25.5% 57.7% 11.4% 5.4% 
 300-999 人 120 20.8% 65.0% 10.0% 4.2% 
 1000 人以上 69 30.4% 56.5% 7.2% 5.8%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99 43.4% 39.4% 8.1% 9.1% 

 人事主管 348 35.1% 51.1% 9.2% 4.6% 
 用人主管 124 29.8% 47.6% 13.7% 8.9% 
 人事職員及助理 136 21.3% 63.2% 10.3% 5.1% 
 會計 36 27.8% 61.1% 8.3% 2.8% 
 一般職員及助理 28 21.4% 46.4% 28.6% 3.6% 
 總務 20 25.0% 40.0% 20.0% 15.0% 
 其他 9 44.4% 44.4% 0.0% 11.1%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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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4  請問，貴公司未來是否有意願（繼續）採用就業促進措
施？（選項合併） 

 次數 有意願 沒有意願 
總次數 800 665 135 
總百分比 100.0% 83.1% 16.9%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97 82.6% 17.4% 
 中部地區 158 81.6% 18.4% 
 南部地區 164 84.1% 15.9% 
 東部及離島地區 81 86.4% 13.6% 
*行業類別    
 製造業 329 83.3% 16.7% 
 金融業 64 68.8% 31.3% 
 服務業 407 85.3% 14.7%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59 81.1% 18.9% 
 10-29 人 145 84.1% 15.9% 
 30-99 人 158 80.4% 19.6% 
 100-299 人 149 83.2% 16.8% 
 300-999 人 120 85.8% 14.2% 
 1000 人以上 69 87.0% 13.0%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99 82.8% 17.2% 
 人事主管 348 86.2% 13.8% 
 用人主管 124 77.4% 22.6% 
 人事職員及助理 136 84.6% 15.4% 
 會計 36 88.9% 11.1% 
 一般職員及助理 28 67.9% 32.1% 
 總務 20 65.0% 35.0% 
 其他 9 88.9% 11.1%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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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5  請問，工作卡措施之重要性為何？ 

 次數 非常重
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不

重要 
總次數 800 283 410 20 81 6 
總百分比 100.0% 35.4% 51.2% 2.5% 10.1% 0.8%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97 33.5% 53.7% 3.0% 9.1% 0.8% 
 中部地區 158 28.5% 54.4% 3.2% 12.7% 1.3% 
 南部地區 164 40.2% 47.6% 0.6% 11.0% 0.6% 
 東部及離島地區 81 48.1% 40.7% 2.5% 8.6% 0.0% 
#行業類別       
 製造業 329 29.5% 56.2% 1.5% 11.9% 0.9% 
 金融業 64 40.6% 42.2% 4.7% 10.9% 1.6% 
 服務業 407 39.3% 48.6% 2.9% 8.6% 0.5%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59 42.8% 45.3% 1.3% 10.7% 0.0% 
 10-29 人 145 35.2% 48.3% 2.1% 13.8% 0.7% 
 30-99 人 158 33.5% 54.4% 3.2% 8.9% 0.0% 
 100-299 人 149 34.2% 55.0% 3.4% 6.7% 0.7% 
 300-999 人 120 30.8% 55.0% 2.5% 10.0% 1.7% 
 1000 人以上 69 33.3% 49.3% 2.9% 11.6% 2.9%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

/CEO 99 41.4% 47.5% 0.0% 11.1% 0.0% 

 人事主管 348 39.9% 46.6% 3.2% 9.2% 1.1% 
 用人主管 124 36.3% 50.0% 2.4% 11.3% 0.0% 
 人事職員及助理 136 24.3% 60.3% 2.9% 11.8% 0.7% 
 會計 36 19.4% 69.4% 2.8% 5.6% 2.8% 
 一般職員及助理 28 28.6% 57.1% 3.6% 10.7% 0.0% 
 總務 20 30.0% 55.0% 0.0% 15.0% 0.0% 
 其他 9 44.4% 55.6% 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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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B-26  請問，工作卡措施之重要性為何？（選項合併） 

 次數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總次數 800 693 20 87 
總百分比 100.0% 86.6% 2.5% 10.9% 
#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397 87.2% 3.0% 9.8% 
 中部地區 158 82.9% 3.2% 13.9% 
 南部地區 164 87.8% 0.6% 11.6% 
 東部及離島地區 81 88.9% 2.5% 8.6% 
行業類別     
 製造業 329 85.7% 1.5% 12.8% 
 金融業 64 82.8% 4.7% 12.5% 
 服務業 407 88.0% 2.9% 9.1% 
#員工人數     
 未滿 10 人 159 88.1% 1.3% 10.7% 
 10-29 人 145 83.4% 2.1% 14.5% 
 30-99 人 158 88.0% 3.2% 8.9% 
 100-299 人 149 89.3% 3.4% 7.4% 
 300-999 人 120 85.8% 2.5% 11.7% 
 1000 人以上 69 82.6% 2.9% 14.5% 
#職務類型     
 負責人/總經理/CEO 99 88.9% 0.0% 11.1% 
 人事主管 348 86.5% 3.2% 10.3% 
 用人主管 124 86.3% 2.4% 11.3% 
 人事職員及助理 136 84.6% 2.9% 12.5% 
 會計 36 88.9% 2.8% 8.3% 
 一般職員及助理 28 85.7% 3.6% 10.7% 
 總務 20 85.0% 0.0% 15.0% 
 其他 9 100.0% 0.0% 0.0% 

註：請參考原始問卷 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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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焦點團體座談重點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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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焦點團體座談會摘要紀錄-北部 

題項 回應內容 

就

業

困

難

與

就

業

型

態 

改善工作期待

與就業能力不

符之問題 

長

期

失

業

者 

L-1：我覺得台灣太過於關注學歷的高低，對於技能

方面則較不重視，我認為技能應該和學歷並

重，到職場則較有幫助，若能透過政府提供大

量的職業訓練供長期失業者參與，增加專業技

能，則有助於他們就業。 
L-2：我覺得超過 50 歲以上的求職者找工作比較艱

辛，我是 IT 背景的，以前找工作很吃香，現在

可能因產業的變化，且可能是自己對工作的期

望過高，而一直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另外，

因本身為單親家庭要獨自扶養兩個小孩，希望

找機動性高的派遣工作，並希望就業中心可以

協助開發和提供適合中高年齡層的工作，如：

保全等較安穩的工作，而我目前是兼職三、四

份派遣工作，可兼顧家庭並享受生活。 

專

家

與 
職

涯

輔

導

人

員 

P-1：有些年輕人畢業後想休息一陣子再找工作，但

他遺忘時間軸的概念，之後去找工作時他會有

一段時間的履歷是空白的，且對大部分青年失

業者來說，除心態問題外，部分是家庭因素的

影響，家長灌輸青年找工作的觀念可能需要再

教育，就服人員其實是後端的補救，失業者前

端的影響因素是自我的心態和家庭的教育。 
C-1：我覺得協助改變或調整學生的心態、興趣與對

職業的期待可能可改善此問題，例如高學歷找

工作或是考公職的人考四五年都沒有考上，加

強輔導與諮商，學校中也提供許多通識課程，

以協助對未來升學或就業有疑問的學生找尋其

人生方向。 

成功求職之關

鍵因素 

G-2：近期的一個案例是中高齡的長期失業者，個性強勢，

但他有很多經驗和能力，他只希望就服人員趕快給

他短期的工作適應職場生活，但工作兩個月後還是

離開覺得那邊不適合他，但他願意再到其他公司嘗

試；另外，我也發現一個人是積極或是不積極的態

度，對他找工作有很大的影響，部分過度依賴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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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促進措施之失業者會希望就業中心能持續提供短期

工作給他們，建議政府能提供相關配套措施讓失業

者順利地回到職場。 
G-1：確認長期失業者的工作意願、工作能力與心態的調

適是否 OK，確認和處理好了再就業則不會是個問

題。 

雇主僱用意願 

P-1：有碰過許多是大學畢業後準備公職考試三、四年皆

未考上而去應徵的長期失業者，但他沒有真正求職

的決心且心態沒有調整好，他在考公職和找工作兩

邊遊走，造成兩邊皆失敗的局面；另外，雇主通常

看求職者履歷表都看求職者的能力和動力，能做和

想做的是什麼，想做的是與人格特質、價值觀非常

相關，也包含什麼是他工作的動力來源。 

就

業

服

務

模

式 

就業服務中可

促進長期失業

者就業之因素 

N-1：雇主和就業中心合作，若雇主申請政府就業促進措

施的相關補助且願意給就業中心推薦的中高齡失業

者給他們短期的工作機會，或許雇主可以用這幾個

月時間觀察失業者的能力與價值，和決定是否要正

式僱用他們。 
就業中心可確實執行各項就業促進措施，以促進長

期失業者能順利找到工作，另外，針對中高齡的長

期失業者或許可透過和社區大學、大專院校的合

作，培養他的的第二專長或透過產學合作有利長期

失業者再就業。 
E-1：政府提供許多的就業促進措施，但是大部分的人不

知道可以利用這些方案得到短期工作或再進入職

場，希望政府能有更有效的推動這些就業促進措

施，讓更多失業者知道這些方案並有效使用。 

初擬就業服務

模式調整建議 

N-1：「諮詢評估」之項目下僅分「具工作能力者」與「工

作能力不足」此二項是否需要再調整?基本上已經是

長期失業者的情況，有可能是他的家庭因素、意願

或是社會資本的問題，是否需要用意願作為分流的

項目之一?因為在我們就業輔導的立場來說，長期失

業者有無意願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如何有效評

估他的就業意願或能力，意願和能力到底哪個最重

要，而對年輕族群的失業者可能是社會經驗不足，

中高齡族群的失業者可能又是另一個問題，覺得需

再想想在此服務模式中就業的意願是不是關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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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素，並建議可再用年齡層做區隔可能會更好。 

G-1：「諮詢評估」之項目下可依身分別分流，例如：青少

年、婦女、中高齡失業者等，依其不同身分有不同

的處理方式。 

工作卡制度適

用性 

G-1：我們台灣較不成熟，工作卡要推動的話是要全國一

體適用，一定不會是單一區域實施，並且要有相關

的配套措施，一部分可能是認證或職涯背書方面的

執行方法，在雇主部分則是相關的措施、補助或合

作方式的建立，再來可能是就服中心的轉型，等全

部的配套措施成熟後，再實施工作卡的制度可能較

可行。 
N-1：日本之工作卡的制度非常縝密，若台灣需仿效日本

之工作卡制度我覺得很好，但需要非常詳細的建構

相關的配套措施和考慮人力的問題，包括：諮商輔

導人力、就業人力、個案管理人力等。 

獎

勵

就

業

政

策

措

施 

就業促進措施

相關建議 

P-1：每一個就業促進措施的執行成效為何?覺得就業促進

的各項計畫對雇主的獎勵很好。 
G-1：建議「臨時工作津貼」和「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合

併，並建議「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和「青年就業讚

計畫」整合，因為上課職業訓練課程前要先付訓練

費，課後才可以把錢拿回來，青年在金錢方面負擔

可能較大，若青年上完職業訓練課程且經評估後，

可以順利接軌到職場，對青年會是好的；此外，「僱

用獎助措施」與「職場學習及適應計畫」有相似的

概念，一個是雇主僱用失業者可領取補助，一個是

透過計畫雇主與失業者皆可領取補助，建議可以連

結在一起；最後，建議「缺工就業獎勵」不要執行，

此項可能造成長期失業者過度依賴政府的補助。 
就服人員使用就業政策措施時，須先確認個案為失

業的狀況，若有兼職工作者則不被認定為失業者，

就服人員無法利用就業政策措施協助兼職工作者，

僅能提供他們職涯諮詢的服務。 
N-1：要注意各項就業政策措施補助金的發放會不會佔過

重的比例?因為站在社福的角度決對反對大量的津

貼補助，因其將造成失業者對福利過度依賴、財政

困難時要刪減預算的後續效應更大，且就服人員處

理補助金的業務增加，將造成人力不足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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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E-1：覺得失業補助金方面政府可再妥善規劃、稽核或嚴

格的限制，因為身邊部分失業者有惡意依賴補助金

的現象，只想領補助金而不去工作。 

二、焦點團體座談會摘要紀錄-中部 

題項 回應內容 

就

業

困

難

與

就

業

型

態 

改善工作期待

與就業能力不

符之問題 

長

期

失

業

者 

L-3：之前在找工作方面還好，這次會有一年多沒有

工作是因為過去從事行政工作，覺得此份工作

取代性高且工作沒有成就感，所以想要轉職；

有到就業中心參加手工藝的職訓課程，希望能

藉此習得一技之長，並創造自己的產能與價

值，未來想要自己創業。 
L-4：我因為以小孩為優先和家庭長輩照顧的因素所

以成為長期失業者，覺得雇主較不會用中高年

長期失業者；我有去就業中心參加職業訓練課

程，和自己到外面學電腦相關課程，希望對就

業有幫助，目前想要開個人工作室。 

專

家

與 
就

服

人

員 

G-3：失業者一直找不到工作進而變長期失業者，他

們被拒絕多次後其工作動力變低，我們先從求

職陪伴、特色履歷建整等協助長期失業者。 
G-4：我和工作同仁在工作上的經驗與歷程中覺得長

期失業者需要釐清他們的意願、動機、就業市

場的認知後，就服人員再執行就業服務的協

助，包括：陪同面試、面試技巧指導、提供職

訓資源、就業技能的轉換等，之後再讓長期失

業者進入職場，成功機率高，因為有時候我們

在服務長期失業者時，一直給他們工作，但並

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工作。 
N-2：婦女或青少年的長期失業者有參加職業訓練課

程，但課程結束後長期失業者停滯或終止，沒

有再努力找工作；另外，若能改善長期失業者

的家庭因素、工作的價值觀調整、對職場的認

知、依自己的就業條件確認自己能做什麼工

作、調整自己能工作的時間(因為服務業不太可

能周休二日)、協助撰寫自傳與陪伴面試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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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中讓長期失業者知道自己的優勢是什麼，應可

協助他們順利進入職場。 
     我發現部分長期失業者有點過度依賴社福的補

助，因為他們可以同時領多個補助金，而這些

補助金高過於工作所得，造成工作動力較低，

我們會再輔導他們和希望他們價值觀能改變；

此外，因長期失業者與社會有短暫脫節，人際

溝通能力較差，我們會教導和傳授他們正確的

觀念。 
P-2：長期失業者的技能、期望、興趣、地區、年齡

等實際上與雇主提供職缺的不調和，建議可提

供合適的工作的機會和資源協助長期失業者，

或部分失業者想創業，則可提供創業的資訊給

他們。 

成功求職之關

鍵因素 

G-4：陪伴與支持長期失業者是成功求職的關鍵，因為觀

念的轉變並不是非常容易，之前有遇到幾個案例是

畢業後一直準備考國考，又一直沒有考上，因他長

期處於準備考試和獨立生活的模式，其伴隨人際適

應的問題；此外，就業中心舉辦就業支持團體六至

八次的課程，協助長期失業者透過此團體動力改變

觀念和行為，曾經長期失業者透過就業支持團體

後，有成功就業的案例。 
E-2：長期失業者要增強與人溝通的方式、團體生活的適

應、基礎倫理的複習與履歷不要空白，先求有再求

好，有收入總比收入是 0 元好。 
C-2：求職者若能將工作期待降低一點並找出自己的特質

並提升技能，在供給端雇主則提供各種職缺(低、中

與高階層職務的職缺、中高齡的職缺)，希望能達到

適才適所，讓失業者與雇主能順利媒合。 

雇主僱用意願 

E-2：我們公司是服務業，需要大量的人力，徵才主要是

看求職者個人特質與個性，並不會特別排斥長期失

業者，但員工危害公司團隊生活的運作可能會拒絕

僱用。 
G-4：有時就業中心與雇主有合作且熟識，經就服人員的

拜託與請求，雇主較能接受和僱用經就業中心推介

的長期失業者。 
就 就業服務中可 G-3：就業中心提供職涯服務、創業資訊並和專業心理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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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業

服

務

模

式 

促進長期失業

者就業之因素 
商師合作與舉辦相關講座，同時，職業訓練課程也

可和創業資訊連結，在職業訓練課程結束前舉辦創

業相關講座、創業諮詢與診斷，鼓勵和支持創業。 
N-2：促進就業的因素有陪伴與帶領長期失業者習慣工

作、上班打卡和領薪水的狀態，並提供理財的相關

資訊給他們；創業協助部分則協助長期失業者義賣

成品，從中也教導他們與顧客對應和準時等觀念。 
L-4：希望就業中心能提供職業訓練與充足的資訊，之前

不知道各種資訊也較不會利用，希望藉此讓我增強

技和走創業這條路。 
G-4：因部分長期失業者有心理或精神上的困擾與問題，

但有些同仁沒有諮詢的專業能力，需透過轉介專業

的心理諮詢師，才能真正協助長期失業者解決心理

層面的問題。 
特定對象民眾若有家庭照顧之需求可以購買式契約服務

配合，例如：日托、接送老弱婦孺等，利用社政資

源的導入得以協助失業者克服就業之障礙，分擔其

照顧責任並同時鼓勵他們就業。 

初擬就業服務

模式調整建議 

G-4：流程圖在區分工作能力足與不足時，長期失業者是

不是皆有工作的意願?因為有時候意願是很大的問

題，有能力但無意願工作，不見得願意工作；且建

議不要僅依能力區分，可用能力和意願的足夠與不

足夠交叉為四個構面，能力足意願足、能力足意願

不足、能力不足意願足與能力不足意願不足。 
建議「諮詢評估」項目下增加有簡單的問卷測試長

期失業者的能力與意願，對就服人員評估長期失業

者適合哪一個流向；「生理、精神狀態不佳」與「個

人需求(家庭照顧、債務、訴訟)」之項目，是否為就

服人員的職責?是否可流向至「轉介相關單位」，因

為心理支持和就業諮詢是不同的東西，專業人力的

養成需要另花時間培訓。 
P-2：建議模式可以依不同群眾、不同區域等的特質設計

一個合適的模式。 
N-2：建議「職場體驗」和「團體輔導」合併，「職涯諮商」

和「職業心理測驗」合併，並建議「職涯諮商」其

流向為「轉介相關單位」，因其需專業人員方能處

理，與在模式中和社政、衛政、教育相關的議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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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轉介至專業的單位。 

工作卡制度適

用性 

G-4：對於工作卡的實施，我們同仁少數贊成多數反對，

工作卡確實可以收集到更多完整的資訊，但現已有

一套就服系統，已有個人基本資料、參加職訓、就

服人員諮詢的紀錄等，是否可以修改和補強現有資

料，或將相關的系統合併；此外，工作卡有個資法

的問題，有些人的部分資料不願意給雇主看。 

獎

勵

就

業

政

策

措

施 

就業促進措施

相關建議 

G-4：建議就業促進措施「青年就業旗艦計畫」、「青年就

業讚計畫」、「明師高徒計畫」可整併，因為此三項

皆屬針對青年的就業促進措施；建議「僱用獎勵措

施」與「職場學習在適應計畫」合併，促進特定對

象進入職場機會；增加「就業補助獎勵」，即透過就

業服務站成功媒合之長期失業者找到工作並穩定工

作後有獎金。此外，建議政府針對獎勵就業政策措

施方案能建置一套整合系統，因部分就業促進措施

方案有限制或是互斥，希望透過此系統能方便就服

人員在服務長期失業者時，能快速協助他們申請各

項補助，提升就服人員工作效率。 
E-2：針對雇主的補助方面，因申請流程繁雜，部分雇主

可能會放棄申請補助，建議簡化流程，協助雇主能

快速且有效的申請補助。 

三、焦點團體座談會摘要紀錄-南部 

題項 回應內容 

就

業

困

難

與

就

業

型

態 

改善工作期待

與就業能力不

符之問題 

長

期

失

業

者 

L-5：我以前當業務現在想轉任當內勤，因過去任職

經歷和想找的工作內容不同，也發現投履歷時

雇主都看先前的經歷，所以不好找到我想要的

工作；而且，在找工作時發現部分雇主提出之

職缺的薪水與工作內容不符合，希望不要薪水

低又要員工具備全能的工作，在薪水方面，22k
我可以接受，但是工作內容不要太複雜。 

L-6：我之前是醫學美容相關的業務員，但主管表明

先前都是女業務員，覺得還是找女業務員，因

而遭到資遣，希望雇主能有包容度與耐心，且

不要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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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專

家

與 
就

服

人

員 

G-6：就業中心先了解長期失業者其工作能力與需

求，告知長期失業者目前薪資結構等現狀，因

我們無法改變薪資結構，我們僅能協助長期失

業者心態的調整後，才媒合適合他的職缺；另

外，若其有中高階層的職業需求，就業中心中

有專門找尋雇主的就服人員將協助中高階層職

缺的開發，並協助媒合職缺。 
C-3：須徹底解決長期失業者其長期失業的根本原

因，若一直沒有解決這些根本的問題，此問題

則一直都會存在；希望長期失業者能改變心態

與增加責任感。 

成功求職之關

鍵因素 

G-6：長期失業者可能有多重的身分，將先和他們晤談完

再提供長期失業者個人可接受的職缺，此就業媒合

的成功率較高；此外，就服人員也會透過晤談了解

每一個長期失業者對現實感的落差程度，再媒合他

合適的工作，因部分長期失業者先前已擔任過較高

階的職位，若推介其較低階的職缺，其現實感落差

大，職缺媒合成功率則不高。 

雇主僱用意願 

E-3：雇主將觀察長期失業者前一個工作經歷、待業時間

多長、在待業過程中做那些事，來看是否為合適的

員工，另外還包括：忠誠、熟悉度、工作熱誠、心

態等；我們公司有利用「青年就業讚計畫」找長期

失業者，其成功繼續就業的有八成左右，此計畫課

程能讓長期失業者的期待值與和雇主求才之期望相

互符合。 
G-5：雖目前就業中心有提供長期失業者到公司觀摩的活

動，鼓勵他們有興趣可投履歷，但就業媒合的成效

不彰，自許就業中心與雇主能有更良好的協調與合

作。 
雇主求才與公部門期望方面，公部門希望雇主多僱

用長期失業者，但雇主主要是找他們想要的人才，

雇主需求和公部門期待有落差，此為失業者工作技

能不足與勞動條件落差之緣故。 
就

業

服

務

就業服務中可

促進長期失業

者就業之因素 

P-3：宏觀方面為國家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像瑞典有部分

年金制度，提供欲從全職工作漸漸到完全退休的一

個選擇，例如：60 到 70 歲的員工其工時為一般工時

的 2/3，有逐步領取退休年金，此為國家職務再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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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模

式 
的方針；中觀方面為雇主組織和工會，雇主依國家

政策或方案，落實於公司中，藉此提供員工良好的

工作環境；微觀方面為長期失業者與雇主間需求的

配對與就業者的工作能力。 
N-3：部分失業的青少年因學歷較低且眼界較少，僅局限

在找部份的職缺，較不會嘗試找大公司的職缺，我

們機構透過職場觀摩或職涯探索等方式，希望能協

助他們有更多元的工作管道與機會。 

初擬就業服務

模式調整建議 

C-3：建議在「諮詢評估」項目下增加一項目為「短期課

程」如：心態調整、團隊合作、職涯規劃、產業認

知等課程。 
G-6：建議將「工作動機」之項目往前提，先評估長期失

業者之動機與心態，工作能力則為其次，就本身工

作經驗來說，若長期失業者無動機但有工作能力，

不論怎麼鼓勵長期失業者都沒有用，他也做不下去。 
N-3：建議將「工作動機不足」、「尋職能力不足」、「期待

與能力不符」與「職涯定向不清」項目整併成一個

項目或兩個項目。 
E-3：建議「工作動機不足」、「尋職能力不足」、「期待與

能力不符」與「職涯定向不清」之下的項目的流向

要清楚如何操作，有明確的對應，而非籠統呈現；

建議「諮詢評估」項目下分五群：有能力有意願(動
機)、沒能力有意願(動機)、沒能力有意願(動機)、沒

能力無意願(動機)和職場資訊，職場資訊為揭露各種

工作的相關資訊，例如舉辦成功就業案例的分享會。 

工作卡制度適

用性 

P-3：工作卡涉及個人資料與隱私的問題，其類似病例卡

的概念，因為是過去經歷的完整紀錄，對雇主了解

長期失業者的真實經歷很有幫助；此外，工作卡可

能涉及民族性之問題，因工作卡是日本針對飛特族

發展出的制度，日本政府對其社會有一定了解，而

在台灣用工作卡可能有問題；另外，工作卡之資訊

是自願公開或非自願性開放應該再討論。 
E-3：覺得工作卡其存在是有條件的，其適用於非典型工

作，如：讓某位有多個兼職的翻譯經驗的求職者，

透過工作卡呈現各項短期的經驗，以增加其就業機

會，並需探討工作卡在各行各業的適用性。 
L-5：工作卡中部分不想揭露的學經歷將全部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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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L-6：覺得工作卡無特別有幫助，但不介意自己的學經歷

等資料公開。 
獎

勵

就

業

政

策

措

施 

就業促進措施

相關建議 

N-3：有些失業者有用「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等就業

促進措施，但部分失業的青少年因學歷不足，僅能

以學徒之名義在機車行或餐飲店的全時工作，但薪

水低於基本工資，希望政府能多加督促雇主嚴格把

關各項就業促進措施，且希望雇主的公司制度能更

完善，保護這些弱勢族群能領取到基本工資。 

四、焦點團體座談會摘要紀錄-東部 

題項 回應內容 

就

業

困

難

與

就

業

型

態 

改善工作期待

與就業能力不

符之問題 

長

期

失

業

者 

L-7：原本在外縣市有穩定工作，但家在花蓮所以離

職回到花蓮，有一陣子因家庭因素無法工作，

現在是遇到小孩接送的問題，而目前的工作是

在民宿打掃。因時間問題無法有持續性且穩定

的工作，希望找離家近與時間較彈性的工作，

能邊工作邊照顧家庭；另外，之前我有到就業

中心登記且有參加職業訓練課程增加相關技

能，且也有找到工作，但是因為家庭因素而離

職。 
L-8：從桃園搬家搬回花蓮後有一直在找工作，希望

能找到工作時間不要太長的工作，因為本身腰

部受傷過，無法久站或久坐。我之前有在幼稚

園工作，但因工作時間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

太長了，做了一個月就離職，目前找與娃娃車

隨車人員相關的工作都要求要有專科的學歷，

不同於過去學歷要求只要高中畢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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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專

家

與

就

服

人

員 

G-8：就服人員提供長期失業者充足的資訊與資源，

協助他們排除就業受限的問題；且長期失業者

可能已習慣都會區的生活型態與就業型態，可

協助長期失業者適應市場與了解地域性的差

異。 
P-4：在我任職的社福機構這邊的中高齡失業者因學

歷較低，領取的幾乎是基本工資，但他們勞動

付出非常高，在工作時我經常給失業者願景與

使命，讓他們無法離開工作，且鼓勵他們成長。 

成功求職之關

鍵因素 

G-8：成功求職的因素包括兩點，第一點為就服人員協助

長期失業者對環境認知的改變，就服人員可利用其

專業能力和長期失業者保持良好關係，且告知長期

失業者正確的就業觀念與態度，如：薪資等，部分

長期失業者會改變心態有些則很堅持自己的想法，

另外，可能因城鄉差異與就業市場不同，造成長期

失業者其返鄉後重回職場的適應不足，則可同時鼓

勵長期失業者調整身體與心靈的狀態；第二點為提

升雇主求才端的包容度，需透過就服人員與雇主之

協調與合作，希望雇主能釋出最大的善意，且公部

門、非營利組織和私人公司對長期失業者包容度不

同，希望雇主能更加包容與接納長期失業者，讓長

期失業者有信心重回職場，若無包容度時進行任何

事皆會有困難。 
G-7：我認為成功求職的因素，第一點是長期失業者的自

我認知與市場的認知，長期失業者其主觀障礙與心

態的調整，並了解就業市場的改變，目前花蓮轉型

為以服務業為主，希望長期失業者能補足不足的技

能或需增強的技能，和培養自己的興趣。第二點是

友善的雇主，希望雇主具包容力和接納的態度，願

意包容長期失業者適應其重回職場的過渡期(如：臨

時請假之情況較多)，也希望長期失業者能自我期

許，雇主也願意包容，其實很容易媒合成功，長期

失業者漸漸的可以穩定工作。 
P-4：因任職單位為非營利社福機構，主要是協助員工增

能與除障，增加長期失業者一些技能並協助長期失

業者去除目前的障礙，如：提供托育管道、愛心醫

療卡等相關資訊，讓長期失業者了解主要問題不在



 

480 
 

題項 回應內容 
這些地方，儘量去除影響長期失業者就業的阻因。 

N-4：我覺得能成功求職的原因包括職場的氛圍，主管與

員工的關係等可能是影響長期失業者繼續工作的原

因；此外，青少年需要就服人員的陪伴與協助，幫

助他們適應職場。 

雇主僱用意願 

E-4：我們雇主方會盡力配合及協助就業中心提供合適之

職缺給長期失業者，並持續與就業中心保持良好關

係，例如：我們有利用就業促進措施僱用長期失業

者，除非他們出很大的錯誤，不然我們一定盡力保

他們，但若長期失業者自己心態不調整，我們想幫

也無法幫忙。 
G-8：據就業中心推介經驗可發現多數就服人員多數會透

過運用「僱用獎助措施」、「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等就業促進措施，提高推介後雇主僱用之意願；雇

主拒絶進用原因為長期失業者多數會因無法調整求

職心態及就業期待，以致推介後無法迎合雇主端的

需求(技能、態度)，而不易推介成功。 

就

業

服

務

模

式 

就業服務中可

促進長期失業

者就業之因素 

G-7：就業中心與雇主的合作與配合。 
N-4：就業中心主動整理和提供各項就業促進措施供雇主

端參考，協助雇主申請就業促進計畫並可提升雇主

僱用長期失業者之意願。 

初擬就業服務

模式調整建議 

G-7：「生理、精神狀態不佳」之項目，若就服人員無法處

理，建議可多一流向為「轉介相關單位」。 
G-8：建議和「職涯諮商」同一階層可加入「創業」、「技

能檢定(考證照)」與「職業訓練」之項目；建議明確

列出「結案」的指標，如：長期失業者已自行就業

並穩定就業三個月以上、長期失業者經就業中心推

薦就業並穩定就業三個月以上、自行創業等指標。 
C-4：在「情緒支持與輔導 改善身心健康狀況、生活型態」

此項目中，若長期失業者之情況已改善後，建議可

以重回至「諮詢評估」之項目；「技能不足」之項目

下建議增加「職業心理測驗和職涯探索」之流向後，

再進入「職業訓練」之項目。 
N-4：在「諮詢評估」的項目中，非常關鍵的是長期失業

者有多元且複雜的問題，就服人員是否有能力找出

和評估? 就服人員需協助排出各種問題的輕重緩

急，並協助解決與處理這些阻礙期失業者就業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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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回應內容 
素，同時，也須注意是否有足夠的人力處理，並適

時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 

工作卡制度適

用性 

G-8：工作卡的概念類似履歷表，贊成可仿效工作卡，台

灣目前因應中央政府機關組織改造，將就業中心及

職訓中心業務合併，整合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就

業服務及創業服務等各項資源，此與日本工作卡制

度之內涵有相似性。另外，就以現行的「職場學習

及再適應計畫」就業促進措施來看，與日本的工作

卡有異曲同工之處，由民間團體或事業單位提供職

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協助其重返職場；然而差別

在於計畫結束後未獲聘僱之學員，沒有職訓及工作

資歷的紀錄可作為後續尋職時增強效益。此外，若

失業者有工作卡記錄其資本資料與有職能訓練課程

之紀錄，當他去求職時，雇主可透過工作卡了解此

位求職者各項完整的資料。 
P-4：工作卡的概念類似本機構員工的職能盤點卡，記錄

員工的各項技能，若員工有臨時請假或離職之情

況，可依職能盤點卡迅速找出合適的替代員工。 

獎

勵

就

業

政

策

措

施 

就業促進措施

相關建議 

G-7：目前「明師高徒計畫」年齡限制為 15-29 歲，因先

前有將年齡層自 16 歲下修至 15 歲，建議可將此項

就業促進措施之訓練對象的年齡條件放寬，如：32
歲、35 歲或中高齡，讓更多之年齡層之長期失業者

也可透過此計畫習得技能，非僅著重於青年單一年

齡層。 
G-8：建議可新增「長期失業者就業獎勵措施」，應可誘使

長期失業者積極重返職場，經就業中心推介至職場

就業，可效仿「缺工就業獎勵補助」之方式，發給

長期失業者就業津貼；並建議可整合相關的就業促

進措施，提供一個套餐的概念，讓長期失業者可依

不同情形及需求接續利用就業促進措施，如：「職場

學習及再適應計畫」接續「僱用獎助措施」、「僱用

獎助措施」搭配「跨域就業津貼」，同時滿足雇主及

長期失業者的雙方促進就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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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各期審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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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者就業促進資訊蒐集與就業服務模式建構計畫」    
期初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點：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樓南棟 1008 會議室 

三、主持人：蘇組長昭如                記錄：陳瑋哲 

四、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七、審查委員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成委員之約： 

1.企業雇主問卷調查，針對未曾僱用長期失業者之雇主，

是否有面試或接觸長期失業者之經驗？ 
2.有關我國長期失業狀況和相關分析，建議補充失業原因

及尋職方式。 
3.文獻資料所列英國著重於青年失業狀況分析，似乎不是

因應長期失業而制訂之政策方向。 
4.針對國外文獻探討內容，建議考量該國長期失業狀況加

以選擇。 
5.長期失業者問卷調查，是否考量自願性和非自願性失業

者，調查對象是否包含未曾至公立就業服務中心登記求

職者？ 
6.長期失業者和雇主之訪談，是否也有考量地區之差異

性？ 
（二）辛委員炳隆： 

1.資料蒐集缺乏對國內問題與相關研究文獻之蒐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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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鑑於尋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人數比例偏低，若僅

以其服務對象為研究範圍，恐有偏頗之虞。 
3.訪談與問卷調查，均未提出長期失業者所需之服務模式

是否與一般失業者有別之議題。 
4.研究內容設計與現有人力資源調查內容有部分重疊。 
5.針對廠商問卷調查以行業別抽樣，比例並不恰當。 
6.國際經驗分析與我國問題分析之關聯性不明確。 
7.國際經驗之國家選擇未包涵北歐國家，建議可納入考

量。 
8.本計畫流程建議修正為：國內研究文獻蒐集分析、國內

現有問題分析、國際經驗分析、結論與政策建議。 
9.抽樣調查建議以地區別為抽樣架構，而問卷內容宜與政

府部門既有調查有所區隔。 
10.研究對象之選擇宜配合計畫目的做必要調整。 
11.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內容宜包含家庭因素，以及長期失

業者與一般失業者失業原因的差異。 
12.本計畫需求為建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的就業服務模式，

則訪談題綱與問卷調查內容也應隨之調整。 
（三）葉委員大華： 

1.建議釐清長期失業與困難就業族群之關係，受訪者可分

為青年、中高齡、身心障礙者等困難就業族群。 
2.建議焦點座談邀請民間團體就業輔導人員、社政單位及

衛政主管機關。 
（四）張委員坤維： 

1.請說明深度訪談對象包括曾經及不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

雇主之原因，以說明其代表性。 
2.建議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安排深度訪談之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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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服務人員各增加 1 名。 
3.問卷調查長期失業者樣本配置建議增列新北市。 
4.請說明就業服務模式（含職涯輔導模式）何時產出？是

否納入焦點團體座談討論？ 
5.尼特族是否納為本計畫研究對象？ 
6.問卷調查是否安排至就業服務站面訪？ 

（五）本署意見： 
  1.建請釐清抽樣設計中長期失業者身分之定義。 
  2.請說明就業服務模式（含職涯輔導模式）研究設計方向。 

八、研究小組回應說明： 
（一）本研究目的為建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業服務模

式，因此研究範疇將聚焦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以

公立就服機構服務之長期失業者為研究對象，訪談

題綱與問卷內容也將調整，期能有效回饋就業、職

涯輔導模式建立之內容。 
（二）針對訪談題綱修正調整之建議，將於檢視相關文獻

後，著重於長期失業者特性，修正訪談題綱。其中

在不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雇主之訪談題綱，將增列

是否有面試長期失業者經驗、及接觸後之感受等及

家庭因素等問項。至於問卷調查是否納入家庭因素

之問項，則視訪談結果於問卷設計時再行考量。 
（三）有關委員提及目前研究設計內容與人力資源調查部

分重疊之問題，研究團隊在進行問卷設計時，將特

別注意與現有人力資源調查區隔，並於訪談時優先

針對就業服務人員進行訪談，根據訪談結果調整問

項。 
（四）雇主問卷調查採依地區別分層及非等比例抽樣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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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將進行修正，分層依據將以地區進行第一層樣

本配置，並輔以大產業類別(製造、服務、金融)做第

二層樣本配置，以兼顧地區及行業別差異。 
（五）為求深度訪談之雇主具有代表性，以透過就業服務

機構推介且僱用長期失業者之雇主，及就服機構曾

推介但卻未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之雇主為訪談對象，

俾利了解雇主接觸長期失業者之經驗及其僱用之考

量。 
（六）關於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所屬就業服務單位人

員深度訪談各增加 1 名受訪者之意見，考量直轄市

就服單位業務協調分工，受訪人數維持原規劃。 
（七）問卷調查長期失業者樣本配置，其中北基宜花金馬

分署轄區已涵蓋新北市，故不另行增列新北市之樣

本配置。 
（八）建議納入我國長期失業狀況和分析補充失業原因及

尋職方法，將蒐集我國長期失業原因、狀況及尋職

方法等資料，予以補充並進行資料分析。 
（九）文獻檢視發現，各國目前皆遭逢青年失業之問題，

青年長期失業者比例幅度顯著增加，英國國內對於

青年失業議題亦多所討論。在台灣面臨長期失業年

輕化之變化趨勢下，故於國外資料蒐集時著重青年

失業狀況分析。另一方面，英國所推出的就業促進

政策，係針對不同年齡層、不同失業狀況之特定失

業者所提供符合其需求之就業協助計畫，長期失業

者為整體計畫中之一環，故檢視長期失業之資料時

必然涵蓋其他政策。未來將著重於長期失業之資料

聚焦，並區隔一般性就業促進與長期失業者協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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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各國比較。 
（十）有關國外資料蒐集缺少北歐國家，國外文獻蒐集擬

將美國改為北歐國家。 
（十一）針對建議先行分析國內問題及蒐集相關研究之文

獻資料，加強國際經驗與我國問題分析關連性之比

較，除再統整盤點現有國內研究相關文獻，再補充

未足之處，並從中分析國內公立就業服務模式問題，

加強與各國文獻間的關聯性探討，進而提出政策建

議。 
（十二）依據文獻檢視，長期失業者多屬於「非自願性失

業」，且研究需求建立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業服

務模式，自願性失業者並非公立就業服機構主要服

務對象，因此問卷調查對象未將自願性失業者納入

考量，規劃以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者為調

查對象。 
（十三）長期失業者及雇主訪談時，請各分署推薦受訪者，

即可兼顧北、中、南地區之差異，避免僅集中於北

部地區。 
（十四）有關釐清長期失業與困難就業族群關係，針對受

訪者區分特定身分困難就業族群之意見，研究團隊

於深度訪談時會進一步了解受訪者是否為困難就業

族群，釐清兩者之關係。 
（十五）焦點座談將邀請專家學者、行政機關人員、民間

團體代表、雇主等參加。 
（十六）依據調查規劃，就業服務模式及職涯輔導模式將

於焦點座談前產出，以利於座談時提出與產官學各

界人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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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本研究目的為提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業服務

模      式，且以就業服務機構登記之尋職者資料

做為調查對象選取來源，因此研究對象並未含括不

求職、不參加就業輔導之尼特族。 
（十八）關於問卷調查方式，研究團隊經多次會議討論及

計畫顧問曾實際執行之經驗，考量到無法大量收集

樣本，執行之效率及效益較低，以維持原規劃，以

電話訪問方式進行問卷調查。 
九、研究小組發言要點： 
（一）本計畫長期失業者問卷調查對象，採廣義之定義，

指連續失業期間達一年(53 週)以上之失業者，不設

限受訪者須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 3 年內，保險

年資合計須滿 6 個月以上之規定。 
（二）關於就業服務模式研究設計方向，將朝實務可執行

之方向進行設計規劃，區分長期失業者之類型，並

針對各類長期失業者規劃適切且實務上可執行之就

業促進方案及就業服務模式。 
（三）為利研究順利進行，請委託單位函文各就服中心協

助調查，並請提供 102 年求職登記之長期失業者、

企業(包含經推介有僱用及經推介未僱用之雇主)名
單。 

十、主席結論： 
（一）本計畫研究架構、文獻探討及就業服務模式之建構，

請受委託單位依委員建議修正期初報告，於 103 年

3 月 3 日前函送本署，以利辦理後續履約事宜。 
（二）有關國外文獻資料分析，請研議評估是否將北歐國

家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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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釐清長期失業者之定義與抽樣樣本設計，以利樣

本取得。 
（四）焦點團體名單，請納入有關民間團體及政府部門相

關主管機關，另訪談問項，請將家庭因素納入考量。 

十一、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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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者就業促進資訊蒐集與就業服務模式建構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 年 6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二、地點：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樓南棟 1008 會議室 

三、主席：蘇組長昭如                       記錄：陳科員瑋哲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七、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   成教授之約： 

1. 有關長期失業者文獻探討較為不足。 

2. 各國政策之探討有所謂成功模型，所謂「成功」其定義和標準

為何？ 

3. 我國協助長期失業者有關法規或政策建議可再聚焦。 

4. 就業服務模式流程之初步規劃，與一般之服務模式有何異同？ 

5. 問卷設計內容，尤其針對勞工部分，感覺比較一般，似乎比較

無法了解長期失業者所遭遇的困境和問題。 

6. 雇主問卷調查可能需要調整和修正。 

7. 長期失業者的定義似乎不清楚，長期失業者並非長期沒有工作

者。 

8. 問卷設計建議依據訪談發現據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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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辛副教授炳隆： 

1. 各國經驗比較欠缺政策實施成效的分析，以及對影響成效的原

因探討，故很難從中找出值得我國參考的政策措施。 

2. 深度訪談內容的分析不夠深入，而且未能將訪談發現回饋於問

卷設計。 

3. 對長期失業者的調查問卷設計宜修正，而且問卷內容應緊扣研

究需要。 

4. 對於雇主的問卷調查是否有必要，可再商榷。 

5. 選擇分析國家的長期失業問題比臺灣嚴重，為何選擇這些國家，

須有更清楚說明。 

6. 請增加各國政策措施實施成效評估的文獻分析。 

7. 請善用現有其他問卷調查資訊，無須再做問卷設計。 

(三)   葉秘書長大華： 

1. 研究方法需釐清本計畫是否只從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人員的就

業服務工作經驗來推論整體的就業服務模式，以致無法區辨出

研究所愈突顯出長期失業者的就業服務特性，究竟與一般失業

者的服務特性有何不同。 

2. 建議焦點團體應加強邀請學校就輔人員與職涯諮商人員參 與，

以交叉對照就業服務模式所需要之橫向連結資源。 

3. 建議國外文獻可聚焦於說明研究目的六及七點。 

(四)   郭副教授振昌： 

1. 研究方法邏輯上，宜先瞭解臺灣長期失業者特性，做交叉分析，

再找國外經驗。 

2. 國外經驗描述性外，宜有評估解釋性，如英國強制參與計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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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非典型態，故長期失業率低，並評估國內可行性。 

3. 請瞭解長期失業者遇有工作機會不做原因(求供倍數 2.33，工

作機會多) 。 

4.就業服務模式初步規劃上，臺灣長期失業者失業原因特色為何？

對原有工作不滿意、工作場所歇業、業務緊縮、初次尋職、 年
齡別以 25-29 歲居多、6 成以上男性、大學、高職、專科等，

宜依據該等特性作建議。 

5. 研究資料選擇英國，德國，日本長期失業者高於臺灣甚多者，

宜有說服力。 

(五)   張委員坤維： 

1. 請研究小組除能繼續蒐集相關文獻，瞭解各國促進長期失業者

之就業政策、法規、方案、計畫、服務績效外，更能進一步分

析其相關背景、運作方式、配套與成效，並與臺灣現況進行比

對，提出適用的政策措施等建議，以資借鏡。 

2. 研究所提出就業服務模式初步規劃，請加強說明與深度訪談發

現，現行服務模式等的關聯性。 

3. 未來建構的就業服務模式，請於規劃時考量可行性評估，投入

資源，跨部會合作及相關配套等。 

4. 請研究小組注意機關(構)及單位名稱呈現之妥當性與正確性

(P114、191)。 

5. 請加強校對，減少錯誤(P112、113、114)。 

(六)   本署意見：長期失業者依其特性使用不同就業促進工具促進其

就業，其就業服務模式，可否區分與其他對象之差異性。 

八、 研究小組說明： 

(一)  依據期初審查之討論結果，本研究探討之長期失業者，採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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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義，係指連續失業期間達一年(53週)以上且有尋職行為者，

因此，「長期失業」與「長期無工作」有所不同，所謂「長期無

工作」是指：可勞動且在調查時已持續長達一年以上始終無工

作、且無尋職行為者，包括「可勞動且未曾就業工作者」與「怯

志工作者」。 

(二)  根據期初審查之討論結果，本研究主旨為建立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之就業服務模式，因此研究範疇將聚焦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亦以公立就服機構服務之長期失業者為研究對象，因此長期失

業者就業服務模式以「至就業中心找工作之長期失業者」為模

式關照之對象。 

(三)  對於長期失業者、雇主問卷之建議，問卷設計會再加強與深度

訪談之連結，並且將依據建議意見、深度訪談之結果再行修訂

問卷題目。 

(四)  關於就業服務模式規劃，後續將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進一步確認

就業服務模式之分類方式。 

(五)  所提考量跨部會資源運用部分，研究小組將先行討論跨部會合

作之需要。在期末報告提出建議之際，若有需要整合跨部會資

源，會再行深入說明。 

(六)  焦點團體座談規劃邀請對象包含專家學者、行政機關人員、民

間團體代表、雇主、職涯諮商人員等。焦點團體座談之邀請對

象擬定後將供委託單位確認後再進行邀請。 

(七)  研究小組將持續與成員鄭仁偉老師、林桂碧老師、李健鴻老師

密集討論後續研究發現。 

(八)  國外文獻蒐集以長期失業者就業法規與相關政策、人力運用政

策方案及模式為重點。初步檢視各國長期失業文獻後發現各國

長期失業之服務模式並不多，但未來仍會持續蒐集五國之各類

就業促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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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所提納入各國計畫背景、經驗實施成效之建議，雖然多數國家

未實施長期失業相關計畫成效評估，但研究小組仍會持續蒐集

各國長期失業計畫背景與成效評估等文獻。 

(十)  對於提出先瞭解臺灣長期失業者特性，再找國外經驗之研究方

法，研究小組依建議調整文獻順序，先呈現臺灣之長期失業者

就業促進資料，再呈現其他各國文獻資料。 

(十一)  關於報告誤植之處，將進行修正。 

九、 主席結論: 

(一)  請依委員建議，包括報告架構順序、對於跨國比較採取不同措

施考量以及當作可為借鏡評估意見的整理。 

(二) 問卷設計請研究小組再行檢視。 

(三) 服務模式建構，新增其他族群特殊性，有別於一般失業求職者

提供服務方法。 

十、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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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失業者就業促進資訊蒐集與就業服務模式建構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二、地點：本署 801 會議室 

三、主席：蘇組長昭如                記錄：陳科員瑋哲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七、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 郭副教授振昌： 

1. 有關我國長期失業人口統計，以「25-54歲」為級距，建議將

年齡級距修正為「25-44歲」及「45-64歲」。(p9) 

2. 請修正參考文獻編排方式。(p283-292) 

3. 英國、日本長期失業者比例偏高，採用該 2 國措施是否具說

服力？韓國非典型就業比例較高，在臺灣可行性可再加以討

論。 

4. 有關建議事項強化就業諮詢，可針對就業服務工具與專業人

力方面再補強敘明。(p275) 

5. 有關建議事項可補充改善中高齡長期失業者年齡歧視之具體

作法，或加強現有中高齡職務再設計措施之說明。(p278) 

6. 調查資料顯示青壯年長期失業者(25-35歲)人數居多，請研提

改善之具體建議。(p9) 

7. 研究建議針對長期失業者導入何類型非營利組織(NPO)資源？

如何操作？請再具體描述說明。 

(二) 張委員坤維： 

1. 有關長期失業者採樣樣本數高雄市最多占 22.4%，臺北只有

6%，新北市僅只 10.8%，應請加以說明。(p173) 

2. 建議報告第拾章及第拾壹章予以整併，或重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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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能在第陸、柒、捌、玖等四章深度訪談、焦點座談及問

卷調查後，能彙集相關意見予以綜整，加以論述，再提出結

論與建議。 

4. 結論與建議宜與研究發現有更強的聯結。 

5. 報告書初稿玖、焦點團體座談發現一、就業困難與就業型態，

建議調整為就業困難與就業成功關鍵因素。(p248) 

(三) 葉秘書長大華： 

1. 建議研究結論能更清楚與聚焦，區分出中高齡與青年長期失

業者有何共同性的就業處遇議題，有何各自不同就業處遇措

施的需求。 

2. 針對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模式流程，建議有關具備工作能力

與否的定義，應具體釐清工作能力定義為何？此外，針對 8

種類型長期失業者，建議可再釐清是否有重複或為因果關係，

以免相關就業處遇措施過於分散或資源重疊。 

3. 研究建議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追蹤關懷至少 6 個月，請說明

此論述依據為何？(p277) 

(四) 成委員之約： 

1. 計畫調查對象係登記求職的長期失業者，為何還有為數相當多

的「非合格受訪者」，請加以補充說明。建議在報告中敘明調

查對象為就業中心求職之長期失業者，避免產生誤會，調查發

現在應用上有其侷限性。(p139) 

2. 針對企業調查，也有所謂「非合格受訪者」，建請加以補充說

明？(p143) 

3. 針對深度訪談發現，有列入「二度就業婦女」，是否妥適，請

再斟酌。(p146) 

4. 有關「失業期間主要從事活動分析」(圖 7-15)，37.6%的受訪

者在從事「家務、育兒或照顧家人」，是否可認定為長期失業

者，應予釐清。(p183) 

5. 有關「未來找到工作的時間長短分析」，研究團隊係以 5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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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作為分析對象。由於 500份問卷中已有 32.4%的受調查者

已就業，建議此項問題分析宜以另 67.6%樣本作為分析對象較

為妥適。(p188) 

6. 薪資期待分析提到有子女的受訪者會有較低的薪資期待，似不

合常理。建議研究團隊參考其他基本資料，提出合理說明。

(p201) 

7. 針對結論，建議研究團隊應綜整文獻、問卷發現與訪談發現，

提出結論，提出我國目前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方面所存在問題，

以利後續建議的提出。 

8. 有關建議部分，似乎依據訪談意見而提出，較少引用或參考他

國經驗，建議予以補充。 

9. 有關「部分時間工作納入就業中心推介範圍」之建議，似可修

正為「部分時間工作推介應規劃就業促進措施」較妥適，提供

參考。(p278) 

10. 期末報告目錄結構建議以分章節格式編排。 

11. 就業服務模式規劃，似乎較為被動，若從就業促進之角度探討，

應建議規劃主動積極措施，以利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 

(五) 本署意見： 

1. 就業服務組:期末報告研究結論與建議，失業給付認定與就業

推介服務分流，請再評估其可行性及必要性。(p274) 

2. 訓練發展組: 

(1)對於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及明師高徒計畫不滿意之原因，請補

充強調樣本來源及數量，避免誤解為整體計畫之滿意度。

(p237) 

(2)報告建議將「明師高徒計畫」年齡限制上限放寬，讓更多中

高齡長期失業者可以透過此計畫學習技能。明師高徒計畫推

動目的為提供 15 至 29 歲待業青年另一種職涯選擇，29 歲以

上失業者尚有相關就業服務、職前訓練及創業等措施可供運

用，請參考修正。 

(3)焦點團體座談建議將「青年就業旗艦計畫」與「青年就業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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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二項就業政策措施合併實施，因二項計畫屬性不同，

且青年參訓目的有別，尚不宜整併實施。 

3. 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 

(1)報告初稿目錄未區分章節，請再重新調整架構，以摘要指引

提升閱讀之方便性。 

(2)針對研究問題發現與建議之關聯性為何，請具體說明，非僅

點到為止，須再具體詳加論述，重點清楚摘列。 

(3)日本工作卡制度，受訪對象認為是重要的，惟對於日本工作

卡背景論述未說明，請加以補充。另對於本國就業服務機構

所使用推介卡及日本使用之工作卡，其差異性為何。或是推

介卡不足之處可否由工作卡加以補充。 

(4)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模式，相關問題未鋪陳即下結論及分類。

另相關問題分類，如有相同請歸為同類。 

(5)請具體提出針對長期失業者規劃職涯模式為何？ 

八、研究小組說明： 

(一) 長期失業者量化問卷調查，母體名冊為委託單位提供，依據母體

名冊中各地區長期失業者數量，進行應完成樣本數量之比例配置。

另長期失業者及企業調查問卷，關於非合格受訪者，主要為非失

業 1 年以上長期失業者及企業歇業等情形，將於報告中補充說

明。 

(二) 報告章節內容安排上，將重新檢視彙整與編排第陸章至第玖章及

第拾、拾壹章，並再依據第陸章至第玖章之研究分析結果彙整深

化研究結論與建議。 

(三) 期末報告將重新彙整與編排參考文獻，並依研究論文撰寫格式

（APA）編輯調整。 

(四) 針對於期初、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及回應說明，請於期末報

告(附錄)將各次審查意見及回覆說明以對照表方式呈現。 

(五)報告中將加強處遇方案所連結之研究發現，使服務模式能更完整，

強化研究發現與服務模式的關聯性。 

(六) 建議研究結論能區分中高齡與青年長期失業者有何共同性就業



 

499 
 

處遇議題，有哪些不同就業處遇措施需求。將青年、中高齡其個

別求職問題、特質等，於報告中加強說明。 

(七) 長期失業者各年齡層級距分析係以 OECD 的分類方式進行撰寫，

欲藉此建立與其他五國的比較基礎，故保留原本之分類方式。另

將臺灣分析模式資料，依不同年齡級距之分類方式呈現於報告

中。 

(八) 報告中針對工作能力定義及服務模式種類進行調整。 

(九) 日本工作卡制度已於期末審查報告初稿文獻探討部分作說明

(p100-102、p125)，另於報告中加強說明日本工作卡與臺灣推介

卡之異同。 

(十) 於結論建議中進一步說明長期失業者職涯服務模式相關建議。 

(十一) 有關長期失業對象服務導入 NPO 之作法，將於報告中加強相

關說明。 

(十二) 有關失業給付認定與就業推介服務分流建議，將於結論建議

中加以討論及說明。 

(十三) 關於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及明師高徒計畫不滿意原因，將於報

告中補充樣本來源及數量。 

九、主席結論:  

(一) 請依委員及本署所提各項建議修正期末報告。 

(二) 人口結構分析之年齡級距，請依委員建議修正，以符合勞動調查

分類。 

(三) 各國就業服務比較宜有小結，初步分析結論值得學習部分，可引

用作為建議之參考。 

(四) 就業服務模式建議依不同對象長期失業者分類提出。 

十、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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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各期審查意見及回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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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初審查意見修改說明 

針對 103 年 2 月 14 日期初報告審查會議委員提列建議，研究團隊彙

整如下表，就委員建議依序說明。 
 

委員審查意見 研究團隊修正回應（修正後頁碼） 
(一)1.企業雇主問卷調查，針對

未曾僱用長期失業者之雇主，是

否有面試或接觸長期失業者之經

驗？ 

研究團隊將於問卷設計時再行考量，並

於期中報告時呈現。（P143） 

(一)2.有關我國長期失業狀況和

相關分析，建議補充失業原因及

尋職方式。 

研究團隊將蒐集台灣長期失業原因、狀

況及尋職方法等資料，予以補充並進行

資料分析。（P8-P15） 
(一)3.文獻資料所列英國著重於

青年失業狀況分析，似乎不是因

應長期失業而制訂之政策方向。 

文獻檢視發現，英國所推出的就業促進

政策，係針對不同年齡層、不同失業狀

況之特定失業者所提供符合其需求之就

業協助計畫，長期失業者為整體計畫中

之一環，故檢視長期失業之資料時必然

涵蓋其他政策。未來將著重於長期失業

之資料聚焦，並區隔一般性就業促進與

長期失業者協助政策之各國比較。

（P124-P127） 
(一)4.針對國外文獻探討內容，

建議考量該國長期失業狀況加以

選擇。 

文獻檢視發現，各國目前皆遭逢青年失

業之問題，青年長期失業者比例幅度顯

著增加。在台灣面臨長期失業年輕化之

變化趨勢下，故於國外資料蒐集時著重

青年失業狀況分析。 
(一)5.長期失業者問卷調查，是

否考量自願性和非自願性失業

者，調查對象是否包含未曾至公

立就業服務中心登記求職者？ 

依據文獻檢視，長期失業者多屬於「非

自願性失業」，且研究需求建立議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之就業服務模式，自願性失

業者並非公立就業服機構主要服務對

象，因此問卷調查對象未將自願性失業

者納入考量，規劃以向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登記求職者為調查對象。 
(一)6.長期失業者和雇主之訪

談，是否也有考量地區之差異

長期失業者及雇主訪談時，請各分署推

薦受訪者，即可兼顧北、中、南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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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見 研究團隊修正回應（修正後頁碼） 
性？ 差異，避免僅集中於北部地區。

（P297-P298、P303-P325） 
(二)1.資料蒐集缺乏對國內問題

與相關研究文獻之蒐集分析。 

研究團隊將再統整盤點現有國內研究相

關文獻，補充未足之處。（P3-P21） 
(二)2.有鑑於尋求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服務人數比例偏低，若僅以

其服務對象為研究範圍，恐有偏

頗之虞。 

本研究目的為建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

就業服務模式，因此研究範疇將聚焦於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以公立就服機構服

務之長期失業者為研究對象。 
(二)3.訪談與問卷調查，均未提

出長期失業者所需之服務模式是

否與一般失業者有別之議題。 

本研究目的為建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業

服務模式，因此訪談與問卷調查皆針對

長期失業者為研究對象，期望透過研究

發現與結果，提出符合長期失業者之就

業服務模式。 
(二)4.研究內容設計與現有人力

資源調查內容有部分重疊。 

研究團隊在進行問卷設計時，將特別注

意與現有人力資源調查區隔，並於訪談

時優先針對就業服務人員進行訪談，根

據訪談結果調整問項。（P139-P140、
P143） 

(二)5.針對廠商問卷調查以行業

別抽樣，比例並不恰當。 

雇主問卷調查採依地區別分層隨機抽樣

之建議，將進行修正，分層依據將以地

區進行第一層樣本配置，並輔以大產業

類別(製造、服務、金融)做第二層樣本

配置，以兼顧地區及行業別差異。

（P141-P142） 
(二)6.國際經驗分析與我國問題

分析之關聯性不明確。 

針對建議先行分析國內問題及蒐集相關

研究之文獻資料，加強國際經驗與台灣

問題分析關連性之比較。（P3-P127） 
(二)7.國際經驗之國家選擇未包

涵北歐國家，建議可納入考量。 

有關國外資料蒐集缺少北歐國家，國外

文獻蒐集擬將美國改為北歐國家(瑞
典)。（P70-P85） 

(二)8.本計畫流程建議修正為：

國內研究文獻蒐集分析、國內現

有問題分析、國際經驗分析、結

論與政策建議。 

針對建議先行分析國內問題及蒐集相關

研究之文獻資料，除再統整盤點現有國

內研究相關文獻，再補充未足之處，並

從中分析國內公立就業服務模式問題，

加強與各國文獻間的關聯性探討，進而

提出政策建議。（P3-P127） 
(二)9.抽樣調查建議以地區別為 研究團隊在進行雇主問卷調查採依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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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架構，而問卷內容宜與政府

部門既有調查有所區隔。 

別分層隨機抽樣之建議，將進行修正，

分層依據將以地區進行第一層樣本配

置，並輔以大產業類別(製造、服務、金

融)做第二層樣本配置，以兼顧地區及行

業別差異。問卷設計時，將特別注意與

現有人力資源調查區隔。（P141-P142） 
(二)10.研究對象之選擇宜配合

計畫目的做必要調整。 

本研究目的為建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

就業服務模式，因此研究範疇將聚焦於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以公立就服機構服

務之長期失業者為研究對象。 
(二)11.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內

容宜包含家庭因素，以及長期失

業者與一般失業者失業原因的差

異。 

針對訪談題綱修正調整之建議，將於檢

視相關文獻後，著重於長期失業者特

性，修正訪談題綱。問卷調查是否納入

家庭因素之問項，則視訪談結果於問卷

設計時再行考量。（P130-P132、
P139-P140） 

(二)12.本計畫需求為建立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的就業服務模式，

則訪談題綱與問卷調查內容也應

隨之調整。 

訪談題綱與問卷內容將調整，期能有效

回饋就業、職涯輔導模式建立之內容。

（P129-P133、P139-P140、P143） 

(三)1.建議釐清長期失業與困難

就業族群之關係，受訪者可分為

青年、中高齡、身心障礙者等困

難就業族群。 

有關釐清長期失業與困難就業族群關

係，針對受訪者區分特定身分困難就業

族群之意見，研究團隊於深度訪談時會

進一步了解受訪者是否為困難就業族

群，釐清兩者之關係。 
(三)2.建議焦點座談邀請民間團

體就業輔導人員、社政單位及衛

政主管機關。 

焦點座談將邀請專家學者、行政機關人

員、民間團體代表、雇主等參加。

（P134、P300-P301） 
(四)1.請說明深度訪談對象包括

曾經及不曾僱用過長期失業者雇

主之原因，以說明其代表性。 

為求深度訪談之雇主具有代表性，以透

過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且僱用長期失業者

之雇主，及就服機構曾推介但卻未曾僱

用過長期失業者之雇主為訪談對象，俾

利了解雇主接觸長期失業者之經驗及其

僱用之考量。 
(四)2.建議臺北市、新北市及高

雄市安排深度訪談之就業服務單

位服務人員各增加 1名。 

關於臺北市、新北市及高雄市所屬就業

服務單位人員深度訪談各增加 1 名受訪

者之意見，考量直轄市就服單位業務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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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分工，受訪人數維持原規劃。 

(四)3.問卷調查長期失業者樣本

配置建議增列新北市。 

問卷調查長期失業者樣本配置，其中北

基宜花金馬分署轄區已涵蓋新北市，故

不另行增列新北市之樣本配置。

（P137-P138） 
(四)4.請說明就業服務模式（含

職涯輔導模式）何時產出？是否

納入焦點團體座談討論？ 

依據調查規劃，就業服務模式及職涯輔

導模式將於焦點座談前產出，以利於座

談時提出與產官學各界人士討論 
(四)5.尼特族是否納為本計畫研

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為提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

就業服務模式，且以就業服務機構登記

之尋職者資料做為調查對象選取來源，

因此研究對象並未含括不求職、不參加

就業輔導之尼特族。 
(四)6.問卷調查是否安排至就業

服務站面訪？ 

關於問卷調查方式，研究團隊經多次會

議討論及計畫顧問曾實際執行之經驗，

考量到無法大量收集樣本，執行之效率

及效益較低，以維持原規劃，以電話訪

問方式進行問卷調查。 
(五) 本署意見：1.建請釐清抽樣

設計中長期失業者身分之定義。 

本計畫長期失業者問卷調查對象，採廣

義之定義，指連續失業期間達一年(53
週)以上之失業者，不設限受訪者須辦理

勞工保險退保當日前 3 年內，保險年資

合計須滿 6 個月以上之規定。（P136） 
(五) 本署意見：2.請說明就業服

務模式（含職涯輔導模式）研究

設計方向。 

關於就業服務模式研究設計方向，將朝

實務可執行之方向進行設計規劃，區分

長期失業者之類型，並針對各類長期失

業者規劃適切且實務上可執行之就業促

進方案及就業服務模式。（P272-P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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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中審查意見修改說明 

針對 103 年 6 月 12 日期中報告審查會議委員提列建議，研究團隊彙

整如下表，就委員建議依序說明。 
 

委員審查意見 研究團隊修正回應（修正後頁碼） 
(一)1.有關長期失業者文獻探討較

為不足。 
研究團隊將持續蒐集各國長期失業者相

關之文獻。（P3-P127） 
(一)2.各國政策之探討有所謂成功

模型，所謂「成功」其定義和標

準為何？ 

已將運用政策方案與成功模型修訂為

「運用政策方案與模型」。（P18、P41、
P63、P83、P99、P116） 

(一)3.我國協助長期失業者有關法

規或政策建議可再聚焦。 
研究團隊將加強說明，使台灣長期失業

者相關之法規或政策能更具焦。

（P15-P21） 
(一)4.就業服務模式流程之初步規

劃，與一般之服務模式有何異

同？ 

根據期初審查之討論結果，本研究主旨

為建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業服務模

式，因此研究範疇將聚焦於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亦以公立就服機構服務之長期

失業者為研究對象，因此長期失業者就

業服務模式以「至就業中心找工作之長

期失業者」為模式關照之對象。 
(一)5.問卷設計內容，尤其針對勞

工部分，感覺比較一般，似乎比

較無法了解長期失業者所遭遇的

困境和問題。 

對於長期失業者、雇主問卷之建議，問

卷設計會再加強與深度訪談之連結，並

且將依據建議意見、深度訪談之結果再

行修訂問卷題目。 
(一)6.雇主問卷調查可能需要調整

和修正。 
對於雇主問卷設計會再加強與深度訪談

之連結，並且將依據建議意見、深度訪

談之結果再行修訂問卷題目。（P143） 
(一)7.長期失業者的定義似乎不清

楚，長期失業者並非長期沒有工

作者。 

依據期初審查之討論結果，本研究探討

之長期失業者，採廣義之定義，係指連

續失業期間達一年(53 週)以上且有尋職

行為者，因此，「長期失業」與「長期無

工作」有所不同，所謂「長期無工作」

是指：可勞動且在調查時已持續長達一

年以上始終無工作、且無尋職行為者，

包括「可勞動且未曾就業工作者」與「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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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作者」。 

(一)8.問卷設計建議依據訪談發現

據以調整。 
針對問卷設計會再加強與深度訪談之連

結，並且將依據建議意見、深度訪談之

結果再行修訂問卷題目。（P139-P140、
P143） 

(二)1.各國經驗比較欠缺政策實施

成效的分析，以及對影響成效的

原因探討，故很難從中找出值得

我國參考的政策措施。 

所提納入各國計畫背景、經驗實施成效

之建議，本研究於蒐集各國相關文獻

時，發現部分國家有實施計畫但未進行

成效評估，或部分國家有實施計畫且有

成效評估之報告，但因該報告為未公開

之機密文件，故本研究難以分析與比較

各國實施長期失業相關計畫之成效。 
(二)2.深度訪談內容的分析不夠深

入，而且未能將訪談發現回饋於

問卷設計。 

對於長期失業者、雇主問卷之建議，問

卷設計會再加強與深度訪談之連結，並

且將依據建議意見、深度訪談之結果再

行修訂問卷題目。（P139-P140、P143） 
(二)3.對長期失業者的調查問卷設

計宜修正，而且問卷內容應緊扣

研究需要。 

對於長期失業者問卷之建議，問卷設計

會再加強與深度訪談之連結，並且將依

據建議意見、深度訪談之結果再行修訂

問卷題目。（P139-P140、P143） 
(二)4.對於雇主的問卷調查是否有

必要，可再商榷。 
研究小組與成員鄭仁偉老師、林桂碧老

師、李健鴻老師密集討論後，確認雇主

之問卷調查有其必要性，因可了解雇主

對長期失業者僱用經驗、就業促進工具

的使用經驗、對就業中心或職業訓練的

看法、對政策建議等。 
(二)5.選擇分析國家的長期失業問

題比臺灣嚴重，為何選擇這些國

家，須有更清楚說明。 

研究小組於期初報告時說明選擇原因，

主要為選定美洲、歐洲、亞洲三大區域

中，對就業促進政策多所推動，及國情

與台灣相近之國家做為國外資料蒐集對

象，並根據期初審查之討論結果，確立

以討論此五個國家。 
(二)6.請增加各國政策措施實施成

效評估的文獻分析。 
所提納入各國計畫背景、經驗實施成效

之建議，本研究於蒐集各國相關文獻

時，發現部分國家有實施計畫但未進行

成效評估，或部分國家有實施計畫且有

成效評估之報告，但因其為未公開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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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文件，故本研究難以分析與比較各國

實施長期失業相關計畫之成效。 
(二)7.請善用現有其他問卷調查資

訊，無須再做問卷設計。 
研究團隊設計一份針對長期失業者切題

之問卷，並期以透過問卷結果與發現，

對建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業服務模

式有所貢獻。 
(三)1.研究方法需釐清本計畫是否

只從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人員的就

業服務工作經驗來推論整體的就

業服務模式，以致無法區辨出研

究所愈突顯出長期失業者的就業

服務特性，究竟與一般失業者的

服務特性有何不同。 

根據期初審查之討論結果，本研究主旨

為建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業服務模

式，因此研究範疇將聚焦於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亦以公立就服機構服務之長期

失業者為研究對象，因此長期失業者就

業服務模式以「至就業中心找工作之長

期失業者」為模式關照之對象。 
(三)2.建議焦點團體應加強邀請學

校就輔人員與職涯諮商人員參 
與，以交叉對照就業服務模式所

需要之橫向連結資源。 

焦點團體座談規劃邀請對象包含專家學

者、行政機關人員、民間團體代表、雇

主、職涯諮商人員等。焦點團體座談之

邀請對象擬定後將供委託單位確認後再

進行邀請。（P134、P301-P302） 
(三)3.建議國外文獻可聚焦於說明

研究目的六及七點。 
國外文獻蒐集以長期失業者就業法規與

相關政策、人力運用政策方案及模式為

重點。蒐集各國長期失業文獻後發現長

期失業之服務模式並不多，但未來仍會

持續蒐集五國之各類就業促進資訊。

（P32-P48、P59-P69、P80-P85、
P94-P102、P112-P118） 

(四)1.研究方法邏輯上，宜先瞭解

臺灣長期失業者特性，做交叉分

析，再找國外經驗。 

對於提出先瞭解臺灣長期失業者特性，

再找國外經驗之研究方法，研究小組依

建議調整文獻順序，先呈現臺灣之長期

失業者就業促進資料，再呈現其他各國

文獻資料。（P3-P127） 
(四)2.國外經驗描述性外，宜有評

估解釋性，如英國強制參與計畫

與韓國非典型態，故長期失業率

低，並評估國內可行性。 

研究團隊將於研究結果與建議中，針對

國外之計畫或措施有台灣適用之計畫或

政策參考時，將加強相關說明。

（P280-P281） 
(四)3.請瞭解長期失業者遇有工作

機會不做原因(求供倍數 2.33，工

作機會多)。 

研究團隊將試圖於研究結果中了解原

因。（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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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4.就業服務模式初步規劃上，

臺灣長期失業者失業原因特色為

何？對原有工作不滿意、工作場

所歇業、業務緊縮、初次尋職、 年
齡別以 25-29 歲居多、6 成以上男

性、大學、高職、專科等，宜依

據該等特性作建議。 

研究團隊於報告中，將加強說明臺灣長

期失業者失業之原因或性質，並依此提

出相應之處遇方案。（P265-P269） 

(四)5.研究資料選擇英國，德國，

日本長期失業者高於臺灣甚多

者，宜有說服力。 

研究小組於期初報告時說明選擇原因，

主要為選定美洲、歐洲、亞洲三大區域

中，對就業促進政策多所推動，及國情

與台灣相近之國家做為國外資料蒐集對

象，並根據期初審查之討論結果，確立

以討論此五個國家。 
(五)1.請研究小組除能繼續蒐集相

關文獻，瞭解各國促進長期失業

者之就業政策、法規、方案、計

畫、服務績效外，更能進一步分

析其相關背景、運作方式、配套

與成效，並與臺灣現況進行比

對，提出適用的政策措施等建

議，以資借鏡。 

所提納入各國計畫背景、經驗實施成效

之建議，本研究於蒐集各國相關文獻

時，發現部分國家有實施計畫但未進行

成效評估，或部分國家有實施計畫且有

成效評估之報告，但因其為未公開之機

密文件，故本研究難以分析與比較各國

實施長期失業相關計畫之成效。 

(五)2.研究所提出就業服務模式初

步規劃，請加強說明與深度訪談

發現，現行服務模式等的關聯性。 

研究團隊將加強說明就業服務模式規劃

與深度訪談發現之關連性。（P265-P269） 

(五)3.未來建構的就業服務模式，

請於規劃時考量可行性評估，投

入資源，跨部會合作及相關配套

等。 

所提考量跨部會資源運用部分，研究小

組將先行討論跨部會合作之需要。在期

末報告提出建議之際，若有需要整合跨

部會資源，會再行深入說明。（P286） 
(五)4.請研究小組注意機關(構)及
單位名稱呈現之妥當性與正確性

(P114、191)。 

關於報告誤植之處，將進行修正。

（P17、P312） 

(五)5.請加強校對，減少錯誤

(P112、113、114)。 
關於報告誤植之處，將進行修正。

（P16-P18） 
(六)本署意見：長期失業者依其特

性使用不同就業促進工具促進其

就業，其就業服務模式，可否區

分與其他對象之差異性。 

關於就業服務模式規劃，後續將根據問

卷調查結果進一步確認就業服務模式之

分類方式。（P275-P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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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末審查意見修改說明 

針對 103 年 10 月 14 日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委員提列建議，研究團隊彙

整如下表，就委員建議依序說明。 
 

委員審查意見 研究團隊修正回應（修正後頁碼） 
(一)1.有關我國長期失業人口統

計，以「25-54 歲」為級距，建議

將年齡級距修正為「25-44 歲」及

「45-64 歲」。(p9) 

長期失業者各年齡層級距分析係以

OECD 的分類方式進行撰寫，欲藉此建

立與其他五國的比較基礎，故保留原本

之分類方式。另將臺灣分析模式資料，

依不同年齡級距之分類方式呈現於報告

中。（P8-P9） 
(一)2.請修正參考文獻編排方式。

(p283-292) 
期末報告將重新彙整與編排參考文獻，

並依研究論文撰寫格式（APA）編輯調

整。（P287-P295） 
(一)3.英國、日本長期失業者比例

偏高，採用該 2 國措施是否具說

服力？韓國非典型就業比例較

高，在臺灣可行性可再加以討論。 

研究小組於期初報告時說明選擇原因，

主要為選定美洲、歐洲、亞洲三大區域

中，對就業促進政策多所推動，及國情

與台灣相近之國家做為國外資料蒐集對

象，並根據期初審查之討論結果，確立

以討論此五個國家。研究團隊將謹慎參

考他五國之就促措施，且主要為資料蒐

集與了解國際之現況，並未完全將五國

之長期失業者情況納入就業服務模式規

劃中。 
(一)4.有關建議事項強化就業諮

詢，可針對就業服務工具與專業

人力方面再補強敘明。(p275) 

研究團隊將加強就業工具與專業人力方

面之論述。（P278） 

(一)5.有關建議事項可補充改善中

高齡長期失業者年齡歧視之具體

作法，或加強現有中高齡職務再

設計措施之說明。(p278) 

研究團隊將加強中高齡長期失業者職務

再設計之說明。（P282-P283） 

(一)6.調查資料顯示青壯年長期失

業者(25-35 歲)人數居多，請研提

改善之具體建議。(p9) 

研究團隊將於就業服務模式提出針對青

壯年之適用的處遇計畫。（P275-P276） 

(一)7.研究建議針對長期失業者導 有關長期失業對象服務導入 NPO 之作



 

510 
 

委員審查意見 研究團隊修正回應（修正後頁碼） 
入何類型非營利組織(NPO)資
源？如何操作？請再具體描述說

明。 

法，將於報告中加強相關說明。（P286） 

(二)1.有關長期失業者採樣樣本數

高雄市最多占 22.4%，臺北只有

6%，新北市僅只 10.8%，應請加

以說明。(p173) 

長期失業者量化問卷調查，抽樣清冊為

委託單位提供，依據抽樣清冊中各地區

長期失業者數量，進行應完成樣本數量

之比例配置。（P172） 
(二)2.建議報告第拾章及第拾壹章

予以整併，或重新調整。 
報告章節內容安排上，將重新檢視彙整

與編排第陸章至第玖章及第拾、拾壹

章，並再依據第陸章至第玖章之研究分

析結果彙整深化研究結論與建議。

（P265-P286） 
(二)3.建議能在第陸、柒、捌、玖

等四章深度訪談、焦點座談及問

卷調查後，能彙集相關意見予以

綜整，加以論述，再提出結論與

建議。 

報告章節內容安排上，將重新檢視彙整

與編排第陸章至第玖章及第拾、拾壹

章，並再依據第陸章至第玖章之研究分

析結果彙整深化研究結論與建議。

（P265-286） 
(二)4.結論與建議宜與研究發現有

更強的聯結。 
報告章節內容安排上，將重新檢視彙整

與編排第陸章至第玖章及第拾、拾壹

章，並再依據第陸章至第玖章之研究分

析結果彙整深化研究結論與建議。

（P265-286） 
(二)5.報告書初稿玖、焦點團體座

談發現一、就業困難與就業型

態，建議調整為就業困難與就業

成功關鍵因素。(p248) 

將依建議進行調整。（P248） 

(三)1.建議研究結論能更清楚與聚

焦，區分出中高齡與青年長期失

業者有何共同性的就業處遇議

題，有何各自不同就業處遇措施

的需求。 

建議研究結論能區分中高齡與青年長期

失業者有何共同性就業處遇議題，有哪

些不同就業處遇措施需求。將青年、中

高齡其個別求職問題、特質等，於報告

中加強說明。（P275-P276） 
(三)2.針對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模

式流程，建議有關具備工作能力

與否的定義，應具體釐清工作能

力定義為何？此外，針對 8 種類

型長期失業者，建議可再釐清是

否有重複或為因果關係，以免相

報告中針對工作能力定義及服務模式種

類進行調整。（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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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見 研究團隊修正回應（修正後頁碼） 
關就業處遇措施過於分散或資源

重疊。 
(三)3.研究建議協助長期失業者就

業追蹤關懷至少 6 個月，請說明

此論述依據為何？(p277) 

針對長期失業者就業追蹤關懷至少 6 個

月之論述，將於報告中補充說明。

（P281） 
(四)1.計畫調查對象係登記求職的

長期失業者，為何還有為數相當

多的「非合格受訪者」，請加以補

充說明。建議在報告中敘明調查

對象為就業中心求職之長期失業

者，避免產生誤會，調查發現在

應用上有其侷限性。(p139) 

長期失業者問卷中，非合格受訪者主要

為非失業 1 年以上長期失業者，將於報

告中補充說明。（P138） 

(四)2.針對企業調查，也有所謂「非

合格受訪者」，建請加以補充說

明？(p143) 

企業調查問卷中，非合格受訪者主要為

企業歇業等情形，將於報告中補充說

明。（P142） 
(四)3.針對深度訪談發現，有列入

「二度就業婦女」，是否妥適，請

再斟酌。(p146) 

將依建議調整為「婦女」。（P145） 

(四)4.有關「失業期間主要從事活

動分析」(圖 4-15)，37.6%的受訪

者在從事「家務、育兒或照顧家

人」，是否可認定為長期失業者，

應予釐清。(p183) 

「家務、育兒或照顧家人」為長期失業

者失業期間從事活動之一，由圖 4-15 亦

可發現主要有 68.4%仍以「求職」為長

期失業者失業期間主要從事的活動。

（P182） 
(四)5.有關「未來找到工作的時間

長短分析」，研究團隊係以 500 份

問卷作為分析對象。由於 500 份

問卷中已有 32.4%的受調查者已

就業，建議此項問題分析宜以另

67.6%樣本作為分析對象較為妥

適。(p188) 

將依建議，以 67.6%樣本作為分析對

象，了解未就業之長期失業者對「未來

找到工作的時間長短」的期待。（P188） 

(四)6.薪資期待分析提到有子女的

受訪者會有較低的薪資期待，似

不合常理。建議研究團隊參考其

他基本資料，提出合理說明。

(p201)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樣本特性發現，本次

調查有子女之受訪者的年齡高於無子女

的受訪者，教育程度也低於無子女的受

訪者。（P201） 

(四)7.針對結論，建議研究團隊應

綜整文獻、問卷發現與訪談發

報告章節內容安排上，將重新檢視彙整

與編排第陸章至第玖章及第拾、拾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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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見 研究團隊修正回應（修正後頁碼） 
現，提出結論，提出我國目前協

助長期失業者就業方面所存在問

題，以利後續建議的提出。 

章，並再依據第陸章至第玖章之研究分

析結果彙整深化研究結論與建議。

（P1-P286） 
(四)8.有關建議部分，似乎依據訪

談意見而提出，較少引用或參考

他國經驗，建議予以補充。 

報告中將強化文獻探討、研究發現與結

論建議之連結性。（P277-286） 

(四)9.有關「部分時間工作納入就

業中心推介範圍」之建議，似可

修正為「部分時間工作推介應規

劃就業促進措施」較妥適，提供

參考。(p278) 

將進行調整。（P282） 

(四)10.期末報告目錄結構建議以

分章節格式編排。 
將進行調整。（P1-P286） 

(四)11.就業服務模式規劃，似乎較

為被動，若從就業促進之角度探

討，應建議規劃主動積極措施，

以利協助長期失業者就業。 

本就業服務模式確實為較被動之就業服

務模式，研究團隊將依建議於結論建議

時增加相關論述。（P277-P278） 

(五)1.就業服務組:期末報告研究

結論與建議，失業給付認定與就

業推介服務分流，請再評估其可

行性及必要性。(p274) 

有關失業給付認定與就業推介服務分流

建議，研究小組與研究成員鄭仁偉老

師、林桂碧老師、李健鴻老師密集討論

後，認為失業給付認定與就業推介服務

分流有其必要性，因就業推介服務需深

度且較長時間之服務，方足以提供深化

之服務，以提升一案到底作業模式之成

效。而本項建議需由署內與專家學者經

多次討論與研擬，決定失業給付認定與

就業推介服務分流的可行性。 
(五)2.訓練發展組: 
(1)對於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及明師

高徒計畫不滿意之原因，請補充

強調樣本來源及數量，避免誤解

為整體計畫之滿意度。(p237) 
(2)報告建議將「明師高徒計畫」

年齡限制上限放寬，讓更多中高

齡長期失業者可以透過此計畫學

習技能。明師高徒計畫推動目的

為提供 15 至 29 歲待業青年另一

關於青年就業旗艦計畫及明師高徒計畫

不滿意原因，將於報告中補充樣本來源

及數量。 
「明師高徒計畫」主為提供待業青年一

種職涯選擇，但針對 30 至未達中高齡之

失業者未提供似「明師高徒計畫」，供有

需求之中壯年透過計畫習得技能，故建

議可針對 30 至未達中高齡之失業者提

供師徒制之就業促進措施。 
將加強「青年就業旗艦計畫」與「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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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見 研究團隊修正回應（修正後頁碼） 
種職涯選擇，29 歲以上失業者尚

有相關就業服務、職前訓練及創

業等措施可供運用，請參考修正。 
(3)焦點團體座談建議將「青年就

業旗艦計畫」與「青年就業讚計

畫」二項就業政策措施合併實

施，因二項計畫屬性不同，且青

年參訓目的有別，尚不宜整併實

施。 

就業讚計畫」二項就業政策措施合併實

施之相關論述。 
（P237、P284） 

(五)3.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

組: 
(1)報告初稿目錄未區分章節，請

再重新調整架構，以摘要指引提

升閱讀之方便性。 
(2)針對研究問題發現與建議之關

聯性為何，請具體說明，非僅點

到為止，須再具體詳加論述，重

點清楚摘列。 
(3)日本工作卡制度，受訪對象認

為是重要的，惟對於日本工作卡

背景論述未說明，請加以補充。

另對於本國就業服務機構所使用

推介卡及日本使用之工作卡，其

差異性為何。或是推介卡不足之

處可否由工作卡加以補充。 

將依建議進行調整。 
報告章節內容安排上，將重新檢視彙整

與編排第陸章至第玖章及第拾、拾壹

章，並再依據第陸章至第玖章之研究分

析結果彙整深化研究結論與建議。 
日本工作卡制度已於期末審查報告初稿

文獻探討部分作說明(P100-102、
P125)，另於報告中加強說明日本工作卡

與臺灣推介卡之異同。 
（P1-P286、P277-P286、P125） 

(五)4.長期失業者就業服務模式，

相關問題未鋪陳即下結論及分

類。另相關問題分類，如有相同

請歸為同類。 

報告中將加強處遇方案所連結之研究發

現，使服務模式能更完整，強化研究發

現與服務模式的關聯性。（P265-P269） 

(五)5.請具體提出針對長期失業者

規劃職涯模式為何？ 
於結論建議中進一步說明長期失業者職

涯服務模式相關建議。（P270-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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